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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 「 礦 業 法 修 正 草 案 」
本 院 委 員 陳 亭 妃 等 1 6 人 擬 具 「 礦 業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本院委員陳瑩等16人擬具「礦業法增訂第六條之一、第三十三條之一及第七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
本 院 委 員 陳 歐 珀 等 1 6 人 擬 具 「 礦 業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本 院 委 員 林 淑 芬 等 2 0 人 擬 具 「 礦 業 法 修 正 草 案 」
本 院 時 代 力 量 黨 團 擬 具 「 礦 業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本 院 委 員 鄭 運 鵬 等 1 6 人 擬 具 「 礦 業 法 第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本 院 委 員 賴 瑞 隆 等 1 7 人 擬 具 「 礦 業 法 修 正 草 案 」
本 院 台 灣 民 眾 黨 黨 團 擬 具 「 礦 業 法 修 正 草 案 」
本 院 委 員 孔 文 吉 等 1 6 人 擬 具 「 礦 業 法 修 正 草 案 」
本 院 委 員 洪 申 翰 等 2 0 人 擬 具 「 礦 業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本 院 委 員 鄭 天 財  S r a  K a c a w 等 1 7 人 擬 具 「 礦 業 法 修 正 草 案 」
本 院 委 員 蘇 治 芬 等 1 6 人 擬 具 「 礦 業 法 修 正 草 案 」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各 黨 團 及 委 員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一章  總 則 

 

行政院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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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

過) 

第一條 為合理利用

國家礦產，並兼顧經

濟、環境及文化永續

發展，保障人民權利

，增進社會福祉，特

制定本法。 

第一條 為合理利用

國家礦產，並兼顧經

濟、環境及文化永續

發展，增進社會福祉

，特制定本法。 

委員陳亭妃等 16 人

提案： 

第一條 為公平合

理利用國家礦產

，促進經濟永續發

展，保障人權，增

進社會福祉，特制

定本法。 

委員陳歐珀等 16 人

提案： 

第一條 為公正合

理有效利用國家

礦產，促進經濟永

續發展，並保障環

境永續，增進社會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一條 為合理利用

國家礦產，並兼顧

經濟、環境與文化

永續發展，保障人

民權利，增進社會

福祉，特制定本法

。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一條 為合理利用

國家礦產，兼顧經

濟、環境與文化永

續發展，保障人民

權利，增進社會福

第一條 為有效

利用國家礦產

，促進經濟永

續發展，增進

社會福祉，特

制定本法。 

行政院提案： 

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二

項規定礦屬國有，且非屬再

生性資源，為避免礦產資源

耗竭情形發生，應予合理規

劃利用；又礦業開發實涉全

國人民之福祉，為宣示本法

對經濟發展與環境及文化資

源永續之衡平，爰酌作文字

修正。 

委員陳亭妃等 16人提案： 

一、修正本條文。 

二、《憲法》第一百四十三

條「礦權屬於國家公共資

源，應歸全民所有」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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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祉，特制定本法

。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一條 為合理利

用國家礦產，並兼

顧經濟、環境與文

化永續發展，保障

人民權利，增進社

會福祉，特制定本

法。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一條 為合理利

用國家礦產，並兼

顧經濟、環境與文

化永續發展，保障

人民權利，增進社

會福祉，特制定本

法。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祉，特制定本法。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一條 為合理利用

國家礦產，並兼顧

經濟、環境、文化

及原住民族土地與

自然資源之永續發

展，增進社會福祉

，特制定本法。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一條 為合理利用

國家礦產，並兼顧

經濟、環境與文化

永續發展，增進社

會福祉，特制定本

法。 

 

定，礦權屬於國有公共資

源，且非屬再生性資源，

為避免礦產資源耗竭情形

持續發生，公平合理及保

障人民權益的規劃利用，

實涉社會福祉，爰修正第

一條部分文字。 

委員陳歐珀等 16人提案： 

依據憲法第 143 條規定精神

觀之，礦物權屬於國家公共

資源，應歸全民所有，且礦

產非屬再生性資源，應避免

不當開採而耗盡資源，來兼

顧環境保育等理念，爰為本

條部分文字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我國礦業法訂定之初，以鼓

勵礦業發展為核心精神，法

制設計上，不免過度偏重保

障礦業權者，而忽略土地所

有權人、利害關係人與當地

居民憲法上所保障之生命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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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合理利

用國家礦產，並兼

顧經濟、環境與文

化永續發展，增進

社會福祉，特制定

本法。 

 

、身體健康權、財產權與居

住自由，並在實務上形成其

他機關主管法規權責落實之

障礙。然礦屬中華民國全國

人民所有，且非屬再生性資

源，為避免一味追求有效利

用而導致過度開採、礦產資

源耗竭情形發生，其合理的

規劃利用實涉全國人民之福

祉；再者，近年來，國土保

育、追求永續發展、保障正

當法律程序與公民參與及維

護原住民族權益，均已成為

基本法治價值，為宣示本法

對經濟發展、環境及文化資

源永續與人民權益之衡平保

障，爰修正第一條。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我國礦業法訂定之初，以鼓

勵礦業發展為核心精神，法

制設計上，不免過度偏重保

障礦業權者，而忽略土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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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人、利害關係人與當地

居民憲法上所保障之生命權

、身體健康權、財產權與居

住自由，並在實務上形成其

他機關主管法規權責落實之

障礙。然礦屬中華民國全國

人民所有，且非屬再生性資

源，為避免一味追求有效利

用而導致過度開採、礦產資

源耗竭情形發生，其合理的

規劃利用實涉全國人民之福

祉；再者，近年來，國土保

育、追求永續發展、保障正

當法律程序與公民參與及維

護原住民族權益，均已成為

基本法治價值，為宣示本法

對經濟發展、環境及文化資

源永續與人民權益之衡平保

障，爰修正第一條。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二

項規定礦屬國有，且非屬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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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資源，為避免礦產資源

耗竭情形發生，應予合理規

劃利用；又礦業開發實涉全

國人民之福祉，為宣示本法

對經濟發展與環境及文化資

源永續之衡平，爰酌作文字

修正。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礦屬國有，且非屬再生

性資源，為避免礦產資源

耗竭情形發生，應予合理

規劃利用；又礦業開發實

涉全國人民之福祉，為宣

示本法對經濟發展、環境

及文化資源永續與人民權

益之衡平保障，爰酌作文

字修正。 

二、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我國礦業法訂定之初，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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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物有所用」以鼓勵礦業

開發以發展經濟民生，法制

設計上有利於礦業權者，相

較之下，土地所有權人、利

害關係人與當地居民憲法上

所保障之生命權、身體健康

權、財產權與居住自由之概

念較晚受重視。然而，礦屬

國有，其開發利益應歸諸於

國民，且礦非屬再生性資源

，應避免過度開採致礦產資

源耗竭情形，主管機關有權

責做合理最適規劃；再者，

近年來國人對環境保護、永

續發展及人權保障日益重視

，對國土保育、正當法律程

序、公民參與及原住民族權

利保護法制逐漸完備，均為

基本法治價值。為宣示本法

對經濟發展、環境及文化資

源永續與人民權益之衡平保

障，爰修正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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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規定：政府承認原住民

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爰

修正本法立法之目的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二

項規定礦屬國有，且非屬再

生性資源，為避免礦產資源

耗竭情形發生，應予合理規

劃利用；又礦業開發實涉全

國人民之福祉，為宣示本法

對經濟發展與環境及文化資

源永續之衡平，爰酌作文字

修正。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句

中增加「保障人民權利，」

等字。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條 中華民國領

第二條 中華民國領

域、專屬經濟海域及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二條 中華民

國領域、專屬

行政院提案：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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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專屬經濟海域及

大陸礁層內之礦，均

為國有，非依本法取

得礦業權，不得探礦

及採礦。 

大陸礁層內之礦，均

為國有，非依本法取

得礦業權，不得探礦

及採礦。 

第二條 中華民國

領域、專屬經濟海

域及大陸礁層內

之礦，均為國有，

非依本法取得礦

業權，不得探礦及

採礦。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二條 中華民國

領域、專屬經濟海

域及大陸礁層內

之礦，均為國有，

非依本法取得礦

業權，不得探礦及

採礦。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二條 中華民國

領域、專屬經濟海

域及大陸礁層內

之礦，均為國有，

第二條 中華民國領

域、專屬經濟海域

及大陸礁層內之礦

，均為國有，非依

本法取得礦業權，

不得探礦及採礦。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二條 中華民國領

域、專屬經濟海域

及大陸礁層內之礦

，均為國有，非依

本法取得礦業權，

不得探礦及採礦。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二條 中華民國領

域、專屬經濟海域

及大陸礁層內之礦

，均為國有，非依

本法取得礦業權，

不得探礦及採礦。 

經濟海域及大

陸礁層內之礦

，均為國有，

非依本法取得

礦業權，不得

探礦及採礦。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本條未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未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本條未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本條未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本條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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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依本法取得礦

業權，不得探礦及

採礦。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條 本法所稱之

礦，為下列各礦： 

一、金礦。 

二、銀礦。 

三、銅礦。 

四、鐵礦。 

五、錫礦。 

六、鉛礦。 

七、銻礦。 

八、鎳礦。 

九、鈷礦。 

十、鋅礦。 

十一、鋁礦。 

十二、汞礦。 

十三、鉍礦。 

十四、鉬礦。 

十五、鉑礦。 

十六、銥礦。 

第三條 本法所稱之

礦，為下列各礦： 

一、金礦。 

二、銀礦。 

三、銅礦。 

四、鐵礦。 

五、錫礦。 

六、鉛礦。 

七、銻礦。 

八、鎳礦。 

九、鈷礦。 

十、鋅礦。 

十一、鋁礦。 

十二、汞礦。 

十三、鉍礦。 

十四、鉬礦。 

十五、鉑礦。 

十六、銥礦。 

十七、鉻礦。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三條 本法所稱

之礦，為下列各礦

： 

一、金礦。 

二、銀礦。 

三、銅礦。 

四、鐵礦。 

五、錫礦。 

六、鉛礦。 

七、銻礦。 

八、鎳礦。 

九、鈷礦。 

十、鋅礦。 

十一、鋁礦。 

十二、汞礦。 

十三、鉍礦。 

十四、鉬礦。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三條 本法所稱之

礦，為下列各礦： 

一、金礦。 

二、銀礦。 

三、銅礦。 

四、鐵礦。 

五、錫礦。 

六、鉛礦。 

七、銻礦。 

八、鎳礦。 

九、鈷礦。 

十、鋅礦。 

十一、鋁礦。 

十二、汞礦。 

十三、鉍礦。 

十四、鉬礦。 

十五、鉑礦。 

第三條 本法所

稱之礦，為下

列各礦： 

一、金礦。 

二、銀礦。 

三、銅礦。 

四、鐵礦。 

五、錫礦。 

六、鉛礦。 

七、銻礦。 

八、鎳礦。 

九、鈷礦。 

十、鋅礦。 

十一、鋁礦。 

十二、汞礦。 

十三、鉍礦。 

十四、鉬礦。 

十五、鉑礦。 

十六、銥礦。 

行政院提案： 

本條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本條未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未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本條未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本條未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本條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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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鉻礦。 

十八、鈾礦。 

十九、鐳礦。 

二十、鎢礦。 

二十一、錳礦。 

二十二、釩礦。 

二十三、鉀礦。 

二十四、釷礦。 

二十五、鋯礦。 

二十六、鈦礦。 

二十七、鍶礦。 

二十八、硫磺礦及硫

化鐵。 

二十九、磷礦。 

三十、砒礦。 

三十一、水晶。 

三十二、石棉。 

三十三、雲母。 

三十四、石膏。 

三十五、鹽礦。 

三十六、明礬石。 

三十七、金剛石。 

十八、鈾礦。 

十九、鐳礦。 

二十、鎢礦。 

二十一、錳礦。 

二十二、釩礦。 

二十三、鉀礦。 

二十四、釷礦。 

二十五、鋯礦。 

二十六、鈦礦。 

二十七、鍶礦。 

二十八、硫磺礦及硫

化鐵。 

二十九、磷礦。 

三十、砒礦。 

三十一、水晶。 

三十二、石棉。 

三十三、雲母。 

三十四、石膏。 

三十五、鹽礦。 

三十六、明礬石。 

三十七、金剛石。 

三十八、天然鹼。 

十五、鉑礦。 

十六、銥礦。 

十七、鉻礦。 

十八、鈾礦。 

十九、鐳礦。 

二十、鎢礦。 

二十一、錳礦。 

二十二、釩礦。 

二十三、鉀礦。 

二十四、釷礦。 

二十五、鋯礦。 

二十六、鈦礦。 

二十七、鍶礦。 

二十八、硫磺礦及

硫化鐵。 

二十九、磷礦。 

三十、砒礦。 

三十一、水晶。 

三十二、石棉。 

三十三、雲母。 

三十四、石膏。 

三十五、鹽礦。 

十六、銥礦。 

十七、鉻礦。 

十八、鈾礦。 

十九、鐳礦。 

二十、鎢礦。 

二十一、錳礦。 

二十二、釩礦。 

二十三、鉀礦。 

二十四、釷礦。 

二十五、鋯礦。 

二十六、鈦礦。 

二十七、鍶礦。 

二十八、硫磺礦及

硫化鐵。 

二十九、磷礦。 

三十、砒礦。 

三十一、水晶。 

三十二、石棉。 

三十三、雲母。 

三十四、石膏。 

三十五、鹽礦。 

三十六、明礬石。 

十七、鉻礦。 

十八、鈾礦。 

十九、鐳礦。 

二十、鎢礦。 

二十一、錳礦

。 

二十二、釩礦

。 

二十三、鉀礦

。 

二十四、釷礦

。 

二十五、鋯礦

。 

二十六、鈦礦

。 

二十七、鍶礦

。 

二十八、硫磺

礦及硫化鐵

。 

二十九、磷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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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天然鹼。 

三十九、重晶石。 

四十、鈉硝石。 

四十一、芒硝。 

四十二、硼砂。 

四十三、石墨。 

四十四、綠柱石。 

四十五、螢石。 

四十六、火粘土。 

四十七、滑石。 

四十八、長石。 

四十九、瓷土。 

五十、大理石及方解

石。 

五十一、鎂礦及白雲

石。 

五十二、煤炭。 

五十三、石油及油頁

岩。 

五十四、天然氣。 

五十五、寶石及玉。 

五十六、琢磨沙。 

三十九、重晶石。 

四十、鈉硝石。 

四十一、芒硝。 

四十二、硼砂。 

四十三、石墨。 

四十四、綠柱石。 

四十五、螢石。 

四十六、火粘土。 

四十七、滑石。 

四十八、長石。 

四十九、瓷土。 

五十、大理石及方解

石。 

五十一、鎂礦及白雲

石。 

五十二、煤炭。 

五十三、石油及油頁

岩。 

五十四、天然氣。 

五十五、寶石及玉。 

五十六、琢磨沙。 

五十七、顏料石。 

三十六、明礬石。 

三十七、金剛石。 

三十八、天然鹼。 

三十九、重晶石。 

四十、鈉硝石。 

四十一、芒硝。 

四十二、硼砂。 

四十三、石墨。 

四十四、綠柱石。 

四十五、螢石。 

四十六、火粘土。 

四十七、滑石。 

四十八、長石。 

四十九、瓷土。 

五十、大理石及方

解石。 

五十一、鎂礦及白

雲石。 

五十二、煤炭。 

五十三、石油及油

頁岩。 

五十四、天然氣。 

三十七、金剛石。 

三十八、天然鹼。 

三十九、重晶石。 

四十、鈉硝石。 

四十一、芒硝。 

四十二、硼砂。 

四十三、石墨。 

四十四、綠柱石。 

四十五、螢石。 

四十六、火粘土。 

四十七、滑石。 

四十八、長石。 

四十九、瓷土。 

五十、大理石及方

解石。 

五十一、鎂礦及白

雲石。 

五十二、煤炭。 

五十三、石油及油

頁岩。 

五十四、天然氣。 

五十五、寶石及玉

。 

三十、砒礦。 

三十一、水晶

。 

三十二、石棉

。 

三十三、雲母

。 

三十四、石膏

。 

三十五、鹽礦

。 

三十六、明礬

石。 

三十七、金剛

石。 

三十八、天然

鹼。 

三十九、重晶

石。 

四十、鈉硝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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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顏料石。 

五十八、石灰石。 

五十九、蛇紋石。 

六十、矽砂。 

六十一、其他經行政

院指定之礦。 

前項各款所列

礦之設權基準，如主

管機關認有需要者

，得由主管機關公告

定之。 

五十八、石灰石。 

五十九、蛇紋石。 

六十、矽砂。 

六十一、其他經行政

院指定之礦。 

前項各款所列

礦之設權基準，如主

管機關認有需要者

，得由主管機關公告

定之。 

五十五、寶石及玉

。 

五十六、琢磨沙。 

五十七、顏料石。 

五十八、石灰石。 

五十九、蛇紋石。 

六十、矽砂。 

六十一、其他經行

政院指定之礦。 

前項各款所

列礦之設權基準

，如主管機關認有

需要者，得由主管

機關公告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三條 本法所稱

之礦，為下列各礦

： 

一、金礦。 

二、銀礦。 

三、銅礦。 

。 

五十六、琢磨沙。 

五十七、顏料石。 

五十八、石灰石。 

五十九、蛇紋石。 

六十、矽砂。 

六十一、其他經行

政院指定之礦。 

前項各款所列

礦之設權基準，如

主管機關認有需要

者，得由主管機關

公告定之。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法所稱之

礦，為下列各礦： 

一、金礦。 

二、銀礦。 

三、銅礦。 

四、鐵礦。 

五、錫礦。 

四十一、芒硝

。 

四十二、硼砂

。 

四十三、石墨

。 

四十四、綠柱

石。 

四十五、螢石

。 

四十六、火粘

土。 

四十七、滑石

。 

四十八、長石

。 

四十九、瓷土

。 

五十、大理石

及方解石。 

五十一、鎂礦

及白雲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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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鐵礦。 

五、錫礦。 

六、鉛礦。 

七、銻礦。 

八、鎳礦。 

九、鈷礦。 

十、鋅礦。 

十一、鋁礦。 

十二、汞礦。 

十三、鉍礦。 

十四、鉬礦。 

十五、鉑礦。 

十六、銥礦。 

十七、鉻礦。 

十八、鈾礦。 

十九、鐳礦。 

二十、鎢礦。 

二十一、錳礦。 

二十二、釩礦。 

二十三、鉀礦。 

二十四、釷礦。 

二十五、鋯礦。 

六、鉛礦。 

七、銻礦。 

八、鎳礦。 

九、鈷礦。 

十、鋅礦。 

十一、鋁礦。 

十二、汞礦。 

十三、鉍礦。 

十四、鉬礦。 

十五、鉑礦。 

十六、銥礦。 

十七、鉻礦。 

十八、鈾礦。 

十九、鐳礦。 

二十、鎢礦。 

二十一、錳礦。 

二十二、釩礦。 

二十三、鉀礦。 

二十四、釷礦。 

二十五、鋯礦。 

二十六、鈦礦。 

二十七、鍶礦。 

五十二、煤炭

。 

五十三、石油

及油頁岩。 

五十四、天然

氣。 

五十五、寶石

及玉。 

五十六、琢磨

沙。 

五十七、顏料

石。 

五十八、石灰

石。 

五十九、蛇紋

石。 

六十、矽砂。 

六十一、其他

經行政院指

定之礦。 

前項各款

所列礦之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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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鈦礦。 

二十七、鍶礦。 

二十八、硫磺礦及

硫化鐵。 

二十九、磷礦。 

三十、砒礦。 

三十一、水晶。 

三十二、石棉。 

三十三、雲母。 

三十四、石膏。 

三十五、鹽礦。 

三十六、明礬石。 

三十七、金剛石。 

三十八、天然鹼。 

三十九、重晶石。 

四十、鈉硝石。 

四十一、芒硝。 

四十二、硼砂。 

四十三、石墨。 

四十四、綠柱石。 

四十五、螢石。 

四十六、火粘土。 

二十八、硫磺礦及

硫化鐵。 

二十九、磷礦。 

三十、砒礦。 

三十一、水晶。 

三十二、石棉。 

三十三、雲母。 

三十四、石膏。 

三十五、鹽礦。 

三十六、明礬石。 

三十七、金剛石。 

三十八、天然鹼。 

三十九、重晶石。 

四十、鈉硝石。 

四十一、芒硝。 

四十二、硼砂。 

四十三、石墨。 

四十四、綠柱石。 

四十五、螢石。 

四十六、火粘土。 

四十七、滑石。 

四十八、長石。 

基準，如主管

機關認有需要

者，得由主管

機關公告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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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滑石。 

四十八、長石。 

四十九、瓷土。 

五十、大理石及方

解石。 

五十一、鎂礦及白

雲石。 

五十二、煤炭。 

五十三、石油及油

頁岩。 

五十四、天然氣。 

五十五、寶石及玉

。 

五十六、琢磨沙。 

五十七、顏料石。 

五十八、石灰石。 

五十九、蛇紋石。 

六十、矽砂。 

六十一、其他經行

政院指定之礦。 

前項各款所

列礦之設權基準

四十九、瓷土。 

五十、大理石及方

解石。 

五十一、鎂礦及白

雲石。 

五十二、煤炭。 

五十三、石油及油

頁岩。 

五十四、天然氣。 

五十五、寶石及玉

。 

五十六、琢磨沙。 

五十七、顏料石。 

五十八、石灰石。 

五十九、蛇紋石。 

六十、矽砂。 

六十一、其他經行

政院指定之礦。 

前項各款所列

礦之設權基準，如

主管機關認有需要

者，得由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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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主管機關認有

需要者，得由主管

機關公告定之。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三條 本法所稱

之礦，為下列各礦

： 

一、金礦。 

二、銀礦。 

三、銅礦。 

四、鐵礦。 

五、錫礦。 

六、鉛礦。 

七、銻礦。 

八、鎳礦。 

九、鈷礦。 

十、鋅礦。 

十一、鋁礦。 

十二、汞礦。 

十三、鉍礦。 

十四、鉬礦。 

公告定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三條 本法所稱之

礦，為下列各礦： 

一、金礦。 

二、銀礦。 

三、銅礦。 

四、鐵礦。 

五、錫礦。 

六、鉛礦。 

七、銻礦。 

八、鎳礦。 

九、鈷礦。 

十、鋅礦。 

十一、鋁礦。 

十二、汞礦。 

十三、鉍礦。 

十四、鉬礦。 

十五、鉑礦。 

十六、銥礦。 

十七、鉻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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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鉑礦。 

十六、銥礦。 

十七、鉻礦。 

十八、鈾礦。 

十九、鐳礦。 

二十、鎢礦。 

二十一、錳礦。 

二十二、釩礦。 

二十三、鉀礦。 

二十四、釷礦。 

二十五、鋯礦。 

二十六、鈦礦。 

二十七、鍶礦。 

二十八、硫磺礦及

硫化鐵。 

二十九、磷礦。 

三十、砒礦。 

三十一、水晶。 

三十二、石棉。 

三十三、雲母。 

三十四、石膏。 

三十五、鹽礦。 

十八、鈾礦。 

十九、鐳礦。 

二十、鎢礦。 

二十一、錳礦。 

二十二、釩礦。 

二十三、鉀礦。 

二十四、釷礦。 

二十五、鋯礦。 

二十六、鈦礦。 

二十七、鍶礦。 

二十八、硫磺礦及

硫化鐵。 

二十九、磷礦。 

三十、砒礦。 

三十一、水晶。 

三十二、石棉。 

三十三、雲母。 

三十四、石膏。 

三十五、鹽礦。 

三十六、明礬石。 

三十七、金剛石。 

三十八、天然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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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明礬石。 

三十七、金剛石。 

三十八、天然鹼。 

三十九、重晶石。 

四十、鈉硝石。 

四十一、芒硝。 

四十二、硼砂。 

四十三、石墨。 

四十四、綠柱石。 

四十五、螢石。 

四十六、火粘土。 

四十七、滑石。 

四十八、長石。 

四十九、瓷土。 

五十、大理石及方

解石。 

五十一、鎂礦及白

雲石。 

五十二、煤炭。 

五十三、石油及油

頁岩。 

五十四、天然氣。 

三十九、重晶石。 

四十、鈉硝石。 

四十一、芒硝。 

四十二、硼砂。 

四十三、石墨。 

四十四、綠柱石。 

四十五、螢石。 

四十六、火粘土。 

四十七、滑石。 

四十八、長石。 

四十九、瓷土。 

五十、大理石及方

解石。 

五十一、鎂礦及白

雲石。 

五十二、煤炭。 

五十三、石油及油

頁岩。 

五十四、天然氣。 

五十五、寶石及玉

。 

五十六、琢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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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寶石及玉

。 

五十六、琢磨沙。 

五十七、顏料石。 

五十八、石灰石。 

五十九、蛇紋石。 

六十、矽砂。 

六十一、其他經行

政院指定之礦。 

前項各款所

列礦之設權基準

，如主管機關認有

需要者，得由主管

機關公告定之。 

五十七、顏料石。 

五十八、石灰石。 

五十九、蛇紋石。 

六十、矽砂。 

六十一、其他經行

政院指定之礦。 

前項各款所列

礦之設權基準，如

主管機關認有需要

者，得由主管機關

公告定之。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條 本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礦業：指從事探

礦、採礦及其附屬

選礦、煉礦之事業

。 

二、探礦：指探查礦

第四條 本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礦業：指從事探

礦、採礦及其附屬

選礦、煉礦之事業

。 

二、探礦：指探查礦

脈之賦存量及經

委員陳歐珀等 16 人

提案： 

第四條 本法用詞

定義如下： 

一、礦業：指從事

探礦、採礦及其

附屬選礦、煉礦

之事業。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四條 本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礦業：指從事

探礦、採礦及其

附屬選礦、煉礦

之事業。 

二、探礦：指探查

第四條 本法用

詞定義如下： 

一、礦業：指

從事探礦、

採礦及其附

屬選礦、煉

礦之事業。 

二、探礦：指

行政院提案： 

一、序文酌作標點符號修正

。 

二、配合第一條文字修正，

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十三款所定礦業用地

之定義由指經核定可供礦

業實際使用之「地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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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之賦存量及經

濟價值。 

三、採礦：指採取礦

為經濟合理之利

用。 

四、礦業申請人：指

申請設定礦業權

之人。 

五、探礦申請人：指

申請設定探礦權

之人。 

六、採礦申請人：指

申請設定採礦權

之人。 

七、礦業權：指探礦

權或採礦權。 

八、礦業權者：指取

得探礦權或採礦

權之人。 

九、礦區：指依本法

取得礦業權登記

之區域。礦區之境

濟價值。 

三、採礦：指採取礦

為經濟合理之利

用。 

四、礦業申請人：指

申請設定礦業權

之人。 

五、探礦申請人：指

申請設定探礦權

之人。 

六、採礦申請人：指

申請設定採礦權

之人。 

七、礦業權：指探礦

權或採礦權。 

八、礦業權者：指取

得探礦權或採礦

權之人。 

九、礦區：指依本法

取得礦業權登記

之區域。礦區之境

界，以由地面境界

二、探礦：指探查

礦脈之賦存量

及經濟價值。 

三、採礦：指採取

礦為經濟公正

合理之利用。 

四、礦業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礦

業權之人。 

五、探礦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探

礦權之人。 

六、採礦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採

礦權之人。 

七、礦業權：指探

礦權或採礦權。 

八、礦業權者：指

取得探礦權或

採礦權之人。 

九、礦區：指依本

法取得礦業權

礦脈之賦存量及

經濟價值。 

三、採礦：指採取

礦為經濟合理之

利用。 

四、礦業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礦業

權之人。 

五、探礦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探礦

權之人。 

六、採礦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採礦

權之人。 

七、礦業權：指探

礦權或採礦權。 

八、礦業權者：指

取得探礦權或採

礦權之人。 

九、礦區：指依本

法取得礦業權登

記之區域。礦區

探查礦脈之

賦存量及經

濟價值。 

三、採礦：指

採取礦為經

濟有效之利

用。 

四、礦業申請

人：指申請

設定礦業權

之人。 

五、探礦申請

人：指申請

設定探礦權

之人。 

六、採礦申請

人：指申請

設定採礦權

之人。 

七、礦業權：

指探礦權或

採礦權。 

正為「土地」，所稱土地

指垂直投影至地面之範圍

。 

委員陳歐珀等 16人提案： 

一、配合第一條文字修正，

爰為本條第一項第三款文

字修正。 

二、修正本條第一項第十三

款文字，所稱土地乃指垂

直投影至地面之範圍。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修正第十三款。 

二、礦業權者使用土地，並

不以土地之地面為限，尚

包括於地面下探採礦藏、

開鑿井、隧、設置溝渠、

地井、埋藏管線等等，亦

包括於地面上高架索道、

管線及電線等，是以無論

地面、地下或地上皆屬供

礦業權者作礦業實際使用

之土地。未免滋生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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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以由地面境界

線之直下為限。 

十、礦業申請地：指

探礦申請地或採

礦申請地。 

十一、探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探礦

權之區域。 

十二、採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採礦

權之區域。 

十三、礦業用地：指

經核定可供礦業

實際使用之土地。 

線之直下為限。 

十、礦業申請地：指

探礦申請地或採

礦申請地。 

十一、探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探礦

權之區域。 

十二、採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採礦

權之區域。 

十三、礦業用地：指

經核定可供礦業

實際使用之土地。 

登記之區域。礦

區之境界，以由

地面境界線之

直下為限。 

十、礦業申請地：

指探礦申請地

或採礦申請地。 

十一、探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探

礦權之區域。 

十二、採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採

礦權之區域。 

十三、礦業用地：

指經核定可供

礦業實際使用

之土地。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四條 本法用詞

定義如下： 

一、礦業：指從事

之境界，以由地

面境界線之直下

為限。 

十、礦業申請地：

指探礦申請地或

採礦申請地。 

十一、探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探

礦權之區域。 

十二、採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採

礦權之區域。 

十三、礦業用地：

指經核定可供礦

業實際使用之土

地。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四條 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礦業：指從事

探礦、採礦及其

八、礦業權者

：指取得探

礦權或採礦

權之人。 

九、礦區：指

依本法取得

礦業權登記

之區域。礦

區之境界，

以由地面境

界線之直下

為限。 

十、礦業申請

地：指探礦

申請地或採

礦申請地。 

十一、探礦申

請地：指申

請設定探礦

權之區域。 

十二、採礦申

請地：指申

爰將「地面」修正為「土

地」以期明確。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修正第十三款。 

二、礦業權者使用土地，並

不以土地之地面為限，尚

包括於地面下探採礦藏、

開鑿井、隧、設置溝渠、

地井、埋藏管線等等，亦

包括於地面上高架索道、

管線及電線等，是以無論

地面、地下或地上皆屬供

礦業權者作礦業實際使用

之土地。未免滋生誤解，

爰將「地面」修正為「土

地」以期明確。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配合第一條文字修正，

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十三款所稱土地指垂

直投影至地面之範圍，爰

酌作文字修正。 



 

54 

 

54  54  

探礦、採礦及其

附屬選礦、煉礦

之事業。 

二、探礦：指探查

礦脈之賦存量

及經濟價值。 

三、採礦：指採取

礦為經濟合理

之利用。 

四、礦業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礦

業權之人。 

五、探礦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探

礦權之人。 

六、採礦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採

礦權之人。 

七、礦業權：指探

礦權或採礦權。 

八、礦業權者：指

取得探礦權或

附屬選礦、煉礦

之事業。 

二、探礦：指探查

礦脈之賦存量及

經濟價值。 

三、採礦：指採取

礦為經濟合理之

利用。 

四、礦業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礦業

權之人。 

五、探礦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探礦

權之人。 

六、採礦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採礦

權之人。 

七、礦業權：指探

礦權或採礦權。 

八、礦業權者：指

取得探礦權或採

礦權之人。 

請設定採礦

權之區域。 

十三、礦業用

地：指經核

定可供礦業

實際使用之

地面。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配合第一條文字修正，

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第四十三條文字，

第十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本款所稱土地指垂直投影

至地面之範圍。 

三、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本條修正第十三款。 

二、礦業權者使用土地，並

不以土地之表面為限，尚

包括於地面下探採礦藏、

開鑿井、隧、設置溝渠、

地井、埋藏管線等等，亦

包括於地面上高架索道、

管線及電線等，是以無論

地面、地下或地上皆屬供

礦業權者作礦業實際使用

之土地。未免滋生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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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礦權之人。 

九、礦區：指依本

法取得礦業權

登記之區域。礦

區之境界，以由

地面境界線之

直下為限。 

十、礦業申請地：

指探礦申請地

或採礦申請地。 

十一、探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探

礦權之區域。 

十二、採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採

礦權之區域。 

十三、礦業用地：

指經核定可供

礦業實際使用

之土地。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九、礦區：指依本

法取得礦業權登

記之區域。礦區

之境界，以由地

面境界線之直下

為限。 

十、礦業申請地：

指探礦申請地或

採礦申請地。 

十一、探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探

礦權之區域。 

十二、採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採

礦權之區域。 

十三、礦業用地：

指經核定可供礦

業實際使用之土

地。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四條 本法用詞，

爰將「地面」修正為「土

地」以期明確。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序文酌作標點符號修正

。 

二、配合第一條文字修正，

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十三款所定礦業用地

之定義由指經核定可供礦

業實際使用之「地面」修

正為「土地」，所稱土地

指垂直投影至地面之範圍

。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配合第一條文字修正，

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十三款所稱土地指垂

直投影至地面之範圍，爰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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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法用詞

定義如下： 

一、礦業：指從事

探礦、採礦及其

附屬選礦、煉礦

之事業。 

二、探礦：指探查

礦脈之賦存量

及經濟價值。 

三、採礦：指採取

礦為經濟合理

之利用。 

四、礦業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礦

業權之人。 

五、探礦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探

礦權之人。 

六、採礦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採

礦權之人。 

七、礦業權：指探

定義如下： 

一、礦業：指從事

探礦、採礦及其

附屬選礦、煉礦

之事業。 

二、探礦：指探查

礦脈之賦存量及

經濟價值。 

三、採礦：指採取

礦為經濟合理之

利用。 

四、礦業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礦業

權之人。 

五、探礦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探礦

權之人。 

六、採礦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採礦

權之人。 

七、礦業權：指探

礦權或採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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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權或採礦權。 

八、礦業權者：指

取得探礦權或

採礦權之人。 

九、礦區：指依本

法取得礦業權

登記之區域。礦

區之境界，以由

地面境界線之

直下為限。 

十、礦業申請地：

指探礦申請地

或採礦申請地。 

十一、探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探

礦權之區域。 

十二、採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採

礦權之區域。 

十三、礦業用地：

指經核定可供

礦業實際使用

八、礦業權者：指

取得探礦權或採

礦權之人。 

九、礦區：指依本

法取得礦業權登

記之區域。礦區

之境界，以由地

面境界線之直下

為限。 

十、礦業申請地：

指探礦申請地或

採礦申請地。 

十一、探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探

礦權之區域。 

十二、採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採

礦權之區域。 

十三、礦業用地：

指經核定可供礦

業實際使用之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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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土地。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四條 本法用詞

定義如下： 

一、礦業：指從事

探礦、採礦及其

附屬選礦、煉礦

之事業。 

二、探礦：指探查

礦脈之賦存量

及經濟價值。 

三、採礦：指採取

礦為經濟合理

之利用。 

四、礦業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礦

業權之人。 

五、探礦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探

礦權之人。 

六、採礦申請人：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四條 本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礦業：指從事

探礦、採礦及其

附屬選礦、煉礦

之事業。 

二、探礦：指探查

礦脈之賦存量及

經濟價值。 

三、採礦：指採取

礦為經濟合理之

利用。 

四、礦業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礦業

權之人。 

五、探礦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探礦

權之人。 

六、採礦申請人：

指申請設定採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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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申請設定採

礦權之人。 

七、礦業權：指探

礦權或採礦權。 

八、礦業權者：指

取得探礦權或

採礦權之人。 

九、礦區：指依本

法取得礦業權

登記之區域。礦

區之境界，以由

地面境界線之

直下為限。 

十、礦業申請地：

指探礦申請地

或採礦申請地。 

十一、探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探

礦權之區域。 

十二、採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採

礦權之區域。 

權之人。 

七、礦業權：指探

礦權或採礦權。 

八、礦業權者：指

取得探礦權或採

礦權之人。 

九、礦區：指依本

法取得礦業權登

記之區域。礦區

之境界，以由地

面境界線之直下

為限。 

十、礦業申請地：

指探礦申請地或

採礦申請地。 

十一、探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探

礦權之區域。 

十二、採礦申請地

：指申請設定採

礦權之區域。 

十三、礦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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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礦業用地：

指經核定可供

礦業實際使用

之土地。 

指經核定可供礦

業實際使用之土

地。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條 本法主管機

關為經濟部；為執行

本法所定事項，經濟

部得指定專責機關

辦理。 

第五條 本法主管機

關為經濟部；為執行

本法所定事項，經濟

部得指定專責機關

辦理。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五條 本法主管

機關為經濟部；為

執行本法所定事

項，經濟部得指定

專責機關辦理。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五條 本法主管

機關為經濟部；為

執行本法所定事

項，經濟部得指定

專責機關辦理。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五條 本法主管

機關為經濟部；為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五條 本法主管機

關為經濟部；為執

行本法所定事項，

經濟部得指定專責

機關辦理。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五條 本法主管機

關為經濟部；為執

行本法所定事項，

經濟部得設置專責

機關辦理。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五條 本法主管機

關為經濟部；為執

第五條 本法主

管機關為經濟

部；為執行本

法所定事項，

經濟部得指定

專責機關辦理

。 

行政院提案： 

本條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本條未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未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本條未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本條未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文字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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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本法所定事

項，經濟部得指定

專責機關辦理。 

行本法所定事項，

經濟部得指定專責

機關辦理。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六條  

第六條 主管機關得

針對主要礦種蘊藏

量、產業需求、就業

型態、礦場環境、國

際供需及其他依法

令規定應進行評估

等事項，每十年定期

檢討提出整體產業

政策評估報告，並公

告之。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六條 主管機關

應針對各礦種蘊

藏量、產業需求、

就業型態、礦場環

境保育、文化衝擊

、國際供需及其他

依法令規定應進

行評估等事項，每

五年定期提出整

體產業政策評估

報告，並公告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六條 主管機關

應針對各礦種蘊

藏量、產業需求、

就業型態、礦場環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五條之一 主管機

關應針對各礦種蘊

藏量、產業需求、

就業型態、礦場環

境保育、文化衝擊

、國際供需及其他

依法令規定應進行

評估等事項，每五

年定期提出整體產

業政策評估報告，

並公告之。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六條 主管機關應

針對各礦種蘊藏量

、產業需求、就業

型態、礦場環境保

育、文化衝擊、國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我國蘊藏礦種雖有數十

種，惟近年來考量經濟效

益、環境保育等因素，實

際核准開採之礦種僅為少

數，如大理石、石灰石、

白雲石、蛇紋石、矽砂、

寶石、絹雲母等非金屬礦

物及石油、天然氣等能源

礦物為主，因此規劃有一

定產量或獨特性等具經濟

價值之礦種，作為評估之

主要對象。 

三、主管機關得以科學、客

觀、綜合調查、預測、分

析及評定等方法評估主要

礦種於全國之蘊藏、國際

供需、礦場環境，與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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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育、文化衝擊

、國際供需、溫室

氣體排放及其他

依法令規定應進

行評估等事項，每

十年定期提出整

體產業政策評估

報告，以資訊公開

及利害關係人參

與，進行政策環境

影響評估，並公告

之。 

前項溫室氣

體排放，應於民國

一百三十九年前

達到碳中和。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六條 主管機關

得針對主要礦種

蘊藏量、產業需求

、就業型態、礦場

際供需及其他依法

令規定應進行評估

等事項，每五年定

期提出整體產業政

策評估報告，並公

告之。 

委員洪申翰等 20 人

提案： 

第五條之一 主管機

關應針對主要礦種

蘊藏量、產業需求

、就業型態、礦場

環境保育、國際供

需、替代品技術發

展、溫室氣體排放

及其他依法令規定

應進行評估等事項

，每十年定期檢討

提出整體產業政策

評估報告，並公告

之。 

前項溫室氣體

從業人員年齡、就業方式

及全產業人力需求等就業

型態，進行統計。 

四、另參考國土計畫法之全

國國土計畫檢討時間，爰

明定每十年提出我國整體

礦業產業政策評估報告，

並公告之。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評估各礦種之開發及

管理，主管機關應以科學

、客觀、綜合調查、預測

、分析及評定等方法，針

對各礦種蘊藏量、產業需

求、就業型態、礦場環境

保育、文化衝擊、國際供

需及其他依法令規定應進

行評估等事項，每五年提

出我國整體礦業產業政策

報告，並公告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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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國際供需及

其他依法令規定

應進行評估等事

項，每五年定期檢

討提出整體產業

政策評估報告，並

公告之。 

主管機關應

會商公有土地管

理機關及地方政

府，針對礦業權之

變動及公有土地

之租賃及使用情

形，建置礦業管理

資料庫，以進行資

料蒐集、分析及管

理。 

 

排放，應於民國一

百三十九年前達到

淨零排放。 

大理石、石灰

石等水泥工業相關

礦產之需求量，應

以滿足國內需求為

原則。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六條 主管機關得

針對主要礦種蘊藏

量、產業需求、就

業型態、礦場環境

、國際供需及其他

依法令規定應進行

評估等事項，每十

年定期檢討提出整

體產業政策評估報

告，並公告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評估各礦種之開發及

管理，主管機關應以科學

、客觀、綜合調查、預測

、分析及評定等方法，針

對礦業之自然與社會面向

，每十年提出我國整體礦

業產業政策報告，以資訊

公開及利害關係人參與，

進行政策環境影響評估，

並公告之。 

三、聯合國《巴黎協定》要

求各國於 2050年達到淨零

碳排，歐盟也將於 2023年

起進行碳盤查、2026 課徵

碳關稅。由於礦業為高碳

排產業，國內龍頭廠商已

加入全球水泥及混凝土協

會GCCA之「2050 氣候願景

」，宣示 2050碳中和，我

國應同步將 2050淨零碳排

願景入法，且每十年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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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主管機關得

針對主要礦種蘊藏

量、產業需求、就

業型態、礦場環境

、國際供需及其他

依法令規定應進行

評估等事項，每十

年定期檢討提出整

體產業政策評估報

告，並公告之。 

 

評估減碳路徑與方案，以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我國蘊藏礦種雖有數十

種，惟近年來考量經濟效

益、環境保育等因素，實

際核准開採之礦種僅為少

數，如大理石、石灰石、

白雲石、蛇紋石、矽砂、

寶石、絹雲母等非金屬礦

物及石油、天然氣等能源

礦物為主，因此規劃有一

定產量或獨特性等具經濟

價值之礦種，作為評估之

主要對象，主管機關得以

科學、客觀、綜合調查、

預測、分析及評定等方法

進行評估。 

三、爰明定每五年提出我國

整體礦業產業政策評估報

告，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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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利於礦業之管理，爰

建置礦業管理資料庫，以

供有關機關即時訊息之傳

遞與取得。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評估各礦種之開發及

管理，主管機關應以科學

、客觀、綜合調查、預測

、分析及評定等方法，針

對各礦種蘊藏量、產業需

求、就業型態、礦場環境

保育、文化衝擊、國際供

需及其他依法令規定應進

行評估等事項，每五年提

出我國整體礦業產業政策

報告，並公告之。 

三、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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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評估各礦種之開發及

管理，主管機關應以科學

、客觀、綜合調查、預測

、分析及評定等方法，針

對各礦種蘊藏量、產業需

求、就業型態、礦場環境

保育、文化衝擊、國際供

需及其他依法令規定應進

行評估等事項，每五年提

出我國整體礦業產業政策

報告，並公告之。 

委員洪申翰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我國蘊藏礦種雖有數十

種，惟近年來考量經濟效

益、環境保育等因素，實

際核准開採之礦種僅為少

數，如大理石、石灰石、

白雲石、蛇紋石、矽砂、

寶石、絹雲母等非金屬礦

物及石油、天然氣等能源

礦物為主，因此規劃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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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產量或獨特性等具經濟

價值之礦種，作為評估之

主要對象，主管機關應以

科學、客觀、綜合調查、

預測、分析及評定等方法

進行評估。 

三、另參考國土計畫法之全

國國土計畫檢討時間，爰

明定每十年提出我國整體

礦業產業政策評估報告，

並公告之。 

四、礦產屬非再生性資源，

為避免環境資源耗竭，建

議產業政策評估事項，增

加「替代品技術發展」。 

五、我國已宣布 2050淨零排

放之目標，為配合我國溫

室氣體減碳目標，礦業之

定期評估亦應將溫室氣體

排放納入整體產業政策評

估事項之一。 

六、我國水泥業發展以內應



 

68 

 

68  68  

內需為主，建議將大理石

、石灰石等水泥工業相關

礦產之需求量，以滿足國

內需求為原則來進行評估

。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我國蘊藏礦種雖有數十

種，惟近年來考量經濟效

益、環境保育等因素，實

際核准開採之礦種僅為少

數，如大理石、石灰石、

白雲石、蛇紋石、矽砂、

寶石、絹雲母等非金屬礦

物及石油、天然氣等能源

礦物為主，因此規劃有一

定產量或獨特性等具經濟

價值之礦種，作為評估之

主要對象。 

三、主管機關得以科學、客

觀、綜合調查、預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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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及評定等方法評估主要

礦種於全國之蘊藏、國際

供需、礦場環境，與礦業

從業人員年齡、就業方式

及全產業人力需求等就業

型態，進行統計。 

四、另參考國土計畫法之全

國國土計畫檢討時間，爰

明定每十年提出我國整體

礦業產業政策評估報告，

並公告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我國蘊藏礦種雖有數十

種，惟近年來考量經濟效

益、環境保育等因素，實

際核准開採之礦種僅為少

數，如大理石、石灰石、

白雲石、蛇紋石、矽砂、

寶石、絹雲母等非金屬礦

物及石油、天然氣等能源

礦物為主，因此規劃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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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產量或獨特性等具經濟

價值之礦種，作為評估之

主要對象，主管機關得以

科學、客觀、綜合調查、

預測、分析及評定等方法

進行評估。 

三、另參考國土計畫法之全

國國土計畫檢討時間，爰

明定每十年提出我國整體

礦業產業政策評估報告，

並公告之。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七條 第三條所列

各礦，除第三十三條

第一項所定礦業保

留區外，中華民國法

人得依本法取得礦

業權。 

前項法人以依

第七條 第三條所列

各礦，除第三十三條

第一項所定礦業保

留區外，中華民國法

人得依本法取得礦

業權。 

前項法人以依

公司法設立之股份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七條 第三條所

列各礦，除第三十

三條所定礦業保

留區外，中華民國

人得依本法取得

礦業權。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七條 第三條所列

各礦，除第三十三

條所定礦業保留區

外，中華民國人得

依本法取得礦業權

。 

第六條 第三條

所列各礦，除

第二十九條所

定礦業保留區

外，中華民國

人得依本法取

得礦業權。 

中央政府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修正第一項援引條次。 

三、為期礦業組織健全，排

除規模較小、專業人才及

設備不足之廠商濫設，礦

業之組織宜以依公司法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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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設立之股份

有限公司為限。 

中央政府及地

方政府得依本法取

得第一項礦業權。 

有限公司為限。 

中央政府及地

方政府得依本法取

得第一項礦業權。 

中央政府及

地方政府得依本

法取得前項礦業

權。 

委員鄭運鵬等 16 人

提案： 

第六條 第三條所

列各礦，除第二十

九條所定礦業保

留區外，中華民國

國民得依本法取

得礦業權。 

中央政府及

地方政府得依本

法取得前項礦業

權。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七條 第三條所

列各礦，除第三十

三條所定礦業保

留區外，中華民國

中央政府及地

方政府得依本法取

得前項礦業權。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七條 第三條所列

各礦，除第三十三

條第一項所定礦業

保留區外，中華民

國法人得依本法取

得礦業權。 

前項法人以依

公司法設立之股份

有限公司為限。 

中央政府及地

方政府得依本法取

得第一項礦業權。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七條 第三條所列

各礦，除第三十三

條第一項所定礦業

及地方政府得

依本法取得前

項礦業權。 

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爰修正第一項並增訂第二

項。 

四、現行第二項移列第三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五、於本次修正後現存自然

人或非股份有限公司之法

人仍得繼續持有礦業權，

如擬變更組織者，則以股

份有限公司為限。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配合條次變更修正。 

委員鄭運鵬等 16人提案： 

為統一法律用語，爰依據憲

法第三條「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之

規定，將「中華民國人」文

字修正為「中華民國國民」

，俾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配合條次變更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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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依本法取得

礦業權。 

中央政府及

地方政府得依本

法取得前項礦業

權。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七條 第三條所

列各礦，除第三十

三條第一項所定

礦業保留區外，中

華民國法人得依

本法取得礦業權。 

前項法人以

依公司法設立之

股份有限公司為

限。 

中央政府及

地方政府得依本

法取得第一項礦

業權。 

保留區外，中華民

國法人得依本法取

得礦業權。 

前項法人以依

公司法設立之股份

有限公司為限。 

中央政府及地

方政府得依本法取

得第一項礦業權。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修正第一項援引條次。 

三、為期礦業組織健全，排

除規模較小、專業人才及

設備不足之廠商濫設，礦

業之組織宜以依公司法設

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爰修正第一項並增訂第二

項。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第

三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五、於本次修正後現存自然

人仍得繼續持有礦業權，

如擬變更組織者，則以股

份有限公司為限。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並配合條次變更

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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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修正第一項援引條次。 

三、為期礦業組織健全，排

除規模較小、專業人才及

設備不足之廠商濫設，礦

業之組織宜以依公司法設

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爰修正第一項並增訂第二

項。 

四、現行第二項移列第三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五、於本次修正後現存自然

人或非股份有限公司之法

人仍得繼續持有礦業權，

如擬變更組織者，則以股

份有限公司為限。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修正第一項援引條次。 

三、為期礦業組織健全，排

除規模較小、專業人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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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不足之廠商濫設，礦

業之組織宜以依公司法設

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爰修正第一項並增訂第二

項。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第

三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五、於本次修正後現存自然

人仍得繼續持有礦業權，

如擬變更組織者，則以股

份有限公司為限。 

(所有提案及修正動議

1 案均保留，送院會

處理) 

第八條  

 

第八條 原住民得在

原住民族地區及經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公告之海域，基

於傳統文化、祭儀或

自用等非營利目的

而採取礦物，免申辦

礦業權。 

前項採取礦物

之地點、面積、數量

、礦種及其他相關事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八條 原住民於

原住民族地區，基

於傳統文化、祭儀

、自用或非營利目

的而採取礦物，免

申辦礦業權。 

前項採取礦

物之地點、面積、

數量、礦種之辦法

委員陳瑩等 16 人提

案： 

第六條之一 原住民

族或原住民得依原

住民族基本法第十

九條及第二十三條

規定採取礦物。 

前項採取礦物

之作業程序規定，

由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原住民依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十九條規定，非營利

採取礦物之權益應予尊重

，且因屬少量採取，其規

模及影響不若礦業經營，

無須取得礦業權，爰為第

一項規定。 

三、有關採取礦物之地點、

面積、數量、礦種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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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會同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定之。 

，由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為

辦理前項業務，得

委任所屬機關（構

）、委辦、委託其

他機關（構）或原

住民族部落辦理

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八條 原住民於

原住民族地區，基

於傳統文化、祭儀

、自用或非營利目

的而採取礦物，免

申辦礦業權。 

前項採取礦

物之地點、面積、

數量、礦種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會同

關定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六條之一 原住民

於原住民族地區，

基於傳統文化、祭

儀、自用或非營利

目的而採取礦物，

免申辦礦業權。 

前項採取礦物

之地點、面積、數

量、礦種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定之。 

主管機關為辦

理前項業務，得委

任所屬機關（構）

、委辦、委託其他

機關（構）或原住

民族部落辦理之。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相關事項之規定，授權由

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以辦法定之，

爰為第二項規定。 

四、主管機關為執行第二項

辦法之業務，得委任所屬

機關（構）、委辦、委託

其他機關（構）或原住民

族部落辦理，相關委任、

委辦、委託之範圍將於辦

法中明定，併予敘明。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

條明文承認原住民族之土

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一條第二項亦明定所有民

族得為本身之目的，自由

處置其天然財富及資源，

其文化與生計不容剝奪。

是以各機關均應尊重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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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為

辦理前項業務，得

委任所屬機關（構

）、委辦、委託其

他機關（構）或原

住民族部落辦理

之。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八條 原住民於

原住民族地區，基

於傳統文化、祭儀

或自用等非營利

目的而採取礦物

，免申辦礦業權。 

前項採取礦

物之地點、面積、

數量、礦種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會同

第八條 原住民於原

住民族地區，基於

傳統文化、祭儀、

自用或非營利目的

而採取礦物，免申

辦礦業權。 

前項採取礦物

之地點、面積、數

量、礦種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定之。 

主管機關為辦

理前項業務，得委

任所屬機關（構）

、委辦、委託其他

機關（構）或原住

民族部落辦理之。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八條 原住民得在

原住民族地區及經

實原住民族之土地及自然

資源權利。 

三、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十九條保障原住民族得

基於傳統文化、祭儀、自

用或非營利之目的，依法

採取礦物及土石之權利，

爰新增第一項。 

四、為有利辦理第一項業務

，爰新增第二項明定主管

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訂定管理辦法。 

五、考量原住民族分布甚廣

，若僅由主管機關辦理本

條業務，恐人力物力不足

以支應，對原住民申辦第

一項業務亦不甚便利，爰

明定第三項為主管機關得

委任、委辦或委託辦理之

法律授權依據，以期能落

實本條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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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為

辦理前項辦法之

業務，得委任所屬

機關（構）、委辦

、委託其他機關（

構）或原住民族部

落辦理之。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公告之海域，

基於傳統文化、祭

儀或自用等非營利

目的而採取礦物，

免申辦礦業權。 

前項採取礦物

之地點、面積、數

量、礦種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定之。 

主管機關執行

前項業務，得委任

所屬機關（構）、

委辦、委託其他機

關（構）或原住民

族部落辦理。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八條 原住民於原

一、本條新增。 

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

條明文承認原住民族之土

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一條第二項亦明定所有民

族得為本身之目的，自由

處置其天然財富及資源，

其文化與生計不容剝奪。

是以各機關均應尊重並落

實原住民族之土地及自然

資源權利。 

三、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十九條保障原住民族得

基於傳統文化、祭儀、自

用或非營利之目的，依法

採取礦物及土石之權利，

爰新增第一項。 

四、為有利辦理第一項業務

，爰新增第二項明定主管

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訂定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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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地區，基於

傳統文化、祭儀或

自用等非營利目的

而採取礦物，免申

辦礦業權。 

前項採取礦物

之地點、面積、數

量、礦種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定之。 

主管機關為辦

理前項辦法之業務

，得委任所屬機關

（構）、委辦、委

託其他機關（構）

或原住民族部落辦

理之。 

委員孔文吉（鄭天財

Sra Kacaw）等 4人所

提修正動議： 

五、考量原住民族分布甚廣

，若僅由主管機關辦理本

條業務，恐人力物力不足

以支應，對原住民申辦第

一項業務亦不甚便利，爰

明定第三項為主管機關得

委任、委辦或委託辦理之

法律授權依據，以期能落

實本條規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原住民依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十九條規定，非營利

採取礦物之權益應予尊重

，且因屬少量採取，其規

模及影響不若礦業經營，

無需取得礦業權，爰為第

一項規定。 

三、有關前項採取礦物之地

點、面積、數量、礦種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授

權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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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原住民得在

原住民族地區及經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公告之海域，

基於傳統文化、祭

儀或自用等非營利

目的而採取礦物，

免申辦礦業權，並

不受其他礦業權者

設定礦業權之限制

。 

前項採取礦物

之地點、面積、數

量、礦種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定之。 

主管機關執行

前項業務，得委任

所屬機關（構）、

委辦、委託其他機

住民族主管機關以辦法定

之，爰為第二項規定。 

四、第三項明定主管機關得

委任所屬機關（構）、委

辦、委託其他機關（構）

或原住民族部落辦理第二

項辦法之業務。 

委員陳瑩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原住民族基本法之條文

內容，都是基於原住民族

權利而做的制度性、法制

化的規範，而有關原住民

族地區礦業的採取、利用

，也是在原住民族土地權

、自然資源權及自主權等

權利之基礎下所做的衍生

性規定，如：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十九條原住民個人

取用權、第二十條 原住

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

第二十一條原住民族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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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構）或原住民

族部落辦理。 

及同意權、第二十二條環

境資源共同管理權以及第

二十三條民族自主選擇權

等等。 

三、從立法目的及意旨來看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

條規定：『「原住民」「

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

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一

、獵捕野生動物。二、採

集野生植物及菌類。三、

採取礦物、土石。四、利

用水資源。前項各款，以

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

限。』這是屬於原住民「

個人」的權利規定，權利

的行使主體及主動權在原

住民。而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規定：『政府

應尊重「原住民族」選擇

生活方式、習俗、服飾、

社會經濟組織型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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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方式、土地擁有利用

與管理模式之「權利」。

』係屬於原住民族「集體

」的權利規定，明定原住

民族有權選擇資源利用的

權利，以維護原住民族整

體性發展的權利。 

四、爰此，政府宜在尊重、

認可之前提下來進行保障

及維護的作為，也應該從

權利的基礎及觀點來規範

，從而，許可的管制手段

，顯然已經嚴重侵害到原

住民族權利，而且，維護

的主體不應該僅僅只是對

於原住民個人作規定，更

要維護並增列原住民族集

體的權利規定，以具體落

實原住民族整體性的自主

發展選擇權。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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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住民依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十九條之規定，非營

利採取礦物之權益應予尊

重，且因屬少量採取，其

規模及影響不若礦業經營

，無需取得礦業權，爰為

第一項規定。 

三、有關前項採取礦物之地

點、面積、數量、礦種之

規定，授權由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以辦法定之，爰為第二項

規定。 

四、為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

機關（構）、委辦、委託

其他機關（構）或原住民

族部落辦理第二項辦法之

相關業務，爰為第三項規

定。 

五、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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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

條明文承認原住民族之土

地及自然資源權利，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一條第二項亦明定所有民

族得為本身之目的，自由

處置其天然財富及資源，

其文化與生計不容剝奪。

是以各機關均應尊重並落

實原住民族之土地及自然

資源權利。 

三、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十九條保障原住民族得

基於傳統文化、祭儀、自

用或非營利之目的，依法

採取礦物及土石之權利，

爰新增第一項。 

四、為有利辦理第一項業務

，爰新增第二項明定主管

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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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訂定管理辦法。 

五、考量原住民族分布甚廣

，若僅由主管機關辦理本

條業務，恐人力物力不足

以支應，對原住民申辦第

一項業務亦不甚便利，爰

明定第三項為主管機關得

委任、委辦或委託辦理之

法律授權依據，以期能落

實本條規定。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原住民依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十九條規定，非營利

採取礦物之權益應予尊重

，且因屬少量採取，其規

模及影響不若礦業經營，

無須取得礦業權，爰為第

一項規定。 

三、有關採取礦物之地點、

面積、數量、礦種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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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之規定，授權由

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以辦法定之，

爰為第二項規定。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原住民依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十九條規定，非營利

採取礦物之權益應予尊重

，且因屬少量採取，其規

模及影響不若礦業經營，

無需取得礦業權，爰為第

一項規定。 

三、有關前項採取礦物之地

點、面積、數量、礦種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授

權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以辦法定

之，爰為第二項規定。 

四、第三項明定主管機關得

委任所屬機關（構）、委

辦、委託其他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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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原住民族部落辦理第二

項辦法之業務。 

審查會： 

所有提案及委員孔文吉（鄭

天財Sra Kacaw）等 4人所提

修正動議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九條 礦區之地面

水平面積，以二公頃

至二百五十公頃為

限。但因礦牀之合理

開發需要，經主管機

關邀集地方政府、專

家及學者共同勘查

，認為必要時，得增

加至三百公頃。 

石油礦及天然

氣礦礦區面積，得依

儲油氣地質構造，由

主管機關核定，不受

前項最大面積之限

第九條 礦區之地面

水平面積，以二公頃

至二百五十公頃為

限。但因礦牀之合理

開發需要，經主管機

關邀集地方政府、專

家及學者共同勘查

，認為必要時，得增

加至三百公頃。 

石油礦及天然

氣礦礦區面積，得依

儲油氣地質構造，由

主管機關核定，不受

前項最大面積之限

制。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九條 礦區之地

面水平面積，以二

公頃至二百五十

公頃為限。但因礦

牀之合理開發需

要，經主管機關邀

集地方政府、專家

及學者共同勘查

，認為必要時，得

增加至三百公頃。 

石油礦及天

然氣礦礦區面積

，得依儲油氣地質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九條 礦區之地面

水平面積，以二公

頃至二百五十公頃

為限。但因礦牀之

合理開發需要，經

主管機關邀集有關

機關、專家學者及

地方政府共同實地

勘查，認為必要時

，得增加至三百公

頃。 

石油礦及天然

氣礦礦區面積，得

第七條 礦區之

地面水平面積

，以二公頃至

二百五十公頃

為限。但因礦

牀之合理開發

需要，經主管

機關派員勘查

，認為必要時

，得增加至五

百公頃。 

石油礦及

天然氣礦礦區

面積，得依儲

油氣地質構造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針對礦區

面積因礦牀合理開發需要

而擬增加上限時，增訂主

管機關邀集地方政府、專

家及學者共同勘查之機制

，及調降得增加面積之上

限，由五百公頃降為三百

公頃；另本次修正施行前

已設定之礦業權，得維持

原核准之礦區面積，無須

縮減。 

三、石油礦及天然氣礦既得

依儲油氣地質構造，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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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構造，由主管機關

核定，不受前項最

大面積之限制。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九條 礦區之地

面水平面積，以二

公頃至二百五十

公頃為限。但因礦

牀之合理開發需

要，經主管機關邀

集地方政府、專家

及學者共同勘查

，認為必要時，得

增加至三百公頃。 

石油礦及天

然氣礦礦區面積

，得依儲油氣地質

構造，由主管機關

核定，不受前項最

大面積之限制。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依儲油氣地質構造

，由主管機關核定

，不受前項最大面

積之限制。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九條 礦區之地面

水平面積，以二公

頃至二百五十公頃

為限。但因礦牀之

合理開發需要，經

主管機關邀集地方

政府、專家及學者

共同勘查，認為必

要時，得增加至三

百公頃。 

石油礦及天然

氣礦礦區面積，得

依儲油氣地質構造

，由主管機關核定

，不受前項最大面

積之限制。 

，由主管機關

核定，不受前

項最大面積之

限制。 

管機關核定，爰無邀集相

關人員共同勘查之必要，

亦不受前項最大面積限制

，併予敘明。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是否為合理開發宜由主

管機關邀集地方政府、專

家及學者共同勘查後，依

據相關意見進行認定，方

屬合理。 

三、原條文五百公頃失之過

大，爰修正為三百公頃。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是否為合理開發宜由主

管機關邀集地方政府、專

家及學者共同勘查後，依

據相關意見進行認定，方

屬合理。 

三、原條文五百公頃失之過

大，爰修正為三百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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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第九條 礦區之地

面水平面積，以二

公頃至二百五十

公頃為限。但因礦

牀之合理開發需

要，經主管機關邀

集地方政府、專家

及學者共同勘查

，認為必要時，得

增加至三百公頃。 

石油礦及天

然氣礦礦區面積

，得依儲油氣地質

構造，由主管機關

核定，不受前項最

大面積之限制。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九條 礦區之地面

水平面積，以二公

頃至二百五十公頃

為限。但因礦牀之

合理開發需要，經

主管機關邀集地方

政府、專家及學者

共同勘查，認為必

要時，得增加至三

百公頃。 

石油礦及天然

氣礦礦區面積，得

依儲油氣地質構造

，由主管機關核定

，不受前項最大面

積之限制。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針對礦區

面積因礦牀合理開發需要

而擬增加上限時，增訂主

管機關邀集地方政府、專

家及學者共同勘查之機制

，及調降得增加面積之上

限，由五百公頃降為三百

公頃。 

三、石油礦及天然氣礦既得

依儲油氣地質構造，由主

管機關核定，爰無需邀集

相關人員共同勘查之必要

，亦不受前項最大面積限

制，併予敘明。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是否為合理開發宜由主

管機關邀集地方政府、專

家及學者共同勘查後，依

據相關意見進行認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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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合理。 

三、原條文五百公頃失之過

大，爰修正為三百公頃。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針對礦區

面積因礦牀合理開發需要

而擬增加上限時，增訂主

管機關邀集地方政府、專

家及學者共同勘查之機制

，及調降得增加面積之上

限，由五百公頃降為三百

公頃；另本次修正施行前

已設定之礦業權，得維持

原核准之礦區面積，無須

縮減。 

三、石油礦及天然氣礦既得

依儲油氣地質構造，由主

管機關核定，爰無邀集相

關人員共同勘查之必要，

亦不受前項最大面積限制



 

90 

 

90  90  

，併予敘明。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針對礦區

面積因礦牀合理開發需要

而擬增加上限時，增訂主

管機關邀集地方政府、專

家及學者共同勘查之機制

，及調降得增加面積之上

限，由五百公頃降為三百

公頃。 

三、石油礦及天然氣礦既得

依儲油氣地質構造，由主

管機關核定，爰無需邀集

相關人員共同勘查之必要

，亦不受前項最大面積限

制，併予敘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章 礦業權 

第二章 礦業權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二章 礦業權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二章 礦業權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第二章  礦業權 

 

行政院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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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第二章 礦業權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二章 礦業權 

 

等 17人提案： 

第二章 礦業權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二章 礦業權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一節 礦業權之性

質及效用 

 

第一節 礦業權之性

質及效用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一節 礦業權之

性質與效用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一節 礦業權之

性質與效用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一節 礦業權之

性質及效用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一節 礦業權之

性質及效用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一節 礦業

權之性質及

效用 

 

行政院提案： 

節名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節名未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節名未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節名未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節名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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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礦業權之

性質與效用 

 

第一節 礦業權之

性質與效用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節名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節名未修正。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條 礦業權視為

物權，除本法有特別

規定外，準用民法關

於不動產物權之規

定。 

第十條 礦業權視為

物權，除本法有特別

規定外，準用民法關

於不動產物權之規

定。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十條 礦業權視

為物權，除本法有

特別規定外，準用

民法關於不動產

物權之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十條 礦業權視

為物權，除本法有

特別規定外，準用

民法關於不動產

物權之規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十條 礦業權視為

物權，除本法有特

別規定外，準用民

法關於不動產物權

之規定。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十條 礦業權視為

物權，除本法有特

別規定外，準用民

法關於不動產物權

之規定。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八條 礦業權

視為物權，除

本法有特別規

定外，準用民

法關於不動產

物權之規定。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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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礦業權視

為物權，除本法有

特別規定外，準用

民法關於不動產

物權之規定。 

 

第十條 礦業權視為

物權，除本法有特

別規定外，準用民

法關於不動產物權

之規定。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礦業權不

得分割。但合於礦利

原則者，經主管機關

核准，得分割之，其

礦區之面積，仍應受

第九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十一條 礦業權

不得分割。但有合

辦關係，合於礦利

原則者，經主管機

關核准，得分割之

，其面積不得小於

第九條所規定最

小限度。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十一條 礦業權

不得分割。但有合

辦關係，合於礦利

原則者，經主管機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十一條 礦業權不

得分割。但有合辦

關係，合於礦利原

則者，經主管機關

核准，得分割之，

其面積不得小於第

九條所規定最小限

度。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十一條 礦業權不

得分割。但合於礦

利原則者，經主管

機關核准，得分割

第九條 礦業權

不得分割。但

有合辦關係，

合於礦利原則

者，經主管機

關核准，得分

割之，其面積

不得小於第七

條所規定最小

限度。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放寬礦業經營之限制，

礦業權分割回歸礦利原則

之判斷，爰刪除合辦相關

規定。 

三、配合現行第七條條次變

更及修正礦區面積限制，

爰作文字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並配合條次變更

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並配合條次變更

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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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核准，得分割之

，其面積不得小於

第九條所規定最

小限度。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十一條 礦業權

不得分割。但合於

礦利原則者，經主

管機關邀集地方

政府、專家及學者

共同審議，認為必

要時，得分割之，

其面積不得小於

第九條所規定最

小限度。 

 

之，其礦區之面積

，仍應受第九條規

定之限制。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十一條 礦業權不

得分割。但合於礦

利原則者，經主管

機關核准，得分割

之，其面積不得小

於第九條所規定最

小限度。 

 

一、條次變更。 

二、放寬礦業經營之限制，

礦業權分割回歸礦利原則

之判斷，爰刪除合辦相關

規定。且增訂主管機關應

邀集地方政府、專家及學

者共同勘查之機制。 

三、配合現行條文第七條條

次變更，修正援引條次。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並配合條次變更

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放寬礦業經營之限制，

礦業權分割回歸礦利原則

之判斷，爰刪除合辦相關

規定。 

三、配合現行第七條條次變

更及修正礦區面積限制，

爰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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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放寬礦業經營之限制，

礦業權分割回歸礦利原則

之判斷，爰刪除合辦相關

規定。 

三、配合現行條文第七條條

次變更，修正援引條次。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二條 礦業權者

應自行經營礦業權

，礦業權除繼承、讓

與、抵押、信託及強

制執行外，不得為他

項權利或法律行為

之標的。 

前項礦業權之

抵押，以採礦權為限

。 

第十二條 礦業權者

應自行經營礦業權

，礦業權除繼承、讓

與、抵押、信託及強

制執行外，不得為他

項權利或法律行為

之標的。 

前項礦業權之

抵押，以採礦權為限

。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十二條 礦業權

除繼承、讓與、抵

押、信託及強制執

行外，不得為他項

權利或法律行為

之標的。 

前項礦業權

之抵押，以採礦權

為限。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十二條 礦業權除

繼承、讓與、抵押

、信託及強制執行

外，不得為他項權

利或法律行為之標

的。 

前項礦業權之

抵押，以採礦權為

限。 

第十條 礦業權

除繼承、讓與

、抵押、信託

及強制執行外

，不得為他項

權利或法律行

為之標的。 

前項礦業

權之抵押，以

採礦權為限。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加強礦業管理，爰修

正第一項，明定礦業權者

應自行經營礦業權，不得

將礦業經營之全部或其主

要部分，轉由他人代為履

行；至於應自行經營之主

要部分內容，則由主管機

關配合實務運作認定之。 

三、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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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十二條 礦業權

除繼承、讓與、抵

押、信託及強制執

行外，不得為他項

權利或法律行為

之標的。 

前項礦業權

之抵押，以採礦權

為限。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十二條 礦業權

者應自行經營礦

業權，礦業權除繼

承、讓與、抵押、

信託及強制執行

外，不得為他項權

利或法律行為之

標的。 

前項礦業權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十二條 礦業權者

應自行經營礦業權

，礦業權除繼承、

讓與、抵押、信託

及強制執行外，不

得為他項權利或法

律行為之標的。 

前項礦業權之

抵押，以採礦權為

限。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十二條 礦業權者

應自行經營礦業權

，礦業權除繼承、

讓與、抵押、信託

及強制執行外，不

得為他項權利或法

律行為之標的。 

前項礦業權之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為加強礦

業管理，爰明定礦業權者

應自行經營礦業權不得將

礦業經營之全部或其主要

部分，轉由他人代為履行

；至於應自行履行之主要

部分內容，則由主管機關

配合實務運作認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加強礦業管理，爰修

正第一項，明定礦業權者

應自行經營礦業權，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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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抵押，以採礦權

為限。 

 

抵押，以採礦權為

限。 

 

將礦業經營之全部或其主

要部分，轉由他人代為履

行；至於應自行經營之主

要部分內容，則由主管機

關配合實務運作認定之。 

三、第二項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為加強礦

業管理，爰明定礦業權者

應自行經營礦業權不得將

礦業經營之全部或其主要

部分，轉由他人代為履行

；至於應自行履行之主要

部分內容，則由主管機關

配合實務運作認定之。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三條 違反前條

規定訂立之契約，無

效；未經主管機關核

准，將礦業權讓與、

第十三條 違反前條

規定訂立之契約，無

效；未經主管機關核

准，將礦業權讓與、

信託者，亦同。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十三條 違反前

條規定訂立之契

約，無效；未經主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十三條 違反前條

規定訂立之契約，

無效；未經主管機

第十一條 違反

前條規定訂立

之契約，無效

；未經主管機

關核准，將礦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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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者，亦同。 管機關核准，將礦

業權讓與、信託者

，亦同。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十三條 違反前

條規定訂立之契

約，無效；未經主

管機關核准，將礦

業權讓與、信託者

，亦同。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十三條 違反前

條規定訂立之契

約，無效；未經主

管機關核准，將礦

業權讓與、信託者

，亦同。 

 

關核准，將礦業權

讓與、信託者，亦

同。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十三條 違反前條

規定訂立之契約，

無效；未經主管機

關核准，將礦業權

讓與、信託者，亦

同。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十三條 違反前條

規定訂立之契約，

無效；未經主管機

關核准，將礦業權

讓與、信託者，亦

同。 

 

業權讓與、信

託者，亦同。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十四條 探礦權以

四年為限，期滿前一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十二條 探礦權以

第十二條 探礦

權以四年為限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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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年至六個月間，得申

請展限一次；展限不

得超過二年。 

探礦權者經依

前項規定為展限之

申請時，在探礦權期

滿至主管機關就展

限申請案為准駁之

期間內，其探礦權視

為存續。 

第十四條 探礦權

以四年為限，期滿

前一年至六個月

間，得申請展限一

次；展限不得超過

二年。 

探礦權者經

依前項規定為展

限之申請時，在探

礦權期滿至主管

機關就展限申請

案為准駁之期間

內，其原探礦權仍

為存續。 

前項期間逾

一年者，探礦權者

應停止探礦。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十四條 探礦權

以四年為限，期滿

前一年至六個月

四年為限，期滿前

一年至六個月間，

得申請展限一次；

展限不得超過二年

。 

探礦權者經依

前項規定為展限之

申請時，在探礦權

期滿至主管機關就

展限申請案為准駁

之期間內，其原探

礦權仍為存續。 

前項期間逾一

年者，探礦權者應

停止探礦。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十四條 探礦權以

四年為限，期滿前

一年至六個月間，

得申請展限一次；

展限不得超過二年

，期滿前一年

至六個月間，

得申請展限一

次；展限不得

超過二年。 

探礦權者

經依前項規定

為展限之申請

時，在探礦權

期滿至主管機

關就展限申請

案為准駁之期

間內，其探礦

權仍為存續。 

二、第一項未修正。 

三、第二項參考專利法第五

十四條立法體例，酌作文

字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修正第二項

，並新增第二項但書規定

。 

二、礦業權之「展限」亦須

主管機關依本法相關規定

審查構成「礦業權」內涵

之核心要素，且最高行政

法院九十二年判字第九三

六號判決亦已揭示「礦業

權之展限是新權利之賦與

」，為免混淆，爰將展限

申請案准駁期間，其探礦

權視為存續之規定，明定

係指「原」探礦權視為存

續，以與展限後之新探礦

權為區隔。 

三、如逾展限申請案之准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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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得申請展限一

次；展限不得超過

二年。 

探礦權者經

依前項規定為展

限之申請時，在探

礦權期滿至主管

機關就展限申請

案為准駁之期間

內，其原探礦權仍

為存續。 

前項期間逾

一年者，探礦權者

應停止探礦。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十四條 探礦權

以四年為限，期滿

前一年至六個月

間，得申請展限一

次；展限不得超過

二年。 

。 

探礦權者經依

前項規定為展限之

申請時，在探礦權

期滿至主管機關就

展限申請案為准駁

之期間內，其原探

礦權仍為存續。 

前項主管機關

於探礦權期滿逾一

年仍未准駁展限申

請時，探礦權者應

停止採礦，並為必

要之維護措施。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十四條 探礦權以

四年為限，期滿前

一年至六個月間，

得申請展限一次；

展限不得超過二年

。 

期間，本質上應屬無權探

礦，惟為衡平探礦權者權

益、環境與文化永續發展

及人民權利，爰增列第三

項規定，如自探礦權期滿

逾一年，主管機關仍未就

申請案為准駁時，探礦權

者應停止探礦行為，但仍

應為水土保持、環境維護

、礦場安全措施與礦害預

防等永續經營事項，及主

管機關規定之其他必要行

為。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修正第二項

，並新增第二項但書規定

。 

二、礦業權之「展限」亦須

主管機關依本法相關規定

審查構成「礦業權」內涵

之核心要素，且最高行政

法院九十二年判字第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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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礦權者經

依前項規定為展

限之申請時，在探

礦權期滿至主管

機關就展限申請

案為准駁之期間

內，其探礦權視為

存續。 

 

探礦權者經依

前項規定為展限之

申請時，在探礦權

期滿至主管機關就

展限申請案為准駁

之期間內，其探礦

權視為存續。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十四條 探礦權以

四年為限，期滿前

一年至六個月間，

得申請展限一次；

展限不得超過二年

。 

探礦權者經依

前項規定為展限之

申請時，在探礦權

期滿至主管機關就

展限申請案為准駁

之期間內，其探礦

權視為存續。 

六號判決亦已揭示「礦業

權之展限是新權利之賦與

」，為免混淆，爰將展限

申請案准駁期間，其探礦

權視為存續之規定，明定

係指「原」探礦權視為存

續，以與展限後之新探礦

權為區隔。 

三、如逾展限申請案之准駁

期間，本質上應屬無權探

礦，惟為衡平探礦權者權

益、環境與文化永續發展

及人民權利，爰增列第三

項規定，如自探礦權期滿

逾一年，主管機關仍未就

申請案為准駁時，探礦權

者應停止探礦行為，但仍

應為水土保持、環境維護

、礦場安全措施與礦害預

防等永續經營事項，及主

管機關規定之其他必要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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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參考專利法第五十四條

立法體例，酌作文字修正

。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礦業權之「展限」亦須

主管機關依本法相關規定

審查構成「礦業權」內涵

之核心要素，且最高行政

法院九十二年判字第九三

六號判決亦已揭示「礦業

權之展限是新權利之賦與

」，為免混淆，爰將展限

申請案准駁期間，其探礦

權視為存續之規定，明定

係指「原」探礦權視為存

續，以與展限後之新探礦

權為區隔。 

二、另為平衡探礦權者權益

與公共利益，爰增列但書

規定，於展限申請案准駁



 

103 

 

103 

 

103 

 

期間內，探礦權者應停止

探礦行為，但仍應為水土

保持、環境維護、礦場安

全措施與礦害預防等永續

經營事項，及主管機關規

定之其他必要行為。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修正第二項

，並新增第二項但書規定

。 

二、礦業權之「展限」亦須

主管機關依本法相關規定

審查構成「礦業權」內涵

之核心要素，且最高行政

法院九十二年判字第九三

六號判決亦已揭示「礦業

權之展限是新權利之賦與

」，為免混淆，爰將展限

申請案准駁期間，其探礦

權視為存續之規定，明定

係指「原」探礦權視為存

續，以與展限後之新探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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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為區隔。 

三、如逾展限申請案之准駁

期間，本質上應屬無權探

礦，惟為衡平探礦權者權

益、環境與文化永續發展

及人民權利，爰增列第三

項規定，如自探礦權期滿

逾一年，主管機關仍未就

申請案為准駁時，探礦權

者應停止探礦行為，但仍

應為水土保持、環境維護

、礦場安全措施與礦害預

防等永續經營事項，及主

管機關規定之其他必要行

為。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未修正。 

三、第二項參考專利法第五

十四條立法體例，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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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參考專利法第五十四條

立法體例，酌作文字修正

。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採礦權以

二十年為限。期滿前

二年至一年間，得申

請展限；每次展限不

得超過二十年。 

採礦權者經依

本法規定為展限之

申請時，在採礦權期

滿至主管機關就展

限申請案為准駁之

期間內，其採礦權視

為存續。 

委員陳亭妃等 16 人

提案： 

第十三條 採礦權

以二十年為限。期

滿前三年至一年

間，得申請展限；

每次展限不得超

過十五年。 

採礦權者經

依前項規定為展

限之申請時，在採

礦權期滿至主管

機關就展限申請

案為准駁之期間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十三條 採礦權以

二十年為限。期滿

前三年至一年間，

得申請展限；每次

展限不得超過十年

。 

採礦權者經依

前項規定為展限之

申請時，在採礦權

期滿至主管機關就

展限申請案為准駁

之期間內，其原採

礦權仍為存續。 

第十三條 採礦

權以二十年為

限。期滿前一

年至六個月間

，得申請展限

；每次展限不

得超過二十年

。 

採礦權者

經依前項規定

為展限之申請

時，在採礦權

期滿至主管機

關就展限申請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因應本次修正增加礦

業權者申請展限之書圖文

件資料及公民參與程序，

爰修正第一項，礦業權者

之展限申請應於礦業權期

滿前二年至一年時間辦理

。 

三、第二項參考專利法第五

十四條立法體例，酌作文

字修正。 

四、鑑於依修正條文第八十

四條規定申請展限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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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其採礦權仍為

存續，但應停止採

礦。 

委員陳歐珀等 16 人

提案： 

第十三條 採礦權

以二十年為限。期

滿前二年至一年

間，得申請展限；

每次展限不得超

過十年。 

採礦權者經

依前項規定為展

限之申請時，在採

礦權期滿至主管

機關就展限申請

案為准駁之期間

內，其採礦權仍為

存續。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十五條 採礦權

前項期間逾一

年者，採礦權者應

停止探礦。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十五條 採礦權以

二十年為限。期滿

前三年至一年間，

得申請展限；每次

展限不得超過二十

年。 

採礦權者經依

前項規定為展限之

申請時，在採礦權

期滿至主管機關就

展限申請案為准駁

之期間內，其原採

礦權仍為存續。 

前項主管機關

於採礦權期滿逾一

年仍未准駁展限申

請時，採礦權者應

案為准駁之期

間內，其採礦

權仍為存續。 

有第二項規定之適用，爰

酌作修正。另礦物採取須

以整體開發進行規劃，並

非短期內得完成，且採礦

權之核准及展限之審查，

均涉及跨部會職掌事項，

時效難掌握，如有程序延

宕時，尚難歸責於採礦權

者，故於准駁期間，其採

礦權視為存續。 

委員陳亭妃等 16人提案： 

一、修正本條文。 

二、因採礦權展限之程序耗

時甚久，採礦權展限時，

其礦業用地亦應重新核定

，依據申請展限時之環境

現況、產業需求以及相關

法令重為環境影響評估及

相關審查。 

三、為避免相關審查程序耗

時過久影響原採礦權者之

權益，爰修正於期滿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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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十年為限。期

滿前三年至一年

間，得申請展限；

每次展限不得超

過二十年。 

採礦權者經

依前項規定為展

限之申請時，在採

礦權期滿至主管

機關就展限申請

案為准駁之期間

內，其原採礦權仍

為存續。 

前項期間逾

一年者，採礦權者

應停止採礦。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十五條 採礦權

以二十年為限。期

滿前三年至一年

間，得申請展限；

停止採礦，並為必

要之維護措施。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十五條 採礦權以

二十年為限。期滿

前二年至一年間，

得申請展限；每次

展限不得超過二十

年。 

採礦權者經依

本法規定為展限之

申請時，在採礦權

期滿至主管機關就

展限申請案為准駁

之期間內，其採礦

權視為存續。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十五條 採礦權以

二十年為限。期滿

前二年至一年間，

年至一年間即得申請展限

，保障原採礦權者之權益

。 

四、近年因氣候變遷，氣候

變得極端，因此礦權展限

期間理應配合縮短，主管

機關應重行評估環境成本

與風險，爰縮短展限期間

不得超過十五年。 

委員陳歐珀等 16人提案： 

一、因採礦權展限之程序耗

時甚久，採礦權展限時，

其礦業用地亦應重新核定

，依據申請展限時之環境

現況、產業需求以及相關

法令重為環境影響評估及

相關審查。為避免相關審

查程序耗時過久影響原採

礦權者之權益，爰修正於

期滿前二年至一年間即得

申請展限，保障原採礦權

者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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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展限不得超

過二十年。 

採礦權者經

依前項規定為展

限之申請時，在採

礦權期滿至主管

機關就展限申請

案為准駁之期間

內，其原採礦權仍

為存續。 

前項期間逾

一年者，採礦權者

應停止採礦。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十五條 採礦權

以二十年為限。期

滿前二年至一年

間，得申請展限；

每次展限不得超

過二十年。 

採礦權者經

得申請展限；每次

展限不得超過十年

。 

採礦權者經依

前項規定為展限之

申請時，在採礦權

期滿至主管機關就

展限申請案為准駁

之期間內，其採礦

權視為存續。 

 

二、近年因氣候變遷，氣候

變得極端，因此礦權展限

期間亦應配合縮短，主管

機關應重行評估環境成本

與風險，爰縮短展限期間

不得超過十年。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修正第一項

及第二項，並新增第二項

但書規定。 

二、採礦權展限時，必須依

據申請展限時之環境現況

、產業需求以及相關法令

重為環境影響評估及相關

審查。為避免相關審查程

序耗時過久影響原採礦權

者之權益，爰修正於期滿

前三年至一年間即得申請

展限，保障原採礦權者之

權益，並於修正條文第九

十一條增訂過渡條款。 

三、礦業權之「展限」亦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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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規定為展

限之申請時，在採

礦權期滿至主管

機關就展限申請

案為准駁之期間

內，其採礦權視為

存續。 

 

主管機關依本法相關規定

審查構成「礦業權」內涵

之核心要素，且最高行政

法院九十二年判字第九三

六號判決亦已揭示「礦業

權之展限是新權利之賦與

」，為免混淆，爰將展限

申請案准駁期間，其採礦

權視為存續之規定，明定

係指「原」採礦權視為存

續，以與展限後之新採礦

權為區隔。 

四、如逾展限申請案之准駁

期間，本質上應屬無權採

礦，惟為衡平採礦權者權

益、環境與文化永續發展

及人民權利，爰增列第三

項規定，如自採礦權期滿

逾一年，主管機關仍未就

申請案為准駁時，採礦權

者應停止採礦，但仍應為

水土保持、環境維護、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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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安全措施、礦害預防等

永續經營事項、礦場關礦

計畫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其

他必要行為。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修正第一項

及第二項，並新增第二項

但書規定。 

二、採礦權展限時，必須依

據申請展限時之環境現況

、產業需求以及相關法令

重為環境影響評估及相關

審查。為避免相關審查程

序耗時過久影響原採礦權

者之權益，爰修正於期滿

前三年至一年間即得申請

展限，保障原採礦權者之

權益，並於修正條文第九

十一條增訂過渡條款。 

三、礦業權之「展限」亦須

主管機關依本法相關規定

審查構成「礦業權」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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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核心要素，且最高行政

法院九十二年判字第九三

六號判決亦已揭示「礦業

權之展限是新權利之賦與

」，為免混淆，爰將展限

申請案准駁期間，其採礦

權視為存續之規定，明定

係指「原」採礦權視為存

續，以與展限後之新採礦

權為區隔。 

四、如逾展限申請案之准駁

期間，本質上應屬無權採

礦，惟為衡平採礦權者權

益、環境與文化永續發展

及人民權利，爰增列第三

項規定，如自採礦權期滿

逾一年，主管機關仍未就

申請案為准駁時，採礦權

者應停止採礦，但仍應為

水土保持、環境維護、礦

場安全措施、礦害預防等

永續經營事項、礦場關礦



 

112 

 

112 

 

112 

 

計畫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其

他必要行為。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因應本次修正增加礦

業權者申請展限之書圖件

資料及公民參與程序，爰

修正第一項，礦業權者之

展限申請應於礦業權期滿

前二年至一年時間辦理。 

三、第二項修正。參考專利

法第五十四條立法體例，

酌作文字修正。 

四、礦物採取需以整體開發

進行規劃，並非短期內得

完成，且採礦權之核准及

展限之審查，均涉及跨部

會職掌事項，時效難掌握

，如有程序延宕時，尚難

可歸責於採礦權者，故於

准駁期間其採礦權視為存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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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採礦權展限時，必須依

據申請展限時之環境現況

、產業需求以及相關法令

重為環境影響評估及相關

審查。為避免相關審查程

序耗時過久影響原採礦權

者之權益，爰修正於期滿

前三年至一年間即得申請

展限，保障原採礦權者之

權益，並於修正條文第九

十一條增訂過渡條款。 

二、礦業權之「展限」亦須

主管機關依本法相關規定

審查構成「礦業權」內涵

之核心要素，且最高行政

法院九十二年判字第九三

六號判決亦已揭示「礦業

權之展限是新權利之賦與

」，為免混淆，爰將展限

申請案准駁期間，其採礦

權視為存續之規定，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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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原」採礦權視為存

續，以與展限後之新採礦

權為區隔。 

三、如逾展限申請案之准駁

期間，本質上應屬無權採

礦，惟為衡平採礦權者權

益、環境與文化永續發展

及人民權利，爰增列第三

項規定，如自採礦權期滿

逾一年，主管機關仍未就

申請案為准駁時，採礦權

者應停止採礦，但仍應為

水土保持、環境維護、礦

場安全措施、礦害預防等

永續經營事項、礦場關礦

計畫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其

他必要行為。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修正第一項

及第二項，並新增第二項

但書規定。 

二、採礦權展限時，必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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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申請展限時之環境現況

、產業需求以及相關法令

重為環境影響評估及相關

審查。為避免相關審查程

序耗時過久影響原採礦權

者之權益，爰修正於期滿

前三年至一年間即得申請

展限，保障原採礦權者之

權益，並於修正條文第九

十一條增訂過渡條款。 

三、礦業權之「展限」亦須

主管機關依本法相關規定

審查構成「礦業權」內涵

之核心要素，且最高行政

法院九十二年判字第九三

六號判決亦已揭示「礦業

權之展限是新權利之賦與

」，為免混淆，爰將展限

申請案准駁期間，其採礦

權視為存續之規定，明定

係指「原」採礦權視為存

續，以與展限後之新採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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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為區隔。 

四、如逾展限申請案之准駁

期間，本質上應屬無權採

礦，惟為衡平採礦權者權

益、環境與文化永續發展

及人民權利，爰增列第三

項規定，如自採礦權期滿

逾一年，主管機關仍未就

申請案為准駁時，採礦權

者應停止採礦，但仍應為

水土保持、環境維護、礦

場安全措施、礦害預防等

永續經營事項、礦場關礦

計畫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其

他必要行為。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因應本次修正增加礦

業權者申請展限之書圖文

件資料及公民參與程序，

爰修正第一項，礦業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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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展限申請應於礦業權期

滿前二年至一年時間辦理

。 

三、第二項參考專利法第五

十四條立法體例，酌作文

字修正。 

四、鑑於依修正條文第八十

四條規定申請展限者，亦

有第二項規定之適用，爰

酌作修正。另礦物採取須

以整體開發進行規劃，並

非短期內得完成，且採礦

權之核准及展限之審查，

均涉及跨部會職掌事項，

時效難掌握，如有程序延

宕時，尚難歸責於採礦權

者，故於准駁期間，其採

礦權視為存續。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因應本次修正增加礦

業權者申請展限之書圖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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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及公民參與程序，爰

修正第一項，礦業權者之

展限申請應於礦業權期滿

前二年至一年時間辦理。

又考量目前氣候變遷、自

然環境改變日益劇烈，爰

修正縮短展延礦期以十年

為限，以視環境變遷重新

審視採礦權。 

三、第二項修正。參考專利

法第五十四條立法體例，

酌作文字修正。 

四、礦物採取需以整體開發

進行規劃，並非短期內得

完成，且採礦權之核准及

展限之審查，均涉及跨部

會職掌事項，時效難掌握

，如有程序延宕時，尚難

可歸責於採礦權者，故於

准駁期間其採礦權視為存

續。 

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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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六條 礦業權之

設定、展限、變更、

自行廢業或因讓與

、信託而移轉者，非

經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並登記，不生效

力。 

下列事項，非經

主管機關登記，不生

效力： 

一、礦業權之消滅及

其處分之限制。 

二、礦業權因繼承、

強制執行而移轉

者。 

三、抵押權之設定、

變更、移轉、消滅

及其處分之限制。 

主管機關於核

第十六條 礦業權之

設定、展限、變更、

自行廢業或因讓與

、信託而移轉者，非

經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並登記，不生效

力。 

下列事項，非經

主管機關登記，不生

效力： 

一、礦業權之消滅及

其處分之限制。 

二、礦業權因繼承、

強制執行而移轉

者。 

三、抵押權之設定、

變更、移轉、消滅

及其處分之限制。 

主管機關於核

准第一項申請及因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十六條 礦業權

之設定、展限、變

更、自行廢業或因

讓與、信託而移轉

者，非經向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並登

記，不生效力。 

下列事項，非

經主管機關登記

，不生效力： 

一、礦業權之消滅

及其處分之限

制。 

二、礦業權因繼承

、強制執行而移

轉者。 

三、抵押權之設定

、變更、移轉、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十六條 礦業權之

設定、展限、變更

、自行廢業或因讓

與、信託而移轉者

，非經向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並登記，

不生效力。 

下列事項，非

經主管機關登記，

不生效力： 

一、礦業權之消滅

及其處分之限制

。 

二、礦業權因繼承

、強制執行而移

轉者。 

三、抵押權之設定

、變更、移轉、

第十四條 礦業

權之設定、展

限、變更、自

行廢業或因讓

與、信託而移

轉者，非經向

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並登記，

不生效力。 

下列事項

，非經主管機

關登記，不生

效力： 

一、礦業權之

消滅及其處

分之限制。 

二、礦業權因

繼承、強制

執行而移轉

者。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 

三、為統一本法用詞並依法

制體例，第四項酌作文字

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統一用詞，酌作第四

項文字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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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第一項申請及因

繼承或強制執行而

移轉登記時，應填發

或批註礦業執照。 

第一項及第二

項申請人資格條件

、申請程序、登記期

限、登記事項、應備

書圖文件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規則，由

主管機關定之。 

繼承或強制執行而

移轉登記時，應填發

或批註礦業執照。 

第一項及第二

項申請人資格條件

、申請程序、登記期

限、登記事項、應備

書圖文件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規則，由

主管機關定之。 

消滅及其處分

之限制。 

主管機關於

核准第一項申請

及因繼承或強制

執行而移轉登記

時，應填發或批註

礦業執照。 

第一項及第

二項申請人資格

條件、申請程序、

登記期限、登記事

項、應備書件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

登記規則，由主管

機關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十六條 礦業權

之設定、展限、變

更、自行廢業或因

讓與、信託而移轉

消滅及其處分之

限制。 

主管機關於核

准第一項申請及因

繼承或強制執行而

移轉登記時，應填

發或批註礦業執照

。 

第一項及第二

項申請人資格條件

、申請程序、登記

期限、登記事項、

應備書件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登記規

則，由主管機關定

之。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十六條 礦業權之

設定、展限、變更

、自行廢業或因讓

與、信託而移轉者

三、抵押權之

設定、變更

、移轉、消

滅及其處分

之限制。 

主管機關

於核准第一項

申請及因繼承

或強制執行而

移轉登記時，

應填發或批註

礦業執照。 

第一項及

第二項申請人

資格條件、申

請程序、登記

期限、登記事

項、應備書件

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登記規

則，由主管機

關定之。 

二、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 

三、為統一本法用詞並依法

制體例，第四項酌作文字

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統一用詞，酌作第四

項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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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非經向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並登

記，不生效力。 

下列事項，非

經主管機關登記

，不生效力： 

一、礦業權之消滅

及其處分之限

制。 

二、礦業權因繼承

、強制執行而移

轉者。 

三、抵押權之設定

、變更、移轉、

消滅及其處分

之限制。 

主管機關於

核准第一項申請

及因繼承或強制

執行而移轉登記

時，應填發或批註

礦業執照。 

，非經向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並登記，

不生效力。 

下列事項，非

經主管機關登記，

不生效力： 

一、礦業權之消滅

及其處分之限制

。 

二、礦業權因繼承

、強制執行而移

轉者。 

三、抵押權之設定

、變更、移轉、

消滅及其處分之

限制。 

主管機關於核

准第一項申請及因

繼承或強制執行而

移轉登記時，應填

發或批註礦業執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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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及第

二項申請人資格

條件、申請程序、

登記期限、登記事

項、應備書件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

登記規則，由主管

機關定之。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十六條 礦業權

之設定、展限、變

更、自行廢業或因

讓與、信託而移轉

者，非經向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並登

記，不生效力。 

下列事項，非

經主管機關登記

，不生效力： 

一、礦業權之消滅

及其處分之限

第一項及第二

項申請人資格條件

、申請程序、登記

期限、登記事項、

應備書圖文件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規

則，由主管機關定

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十六條 礦業權之

設定、展限、變更

、自行廢業或因讓

與、信託而移轉者

，非經向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並登記，

不生效力。 

下列事項，非

經主管機關登記，

不生效力： 

一、礦業權之消滅

及其處分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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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二、礦業權因繼承

、強制執行而移

轉者。 

三、抵押權之設定

、變更、移轉、

消滅及其處分

之限制。 

主管機關於

核准第一項申請

及因繼承或強制

執行而移轉登記

時，應填發或批註

礦業執照。 

第一項及第

二項申請人資格

條件、申請程序、

登記期限、登記事

項、應備書圖件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登記規則，由主

管機關定之。 

。 

二、礦業權因繼承

、強制執行而移

轉者。 

三、抵押權之設定

、變更、移轉、

消滅及其處分之

限制。 

主管機關於核

准第一項申請及因

繼承或強制執行而

移轉登記時，應填

發或批註礦業執照

。 

第一項及第二

項申請人資格條件

、申請程序、登記

期限、登記事項、

應備書圖件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登記

規則，由主管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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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節 礦業權之設

定及展限 

第二節 礦業權之設

定及展限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二節 礦業權之

設定及展限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二節 礦業權之

設定及展限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二節 礦業權之

設定及展限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二節 礦業權之

設定及展限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二節 礦業權之

設定及展限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二節 礦業權之

設定及展限 

 

第二節 礦業

權之設定及

展限 

 

行政院提案： 

節名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節名未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節名未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節名未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節名未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節名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節名未修正。 

(所有提案及修正動議

1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申請設定

探礦權者，應檢具申

請書、申請費，並附

礦區圖、探礦構想書

圖及礦場環境維護

計畫；申請設定採礦

權者，應檢具申請書

委員陳亭妃等 16 人

提案： 

第十五條 申請設

定探礦權者，應檢

具申請書、申請費

，並附礦區圖、探

礦構想及其圖說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十五條 申請設定

探礦權者，應檢具

申請書、申請費，

並附礦區圖、探礦

構想及其圖說；申

請設定採礦權者，

第十五條 申請

設定探礦權者

，應檢具申請

書、申請費，

並附礦區圖、

探礦構想及其

圖說；申請設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落實礦場環境維護，

爰將現行第二項之礦場環

境維護，移列至第一項，

要求礦業申請人應以獨立

之計畫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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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費，並附礦區

圖、礦牀說明書圖、

開採構想書圖及礦

場環境維護計畫。 

前項探礦構想

書圖，應敘明水土保

持、礦場安全措施、

礦害預防及主管機

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開採構想書圖除前

述敘明事項外，應再

敘明申請採取量及

經濟效益評估。 

；申請設定採礦權

者，應檢具申請書

、申請費，並附礦

區圖、礦床說明書

、開採構想及其圖

說。 

前項探礦及

開採構想，應敘明

申請採取量、水土

保持、礦場安全措

施與礦害預防、經

濟效益評估等永

續經營事項與礦

場環境維護計畫

（探礦或採礦對

環境之影響及對

策），及主管機關

規定之其他事項。 

二人以上共

同申請設定礦業

權，應具合辦契約

，載明各合辦人出

應檢具申請書、申

請費，並附礦區圖

、礦牀說明書、開

採構想及其圖說。 

前項探礦及開

採構想，應敘明申

請開採量、水土保

持、環境維護（探

礦或採礦對環境之

影響）、礦場安全

措施與礦害預防、

經濟效益評估等永

續經營事項與礦場

環境維護計畫及主

管機關規定之其他

事項。 

二人以上共同

申請設定礦業權，

應具合辦契約，載

明各合辦人出資額

及權利義務關係，

如係公司組織者，

定採礦權者，

應檢具申請書

、申請費，並

附礦區圖、礦

牀說明書、開

採構想及其圖

說。 

前項探礦

及開採構想，

應敘明水土保

持、環境維護

（探礦或採礦

對環境之影響

）、礦場安全

措施與礦害預

防等永續經營

事項，及主管

機關規定之其

他事項。 

二人以上

共同申請設定

礦業權，應具

三、為配合開採總量管制，

爰於第二項增訂採礦申請

人需於開採構想敘明申請

採取量及經濟效益評估規

定。 

四、第三項配合修正條文第

七條礦業權者資格規定修

正，爰刪除之。 

五、經濟效益評估於新申請

設定礦業權及每次礦業權

展限時均須提出，主管機

關將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

之整體產業政策評估報告

，檢視申請人提出之經濟

效益評估，倘若經檢視後

，認無經濟效益，依修正

條文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五

款或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準用第二十條第一

項第五款規定駁回申請。

另本條所檢附之文件，應

依修正條文第六十九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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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額及權利義務

關係，如係公司組

織者，並應附具公

司章程。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十七條 申請設

定探礦權者，應檢

具申請書、申請費

，並附礦區圖、探

礦構想及其圖說

；申請設定採礦權

者，應檢具申請書

、申請費，並附礦

區圖、礦牀說明書

、開採構想及其圖

說。 

前項探礦及

開採構想，應敘明

申請採取量、水土

保持、礦場安全措

施與礦害預防、經

並應附具公司章程

。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十七條 申請設定

探礦權者，應檢具

申請書、申請費，

並附礦區圖、探礦

構想及其圖說；申

請設定採礦權者，

應檢具申請書、申

請費，並附礦區圖

、礦牀說明書、開

採構想及其圖說。 

前項探礦及開

採構想，應敘明申

請採取量、水土保

持、礦場安全措施

與礦害預防、經濟

效益評估、礦場環

境維護計畫等永續

經營事項，及主管

合辦契約，載

明各合辦人出

資額及權利義

務關係，如係

公司組織者，

並應附具公司

章程。 

定辦理簽證，併予敘明。 

委員陳亭妃等 16人提案： 

一、修正本條文。 

二、第二項增列申請採取量

為探礦及開採構想應敘明

事項，係申請人依據其單

一申請礦區內具有經濟價

值之礦石蘊藏量，並參考

其預估年產量計算出當次

申請採取量（申請採取量

為前述蘊藏量之一部）。

有關增列經濟效益評估之

文字，為配合國家當前資

源開發以內需為主之政策

，要求申請人針對國內礦

石產銷與礦石蘊藏量、年

度礦石需求量、預估年產

量，並參照上年度礦石（

或為工業所需原料）外銷

量及各年度所需礦石（或

為工業所需原料）進口量

情形調整，綜合上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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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效益評估等永

續經營事項與礦

場環境維護計畫

及主管機關規定

之其他事項。 

二人以上共

同申請設定礦業

權，應具合辦契約

，載明各合辦人出

資額及權利義務

關係，如係公司組

織者，並應附具公

司章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十七條 申請設

定探礦權者，應檢

具申請書、申請費

，並附礦區圖、探

礦構想及其圖說

；申請設定採礦權

者，應檢具申請書

機關規定之其他事

項。 

二人以上共同

申請設定礦業權，

應具合辦契約，載

明各合辦人出資額

及權利義務關係，

如係公司組織者，

並應附具公司章程

。 

委員洪申翰等 20 人

提案： 

第十五條 申請設定

探礦權者，應檢具

申請書、申請費，

並附礦區圖、探礦

構想書圖及礦場環

境維護計畫；申請

設定採礦權者，應

檢具申請書、申請

費，並附礦區圖、

礦牀說明書圖、開

評估經濟效益。 

三、礦場環境維護計畫應載

明事項包括空污、水污、

噪音、振動及廢棄物將另

於礦業登記規則另行增訂

。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 

二、礦業開發行為對環境、

生態及當地居民之權益影

響甚鉅，爰參酌環境影響

評估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

授權訂定之作業準則附表

六及附件五之規定，探礦

、開採構想需列出探、採

礦行為可能影響範圍半徑

10 公里範圍內或線型探、

採礦行為沿線兩側各 500

公尺範圍內之相關計畫，

並提出標示探、採行為基

地及附近 1 公里至 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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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費，並附礦

區圖、礦牀說明書

、開採構想及其圖

說。 

前項探礦及

開採構想，應敘明

申請採取量、水土

保持、礦場安全措

施與礦害預防、經

濟效益評估等永

續經營事項與礦

場環境維護計畫

及主管機關規定

之其他事項。 

二人以上共

同申請設定礦業

權，應具合辦契約

，載明各合辦人出

資額及權利義務

關係，如係公司組

織者，並應附具公

司章程。 

採構想書圖及礦場

環境維護計畫。 

前項探礦構想

書圖，應敘明水土

保持、礦場安全措

施、礦害預防與主

管機關規定之其他

事項；開採構想書

圖除前述敘明事項

外，應再敘明申請

採取量及經濟效益

評估。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十七條 申請設定

探礦權者，應檢具

申請書、申請費，

並附礦區圖、探礦

構想書圖及礦場環

境維護計畫；申請

設定採礦權者，應

檢具申請書、申請

範圍內交通、河流、都市

計畫、主要土地使用、地

形、地物、地貌、學校、

社區與重要設施等。 

三、第二項增列申請採取量

、經濟效益評估與礦場環

境維護計畫為探礦及開採

構想應敘明事項，其說明

如下： 

(一)申請採取量：其係申

請人依據其單一申

請礦區內具有經濟

價值之礦產蘊藏量

，復參考其預估年產

量計算出當次礦業

權之申請採取量（申

請採取量為前述蘊

藏量之一部）。 

(二)經濟效益評估：採礦

對環境、生態及人民

之生命權、健康權、

財產權與居住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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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十七條 申請設

定探礦權者，應檢

具申請書、申請費

，並附礦區圖、探

礦構想書圖及礦

場環境維護計畫

；申請設定採礦權

者，應檢具申請書

、申請費，並附礦

區圖、礦牀說明書

圖、開採構想書圖

及礦場環境維護

計畫。 

前項探礦構

想書圖，應敘明水

土保持、礦場安全

措施、礦害預防與

主管機關規定之

其他事項；開採構

想書圖除前述敘

費，並附礦區圖、

礦牀說明書圖、開

採構想書圖及礦場

環境維護計畫。 

前項探礦構想

書圖，應敘明水土

保持、礦場安全措

施、礦害預防及主

管機關規定之其他

事項；開採構想書

圖除前述敘明事項

外，應再敘明申請

採取量及經濟效益

評估。 

第一項採礦權

位於原住民族土地

者，主管機關應先

徵詢礦區所在之原

住民族同意。其徵

詢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會同中央原住民

自由等基本權利影

響甚大，為避免無經

濟效益之採礦行為

，爰命採礦申請人於

申請礦業權時檢具

經濟效益評估報告

，敘明礦業申請地開

採經營價值、破壞或

降低環境或生態功

能之損失及其復育

所須之費用、對土地

所有人、利害關係人

及當地居民造成之

損失或損害等成本

，供主管機關審議，

並應定期檢討。經審

查認定礦場經營價

值低於成本或不相

當者，主管機關應駁

回採礦權設定或展

限之申請或廢止採

礦權，避免無經濟價



 

130 

 

130 

 

130 

 

明事項外，應再敘

明申請採取量及

經濟效益評估。 

 

族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十七條 申請設定

探礦權者，應檢具

申請書、申請費，

並附礦區圖、探礦

構想書圖及礦場環

境維護計畫；申請

設定採礦權者，應

檢具申請書、申請

費，並附礦區圖、

礦牀說明書圖、開

採構想書圖及礦場

環境維護計畫。 

前項探礦構想

書圖，應敘明水土

保持、礦場安全措

施、礦害預防與主

管機關規定之其他

事項；開採構想書

圖除前述敘明事項

值的採礦造成不必

要的環境破壞及對

人民權益產生負面

影響。 

(三)礦場環境維護計畫

：其應載明事項包括

空污、水污、噪音、

振動及廢棄物之維

護事項，相關內容將

於礦業登記規則另

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 

二、礦業開發行為對環境、

生態及當地居民之權益影

響甚鉅，爰參酌環境影響

評估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授權訂定之作業準則附表

六及附件五之規定，探礦

、開採構想需列出探、採

礦行為可能影響範圍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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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應再敘明申請

採取量及經濟效益

評估。 

委員孔文吉（鄭天財

Sra Kacaw）等 4人所

提修正動議： 

第十七條 申請設定

探礦權者，應檢具

申請書、申請費，

並附礦區圖、探礦

構想書圖及礦場環

境維護計畫；申請

設定採礦權者，應

檢具申請書、申請

費，並附礦區圖、

礦牀說明書圖、開

採構想書圖及礦場

環境維護計畫。 

前項探礦構想

書圖，應敘明水土

保持、礦場安全措

施、礦害預防及主

10 公里範圍內或線型探、

採礦行為沿線兩側各 500

公尺範圍內之相關計畫，

並提出標示探、採行為基

地及附近 1 公里至 5 公里

範圍內交通、河流、都市

計畫、主要土地使用、地

形、地物、地貌、學校、

社區與重要設施等。 

三、第二項增列申請採取量

、經濟效益評估與礦場環

境維護計畫為探礦及開採

構想應敘明事項，其說明

如下： 

(一)申請採取量：其係申

請人依據其單一申

請礦區內具有經濟

價值之礦產蘊藏量

，復參考其預估年產

量計算出當次礦業

權之申請採取量（申

請採取量為前述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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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規定之其他

事項；開採構想書

圖除前述敘明事項

外，應再敘明申請

採取量及經濟效益

評估。 

藏量之一部）。 

(二)經濟效益評估：採礦

對環境、生態及人民

之生命權、健康權、

財產權與居住遷徙

自由等基本權利影

響甚大，為避免無經

濟效益之採礦行為

，爰命採礦申請人於

申請礦業權時檢具

經濟效益評估報告

，敘明礦業申請地開

採經營價值、破壞或

降低環境或生態功

能之損失及其復育

所須之費用、對土地

所有人、利害關係人

及當地居民造成之

損失或損害等成本

，供主管機關審議，

並應定期檢討。經審

查認定礦場經營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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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低於成本或不相

當者，主管機關應駁

回採礦權設定或展

限之申請或廢止採

礦權，避免無經濟價

值的採礦造成不必

要的環境破壞及對

人民權益產生負面

影響。 

(三)礦場環境維護計畫

：其應載明事項包括

空污、水污、噪音、

振動及廢棄物之維

護事項，相關內容將

於礦業登記規則另

定之。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落實礦場環境維護，

爰將現行條文第二項之礦

場環境維護，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一項，要求礦業申



 

134 

 

134 

 

134 

 

請人應以獨立之計畫檢附

。 

三、為配合開採總量管制，

爰於第二項增訂採礦申請

人需於開採構想敘明申請

採取量及經濟效益評估規

定。 

四、第三項配合修正條文第

七條礦業權者資格規定修

正，爰刪除之。 

五、經濟效益評估於新申請

設定礦業權及每次礦業權

展限時均須提出，主管機

關將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

所擬定之整體產業政策評

估報告，檢視申請人提出

之經濟效益評估，倘若經

檢視後，認無經濟效益，

依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第

七款或修正條文第三十五

條第三款規定不予核准。

另本條所檢附之文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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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修正條文第六十九條規

定辦理，併予說明。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礦業開發行為對環境、

生態及當地居民之權益影

響甚鉅，爰參酌環境影響

評估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

授權訂定之作業準則附表

六及附件五之規定，探礦

、開採構想需列出探、採

礦行為可能影響範圍半徑

10 公里範圍內或線型探、

採礦行為沿線兩側各 500

公尺範圍內之相關計畫，

並提出標示探、採行為基

地及附近 1 公里至 5 公里

範圍內交通、河流、都市

計畫、主要土地使用、地

形、地物、地貌、學校、

社區與重要設施等。 

二、第二項增列申請採取量

、經濟效益評估與礦場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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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維護計畫為探礦及開採

構想應敘明事項，其說明

如下： 

(一)申請採取量：其係申

請人依據其單一申

請礦區內具有經濟

價值之礦產蘊藏量

，復參考其預估年產

量計算出當次礦業

權之申請採取量（申

請採取量為前述蘊

藏量之一部）。 

(二)經濟效益評估：採礦

對環境、生態及人民

之生命權、健康權、

財產權與居住遷徙

自由等基本權利影

響甚大，為避免無經

濟效益之採礦行為

，爰命採礦申請人於

申請礦業權時檢具

經濟效益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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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礦業申請地開

採經營價值、破壞或

降低環境或生態功

能之損失及其復育

所須之費用、對土地

所有人、利害關係人

及當地居民造成之

損失或損害等成本

，供主管機關審議，

並應定期檢討。經審

查認定礦場經營價

值低於成本或不相

當者，主管機關應駁

回採礦權設定或展

限之申請或廢止採

礦權，避免無經濟價

值的採礦造成不必

要的環境破壞及對

人民權益產生負面

影響。 

(三)礦場環境維護計畫

：其應載明事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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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水污、噪音、

振動及廢棄物之維

護事項，相關內容將

於礦業登記規則另

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 

三、第二項增列申請採取量

、經濟效益評估與礦場環

境維護計畫為探礦及開採

構想應敘明事項，其說明

如下： 

(一)申請採取量：其係申

請人依據其單一申

請礦區內具有經濟

價值之礦產蘊藏量

，復參考其預估年產

量計算出當次礦業

權之申請採取量（申

請採取量為前述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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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量之一部）。 

(二)經濟效益評估：採礦

對環境、生態及人民

之生命權、健康權、

財產權與居住遷徙

自由等基本權利影

響甚大，為避免無經

濟效益之採礦行為

，爰命採礦申請人於

申請礦業權時檢具

經濟效益評估報告

，敘明礦業申請地開

採經營價值、破壞或

降低環境或生態功

能之損失及其復育

所需之費用、對土地

所有人、利害關係人

及當地居民造成之

損失或損害等成本

，供主管機關審議，

並應定期檢討。經審

查認定礦場經營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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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低於成本或不相

當者，主管機關應駁

回採礦權設定或展

限之申請或廢止採

礦權，避免無經濟價

值的採礦造成不必

要的環境破壞及對

人民權益產生負面

影響。 

(三)礦場環境維護計畫

：其應載明事項包括

空污、水污、噪音、

振動及廢棄物之維

護事項，相關內容將

於礦業登記規則另

定之。 

委員洪申翰等 20人提案： 

一、為落實礦場環境維護，

爰將現行條文第二項之礦

場環境維護，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一項，要求礦業申

請人應以獨立之計畫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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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配合開採總量管制，

爰於第二項增訂採礦申請

人需於開採構想敘明申請

採取量及經濟效益評估規

定。 

三、經濟效益評估於新申請

設定礦業權及每次礦業權

展限時均須提出，主管機

關將配合整體產業政策評

估報告，檢視申請人提出

之經濟效益評估，倘若經

檢視後，認無經濟效益，

應依規定不予核准。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落實礦場環境維護，

爰將現行第二項之礦場環

境維護，移列至第一項，

要求礦業申請人應以獨立

之計畫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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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配合開採總量管制，

爰於第二項增訂採礦申請

人需於開採構想敘明申請

採取量及經濟效益評估規

定。 

四、第三項配合修正條文第

七條礦業權者資格規定修

正，爰刪除之。 

五、經濟效益評估於新申請

設定礦業權及每次礦業權

展限時均須提出，主管機

關將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

之整體產業政策評估報告

，檢視申請人提出之經濟

效益評估，倘若經檢視後

，認無經濟效益，依修正

條文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五

款或修正條文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準用第二十條第一

項第五款規定駁回申請。

另本條所檢附之文件，應

依修正條文第六十九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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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理簽證，併予敘明。 

六、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

十條第一項規定：政府承

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

源權利。礦產係自然資源

，爰明定礦區位於原住民

族土地者，應徵詢原住民

族之同意。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落實礦場環境維護，

爰將現行條文第二項之礦

場環境維護，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一項，要求礦業申

請人應以獨立之計畫檢附

。 

三、為配合開採總量管制，

爰於第二項增訂採礦申請

人需於開採構想敘明申請

採取量及經濟效益評估規

定。 

四、第三項配合修正條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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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礦業權者資格規定修

正，爰刪除之。 

五、經濟效益評估於新申請

設定礦業權及每次礦業權

展限時均須提出，主管機

關將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

所擬定之整體產業政策評

估報告，檢視申請人提出

之經濟效益評估，倘若經

檢視後，認無經濟效益，

依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第

七款或修正條文第三十五

條第三款規定不予核准。

另本條所檢附之文件，應

依修正條文第六十九條規

定辦理，併予說明。 

審查會： 

所有提案及委員孔文吉（鄭

天財Sra Kacaw）等 4人所提

修正動議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八條 礦區之位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第十六條 礦區 行政院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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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礦區之位

置界限及面積，以經

主管機關公告之測

量方式測定之。 

置界限及面積，以經

主管機關公告之測

量方式測定之。 

提案： 

第十八條 礦區之

位置界限及面積

，以經主管機關公

告之測量方式測

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十八條 礦區之

位置界限及面積

，以經主管機關公

告之測量方式測

定之。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十八條 礦區之

位置界限及面積

，以經主管機關公

告之測量方式測

定之。 

提案： 

第十八條 礦區之位

置界限及面積，以

經主管機關公告之

測量方式測定之。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十八條 礦區之位

置界限及面積，以

經主管機關公告之

測量方式測定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十八條 礦區之位

置界限及面積，以

經主管機關公告之

測量方式測定之。 

 

之位置界限及

面積，以經主

管機關公告之

測量方式測定

之。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九條 申請設定

第十九條 申請設定

礦業權有下列情形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十七條 申請設定

第十七條 申請

設定礦業權有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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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權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不

予受理： 

一、礦業申請人未依

第十七條第一項

規定檢齊申請書

圖文件。 

二、所附礦區圖無地

名或礦區境界線。 

三、礦業申請地不在

管轄區域內。 

四、申請人不合第七

條規定。 

五、申請非屬第三條

所列之礦。 

六、礦業申請地全部

為第三十條第一

項規定停止接受

申請之區域或為

第三十條第二項

規定禁止探採之

區域。 

之一者，主管機關不

予受理： 

一、礦業申請人未依

第十七條第一項

規定檢齊申請書

圖文件。 

二、所附礦區圖無地

名或礦區境界線。 

三、礦業申請地不在

管轄區域內。 

四、申請人不合第七

條規定。 

五、申請非屬第三條

所列之礦。 

六、礦業申請地全部

為第三十條第一

項規定停止接受

申請之區域或為

第三十條第二項

規定禁止探採之

區域。 

七、申請之礦為礦業

第十九條 申請設

定礦業權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主管

機關不予受理： 

一、礦業申請人未

依第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檢齊

申請書件及圖

說。 

二、所附礦區圖無

地名或礦區境

界線。 

三、礦業申請地之

區域不在管轄

區域內。 

四、申請人不合第

六條規定。 

五、申請非屬第三

條所列之礦。 

六、礦業申請地全

部在依法公告

停止接受申請

礦業權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

不予受理： 

一、礦業申請人未

依第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檢齊申請

書件及圖說。 

二、所附礦區圖無

地名或礦區境界

線。 

三、礦業申請地之

區域不在管轄區

域內。 

四、申請人不合第

六條規定。 

五、申請非屬第三

條所列之礦。 

六、礦業申請地全

部在依法公告停

止接受申請或禁

止探採之區域。 

七、申請之礦為礦

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

不予受理： 

一、礦業申請

人未依第十

五條第一項

規定檢齊申

請書件及圖

說。 

二、所附礦區

圖無地名或

礦區境界線

。 

三、礦業申請

地之區域不

在管轄區域

內。 

四、申請人不

合第六條規

定。 

五、申請非屬

第三條所列

二、現行第一項列為本條，

修正如下： 

(一)第一款、第三款及第

四款配合本次修法

條次變更及統一用

語，酌作文字修正。 

(二)為求明確，爰修正第

六款，增訂停止接受

申請及禁止探採區

域之依據。 

三、現行第二項有關申請礦

業權不予受理者，自無主

張優先審查之權利，實屬

當然之理，爰予刪除。 

四、現行第三項有關展限規

定移至修正條文第三十四

條第二項，爰予刪除。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條次變更修正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項。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七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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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之礦為礦業

保留區內經指定

禁止探採之各項

礦質。 

八、未繳納設定礦業

權申請費。 

保留區內經指定

禁止探採之各項

礦質。 

八、未繳納設定礦業

權申請費。 

或禁止探採之

區域。 

七、申請之礦為礦

業保留區內經

指定禁止探採

之各項礦質。 

八、未繳納設定礦

業權申請費。 

九、申請人曾有第

七十八條第一

項或第八十一

條第一項之情

形。 

依前項規定

不予受理者，不得

據為優先審查之

主張。 

未依第十四

條第一項或第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

期限申請礦業權

展限者，主管機關

業保留區內經指

定禁止探採之各

項礦質。 

八、未繳納設定礦

業權申請費。 

九、申請人曾有第

六十九條之二或

第七十一條情節

重大之情形。 

依前項規定不

予受理者，不得據

為優先審查之主張

。 

未依第十二條

第一項或第十三條

第一項規定期限申

請礦業權展限者，

主管機關不予受理

。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十九條 申請設定

之礦。 

六、礦業申請

地全部在依

法公告停止

接受申請或

禁止探採之

區域。 

七、申請之礦

為礦業保留

區內經指定

禁止探採之

各項礦質。 

八、未繳納設

定礦業權申

請費。 

依前項規

定不予受理者

，不得據為優

先審查之主張

。 

未依第十

二條第一項或

條第一項或第八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新增第一項第

九款。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條次變更修正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項。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七十八

條第一項或第八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新增第一項第

九款。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

款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及統一用語，酌作文字修

正。 

三、為求明確，爰修正第六

款，增訂停止接受申請及

禁止探採區域之依據。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申

請礦業權不予受理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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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受理。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十九條 申請設

定礦業權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主管

機關不予受理： 

一、礦業申請人未

依第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檢齊

申請書件及圖

說。 

二、所附礦區圖無

地名或礦區境

界線。 

三、礦業申請地之

區域不在管轄

區域內。 

四、申請人不合第

六條規定。 

五、申請非屬第三

條所列之礦。 

礦業權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

不予受理： 

一、礦業申請人未

依第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檢齊申請

書件及圖說。 

二、所附礦區圖無

地名或礦區境界

線。 

三、礦業申請地之

區域不在管轄區

域內。 

四、申請人不合第

六條規定。 

五、申請非屬第三

條所列之礦。 

六、礦業申請地全

部在依法公告停

止接受申請或禁

止探採之區域。 

七、申請之礦為礦

第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期限申

請礦業權展限

者，主管機關

不予受理。 

無主張優先審查之權利，

實屬當然之理，無需再贅

述，爰予刪除。 

五、現行條文第三項有關展

限規定移至修正條文第三

十四條第二項，爰予刪除

。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六十九

條之二或第七十一條規定

，新增第一項第九款。 

二、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條次變更修正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項。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第一項列為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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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礦業申請地全

部在依法公告

停止接受申請

或禁止探採之

區域。 

七、申請之礦為礦

業保留區內經

指定禁止探採

之各項礦質。 

八、未繳納設定礦

業權申請費。 

九、申請人曾有第

七十八條第一

項或第八十一

條第一項之情

形。 

依前項規定

不予受理者，不得

據為優先審查之

主張。 

未依第十四

條第一項或第十

業保留區內經指

定禁止探採之各

項礦質。 

八、未繳納設定礦

業權申請費。 

依前項規定不

予受理者，不得據

為優先審查之主張

。 

未依第十四條

第一項或第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期限申

請礦業權展限者，

主管機關不予受理

。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十九條 申請設定

礦業權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

不予受理： 

一、礦業申請人未

修正如下： 

(一)第一款、第三款及第

四款配合本次修法

條次變更及統一用

語，酌作文字修正。 

(二)為求明確，爰修正第

六款，增訂停止接受

申請及禁止探採區

域之依據。 

三、現行第二項有關申請礦

業權不予受理者，自無主

張優先審查之權利，實屬

當然之理，爰予刪除。 

四、現行第三項有關展限規

定移至修正條文第三十四

條第二項，爰予刪除。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

款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及統一用語，酌作文字修

正。 



 

150 

 

150 

 

150 

 

五條第一項規定

期限申請礦業權

展限者，主管機關

不予受理。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十九條 申請設

定礦業權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主管

機關不予受理： 

一、礦業申請人未

依第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檢齊

申請書圖件。 

二、所附礦區圖無

地名或礦區境

界線。 

三、礦業申請地不

在管轄區域內。 

四、申請人不合第

七條規定。 

五、申請非屬第三

依第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檢齊申請

書圖文件。 

二、所附礦區圖無

地名或礦區境界

線。 

三、礦業申請地不

在管轄區域內。 

四、申請人不合第

七條規定。 

五、申請非屬第三

條所列之礦。 

六、礦業申請地全

部為第三十條第

一項規定停止接

受申請之區域或

為第三十條第二

項規定禁止探採

之區域。 

七、申請之礦為礦

業保留區內經指

定禁止探採之各

三、為求明確，爰修正第六

款，增訂停止接受申請及

禁止探採區域之依據。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申

請礦業權不予受理者，自

無主張優先審查之權利，

實屬當然之理，無需再贅

述，爰予刪除。 

五、現行條文第三項有關展

限規定移至修正條文第三

十四條第二項，爰予刪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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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列之礦。 

六、礦業申請地為

第三十條第一

項規定停止接

受申請之區域

或為第三十條

第二項規定禁

止探採之區域。 

七、申請之礦為礦

業保留區內經

指定禁止探採

之各項礦質。 

八、未繳納設定礦

業權申請費。 

 

項礦質。 

八、未繳納設定礦

業權申請費。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十九條 申請設定

礦業權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

不予受理： 

一、礦業申請人未

依第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檢齊申請

書圖件。 

二、所附礦區圖無

地名或礦區境界

線。 

三、礦業申請地不

在管轄區域內。 

四、申請人不合第

七條規定。 

五、申請非屬第三

條所列之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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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礦業申請地為

第三十條第一項

規定停止接受申

請之區域或為第

三十條第二項規

定禁止探採之區

域。 

七、申請之礦為礦

業保留區內經指

定禁止探採之各

項礦質。 

八、未繳納設定礦

業權申請費。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條 申請設定

礦業權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應

駁回其申請： 

一、礦業申請人依第

十七條第一項或

第三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檢具之書

第二十條 申請設定

礦業權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應

駁回其申請： 

一、礦業申請人依第

十七條第一項或

第三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檢具之書

圖文件，其應載明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二十條 申請設

定礦業權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主管

機關應駁回其申

請，並同時通知原

申請人： 

一、礦業申請人依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十八條 申請設定

礦業權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駁回其申請，並

同時通知原申請人

： 

一、礦業申請人依

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十八條 申請

設定礦業權有

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

應駁回其申請

，並同時通知

原申請人： 

一、礦業申請

人依第十五

行政院提案： 

一、現行第十八條及第二十

八條第一項整併為本條。 

二、現行第十八條第一項修

正移列為第一項，說明如

下： 

(一)主管機關駁回申請

案時，依法自應通知

申請人，且原申請人



 

153 

 

153 

 

153 

 

圖文件，其應載明

事項之內容不完

備，經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或補

正不完備。 

二、礦業申請人，不

依指定日期導往

勘查，經一次限期

催告，仍未依限到

場，或勘查時不能

指明其申請地，或

勘查時所指定之

區域與礦區圖完

全不符。 

三、礦業申請地之位

置形狀與礦牀之

位置形狀不符，有

損礦利者，經限期

申請人更正，屆期

未更正。 

四、申請設定礦業權

經主管機關審查

事項之內容不完

備，經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或補

正不完備。 

二、礦業申請人，不

依指定日期導往

勘查，經一次限期

催告，仍未依限到

場，或勘查時不能

指明其申請地，或

勘查時所指定之

區域與礦區圖完

全不符。 

三、礦業申請地之位

置形狀與礦牀之

位置形狀不符，有

損礦利者，經限期

申請人更正，屆期

未更正。 

四、申請設定礦業權

經主管機關審查

後，通知礦業申請

第十七條第一

項或第三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

檢具之書件及

圖說，其應載明

事項之內容不

完備，經限期補

正，屆期不補正

或補正不完備。 

二、礦業申請人，

不依指定日期

導往勘查，經一

次限期催告，仍

未依限到場，或

勘查時不能指

明其申請地，或

勘查時所指定

之區域與礦區

圖完全不符。 

三、礦業申請地之

位置形狀與礦

牀之位置形狀

或第二十八條之

一第二項規定規

定檢具之書件及

圖說，其應載明

事項之內容不完

備，經限期補正

，屆期不補正或

補正不完備。 

二、礦業申請人，

不依指定日期導

往勘查，經一次

限期催告，仍未

依限到場，或勘

查時不能指明其

申請地，或勘查

時所指定之區域

與礦區圖完全不

符。 

三、礦業申請地之

位置形狀與礦牀

之位置形狀不符

，有損礦利者，

條第一項規

定檢具之書

件及圖說，

其應載明事

項之內容不

完備，經限

期補正，屆

期不補正或

補正不完備

。 

二、礦業申請

人，不依指

定日期導往

勘查，經一

次限期催告

，仍未依限

到場，或勘

查時不能指

明其申請地

，或勘查時

所指定之區

域與礦區圖

與申請人並無區別

，爰刪除序文有關同

時通知原申請人之

文字。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十一條修正第一款

，明定未依該條第二

項造送書件之法律

效果。另配合本次修

法條次變更及統一

用語，本款及第三款

酌作文字修正。 

(三)現行第四款規定之

駁回樣態，已於修正

條文第二十二條後

段明定，爰予刪除。 

(四)現行第五款遞移至

第四款，並新增審查

費屆期不繳納，亦為

駁回之事由。另酌作

文字修正。 

(五)為配合修正條文第



 

154 

 

154 

 

154 

 

後，通知礦業申請

人限期繳納之審

查費、勘查費、當

期礦業權費、執照

費及登記費，屆期

未繳納。 

五、經主管機關審查

經濟效益評估認

定不應開發。 

六、設定礦業權有妨

害公益。 

七、依本法或其他法

規應駁回或不予

核准之事項。 

主管機關受理

礦業權申請案，應勘

查礦業申請地，並於

受理申請後六個月

內為准駁之決定。 

人限期繳納之審

查費、勘查費、當

期礦業權費、執照

費及登記費，屆期

未繳納。 

五、經主管機關審查

經濟效益評估認

定不應開發。 

六、設定礦業權有妨

害公益。 

七、依本法或其他法

規應駁回或不予

核准之事項。 

主管機關受理

礦業權申請案，應勘

查礦業申請地，並於

受理申請後六個月

內為准駁之決定。 

不符，有損礦利

者，經限期申請

人更正，屆期不

更正。 

四、依第二十二條

規定駁回其申

請。 

五、申請設定礦業

權經主管機關

審查後，通知礦

業申請人限期

繳納之審查費

、勘查費、當期

礦業權費、執照

費及登記費，屆

期不繳納。 

六、依本法或其他

法令應駁回之

事項。 

主管機關受

理礦業權申請案

，應勘查礦業申請

經限期申請人更

正，屆期不更正

。 

四、依第二十條規

定駁回其申請。 

五、申請設定礦業

權經主管機關審

查後，通知礦業

申請人限期繳納

之審查費、勘查

費、當期礦業權

費、執照費及登

記費，屆期不繳

納。 

六、依本法或其他

法令應駁回之事

項。 

主管機關受理

礦業權申請案，應

勘查礦業申請地，

並於受理申請後六

個月內為准駁之核

完全不符。 

三、礦業申請

地之位置形

狀與礦牀之

位置形狀不

符，有損礦

利者，經限

期申請人更

正，屆期不

更正。 

四、依第二十

條規定駁回

其申請。 

五、申請設定

礦業權經主

管機關審查

後，通知礦

業申請人限

期繳納之勘

查費、當期

礦業權費、

執照費及登

十七條第二項增列

申請時應敘明經濟

效益評估，爰新增第

五款，經主管機關審

查經濟效益評估認

定不應開發者，應駁

回礦業權之申請。 

(六)為符合本法體例設

計，將現行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修正移列

第六款。 

(七)增訂第七款駁回申

請之概括規定。 

三、現行第十八條第二項移

列為第二項，並酌作文字

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配合新增第三十一條資

訊公開及公民參與等規定

，將未彙送公開展覽及意

見表達之書面資料列為設

定礦業權應予駁回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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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並於受理申請

後六個月內為准

駁之核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二十條 申請設

定礦業權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主管

機關應駁回其申

請，並同時通知原

申請人： 

一、礦業申請人依

第十七條第一

項或第三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

檢具之書件及

圖說，其應載明

事項之內容不

完備，經限期補

正，屆期不補正

或補正不完備。 

二、礦業申請人，

定。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二十條 申請設定

礦業權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駁回其申請，並

同時通知原申請人

： 

一、礦業申請人依

第十七條第一項

或第三十一條第

二項規定檢具之

書件及圖說，其

應載明事項之內

容不完備，經限

期補正，屆期不

補正或補正不完

備。 

二、礦業申請人，

不依指定日期導

往勘查，經一次

記費，屆期

不繳納。 

主管機關

受理礦業權申

請案，應勘查

礦業申請地，

並於受理申請

後六個月內為

准駁之核定。 

第二十八條第一

項 主管機關

認為設定礦業

權有妨害公益

者，不予核准

。 

，爰修正第一項第一款。 

二、配合新增第三十一條第

三項，增列收取審查費之

規定，爰修正第一項第五

款，收取數額另於礦業規

費收費標準定之。 

三、第一項第六款新增礦業

權者依本法或其他法令有

應駁回之事項，應由主管

機關駁回其申請並通知原

申請人。 

四、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

及第二項未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配合新增第三十一條資

訊公開及公民參與等規定

，將未彙送公開展覽及意

見表達之書面資料列為設

定礦業權應予駁回之理由

，爰修正第一項第一款。 

二、配合新增第三十一條第

三項，增列收取審查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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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指定日期

導往勘查，經一

次限期催告，仍

未依限到場，或

勘查時不能指

明其申請地，或

勘查時所指定

之區域與礦區

圖完全不符。 

三、礦業申請地之

位置形狀與礦

牀之位置形狀

不符，有損礦利

者，經限期申請

人更正，屆期不

更正。 

四、依第二十二條

規定駁回其申

請。 

五、申請設定礦業

權經主管機關

審查後，通知礦

限期催告，仍未

依限到場，或勘

查時不能指明其

申請地，或勘查

時所指定之區域

與礦區圖完全不

符。 

三、礦業申請地之

位置形狀與礦牀

之位置形狀不符

，有損礦利者，

經限期申請人更

正，屆期不更正

。 

四、依第二十二條

規定駁回其申請

。 

五、申請設定礦業

權經主管機關審

查後，通知礦業

申請人限期繳納

之審查費、勘查

規定，爰修正第一項第五

款，收取數額另於礦業規

費收費標準定之。 

三、第一項第六款新增礦業

權者依本法或其他法令有

應駁回之事項，應由主管

機關駁回其申請並通知原

申請人。 

四、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

及第二項未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序文。主管

機關駁回申請案時，依法

自應通知申請人，且原申

請人與申請人並無區別，

爰刪除該等文字。 

三、第一項第一款係配合修

正條文第三十一條增訂，

明定未依該條第二項造送

書件之法律效果，另配合

本次修法條次變更及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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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申請人限期

繳納之審查費

、勘查費、當期

礦業權費、執照

費及登記費，屆

期不繳納。 

六、依本法或其他

法令應駁回之

事項。 

主管機關受

理礦業權申請案

，應勘查礦業申請

地，並於受理申請

後六個月內為准

駁之核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條 申請設

定礦業權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主管

機關應駁回其申

請： 

費、當期礦業權

費、執照費及登

記費，屆期不繳

納。 

六、依本法或其他

法令應駁回之事

項。 

主管機關受理

礦業權申請案，應

勘查礦業申請地，

並於受理申請後六

個月內為准駁之核

定。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二十條 申請設定

礦業權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駁回其申請： 

一、礦業申請人依

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三項或第三

用語，酌作文字修正。 

四、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之駁回樣態，已於修

正條文第二十二條後段明

定，爰予刪除。 

五、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五款

遞移至修正條文第一項第

四款，並新增審查費屆期

不繳納，亦為駁回之事由

。 

六、增訂第一項第五款駁回

申請之概括規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配合新增第二十八條之

一資訊公開及公民參與等

規定，將未彙送公開展覽

及意見表達之書面資料列

為設定礦業權應予駁回之

理由，爰修正第一項第一

款。 

二、配合新增第二十八條之

一第三項，增列收取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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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礦業申請人依

第十七條第一

項或第三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

檢具之書圖件

，其應載明事項

之內容不完備

，經限期補正，

屆期不補正或

補正不完備。 

二、礦業申請人，

不依指定日期

導往勘查，經一

次限期催告，仍

未依限到場，或

勘查時不能指

明其申請地，或

勘查時所指定

之區域與礦區

圖完全不符。 

三、礦業申請地之

位置形狀與礦

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檢具之書圖文

件，其應載明事

項之內容不完備

，經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或補

正不完備。 

二、礦業申請人，

不依指定日期導

往勘查，經一次

限期催告，仍未

依限到場，或勘

查時不能指明其

申請地，或勘查

時所指定之區域

與礦區圖完全不

符。 

三、礦業申請地之

位置形狀與礦牀

之位置形狀不符

，有損礦利者，

經限期申請人更

費之規定，爰修正第一項

第五款，收取數額另於礦

業規費收費標準定之。 

三、第一項第六款新增礦業

權者依本法或其他法令有

應駁回之事項，應由主管

機關駁回其申請並通知原

申請人。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配合新增第三十一條資

訊公開及公民參與等規定

，將未彙送公開展覽及意

見表達之書面資料列為設

定礦業權應予駁回之理由

並配合條次變更，爰修正

第一項第一款。 

二、配合新增第三十一條第

三項，增列收取審查費之

規定，爰修正第一項第五

款，收取數額另於礦業規

費收費標準定之。 

三、第一項第六款新增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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牀之位置形狀

不符，有損礦利

者，經限期申請

人更正，屆期不

更正。 

四、申請設定礦業

權經主管機關

審查後，通知礦

業申請人限期

繳納之審查費

、勘查費、當期

礦業權費、執照

費及登記費，屆

期不繳納。 

五、依本法或其他

法令應駁回之

事項。 

主管機關受

理礦業權申請案

，應勘查礦業申請

地，並於受理申請

後六個月內為准

正，屆期未更正

。 

四、申請設定礦業

權經主管機關審

查後，通知礦業

申請人限期繳納

之審查費、勘查

費、當期礦業權

費、執照費及登

記費，屆期未繳

納。 

五、經主管機關審

查經濟效益評估

認定不應開發。 

六、設定礦業權有

妨害公益。 

七、依本法或其他

法規應駁回或不

予核准之事項。 

主管機關受理

礦業權申請案，應

勘查礦業申請地，

權者依本法或其他法令有

應駁回之事項，應由主管

機關駁回其申請並通知原

申請人。 

四、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未修正。 

五、配合條次變更修正第一

項第四款。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現行第十八條及第二十

八條第一項整併為本條。 

二、現行第十八條第一項修

正移列為第一項，說明如

下： 

(一)主管機關駁回申請

案時，依法自應通知

申請人，且原申請人

與申請人並無區別

，爰刪除序文有關同

時通知原申請人之

文字。 



 

160 

 

160 

 

160 

 

駁之核定。 

 

並於受理申請後六

個月內為准駁之決

定。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條 申請設定

礦業權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駁回其申請： 

一、礦業申請人依

第十七條第一項

或第三十一條第

二項規定檢具之

書圖件，其應載

明事項之內容不

完備，經限期補

正，屆期不補正

或補正不完備。 

二、礦業申請人，

不依指定日期導

往勘查，經一次

限期催告，仍未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十一條修正第一款

，明定未依該條第二

項造送書件之法律

效果。另配合本次修

法條次變更及統一

用語，本款及第三款

酌作文字修正。 

(三)現行第四款規定之

駁回樣態，已於修正

條文第二十二條後

段明定，爰予刪除。 

(四)現行第五款遞移至

第四款，並新增審查

費屆期不繳納，亦為

駁回之事由。另酌作

文字修正。 

(五)為配合修正條文第

十七條第二項增列

申請時應敘明經濟

效益評估，爰新增第

五款，經主管機關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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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限到場，或勘

查時不能指明其

申請地，或勘查

時所指定之區域

與礦區圖完全不

符。 

三、礦業申請地之

位置形狀與礦牀

之位置形狀不符

，有損礦利者，

經限期申請人更

正，屆期不更正

。 

四、申請設定礦業

權經主管機關審

查後，通知礦業

申請人限期繳納

之審查費、勘查

費、當期礦業權

費、執照費及登

記費，屆期不繳

納。 

查經濟效益評估認

定不應開發者，應駁

回礦業權之申請。 

(六)為符合本法體例設

計，將現行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修正移列

第六款。 

(七)增訂第七款駁回申

請之概括規定。 

三、現行第十八條第二項移

列為第二項，並酌作文字

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序文。主管

機關駁回申請案時，依法

自應通知申請人，且原申

請人與申請人並無區別，

爰刪除該等文字。 

三、第一項第一款係配合修

正條文第三十一條增訂，

明定未依該條第二項造送



 

162 

 

162 

 

162 

 

五、依本法或其他

法令應駁回之事

項。 

主管機關受理

礦業權申請案，應

勘查礦業申請地，

並於受理申請後六

個月內為准駁之核

定。 

 

書件之法律效果，另配合

本次修法條次變更及統一

用語，酌作文字修正。 

四、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之駁回樣態，已於修

正條文第二十二條後段明

定，爰予刪除。 

五、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五款

遞移至修正條文第一項第

四款，並新增審查費屆期

不繳納，亦為駁回之事由

。 

六、增訂第一項第五款駁回

申請之概括規定。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礦業申

請人得因礦利關係

，申請增減其所申請

區域之面積；其礦區

之面積，仍應受第九

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二十一條 礦業

申請人得因礦利

關係，申請增減其

所申請區域之面

積；其礦區之面積

，仍應受第九條規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二十一條 礦業申

請人得因礦利關係

，申請增減其所申

請區域之面積；其

礦區之面積，仍應

受第九條規定之限

第十九條 礦業

申請人得因礦

利關係，申請

增減其所申請

區域之面積；

其礦區之面積

，仍應受第七

條規定之限制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修正援引條次。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並配合條次變更

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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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限制。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二十一條 礦業

申請人得因礦利

關係，申請增減其

所申請區域之面

積；其礦區之面積

，仍應受第九條規

定之限制。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一條 礦業

申請人得因礦利

關係，經主管機關

邀集地方政府、專

家及學者共同審

議，認為必要時，

得增減其所申請

區域之面積；其礦

區之面積，仍應受

第九條規定之限

制。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二十一條 礦業申

請人得因礦利關係

，申請增減其所申

請區域之面積；其

礦區之面積，仍應

受第九條規定之限

制。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一條 礦業申

請人得因礦利關係

，申請增減其所申

請區域之面積；其

礦區之面積，仍應

受第九條規定之限

制。 

 

。 條次變更，並配合條次變更

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修正援引條次。且增訂

主管機關應邀集地方政府

、專家及學者共同勘查之

機制。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並配合條次變更

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修正援引條次。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修正援引條次。 

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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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二條 主管機

關對於探礦申請地

認為適於採礦者，得

通知探礦申請人於

一定期間內申請採

礦；屆期不申請者，

駁回其探礦申請案。 

第二十二條 主管機

關對於探礦申請地

認為適於採礦者，得

通知探礦申請人於

一定期間內申請採

礦；屆期不申請者，

駁回其探礦申請案。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二十二條 主管

機關對於探礦申

請地認為適於採

礦者，得通知探礦

申請人於一定期

間內申請採礦；屆

期不申請者，駁回

其探礦申請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二十二條 主管

機關對於探礦申

請地認為適於採

礦者，得通知探礦

申請人於一定期

間內申請採礦；屆

期不申請者，駁回

其探礦申請案。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二十二條 主管機

關對於探礦申請地

認為適於採礦者，

得通知探礦申請人

於一定期間內申請

採礦；屆期不申請

者，駁回其探礦申

請案。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 主管機

關對於探礦申請地

認為適於採礦者，

得通知探礦申請人

於一定期間內申請

採礦；屆期不申請

者，駁回其探礦申

請案。 

第二十條 主管

機關對於探礦

申請地認為適

於採礦者，得

通知探礦申請

人於一定期間

內申請採礦；

屆期不申請者

，駁回其探礦

申請案。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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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二條 主管

機關對於探礦申

請地認為適於採

礦者，得通知探礦

申請人於一定期

間內申請採礦；屆

期不申請者，駁回

其探礦申請案。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二條 主管機

關對於探礦申請地

認為適於採礦者，

得通知探礦申請人

於一定期間內申請

採礦；屆期不申請

者，駁回其探礦申

請案。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三條 同一礦

業申請地有二宗以

上申請案時，如礦質

為同種，其重複部分

，主管機關應就申請

案在先者優先審查。 

前項申請如同

一日到達，應通知各

該申請人限期協商

，再行申請；屆期不

辦理者，以抽籤方法

第二十三條 同一礦

業申請地有二宗以

上申請案時，如礦質

為同種，其重複部分

，主管機關應就申請

案在先者優先審查。 

前項申請如同

一日到達，應通知各

該申請人限期協商

，再行申請；屆期不

辦理者，以抽籤方法

決定之。但探礦申請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二十三條 同一

礦業申請地有二

宗以上申請案時

，如礦質為同種，

其重複部分，主管

機關應就申請案

在先者優先審查。 

前項申請如

同一日到達，應通

知各該申請人限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二十三條 同一礦

業申請地有二宗以

上申請案時，如礦

質為同種，其重複

部分，主管機關應

就申請案在先者優

先審查。 

前項申請如同

一日到達，應通知

各該申請人限期協

第二十一條 同

一礦業申請地

有二宗以上申

請案時，如礦

質為同種，其

重複部分，主

管機關應就申

請案在先者優

先審查。 

前項申請

如同一日到達

，應通知各該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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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之。但探礦申請

地與採礦申請地重

複時，其重複之部分

，主管機關應就採礦

申請案優先審查。 

前項申請人為

該礦業申請地之土

地所有人，而其所有

土地占礦業申請地

面積二分之一以上

者，主管機關應就該

申請案優先審查。 

地與採礦申請地重

複時，其重複之部分

，主管機關應就採礦

申請案優先審查。 

前項申請人為

該礦業申請地之土

地所有人，而其所有

土地占礦業申請地

面積二分之一以上

者，主管機關應就該

申請案優先審查。 

期協商，再行申請

；屆期不辦理者，

以抽籤方法決定

之。但探礦申請地

與採礦申請地重

複時，其重複之部

分，主管機關應就

採礦申請案優先

審查。 

前項申請人

為該礦業申請地

之土地所有人，而

其所有土地占礦

業申請地面積二

分之一以上者，主

管機關應就該申

請案優先審查。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二十三條 同一

礦業申請地有二

宗以上申請案時

商，再行申請；屆

期不辦理者，以抽

籤方法決定之。但

探礦申請地與採礦

申請地重複時，其

重複之部分，主管

機關應就採礦申請

案優先審查。 

前項申請人為

該礦業申請地之土

地所有人，而其所

有土地占礦業申請

地面積二分之一以

上者，主管機關應

就該申請案優先審

查。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二十三條 同一礦

業申請地有二宗以

上申請案時，如礦

質為同種，其重複

申請人限期協

商，再行申請

；屆期不辦理

者，以抽籤方

法決定之。但

探礦申請地與

採礦申請地重

複時，其重複

之部分，主管

機關應就採礦

申請案優先審

查。 

前項申請

人為該礦業申

請地之土地所

有人，而其所

有土地占礦業

申請地面積二

分之一以上者

，主管機關應

就該申請案優

先審查。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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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礦質為同種，

其重複部分，主管

機關應就申請案

在先者優先審查。 

前項申請如

同一日到達，應通

知各該申請人限

期協商，再行申請

；屆期不辦理者，

以抽籤方法決定

之。但探礦申請地

與採礦申請地重

複時，其重複之部

分，主管機關應就

採礦申請案優先

審查。 

前項申請人

為該礦業申請地

之土地所有人，而

其所有土地占礦

業申請地面積二

分之一以上者，主

部分，主管機關應

就申請案在先者優

先審查。 

前項申請如同

一日到達，應通知

各該申請人限期協

商，再行申請；屆

期不辦理者，以抽

籤方法決定之。但

探礦申請地與採礦

申請地重複時，其

重複之部分，主管

機關應就採礦申請

案優先審查。 

前項申請人為

該礦業申請地之土

地所有人，而其所

有土地占礦業申請

地面積二分之一以

上者，主管機關應

就該申請案優先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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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應就該申

請案優先審查。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三條 同一

礦業申請地有二

宗以上申請案時

，如礦質為同種，

其重複部分，主管

機關應就申請案

在先者優先審查。 

前項申請如

同一日到達，應通

知各該申請人限

期協商，再行申請

；屆期不辦理者，

以抽籤方法決定

之。但探礦申請地

與採礦申請地重

複時，其重複之部

分，主管機關應就

採礦申請案優先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三條 同一礦

業申請地有二宗以

上申請案時，如礦

質為同種，其重複

部分，主管機關應

就申請案在先者優

先審查。 

前項申請如同

一日到達，應通知

各該申請人限期協

商，再行申請；屆

期不辦理者，以抽

籤方法決定之。但

探礦申請地與採礦

申請地重複時，其

重複之部分，主管

機關應就採礦申請

案優先審查。 

前項申請人為

該礦業申請地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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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前項申請人

為該礦業申請地

之土地所有人，而

其所有土地占礦

業申請地面積二

分之一以上者，主

管機關應就該申

請案優先審查。 

地所有人，而其所

有土地占礦業申請

地面積二分之一以

上者，主管機關應

就該申請案優先審

查。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四條 探礦申

請人對於同種之礦

質，變更為採礦之申

請，如申請地與他人

採礦申請地有重複

時，其探礦申請書到

達之日，視為採礦申

請書到達之日。 

第二十四條 探礦申

請人對於同種之礦

質，變更為採礦之申

請，如申請地與他人

採礦申請地有重複

時，其探礦申請書到

達之日，視為採礦申

請書到達之日。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二十四條 探礦

申請人對於同種

之礦質，變更為採

礦之申請，如申請

地與他人採礦申

請地有重複時，其

探礦申請書到達

之日，視為採礦申

請書到達之日。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二十四條 探礦申

請人對於同種之礦

質，變更為採礦之

申請，如申請地與

他人採礦申請地有

重複時，其探礦申

請書到達之日，視

為採礦申請書到達

之日。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二十二條 探

礦申請人對於

同種之礦質，

變更為採礦之

申請，如申請

地與他人採礦

申請地有重複

時，其探礦申

請書到達之日

，視為採礦申

請書到達之日

。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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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探礦

申請人對於同種

之礦質，變更為採

礦之申請，如申請

地與他人採礦申

請地有重複時，其

探礦申請書到達

之日，視為採礦申

請書到達之日。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四條 探礦

申請人對於同種

之礦質，變更為採

礦之申請，如申請

地與他人採礦申

請地有重複時，其

探礦申請書到達

之日，視為採礦申

請書到達之日。 

第二十四條 探礦申

請人對於同種之礦

質，變更為採礦之

申請，如申請地與

他人採礦申請地有

重複時，其探礦申

請書到達之日，視

為採礦申請書到達

之日。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四條 探礦申

請人對於同種之礦

質，變更為採礦之

申請，如申請地與

他人採礦申請地有

重複時，其探礦申

請書到達之日，視

為採礦申請書到達

之日。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五條 礦業申

第二十五條 礦業申

請地與他人礦區相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二十三條 礦

業申請地與他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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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地與他人礦區相

重複，如礦質為同種

，其重複之部分不得

核准。 

重複，如礦質為同種

，其重複之部分不得

核准。 

第二十五條 礦業

申請地與他人礦

區相重複，如礦質

為同種，其重複之

部分不得核准。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二十五條 礦業

申請地與他人礦

區相重複，如礦質

為同種，其重複之

部分不得核准。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五條 礦業

申請地與他人礦

區相重複，如礦質

為同種，其重複之

部分不得核准。 

第二十五條 礦業申

請地與他人礦區相

重複，如礦質為同

種，其重複之部分

不得核准。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二十五條 礦業申

請地與他人礦區相

重複，如礦質為同

種，其重複之部分

不得核准。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五條 礦業申

請地與他人礦區相

重複，如礦質為同

種，其重複之部分

不得核准。 

人礦區相重複

，如礦質為同

種，其重複之

部分不得核准

。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六條 探礦申

請人之探礦申請地

第二十六條 探礦申

請人之探礦申請地

於申請案審查期間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二十六條 探礦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二十六條 探礦申

第二十四條 探

礦申請人之探

礦申請地於申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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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申請案審查期間

，如有他人申請採礦

且礦質為同種時，他

人申請採礦之重複

部分，準用第二十二

條規定。 

，如有他人申請採礦

且礦質為同種時，他

人申請採礦之重複

部分，準用第二十二

條規定。 

申請人之探礦申

請地於申請案審

查期間，如有他人

申請採礦且礦質

為同種時，他人申

請採礦之重複部

分，準用第二十二

條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二十六條 探礦

申請人之探礦申

請地於申請案審

查期間，如有他人

申請採礦且礦質

為同種時，他人申

請採礦之重複部

分，準用第二十二

條規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六條 探礦

請人之探礦申請地

於申請案審查期間

，如有他人申請採

礦且礦質為同種時

，他人申請採礦之

重複部分，準用第

二十二條規定。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二十六條 探礦申

請人之探礦申請地

於申請案審查期間

，如有他人申請採

礦且礦質為同種時

，他人申請採礦之

重複部分，準用第

二十二條規定。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六條 探礦申

請人之探礦申請地

於申請案審查期間

請案審查期間

，如有他人申

請採礦且礦質

為同種時，他

人申請採礦之

重複部分，準

用第二十條規

定。 

，修正援引條次。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並配合條次變更

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並配合條次變更

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修正援引條次。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並配合條次變更

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修正援引條次。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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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之探礦申

請地於申請案審

查期間，如有他人

申請採礦且礦質

為同種時，他人申

請採礦之重複部

分，準用第二十二

條規定。 

，如有他人申請採

礦且礦質為同種時

，他人申請採礦之

重複部分，準用第

二十二條規定。 

 

，修正援引條次。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七條 礦業申

請地與他人礦業申

請地或礦區重複，如

礦質為異種，主管機

關應通知申請在先

者或礦業權者，申請

該異種礦質，在通知

日起九十日內申請

者，應予優先審查。 

第二十七條 礦業申

請地與他人礦業申

請地或礦區重複，如

礦質為異種，主管機

關應通知申請在先

者或礦業權者，申請

該異種礦質，在通知

日起九十日內申請

者，應予優先審查。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二十七條 礦業

申請地與他人礦

業申請地或礦區

重複，如礦質為異

種，主管機關應通

知申請在先者或

礦業權者，申請該

異種礦質，在通知

日起九十日內申

請者，應予優先審

查。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二十七條 礦業申

請地與他人礦業申

請地或礦區重複，

如礦質為異種，主

管機關應通知申請

在先者或礦業權者

，申請該異種礦質

，在通知日起九十

日內申請者，應予

優先審查。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二十五條 礦

業申請地與他

人礦業申請地

或礦區重複，

如礦質為異種

，主管機關應

通知申請在先

者或礦業權者

，申請該異種

礦質，在通知

日起九十日內

申請者，應予

優先審查。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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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第二十七條 礦業

申請地與他人礦

業申請地或礦區

重複，如礦質為異

種，主管機關應通

知申請在先者或

礦業權者，申請該

異種礦質，在通知

日起九十日內申

請者，應予優先審

查。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七條 礦業

申請地與他人礦

業申請地或礦區

重複，如礦質為異

種，主管機關應通

知申請在先者或

礦業權者，申請該

異種礦質，在通知

第二十七條 礦業申

請地與他人礦業申

請地或礦區重複，

如礦質為異種，主

管機關應通知申請

在先者或礦業權者

，申請該異種礦質

，在通知日起九十

日內申請者，應予

優先審查。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七條 礦業申

請地與他人礦業申

請地或礦區重複，

如礦質為異種，主

管機關應通知申請

在先者或礦業權者

，申請該異種礦質

，在通知日起九十

日內申請者，應予

優先審查。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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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九十日內申

請者，應予優先審

查。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八條 探礦權

者於探礦期間屆滿

後三十日內，對於原

申請所探之礦質申

請設定採礦權者，主

管機關應予優先審

查。 

第二十八條 探礦權

者於探礦期間屆滿

後三十日內，對於原

申請所探之礦質申

請設定採礦權者，主

管機關應予優先審

查。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二十八條 探礦

權者於探礦期間

屆滿後三十日內

，對於原申請所探

之礦質申請設定

採礦權者，主管機

關應予優先審查。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二十八條 探礦

權者於探礦期間

屆滿後三十日內

，對於原申請所探

之礦質申請設定

採礦權者，主管機

關應予優先審查。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二十八條 探礦權

者於探礦期間屆滿

後三十日內，對於

原申請所探之礦質

申請設定採礦權者

，主管機關應予優

先審查。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二十八條 探礦權

者於探礦期間屆滿

後三十日內，對於

原申請所探之礦質

申請設定採礦權者

，主管機關應予優

先審查。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第二十六條 探

礦權者於探礦

期間屆滿後三

十日內，對於

原申請所探之

礦質申請設定

採礦權者，主

管機關應予優

先審查。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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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第二十八條 探礦

權者於探礦期間

屆滿後三十日內

，對於原申請所探

之礦質申請設定

採礦權者，主管機

關應予優先審查。 

提案： 

第二十八條 探礦權

者於探礦期間屆滿

後三十日內，對於

原申請所探之礦質

申請設定採礦權者

，主管機關應予優

先審查。 

(所有提案及修正動議

1 案均保留，送院會

處理) 

第二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 於下列

各地域申請設定礦

業權者，不予核准： 

一、要塞、堡壘、軍

港、警衛地帶及與

軍事設施場所有

關曾經圈禁之地

點以內，未經該管

機關同意。 

二、環境敏感地區內

，依其劃設法令，

應徵得該管機關

同意而未同意。 

三、風景特定區內，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有下

列情形之一，申請

設定礦業權者，不

予核准： 

一、要塞、堡壘、

軍港、警衛地帶

及與軍事設施

場所有關曾經

圈禁之地點以

內，未經該管機

關同意。 

二、保安林地、水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二十七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申請設

定礦業權者，不予

核准： 

一、要塞、堡壘、

軍港、警衛地帶

及與軍事設施場

所有關曾經圈禁

之地點以內，未

經該管機關同意

。 

二、保安林地、水

庫集水區、風景

第二十七條 於

下列各地域申

請設定礦業權

者，不予核准

： 

一、要塞、堡

壘、軍港、

警衛地帶及

與軍事設施

場所有關曾

經圈禁之地

點以內，未

經該管機關

同意。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第二款之「商埠市

場」部分，依海關緝私條

例第二條規定所稱之「商

埠」，係指陸地邊境或河

川之通商口岸，目前尚無

設立，爰配合實務作業，

予以刪除。 

三、現行實務對於設定礦業

權位於內政部所列第一級

或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內

時，主管機關係依其劃設

法令，洽詢該管機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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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該管機關同

意。 

四、距公有建築物、

鐵路、國道、省道

、發電廠及古蹟等

地界一百五十公

尺以內，未經該管

機關或土地所有

人及土地占有人

同意。 

五、其他法律規定非

經主管機關核准

不得探採礦之地

域內，未經該管機

關核准。 

六、國家公園區域及

其他法律禁止探

採礦之地域。 

庫集水區、風景

特定區及環境

敏感區內，依其

劃設法令，應徵

得該管機關同

意而未同意。 

三、距公有建築物

、國葬地、鐵路

、國道、省道、

重要廠址及不

能移動之著名

古蹟等地界一

百五十公尺以

內，未經該管機

關或土地所有

人及土地占有

人同意。 

四、距聚落、現供

人使用之建物

一公里內，未經

土地及建物所

有人、使用權人

特定區及國家公

園區內，未經該

管機關同意；環

境敏感地區內，

依其劃設法令，

應徵得該管機關

同意而未同意。 

三、距公有建築物

、國葬地、鐵路

、國道、省道、

重要廠址及不能

移動之著名古蹟

等地界一百五十

公尺以內，未經

該管機關或土地

所有人及土地占

有人同意。 

四、距聚落、現供

人使用之建物一

公里內，未經土

地及建物所有人

、使用權人及占

二、距商埠巿

場地界一公

里以內，未

經該管機關

同意。 

三、保安林地

、水庫集水

區、風景特

定區及國家

公園區內，

未經該管機

關同意。 

四、距公有建

築物、國葬

地、鐵路、

國道、省道

、重要廠址

及不能移動

之著名古蹟

等地界一百

五十公尺以

內，未經該

見，爰增訂第二款。 

四、現行第三款之保安林地

及水庫集水區，因已含納

於第二款環境敏感區域內

，爰予刪除。另於國家公

園區域內採礦顯與國家公

園劃定之目的不符，爰將

「國家公園區」移至第六

款，列為不予核准設定礦

業權地域，並酌修文字為

「國家公園區域」。 

五、第四款配合實務運作，

刪除國葬地，另評估礦業

開發重複區位之情形，爰

將重要廠址修正為發電廠

。又配合文化資產保存法

古蹟定義，爰刪除部分文

字。 

六、第五款酌作標點符號修

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刪除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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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四分之三

同意。 

五、於原住民族土

地或部落及其

周邊一定範圍

之公有土地探

、採礦，未依原

住民族基本法

取得原住民族

或部落同意者。 

六、國家公園區、

文化資產保存

區及其他法律

禁止探、採礦之

地域。 

七、其他法律規定

非經主管機關

核准不得探、採

礦之地域內，未

經該管機關核

准。 

八、經主管機關審

有人超過四分之

三同意。 

五、於原住民族土

地或部落及其周

邊一定範圍之公

有土地探、採礦

，未取得原住民

族或部落同意者

。 

六、國家公園區、

文化資產保存區

及其他法律禁止

探、採礦之地域

。 

七、其他法律規定

非經主管機關核

准不得探、採礦

之地域內，未經

該管機關核准。 

八、經主管機關審

查經濟效益評估

報告認定不應開

管機關或土

地所有人及

土地占有人

同意。 

五、其他法律

規定非經主

管機關核准

不得探、採

礦之地域內

，未經該管

機關核准。 

六、其他法律

禁止探、採

礦之地域。 

第二款，原第三款移列第

二款並做文字修正，原第

五款移列為第七款，第六

款文字修正，並新增第四

款至第五款及第八款至第

九款。 

二、本法自民國九十二年十

二月九日修正以來，為因

應極端氣候日益嚴峻之挑

戰，包括地質法、濕地保

育法、海岸管理法、國土

計畫法等國土環境資源管

理法規先後立法，並有其

他法規之先後修正，現行

條文第三款所列已不足以

涵括現有之災害、生態、

文化景觀、資源利用及其

他類型環境敏感區，爰修

第六款及原第三款文字並

移列至第二款，要求礦業

申請人先取得各環境敏感

區、國家公園及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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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濟效益評

估報告認定不

應開發。 

九、設定礦業權有

妨害公益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二十九條 有下

列情形之一，申請

設定礦業權者，不

予核准： 

一、要塞、堡壘、

軍港、警衛地帶

及與軍事設施

場所有關曾經

圈禁之地點以

內，未經該管機

關同意。 

二、保安林地、水

庫集水區、風景

特定區及環境

敏感區內，依其

發。 

九、設定礦業權有

妨害公益者。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申請設

定礦業權者，不予

核准： 

一、要塞、堡壘、

軍港、警衛地帶

及與軍事設施場

所有關曾經圈禁

之地點以內，未

經該管機關同意

。 

二、保安林地、水

庫集水區、風景

特定區及環境敏

感區內，依其劃

設法令，應徵得

該管機關同意而

保存區等主管機關之同意

。 

三、鑒於礦場進行爆破震動

、利用索道運輸礦石卻發

生落石……等等因探、採

礦導致周遭居民喪命、受

傷、地上物或作物毀損等

狀況之存在；又礦場距離

聚落或居民過近，其所產

生之噪音、空氣污染、水

污染等亦對居民之身體健

康有不良影響。爰參考原

本條第二款距商埠巿場一

公里以內，未經該管機關

同意，不予核准礦業權之

規定，新增第一項第四款

，在距聚落、現供人使用

之地上物一公里內，未經

土地及地上物所有人、使

用權人超過四分之三同意

，不予核准礦業權設定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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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法令，應徵

得該管機關同

意而未同意。 

三、距公有建築物

、國葬地、鐵路

、國道、省道、

重要廠址及不

能移動之著名

古蹟等地界一

百五十公尺以

內，未經該管機

關或土地所有

人及土地占有

人同意。 

四、距聚落、現供

人使用之建物

一公里內，未經

土地及建物所

有人、使用權人

超過四分之三

同意。 

五、於原住民族土

未同意。 

三、距公有建築物

、國葬地、鐵路

、國道、省道、

重要廠址及不能

移動之著名古蹟

等地界一百五十

公尺以內，未經

該管機關或土地

所有人及土地占

有人同意。 

四、距聚落、現供

人使用之建物一

公里內，未經土

地及建物所有人

、使用權人超過

四分之三同意。 

五、於原住民族土

地或部落及其周

邊一定範圍之公

有土地探、採礦

，未依原住民族

四、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

十條第十一項、第十二項

及原住民族基本法、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國際勞工組織第 169 號

公約：原住民與部落居民

公約、聯合國原住民族權

利宣言保障原住民族對於

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

之權利，爰新增第五款規

定，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

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之公

有土地探、採礦，未取得

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者，

不得設定礦業權。 

五、礦屬國家所有，鑒於礦

之有限性，土地資源之有

限性及不可回復性，爰新

增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

，經主管機關審查經濟效

益評估報告認定不應開發



 

181 

 

181 

 

181 

 

地或部落及其

周邊一定範圍

之公有土地探

、採礦，未依原

住民族基本法

取得原住民族

或部落同意者。 

六、國家公園區、

文化資產保存

區及其他法律

禁止探、採礦之

地域。 

七、其他法律規定

非經主管機關

核准不得探、採

礦之地域內，未

經該管機關核

准。 

八、經主管機關審

查經濟效益評

估報告認定不

應開發。 

基本法取得原住

民族或部落同意

者。 

六、國家公園區、

文化資產保存區

及其他法律禁止

探、採礦之地域

。 

七、其他法律規定

非經主管機關核

准不得探、採礦

之地域內，未經

該管機關核准。 

八、經主管機關審

查經濟效益評估

報告認定不應開

發。 

九、設定礦業權有

妨害公益者。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於下列

或有妨害公益者，不得設

定礦業權。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刪除第一項

第二款，原第三款移列第

二款並做文字修正，原第

五款移列為第七款，第六

款文字修正，並新增第四

至五款及第八至九款。 

二、本法自民國九十二年十

二月九日修正以來，為因

應極端氣候日益嚴峻之挑

戰，包括地質法、濕地保

育法、海岸管理法、國土

計畫法等國土環境資源管

理法規先後立法，並有其

他法規之先後修正，現行

條文第三款所列已不足以

涵括現有之災害、生態、

文化景觀、資源利用及其

他類型環境敏感區，爰修

第六款及原第三款文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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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設定礦業權有

妨害公益者。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有下

列情形之一，申請

設定礦業權者，不

予核准： 

一、要塞、堡壘、

軍港、警衛地帶

及與軍事設施

場所有關曾經

圈禁之地點以

內，未經該管機

關同意。 

二、環境敏感地區

內，依其劃設法

令，應徵得該管

機關同意而未

同意。 

三、風景特定區內

，未經該管機關

各地域申請設定礦

業權者，不予核准

： 

一、要塞、堡壘、

軍港、警衛地帶

及與軍事設施場

所有關曾經圈禁

之地點以內，未

經該管機關同意

。 

二、環境敏感地區

內，依其劃設法

令，應徵得該管

機關同意而未同

意。 

三、風景特定區內

，未經該管機關

同意。 

四、距公有建築物

、鐵路、國道、

省道、發電廠及

古蹟等地界一百

移列至第二款，要求礦業

申請人先取得各環境敏感

區、國家公園及文化資產

保存區等主管機關之同意

。 

三、鑒於礦場進行爆破震動

、利用索道運輸礦石卻發

生落石……等等因探、採

礦導致周遭居民喪命、受

傷、地上物或作物毀損等

狀況之存在；又礦場距離

聚落或居民過近，其所產

生之噪音、空氣污染、水

污染等亦對居民之身體健

康有不良影響。爰參考原

本條第二款距商埠巿場一

公里以內，未經該管機關

同意，不予核准礦業權之

規定，新增第一項第四款

，在距聚落、現供人使用

之地上物一公里內，未經

土地及地上物所有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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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四、距公有建築物

、鐵路、國道、

省道、發電廠及

古蹟等地界一

百五十公尺以

內，未經該管機

關或土地所有

人及土地占有

人同意。 

五、其他法律規定

非經主管機關

核准不得探採

礦之地域內，未

經該管機關核

准。 

六、國家公園區及

其他法律禁止

探採礦之地域。 

七、經主管機關審

查經濟效益評

估認定不應開

五十公尺以內，

未經該管機關或

土地所有人及土

地占有人同意。 

五、其他法律規定

非經主管機關核

准不得探採礦之

地域內，未經該

管機關核准。 

六、國家公園區域

及其他法律禁止

探採礦之地域。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九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申請設

定礦業權者，不予

核准： 

一、要塞、堡壘、

軍港、警衛地帶

及與軍事設施場

所有關曾經圈禁

用權人超過四分之三同意

，不予核准礦業權設定申

請。 

四、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

十條第十一項、第十二項

及原住民族基本法、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國際勞工組織第 169 號

公約：原住民與部落居民

公約、聯合國原住民族權

利宣言保障原住民族對於

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

之權利，爰新增第五款規

定，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

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之公

有土地探、採礦，未取得

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者，

不得設定礦業權。 

五、礦屬國家所有，鑒於礦

之有限性，土地資源之有

限性及不可回復性，爰新



 

184 

 

184 

 

184 

 

發。 

八、設定礦業權有

妨害公益。 

 

之地點以內，未

經該管機關同意

。 

二、環境敏感地區

內，依其劃設法

令，應徵得該管

機關同意而未同

意。 

三、風景特定區內

，未經該管機關

同意。 

四、距公有建築物

、鐵路、國道、

省道、發電廠及

古蹟等地界一百

五十公尺以內，

未經該管機關或

土地所有人及土

地占有人同意。 

五、其他法律規定

非經主管機關核

准不得探採礦之

增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

，經主管機關審查經濟效

益評估報告認定不應開發

或有妨害公益者，不得設

定礦業權。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三、現行條文第二款之「商

埠市場」部分，依海關緝

私條例第二條規定所稱之

「商埠」，係指陸地邊境

或河川之通商口岸，目前

尚無設立，爰配合實務作

業，予以刪除。另現行實

務對於設定礦業權位於環

境敏感地區內時，主管機

關會依其劃設法令，洽詢

該管機關之意見，爰增訂

第二款。 

四、現行條文第三款之保安

林地及水庫集水區等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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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內，未經該

管機關核准。 

六、國家公園區及

其他法律禁止探

採礦之地域。 

七、經主管機關審

查經濟效益評估

認定不應開發。 

八、設定礦業權有

妨害公益。 

委員孔文吉（鄭天財

Sra Kacaw）等 4人所

提修正動議： 

第二十九條 於下列

各地域申請設定礦

業權者，不予核准

： 

一、要塞、堡壘、

軍港、警衛地帶

及與軍事設施場

所有關曾經圈禁

之地點以內，未

，因已含納於修正條文第

二款環境敏感區域內，故

予以刪除。另「國家公園

區」則移至修正條文第六

款前段。 

五、現行條文第四款配合實

務運作，刪除國葬地，另

評估礦業開發重複區位之

情形，爰將重要廠址修正

為發電廠。又配合文化資

產保存法古蹟定義，爰刪

除部分文字。 

六、為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七

條第二項增列經濟效益評

估審核程序，爰新增第七

款經主管機關審查經濟效

益評估認定不應開發者，

不予核准礦業權。 

七、為符合本法體例設計，

將現行條文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移列第八款。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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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該管機關同意

。 

二、環境敏感地區

內，依其劃設法

令，應徵得該管

機關同意而未同

意。 

三、風景特定區內

，未經該管機關

同意。 

四、距公有建築物

、鐵路、國道、

省道、發電廠及

古蹟等地界一百

五十公尺以內，

未經該管機關或

土地所有人及土

地占有人同意。 

五、其他法律規定

非經主管機關核

准不得探採礦之

地域內，未經該

一、本法自民國九十二年十

二月九日修正以來，為因

應極端氣候日益嚴峻之挑

戰，包括地質法、濕地保

育法、海岸管理法、國土

計畫法等國土環境資源管

理法規先後立法，並有其

他法規之先後修正，現行

條文第三款所列已不足以

涵括現有之災害、生態、

文化景觀、資源利用及其

他類型環境敏感區，爰修

第六款及原第三款文字並

移列至第二款，要求礦業

申請人先取得各環境敏感

區、國家公園及文化資產

保存區等主管機關之同意

。 

二、鑒於礦場進行爆破震動

、利用索道運輸礦石卻發

生落石……等等因探、採

礦導致周遭居民喪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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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核准。 

六、國家公園區域

及其他法律禁止

探採礦之地域。 

七、原住民族土地

、部落及其周邊

一定範圍內之公

有土地，未依原

住民族基本法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

諮商並取得部落

同意者。 

傷、建物或作物毀損等狀

況之存在；又礦場距離聚

落或居民過近，其所產生

之噪音、空氣污染、水污

染等亦對居民之身體健康

有不良影響。爰參考本條

現行條文第二款距商埠巿

場一公里以內，未經該管

機關同意，不予核准礦業

權之規定，新增第一項第

五款，在距聚落、現供人

使用之建物一公里內，未

經土地及建物所有人、使

用權人及占有人超過四分

之三同意，不予核准礦業

權設定申請。 

三、由於目前礦區大多位於

原住民族土地，卻未曾踐

行「原住民族基本法」明

定諮商取得同意之程序，

嚴重損及原住民族之利益

。爰依原基法之意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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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第五款，礦區位於「原

住民族土地」、「部落」

、「部落周邊一定範圍內

之公有土地」者，應依法

諮商並取得當地部落或原

住民族的同意。 

四、礦屬國家所有，鑒於礦

之有限性，土地資源之有

限性及不可回復性，爰新

增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

，經主管機關審查經濟效

益評估報告認定不應開發

或有妨害公益者，不得設

定礦業權。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刪除第一項

第二款，原第三款移列第

二款並做文字修正，原第

五款移列為第七款，第六

款文字修正，並新增第四

款至第五款及第八款至第

九款。 



 

189 

 

189 

 

189 

 

二、本法自民國九十二年十

二月九日修正以來，為因

應極端氣候日益嚴峻之挑

戰，包括地質法、濕地保

育法、海岸管理法、國土

計畫法等國土環境資源管

理法規先後立法，並有其

他法規之先後修正，現行

條文第三款所列已不足以

涵括現有之災害、生態、

文化景觀、資源利用及其

他類型環境敏感區，爰修

第六款及原第三款文字並

移列至第二款，要求礦業

申請人先取得各環境敏感

區、國家公園及文化資產

保存區等主管機關之同意

。 

三、鑒於礦場進行爆破震動

、利用索道運輸礦石卻發

生落石……等等因探、採

礦導致周遭居民喪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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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地上物或作物毀損等

狀況之存在；又礦場距離

聚落或居民過近，其所產

生之噪音、空氣污染、水

污染等亦對居民之身體健

康有不良影響。爰參考原

本條第二款距商埠巿場一

公里以內，未經該管機關

同意，不予核准礦業權之

規定，新增第一項第四款

，在距聚落、現供人使用

之地上物一公里內，未經

土地及地上物所有人、使

用權人超過四分之三同意

，不予核准礦業權設定申

請。 

四、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

十條第十一項、第十二項

及原住民族基本法、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國際勞工組織第 16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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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原住民與部落居民

公約、聯合國原住民族權

利宣言保障原住民族對於

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

之權利，爰新增第五款規

定，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

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之公

有土地探、採礦，未取得

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者，

不得設定礦業權。 

五、礦屬國家所有，鑒於礦

之有限性，土地資源之有

限性及不可回復性，爰新

增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

，經主管機關審查經濟效

益評估報告認定不應開發

或有妨害公益者，不得設

定礦業權。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第二款之「商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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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部分，依海關緝私條

例第二條規定所稱之「商

埠」，係指陸地邊境或河

川之通商口岸，目前尚無

設立，爰配合實務作業，

予以刪除。 

三、現行實務對於設定礦業

權位於內政部所列第一級

或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內

時，主管機關係依其劃設

法令，洽詢該管機關之意

見，爰增訂第二款。 

四、現行第三款之保安林地

及水庫集水區，因已含納

於第二款環境敏感區域內

，爰予刪除。另於國家公

園區域內採礦顯與國家公

園劃定之目的不符，爰將

「國家公園區」移至第六

款，列為不予核准設定礦

業權地域，並酌修文字為

「國家公園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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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四款配合實務運作，

刪除國葬地，另評估礦業

開發重複區位之情形，爰

將重要廠址修正為發電廠

。又配合文化資產保存法

古蹟定義，爰刪除部分文

字。 

六、第五款酌作標點符號修

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三、現行條文第二款之「商

埠市場」部分，依海關緝

私條例第二條規定所稱之

「商埠」，係指陸地邊境

或河川之通商口岸，目前

尚無設立，爰配合實務作

業，予以刪除。另現行實

務對於設定礦業權位於環

境敏感地區內時，主管機

關會依其劃設法令，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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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管機關之意見，爰增訂

第二款。 

四、現行條文第三款之保安

林地及水庫集水區等區域

，因已含納於修正條文第

二款環境敏感區域內，故

予以刪除。另「國家公園

區」則移至修正條文第六

款前段。 

五、現行條文第四款配合實

務運作，刪除國葬地，另

評估礦業開發重複區位之

情形，爰將重要廠址修正

為發電廠。又配合文化資

產保存法古蹟定義，爰刪

除部分文字。 

六、為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七

條第二項增列經濟效益評

估審核程序，爰新增第七

款經主管機關審查經濟效

益評估認定不應開發者，

不予核准礦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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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為符合本法體例設計，

將現行條文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移列第八款。 

審查會： 

所有提案及委員孔文吉（鄭

天財Sra Kacaw）等 4人所提

修正動議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條 主管機關

為探勘礦產、調整礦

區時，得指定一定區

域內之礦，停止接受

申請。 

主管機關因公

益措施等實際需要

，依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申請，劃定已設

定礦業權之礦區為

禁採區，或公益措施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法限制已依本

第三十條 主管機關

為探勘礦產、調整礦

區時，得指定一定區

域內之礦，停止接受

申請。 

主管機關因公

益措施等實際需要

，依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申請，劃定已設

定礦業權之礦區為

禁採區，或公益措施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法限制已依本

法核定礦業用地之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三十條 主管機

關為探勘礦產、調

整礦區時，得指定

一定區域內之礦

，停止接受申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三十條 主管機

關為探勘礦產、調

整礦區時，得指定

一定區域內之礦

，停止接受申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二十八條 主管機

關為探勘礦產、調

整礦區時，得指定

一定區域內之礦，

停止接受申請。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三十條 主管機關

為探勘礦產、調整

礦區時，得指定一

定區域內之礦，停

止接受申請。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第二十八條 主

管機關認為設

定礦業權有妨

害公益者，不

予核准。 

主管機關

為探勘礦產、

調整礦區時，

得指定一定區

域內之礦，停

止接受申請。 

第五十七條第二

項至第四項 

主管機關因公

益措施等實際

行政院提案： 

一、現行第二十八條及第五

十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整

併為本條。 

二、為符合本法體例設計，

現行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設

定礦業權有妨害公益規定

移至修正條文第二十條第

一項第六款，爰予刪除。 

三、現行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移列為第一項，內容未修

正。 

四、為符合本法體例設計，

爰將現行第五十七條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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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核定礦業用地之

礦區探採礦，致礦業

經營受有損失者，該

礦業權者得就原核

准礦業權期限內已

發生之損失，向申請

劃定禁採區者、限制

探採礦者或其他應

負補償責任者，請求

相當之補償。 

前項損失之範

圍及認定標準，由主

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礦業權

者與申請劃定禁採

區者、限制探採礦者

或其他應負補償責

任者就補償發生爭

議時，得由主管機關

邀請專家學者組成

調處會調處之。 

禁採區劃定後

礦區探採礦，致礦業

經營受有損失者，該

礦業權者得就原核

准礦業權期限內已

發生之損失，向申請

劃定禁採區者、限制

探採礦者或其他應

負補償責任者，請求

相當之補償。 

前項損失之範

圍及認定標準，由主

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礦業權

者與申請劃定禁採

區者、限制探採礦者

或其他應負補償責

任者就補償發生爭

議時，得由主管機關

邀請專家學者組成

調處會調處之。 

禁採區劃定後

，應由主管機關廢止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條 主管機

關為探勘礦產、調

整礦區時，得指定

一定區域內之礦

，停止接受申請。 

主管機關因

公益措施等實際

需要，依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申請

，劃定已設定礦業

權之礦區為禁採

區，或公益措施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法限制已依

本法核定礦業用

地之礦區探採礦

，致礦業經營受有

損失者，該礦業權

者得就原核准礦

業權期限內已發

等 17人提案： 

第三十條 主管機關

為探勘礦產、調整

礦區時，得指定一

定區域內之礦，停

止接受申請。 

主管機關因公

益措施等實際需要

，依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申請，劃定

已設定礦業權之礦

區為禁採區，或公

益措施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法限制

已依本法核定礦業

用地之礦區探採礦

，致礦業經營受有

損失者，該礦業權

者得就原核准礦業

權期限內已發生之

損失，向申請劃定

禁採區者、限制探

需要，依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之申請，劃定

已設定礦業權

之礦區為禁採

區，或公益措

施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法

限制已依本法

核定礦業用地

之礦區探、採

，致礦業經營

受有損失者，

該礦業權者得

就原核准礦業

權期限內已發

生之損失，向

申請劃定禁採

區者、限制探

、採者或其他

應負補償責任

者，請求相當

之補償。 

前項礦業

權者與申請劃

定禁採區者、

限制探、採者

項移列為第二項，並酌作

文字修正。 

五、增訂第三項。明定第二

項損失範圍及認定標準，

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 

六、現行第五十七條第三項

移列為第四項，並增訂補

償發生爭議時，得由主管

機關邀請外部第三方專家

學者組成調處會辦理調處

之規定，另酌作文字修正

。 

七、現行第五十七條第四項

移列為第五項，並酌作文

字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修正後移列至第二十

九條第一項第九款。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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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主管機關廢止

其全部或一部礦業

權。 

其全部或一部礦業

權。 

生之損失，向申請

劃定禁採區者、限

制探採礦者或其

他應負補償責任

者，請求相當之補

償。 

前項損失之

範圍及認定標準

，由主管機關定之

。 

第二項礦業

權者與申請劃定

禁採區者、限制探

採礦者或其他應

負補償責任者就

補償發生爭議時

，得由主管機關邀

請專家學者組成

調處會調處之。 

禁採區劃定

後，應由主管機關

廢止其全部或一

採礦者或其他應負

補償責任者，請求

相當之補償。 

前項損失之範

圍及認定標準，由

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礦業權

者與申請劃定禁採

區者、限制探採礦

者或其他應負補償

責任者就補償發生

爭議時，得由主管

機關邀請專家學者

組成調處會調處之

。 

禁採區劃定後

，應由主管機關廢

止其全部或一部礦

業權。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條 主管機關

或其他應負補

償責任者就補

償發生爭議時

，由主管機關

調處。 

禁採區劃

定後，應由主

管機關廢止其

全部或一部礦

業權之核准。 

二、現行條文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修正後移列至第二十

九條第一項第九款。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符合本法體例設計，

現行條文第一項設定礦業

權有妨害公益規定移至修

正條文第二十九條第八款

，爰予刪除。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為

修正條文第一項，文字未

修正。 

四、為符合本法體例設計，

爰將現行條文第五十七條

第二項移列為修正條文第

二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五、增訂第三項。明定第二

項損失範圍及認定標準，

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 

六、現行條文第五十七條第

三項移列為修正條文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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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礦業權。 

 

為探勘礦產、調整

礦區時，得指定一

定區域內之礦，停

止接受申請。 

主管機關因公

益措施等實際需要

，依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申請，劃定

已設定礦業權之礦

區為禁採區，或公

益措施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法限制

已依本法核定礦業

用地之礦區探採礦

，致礦業經營受有

損失者，該礦業權

者得就原核准礦業

權期限內已發生之

損失，向申請劃定

禁採區者、限制探

採礦者或其他應負

補償責任者，請求

項，並增訂外部第三方專

家學者組成調處會辦理調

處之規定，另酌作文字修

正。 

七、現行條文第五十七條第

四項移列為修正條文第五

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現行條文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修正後移列至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第九款。 

二、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修正後移列至第二十

九條第一項第九款。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現行第二十八條及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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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之補償。 

前項損失之範

圍及認定標準，由

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礦業權

者與申請劃定禁採

區者、限制探採礦

者或其他應負補償

責任者就補償發生

爭議時，得由主管

機關邀請專家學者

組成調處會調處之

。 

禁採區劃定後

，應由主管機關廢

止其全部或一部礦

業權。 

 

十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整

併為本條。 

二、為符合本法體例設計，

現行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設

定礦業權有妨害公益規定

移至修正條文第二十條第

一項第六款，爰予刪除。 

三、現行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移列為第一項，內容未修

正。 

四、為符合本法體例設計，

爰將現行第五十七條第二

項移列為第二項，並酌作

文字修正。 

五、增訂第三項。明定第二

項損失範圍及認定標準，

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 

六、現行第五十七條第三項

移列為第四項，並增訂補

償發生爭議時，得由主管

機關邀請外部第三方專家

學者組成調處會辦理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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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另酌作文字修正

。 

七、現行第五十七條第四項

移列為第五項，並酌作文

字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符合本法體例設計，

現行條文第一項設定礦業

權有妨害公益規定移至修

正條文第二十九條第八款

，爰予刪除。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為

修正條文第一項，文字未

修正。 

四、為符合本法體例設計，

爰將現行條文第五十七條

第二項移列為修正條文第

二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五、增訂第三項。明定第二

項損失範圍及認定標準，

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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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現行條文第五十七條第

三項移列為修正條文第四

項，並增訂外部第三方專

家學者組成調處會辦理調

處之規定，另酌作文字修

正。 

七、現行條文第五十七條第

四項移列為修正條文第五

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一條 設定礦

業權之申請無第十

九條及第二十九條

之情形，主管機關應

通知礦業申請人將

其書圖文件刊登於

指定網站，並在礦業

申請地之鄉（鎮、市

、區）公所、村（里

）辦公室及部落公布

欄公開展覽三十日

，供民眾、團體及機

關於刊登或公開展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三十一條 設定

礦業權之申請無

第十九條不予受

理之情形，主管機

關應通知礦業申

請人將其書圖文

件刊登於指定網

站，並在申請所在

地之鄉（鎮、市、

區）公所、村（里

）辦公室及原住民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二十八條之一 設

定礦業權之申請無

第十七條不予受理

之情形，主管機關

應通知礦業申請人

將其書圖文件刊登

於指定網站，並在

申請所在地之鄉（

鎮、市、區）公所

、村（里）辦公室

及原住民族部落公

布欄公開展覽三十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申請設定礦業權階段尚

未涉及實質開發行為，惟

為建立並落實公民參與及

資訊公開制度，爰參考環

境影響評估法第七條第三

項應舉行說明會之相關規

定，於第一項規定要求申

請人應刊登網站及依一定

方式公開展覽並辦理說明

會。另考量實務上石油礦

及天然氣礦之礦業權所需



 

202 

 

202 

 

202 

 

覽之期間內於指定

網站或書面表達意

見後，舉行說明會，

聽取意見，並通知土

地與建築物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參與。但

石油礦及天然氣礦

之礦業申請人得免

通知土地與建築物

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參與。 

礦業申請人應

將前項之書面意見

及說明會紀錄彙送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得邀

請專家學者，參與探

礦構想書圖、開採構

想書圖之審查。 

主管機關於准

駁礦業權後，應將准

駁之決定，依政府資

族部落公布欄公

開展覽三十日，供

民眾、團體及機關

於刊登或公開展

覽之期間內於指

定網站或書面表

達意見後，舉行說

明會，聽取意見，

並通知土地與地

上物所有人參與

。但石油礦及天然

氣礦之礦業申請

人得免通知土地

及地上物所有人

參與。 

礦業申請人

應將前項之書面

意見、回覆辦理情

形及說明會紀錄

等相關書件，彙送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得

日，供民眾、團體

及機關於刊登或公

開展覽之期間內於

指定網站或書面表

達意見後，舉行說

明會，聽取意見，

並通知土地與建物

所有人參與。但石

油礦及天然氣礦之

礦業申請人得免通

知土地及建物所有

人參與。 

礦業申請人應

將前項之書面意見

及說明會紀錄彙送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得邀

請專家學者，參與

探礦構想及其圖說

、開採構想及其圖

說之審查。 

主管機關於准

申請設定礦權面積較大之

特性，爰規定得免逐一通

知土地與建築物所有人及

使用人，惟民眾仍有知情

權，故仍須依規定辦理說

明會等公民參與程序，併

予敘明。 

三、第一項之書面意見及說

明會紀錄，申請人應彙送

主管機關，爰為第二項規

定。 

四、為增加探礦或採礦構想

圖說之審查專業性，爰於

第三項明定主管機關得邀

請專家學者參與審查。 

五、第四項明定主管機關應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

定主動將准駁之決定公開

於指定網站。 

六、依第一項規定舉行說明

會須通知土地與建築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參與，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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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公開法相關規定

，主動公開於指定網

站。 

礦業申請人依

第一項規定通知土

地與建築物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得申請

主管機關協助查詢

個人資料；主管機關

為協助查詢，得洽相

關機關提供。礦業申

請人取得之個人資

料，其處理及利用，

應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一項說明會

之召開程序、應刊登

與公開展覽之書圖

文件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邀請專家學者，參

與探礦構想及其

圖說、開採構想及

其圖說之審查。 

主管機關應

將准駁礦業權申

請之核定，依政府

資訊公開法相關

規定，主動公開於

指定網站，並通知

第一項之土地與

地上物所有人。 

礦業申請人

依第一項規定通

知土地與地上物

所有人，得申請主

管機關協助查詢

個人資料；主管機

關為協助查詢，得

洽相關機關提供

。礦業申請人取得

之個人資料，其處

駁礦業權後，應將

准駁之核定，依政

府資訊公開法相關

規定，主動公開於

指定網站。 

礦業申請人依

第一項規定通知土

地與建物所有人，

得申請主管機關協

助查詢個人資料；

主管機關為協助查

詢，得洽相關機關

提供。礦業申請人

取得之個人資料，

其處理及利用，應

遵循個人資料保護

法相關規定辦理。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三十一條 設定礦

業權之申請無第十

九條不予受理之情

礦業申請人尚難取得其個

人資料，主管機關得依其

申請協助查詢，爰為第五

項規定。 

七、為確保雙方權益，使通

知對象明確並有所依循，

第一項及第五項所稱建築

物係指依建築法取得使用

執照之建築構造物，並依

土地法完成登記之合法建

築物。 

八、第六項授權主管機關訂

定說明會之召開程序、應

刊登與公開展覽之書圖文

件及相關事項之辦法。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礦屬國家所有，礦業權

之核定實屬「特許」，且

探、採礦對環境、生態及

對土地及地上物所有人、

利害關係人與當地居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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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利用，應遵循

個人資料保護法

相關規定辦理。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三十一條 設定

礦業權之申請無

第十九條不予受

理之情形，主管機

關應通知礦業申

請人將其書圖文

件刊登於指定網

站，並在申請所在

地之鄉（鎮、市、

區）公所、村（里

）辦公室及原住民

族部落公布欄公

開展覽三十日，供

民眾、團體及機關

於刊登或公開展

覽之期間內於指

定網站或書面表

形，主管機關應通

知礦業申請人將其

書圖文件刊登於指

定網站，並在申請

所在地之鄉（鎮、

市、區）公所、村

（里）辦公室及原

住民族部落公布欄

公開展覽三十日，

供民眾、團體及機

關於刊登或公開展

覽之期間內於指定

網站或書面表達意

見後，舉行說明會

，聽取意見，並通

知土地與地上物所

有人參與。但石油

礦及天然氣礦之礦

業申請人得免通知

土地及地上物所有

人參與。 

礦業申請人應

生命、健康及財產權等基

本權利影響甚鉅，其程序

參與權應予保障，並宜有

專家學者與公益團體參與

，爰新增本條規定，主管

機關應通知礦業申請人舉

辦說明會聽取意見並予以

回覆，並將相關意見及說

明會記錄等書件彙送主管

機關。 

三、主管機關為衡平礦業開

採之經濟效益與環境、文

化及人權維護之利益，得

邀請專家學者參與審查。 

四、主管機關應將審查決定

主動公開於指定網站，以

保障民眾知的權利，並應

通知受礦業開發行為影響

之土地與地上物所有人。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礦屬國家所有，礦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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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意見後，舉行說

明會，聽取意見，

並通知土地與地

上物所有人參與

。但石油礦及天然

氣礦之礦業申請

人得免通知土地

及地上物所有人

參與。 

礦業申請人

應將前項之書面

意見、回覆辦理情

形及說明會紀錄

等相關書件，彙送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得

邀請專家學者，參

與探礦構想及其

圖說、開採構想及

其圖說之審查。 

主管機關應

將准駁礦業權申

將前項之書面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及

說明會紀錄等相關

書件，彙送主管機

關。 

主管機關得邀

請專家學者，參與

探礦構想及其圖說

、開採構想及其圖

說之審查。 

主管機關應將

准駁礦業權申請之

核定，依政府資訊

公開法相關規定，

主動公開於指定網

站，並通知第一項

之土地與地上物所

有人。 

礦業申請人依

第一項規定通知土

地與地上物所有人

，得申請主管機關

之核定實屬「特許」，且

探、採礦對環境、生態及

對土地及地上物所有人、

利害關係人與當地居民之

生命、健康及財產權等基

本權利影響甚鉅，其程序

參與權應予保障，並宜有

專家學者與公益團體參與

，爰新增本條規定，主管

機關應通知礦業申請人舉

辦說明會聽取意見並予以

回覆，並將相關意見及說

明會記錄等書件彙送主管

機關。 

三、主管機關為衡平礦業開

採之經濟效益與環境、文

化及人權維護之利益，得

邀請專家學者參與審查。 

四、主管機關應將審查決定

主動公開於指定網站，以

保障民眾知的權利，並應

通知受礦業開發行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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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之核定，依政府

資訊公開法相關

規定，主動公開於

指定網站，並通知

第一項之土地與

地上物所有人。 

礦業申請人

依第一項規定通

知土地與地上物

所有人，得申請主

管機關協助查詢

個人資料；主管機

關為協助查詢，得

洽相關機關提供

。礦業申請人取得

之個人資料，其處

理及利用，應遵循

個人資料保護法

相關規定辦理。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一條 設定

協助查詢個人資料

；主管機關為協助

查詢，得洽相關機

關提供。礦業申請

人取得之個人資料

，其處理及利用，

應遵循個人資料保

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 

委員洪申翰等 20 人

提案： 

第三十條之一 設定

礦業權之申請無第

十七條不予受理之

情形，主管機關應

通知礦業申請人將

其書圖文件刊登於

指定網站，並在申

請所在地之鄉（鎮

、市、區）公所、

村（里）辦公室及

原住民族部落公布

之土地與地上物所有人。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申請設定礦業權階段尚

未涉及實質開發行為，惟

為建立並落實公民參與及

資訊公開制度，爰參考環

境影響評估法第七條第三

項應舉行說明會之相關規

定，爰於第一項規定要求

申請人應依一定方式公開

展覽並辦理說明會，另就

說明會相關辦理程序，主

管機關將參考環境影響評

估程序，另訂定行政規則

規範之，併予說明。 

三、第一項之書面意見及說

明會紀錄，申請人應彙送

主管機關，爰為第二項規

定。 

四、為增加探礦或採礦構想

圖說之審查專業性，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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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權之申請無

第十九條及第二

十九條之情形，主

管機關應通知礦

業申請人將其書

圖文件刊登於指

定網站，並在申請

所在地之鄉（鎮、

市、區）公所、村

（里）辦公室及部

落公布欄公開展

覽三十日，供民眾

、團體及機關於刊

登或公開展覽之

期間內於指定網

站或書面表達意

見後，舉行說明會

，聽取意見，並通

知土地與建築物

所有人及使用權

人參與。但石油礦

及天然氣礦之礦

欄公開展覽三十日

，供民眾、團體及

機關於刊登或公開

展覽之期間內於指

定網站或書面表達

意見後，舉行說明

會，聽取意見，並

通知土地與地上物

所有人參與。但石

油礦及天然氣礦之

礦業申請人得免通

知土地及地上物所

有人參與。 

礦業申請人應

將前項之書面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及

說明會紀錄等相關

書件，彙送主管機

關。 

主管機關得邀

請專家學者，參與

探礦構想及其圖說

第三項明定主管機關得邀

請專家學者參與審查。 

五、第四項明定主管機關應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

定主動將准駁之核定公開

於指定網站。並且應公開

展覽一定期間。 

六、依第一項規定舉行說明

會須通知土地與建築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參與，惟

礦業申請人尚難取得其個

人資料，主管機關得依其

申請協助查詢，爰為第五

項規定。 

七、為確保雙方權益，使通

知對象明確並有所依循，

本條第一項及第五項所稱

建築物係指依建築法取得

使用執照之建築構造物，

並依土地法完成登記之合

法建築物。 

八、針對說明會，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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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申請人得免通

知土地與建築物

所有人及使用權

人參與。 

礦業申請人

應將前項之書面

意見及說明會紀

錄彙送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得

邀請專家學者，參

與探礦構想書圖

、開採構想書圖之

審查。 

主管機關於

准駁礦業權後，應

將准駁之核定，依

政府資訊公開法

相關規定，主動公

開於指定網站，並

在申請所在地之

鄉（鎮、市、區）

公所、村（里）辦

、開採構想及其圖

說之審查。 

主管機關應將

准駁礦業權申請之

核定，依政府資訊

公開法相關規定，

主動公開於指定網

站，並通知第一項

之土地與地上物所

有人。 

礦業申請人依

第一項規定通知土

地與地上物所有人

，得申請主管機關

協助查詢個人資料

；主管機關為協助

查詢，得洽相關機

關提供。礦業申請

人取得之個人資料

，其處理及利用，

應遵循個人資料保

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應另訂定行政規則規範之

；涉及原住民族地區者，

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事務

主管機關訂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建立並落實公民參與

及資訊公開制度，爰參考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七條第

三項應舉行說明會之相關

規定，要求礦業權者應依

一定方式公開展覽並辦理

說明會，爰於第一項規定

。 

三、第一項之書面意見及說

明會紀錄，礦業權者應彙

送主管機關，爰為第二項

規定。 

四、為增加探礦或採礦構想

及其圖說之審查專業性，

明定主管機關得邀請專家

學者參與審查，爰為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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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及部落公布

欄公開展覽三十

日。 

礦業申請人

依第一項規定通

知土地與建築物

所有人及使用權

人，得申請主管機

關協助查詢個人

資料；主管機關為

協助查詢，得洽相

關機關提供。礦業

申請人取得之個

人資料，其處理及

利用，應遵循個人

資料保護法相關

規定辦理。 

第一項之說

明會，其召開程序

及相關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於原住

。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三十一條 設定礦

業權之申請無第十

九條及第二十九條

之情形，主管機關

應通知礦業申請人

將其書圖文件刊登

於指定網站，並在

礦業申請地之鄉（

鎮、市、區）公所

、村（里）辦公室

及部落公布欄公開

展覽三十日，供民

眾、團體及機關於

刊登或公開展覽之

期間內於指定網站

或書面表達意見後

，舉行說明會，聽

取意見，並通知土

地與建築物所有人

項規定。 

五、第四項明定主管機關應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

定主動公開核准礦業權後

之探礦構想及其圖說、開

採構想及其圖說。 

六、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礦屬國家所有，礦業權

之核定實屬「特許」，且

探、採礦對環境、生態及

對土地及地上物所有人、

利害關係人與當地居民之

生命、健康及財產權等基

本權利影響甚鉅，其程序

參與權應予保障，並宜有

專家學者與公益團體參與

，爰新增本條規定，主管

機關應通知礦業申請人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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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區者，由主

管機關會同中央

原住民族事務主

管機關定之。 

 

及使用權人參與。

但石油礦及天然氣

礦之礦業申請人得

免通知土地與建築

物所有人及使用權

人參與。 

礦業申請人應

將前項之書面意見

及說明會紀錄彙送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得邀

請專家學者，參與

探礦構想書圖、開

採構想書圖之審查

。 

主管機關於准

駁礦業權後，應將

准駁之決定，依政

府資訊公開法相關

規定，主動公開於

指定網站。 

礦業申請人依

辦說明會聽取意見並予以

回覆，並將相關意見及說

明會紀錄等書件彙送主管

機關。 

三、主管機關為衡平礦業開

採之經濟效益與環境、文

化及人權維護之利益，得

邀請專家學者參與審查。 

四、主管機關應將審查決定

主動公開於指定網站，以

保障民眾知的權利，並應

通知受礦業開發行為影響

之土地與地上物所有人。 

委員洪申翰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礦屬國家所有，礦業權

之核定實屬「特許」，且

探、採礦對環境、生態及

對土地及地上物所有人、

利害關係人與當地居民之

生命、健康及財產權等基

本權利影響甚鉅，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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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規定通知土

地與建築物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得申

請主管機關協助查

詢個人資料；主管

機關為協助查詢，

得洽相關機關提供

。礦業申請人取得

之個人資料，其處

理及利用，應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相關

規定辦理。 

第一項說明會

之召開程序、應刊

登與公開展覽之書

圖文件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一條 設定礦

業權之申請無第十

參與權應予保障，並宜有

專家學者與公益團體參與

，爰新增本條規定，主管

機關應通知礦業申請人舉

辦說明會聽取意見並予以

回覆，並將相關意見及說

明會記錄等書件彙送主管

機關。 

三、主管機關為衡平礦業開

採之經濟效益與環境、文

化及人權維護之利益，得

邀請專家學者參與審查。 

四、主管機關應將審查決定

主動公開於指定網站，以

保障民眾知的權利，並應

通知受礦業開發行為影響

之土地與地上物所有人。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申請設定礦業權階段尚

未涉及實質開發行為，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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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條及第二十九條

之情形，主管機關

應通知礦業申請人

將其書圖文件刊登

於指定網站，並在

申請所在地之鄉（

鎮、市、區）公所

、村（里）辦公室

及部落公布欄公開

展覽三十日，供民

眾、團體及機關於

刊登或公開展覽之

期間內於指定網站

或書面表達意見後

，舉行說明會，聽

取意見，並通知土

地與建築物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參與。

但石油礦及天然氣

礦之礦業申請人得

免通知土地與建築

物所有人及使用權

為建立並落實公民參與及

資訊公開制度，爰參考環

境影響評估法第七條第三

項應舉行說明會之相關規

定，於第一項規定要求申

請人應刊登網站及依一定

方式公開展覽並辦理說明

會。另考量實務上石油礦

及天然氣礦之礦業權所需

申請設定礦權面積較大之

特性，爰規定得免逐一通

知土地與建築物所有人及

使用人，惟民眾仍有知情

權，故仍須依規定辦理說

明會等公民參與程序，併

予敘明。 

三、第一項之書面意見及說

明會紀錄，申請人應彙送

主管機關，爰為第二項規

定。 

四、為增加探礦或採礦構想

圖說之審查專業性，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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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與。 

礦業申請人應

將前項之書面意見

及說明會紀錄彙送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得邀

請專家學者，參與

探礦構想書圖、開

採構想書圖之審查

。 

主管機關於准

駁礦業權後，應將

准駁之核定，依政

府資訊公開法相關

規定，主動公開於

指定網站。 

礦業申請人依

第一項規定通知土

地與建築物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得申

請主管機關協助查

詢個人資料；主管

第三項明定主管機關得邀

請專家學者參與審查。 

五、第四項明定主管機關應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

定主動將准駁之決定公開

於指定網站。 

六、依第一項規定舉行說明

會須通知土地與建築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參與，惟

礦業申請人尚難取得其個

人資料，主管機關得依其

申請協助查詢，爰為第五

項規定。 

七、為確保雙方權益，使通

知對象明確並有所依循，

第一項及第五項所稱建築

物係指依建築法取得使用

執照之建築構造物，並依

土地法完成登記之合法建

築物。 

八、第六項授權主管機關訂

定說明會之召開程序、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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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為協助查詢，

得洽相關機關提供

。礦業申請人取得

之個人資料，其處

理及利用，應遵循

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 

 

刊登與公開展覽之書圖文

件及相關事項之辦法。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申請設定礦業權階段尚

未涉及實質開發行為，惟

為建立並落實公民參與及

資訊公開制度，爰參考環

境影響評估法第七條第三

項應舉行說明會之相關規

定，爰於第一項規定要求

申請人應依一定方式公開

展覽並辦理說明會，另就

說明會相關辦理程序，主

管機關將參考環境影響評

估程序，另訂定行政規則

規範之，併予說明。 

三、第一項之書面意見及說

明會紀錄，申請人應彙送

主管機關，爰為第二項規

定。 

四、為增加探礦或採礦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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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之審查專業性，爰於

第三項明定主管機關得邀

請專家學者參與審查。 

五、第四項明定主管機關應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

定主動將准駁之核定公開

於指定網站。 

六、依第一項規定舉行說明

會須通知土地與建築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參與，惟

礦業申請人尚難取得其個

人資料，主管機關得依其

申請協助查詢，爰為第五

項規定。 

七、為確保雙方權益，使通

知對象明確並有所依循，

本條第一項及第五項所稱

建築物係指依建築法取得

使用執照之建築構造物，

並依土地法完成登記之合

法建築物。 

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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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二條 主管機

關核准採礦權時，應

於礦業執照中敘明

礦區面積、當次核准

採取量及礦業權有

效年限。 

主管機關為因

應國內需求，得彈性

調整當次核准採取

量，調整幅度以當次

核准採取量百分之

十為原則。 

石油及油頁岩

、天然氣或經行政院

指定之礦，不適用第

一項礦業執照應敘

明當次核准採取量

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 主管機

關核准採礦權時，應

於礦業執照中敘明

礦區面積、當次核准

採取量及礦業權有

效年限。 

主管機關為因

應國內需求，得彈性

調整當次核准採取

量，調整幅度以當次

核准採取量百分之

十為原則。 

石油及油頁岩

、天然氣或經行政院

指定之礦，不適用第

一項礦業執照應敘

明當次核准採取量

之規定。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三十二條 主管

機關核定採礦權

時，應於礦業執照

中敘明礦區面積

、當次核定採取量

及礦業權有效年

限。 

主管機關為

因應國內需求，得

彈性調整當次核

定採取量，調整幅

度以當次核定採

取量百分之十為

限。 

石油礦、天然

氣礦或經行政院

指定之礦，其礦業

權排除第一項礦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二十八條之二 主

管機關核定採礦權

時，應於礦業執照

中敘明礦區面積、

當次核定採取量及

礦業權有效年限。 

主管機關為因

應國內需求，得彈

性調整當次核定採

取量，調整幅度以

當次核定採取量百

分之十為限。 

石油礦、天然

氣礦或經行政院指

定之礦，其礦業權

排除第一項礦業執

照敘明當次核定採

取量規定之適用。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主管機關核准採礦權時

，係依申請人所提經濟效

益評估資料、於開採構想

內載明申請礦區內具有經

濟價值之礦產蘊藏量、預

估年產量及當次礦業權申

請採取量等，據為核准，

並於礦業執照敘明礦區面

積、有效年限及當次礦業

權有效年限內可採取之總

量，該總量係以當次核准

採取量示之，爰為第一項

規定。另就礦業權者每年

應依修正條文第六十七條

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當年

度施工計畫，主管機關將

依其申報之計畫所載開採

量與當次核准採取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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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執照敘明當次

核定採取量規定

之適用。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三十二條 主管

機關核定採礦權

時，應於礦業執照

中敘明礦區面積

、當次核定採取量

及礦業權有效年

限。 

主管機關為

因應國內需求，得

彈性調整當次核

定採取量，調整幅

度以當次核定採

取量百分之十為

限。 

石油礦、天然

氣礦或經行政院

指定之礦，其礦業

提案： 

第三十二條 主管機

關核定採礦權時，

應於礦業執照中敘

明礦區面積、當次

核定採取量及礦業

權有效年限。 

主管機關為因

應國內需求，得彈

性調整當次核定採

取量，調整幅度以

當次核定採取量百

分之十為限。 

石油礦、天然

氣礦或經行政院指

定之礦，其礦業權

排除第一項礦業執

照敘明當次核定採

取量規定之適用。 

委員洪申翰等 20 人

提案： 

第二十八條之一 主

勾稽查核。 

三、為因應市場供需及需求

波動情形，如礦業權期限

尚未屆滿而當次核准採取

量恐有不足而有調整之必

要，視國內需求於調降出

口後仍不足供給，始於一

定幅度內彈性調整當次核

准採取量，以符實際，爰

為第二項規定。 

四、基於石油及油頁岩、天

然氣等礦種，為重要民生

物資，另考量經行政院指

定為「礦」之天然資源，

於指定時，可能尚無國內

需求之資料，爰於第三項

規定石油礦、天然氣礦或

經行政院指定之礦，不適

用礦業執照應敘明當次核

准採取量之規定。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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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排除第一項礦

業執照敘明當次

核定採取量規定

之適用。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二條 主管

機關核定採礦權

時，應於礦業執照

中敘明礦區面積

、當次核定採取量

及礦業權有效年

限。 

主管機關為

因應國內需求，得

彈性調整當次核

定採取量，調整幅

度以當次核定採

取量百分之十為

限。 

第一項礦業

執照敘明之當次

管機關核定採礦權

時，應於礦業執照

中敘明礦區面積、

當次核定採取量及

礦業權有效年限。 

主管機關為因

應國內需求，得彈

性調整當次核定採

取量，調整幅度以

當次核定採取量百

分之十為限。 

石油礦、天然

氣礦或經行政院指

定之礦，其礦業權

排除第一項礦業執

照敘明當次核定採

取量規定之適用。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三十二條 主管機

關核准採礦權時，

應於礦業執照中敘

二、主管機關核定採礦權時

，係依申請人所提經濟效

益評估資料、於開採構想

內載明申請礦區內具有經

濟價值之礦產蘊藏量、預

估年產量及當次礦業權申

請採取量等，據為核定，

並於礦業執照敘明礦區面

積、有效年限及當次礦業

權有效年限內可採取之總

量，該總量係以當次核定

採取量示之，爰為第一項

規定。另就礦業權者每年

應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

當年年度施工計畫，未來

作法將依其申報之計畫所

載開採量與當次核定採取

量進行勾稽查核。 

三、為因應市場供需及需求

波動情形，如礦業權期限

尚未屆滿而當次核定採取

量恐有不足而有調整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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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採取量之規

定，於石油及油頁

岩、天然氣或經行

政院指定之礦不

適用之。 

 

明礦區面積、當次

核准採取量及礦業

權有效年限。 

主管機關為因

應國內需求，得彈

性調整當次核准採

取量，調整幅度以

當次核准採取量百

分之十為原則。 

石油及油頁岩

、天然氣或經行政

院指定之礦，不適

用第一項礦業執照

應敘明當次核准採

取量之規定。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二條 主管機

關核定採礦權時，

應於礦業執照中敘

明礦區面積、當次

核定採取量及礦業

要，得視國內需求於一定

幅度內彈性調整當次核定

採取量，以符實際，爰為

第二項規定。 

四、基於石油礦、天然氣礦

等礦質具有流動且不固定

之特性，無法確定採取量

，爰於第三項規定石油礦

、天然氣礦、經行政院指

定具前述特性之礦，得排

除礦業執照敘明核定採取

量之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主管機關核定採礦權時

，係依申請人所提經濟效

益評估資料、於開採構想

內載明申請礦區內具有經

濟價值之礦產蘊藏量、預

估年產量及當次礦業權申

請採取量等，據為核定，

並於礦業執照敘明礦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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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有效年限。 

主管機關為因

應國內需求，得彈

性調整當次核定採

取量，調整幅度以

當次核定採取量百

分之十為限。 

第一項礦業執

照敘明之當次核定

採取量之規定，於

石油及油頁岩、天

然氣或經行政院指

定之礦不適用之。 

 

積、有效年限及當次礦業

權有效年限內可採取之總

量，該總量係以當次核定

採取量示之，爰為第一項

規定。另就礦業權者每年

應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

當年年度施工計畫，未來

作法將依其申報之計畫所

載開採量與當次核定採取

量進行勾稽查核。 

三、為因應市場供需及需求

波動情形，如礦業權期限

尚未屆滿而當次核定採取

量恐有不足而有調整之必

要，得視國內需求於一定

幅度內彈性調整當次核定

採取量，以符實際，爰為

第二項規定。 

四、基於石油礦、天然氣礦

等礦質具有流動且不固定

之特性，無法確定採取量

，爰於第三項規定石油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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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礦、經行政院指

定具前述特性之礦，得排

除礦業執照敘明核定採取

量之規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主管機關核定採礦權時

，係依申請人所提經濟效

益評估資料、於開採構想

內載明申請礦區內具有經

濟價值之礦產蘊藏量、預

估年產量及當次礦業權申

請採取量等，據為核定，

並於礦業執照敘明礦區面

積、有效年限及當次礦業

權有效年限內可採取之總

量，該總量係以當次核定

採取量示之，爰為第一項

規定。另就礦業權者每年

應依第六十七條規定向主

管機關申報當年度施工計

畫，主管機關將依其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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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計畫所載開採量與當次

核定採取量進行勾稽查核

。 

三、為因應市場供需及需求

波動情形，如礦業權期限

尚未屆滿而當次核定採取

量恐有不足而有調整之必

要，視國內需求於調降出

口後仍不足供給，始於一

定幅度內彈性調整當次核

定採取量，以符實際，爰

為第二項規定。 

四、基於石油及油頁岩、天

然氣等礦種，為重要民生

物資，另考量經行政院指

定為「礦」之天然資源，

於指定時，可能尚無國內

需求之資料，爰於第三項

規定石油礦、天然氣礦或

經行政院指定之礦，得排

除礦業執照敘明核定採取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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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主管機關核定採礦權時

，係依申請人所提經濟效

益評估資料、於開採構想

內載明申請礦區內具有經

濟價值之礦產蘊藏量、預

估年產量及當次礦業權申

請採取量等，據為核定，

並於礦業執照敘明礦區面

積、有效年限及當次礦業

權有效年限內可採取之總

量，該總量係以當次核定

採取量示之，爰為第一項

規定。另就礦業權者每年

應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

當年年度施工計畫，未來

作法將依其申報之計畫所

載開採量與當次核定採取

量進行勾稽查核。 

三、為因應市場供需及需求

波動情形，如礦業權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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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屆滿而當次核定採取

量恐有不足而有調整之必

要，得視國內需求於一定

幅度內彈性調整當次核定

採取量，以符實際，爰為

第二項規定。 

四、基於石油礦、天然氣礦

等礦質具有流動且不固定

之特性，無法確定採取量

，爰於第三項規定石油礦

、天然氣礦、經行政院指

定具前述特性之礦，得排

除礦業執照敘明核定採取

量之規定。 

五、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主管機關核定採礦權時

，係依申請人所提經濟效

益評估資料、於開採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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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載明申請礦區內具有經

濟價值之礦產蘊藏量、預

估年產量及當次礦業權申

請採取量等，據為核定，

並於礦業執照敘明礦區面

積、有效年限及當次礦業

權有效年限內可採取之總

量，該總量係以當次核定

採取量示之，爰為第一項

規定。另就礦業權者每年

應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

當年年度施工計畫，未來

作法將依其申報之計畫所

載開採量與當次核定採取

量進行勾稽查核。 

三、為因應市場供需及需求

波動情形，如礦業權期限

尚未屆滿而當次核定採取

量恐有不足而有調整之必

要，得視國內需求於一定

幅度內彈性調整當次核定

採取量，以符實際，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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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規定。 

四、基於石油礦、天然氣礦

等礦質具有流動且不固定

之特性，無法確定採取量

，爰於第三項規定石油礦

、天然氣礦、經行政院指

定具前述特性之礦，得排

除礦業執照敘明核定採取

量之規定。 

委員洪申翰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主管機關核定採礦權時

，係依申請人所提經濟效

益評估資料、於開採構想

內載明申請礦區內具有經

濟價值之礦產蘊藏量、預

估年產量及當次礦業權申

請採取量等，據為核定，

並於礦業執照敘明礦區面

積、有效年限及當次礦業

權有效年限內可採取之總

量，該總量係以當次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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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量示之，爰為第一項

規定。另就礦業權者每年

應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

當年年度施工計畫，未來

作法將依其申報之計畫所

載開採量與當次核定採取

量進行勾稽查核。 

三、為因應市場供需及需求

波動情形，如礦業權期限

尚未屆滿而當次核定採取

量恐有不足而有調整之必

要，得視國內需求於一定

幅度內彈性調整當次核定

採取量，以符實際，爰為

第二項規定。 

四、基於石油礦、天然氣礦

等礦質具有流動且不固定

之特性，無法確定採取量

，爰於第三項規定石油礦

、天然氣礦、經行政院指

定具前述特性之礦，得排

除礦業執照敘明核定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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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規定。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主管機關核准採礦權時

，係依申請人所提經濟效

益評估資料、於開採構想

內載明申請礦區內具有經

濟價值之礦產蘊藏量、預

估年產量及當次礦業權申

請採取量等，據為核准，

並於礦業執照敘明礦區面

積、有效年限及當次礦業

權有效年限內可採取之總

量，該總量係以當次核准

採取量示之，爰為第一項

規定。另就礦業權者每年

應依修正條文第六十七條

規定向主管機關申報當年

度施工計畫，主管機關將

依其申報之計畫所載開採

量與當次核准採取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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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稽查核。 

三、為因應市場供需及需求

波動情形，如礦業權期限

尚未屆滿而當次核准採取

量恐有不足而有調整之必

要，視國內需求於調降出

口後仍不足供給，始於一

定幅度內彈性調整當次核

准採取量，以符實際，爰

為第二項規定。 

四、基於石油及油頁岩、天

然氣等礦種，為重要民生

物資，另考量經行政院指

定為「礦」之天然資源，

於指定時，可能尚無國內

需求之資料，爰於第三項

規定石油礦、天然氣礦或

經行政院指定之礦，不適

用礦業執照應敘明當次核

准採取量之規定。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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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管機關核定採礦權時

，係依申請人所提經濟效

益評估資料、於開採構想

內載明申請礦區內具有經

濟價值之礦產蘊藏量、預

估年產量及當次礦業權申

請採取量等，據為核定，

並於礦業執照敘明礦區面

積、有效年限及當次礦業

權有效年限內可採取之總

量，該總量係以當次核定

採取量示之，爰為第一項

規定。另就礦業權者每年

應依第六十七條規定向主

管機關申報當年度施工計

畫，主管機關將依其申報

之計畫所載開採量與當次

核定採取量進行勾稽查核

。 

三、為因應市場供需及需求

波動情形，如礦業權期限

尚未屆滿而當次核定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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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恐有不足而有調整之必

要，視國內需求於調降出

口後仍不足供給，始於一

定幅度內彈性調整當次核

定採取量，以符實際，爰

為第二項規定。 

四、基於石油及油頁岩、天

然氣等礦種，為重要民生

物資，另考量經行政院指

定為「礦」之天然資源，

於指定時，可能尚無國內

需求之資料，爰於第三項

規定石油礦、天然氣礦或

經行政院指定之礦，得排

除礦業執照敘明核定採取

量。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三條 主管機

關認為有必要時，得

公告指定礦種及區

域作為礦業保留區

，禁止人民探採。 

依前項指定之

委員陳歐珀等 16 人

提案： 

第二十九條 主管

機關認為有必要

時，得指定礦種及

區域作為礦業保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二十九條 主管機

關認為有必要時，

得指定礦種及區域

作為礦業保留區，

禁止人民探採。 

第二十九條 主

管機關認為有

必要時，得指

定礦種及區域

作為礦業保留

區，禁止人民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列為第一項，

並明定以公告方式指定。 

三、礦業保留區無保留必要

時，未有相關程序規定，



 

232 

 

232 

 

232 

 

礦業保留區，主管機

關認為已無保留之

必要時，得公告變更

或解除之。 

主管機關指定

、變更或解除礦業保

留區前，應將相關規

劃於指定網站及礦

業保留區所在之直

轄市、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

公所公開展覽三十

日後，舉行說明會，

聽取意見，並通知土

地與建築物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參與。 

主管機關作成

指定、變更或解除礦

業保留區之決定，應

刊登於指定網站。 

留區，禁止人民探

採。 

前項劃定之

礦業保留區，若已

無保留必要時，主

管機關得公告變

更或解除之。 

主管機關為

前二項之指定、變

更或解除礦業保

留區前，應於三個

月前舉行公開說

明會，聽取相關人

士之意見。 

第三項公開

說明會之召開程

序及相關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三十三條 主管

前項指定之礦

業保留區，主管機

關認為已無保留之

必要時，得公告變

更或解除之。 

主管機關指定

、變更或解除礦業

保留區前，應將相

關規劃於指定網站

及礦業保留區所在

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鄉（鎮、

市、區）公所公開

展覽三十日後，舉

行說明會，聽取意

見，並通知土地與

建物所有人參與。 

前項說明會之

召開程序及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作成

探採。 爰增訂第二項，明定得以

公告變更或解除之。 

四、為落實資訊公開，保障

人民知悉之權利及落實人

民對礦業保留區指定、變

更或解除之程序參與，及

舉行說明會聽取土地與建

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意

見之規定，爰增訂第三項

；本項所稱建築物同修正

條文第三十一條說明七。 

五、第四項明定主管機關應

主動將指定、變更或解除

礦業保留區之決定刊登於

指定網站。 

六、另主管機關就涉及原住

民族地區之事宜，須徵詢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

意見，併予敘明。 

委員陳歐珀等 16人提案： 

一、增訂本條第二項至第四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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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認為有必要

時，得指定礦種及

區域作為礦業保

留區，禁止人民探

採。 

前項指定之

礦業保留區，主管

機關認為已無保

留之必要時，得公

告變更或解除之。 

主管機關指

定、變更或解除礦

業保留區前，應將

相關規劃於指定

網站及礦業保留

區所在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

公所公開展覽三

十日後，舉行說明

會，聽取意見，並

通知土地與地上

指定、變更或解除

礦業保留區決定之

日起三日內，應將

決定刊登於指定網

站。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三十三條 主管機

關認為有必要時，

得指定礦種及區域

作為礦業保留區，

禁止人民探採。 

前項指定之礦

業保留區，主管機

關認為已無保留之

必要時，得公告變

更或解除之。 

主管機關指定

、變更或解除礦業

保留區前，應將相

關規劃於指定網站

及礦業保留區所在

二、為落實資訊公開透明、

公民參與機制，確實保障

公民有礦業保留區之知情

及程序參與權，爰於本條

第三項增列相關公民參與

、資訊公開透明及辦理公

開說明會之程序規定。 

三、為讓公開說明會有一明

確法源辦理依據，以完備

相關流程，爰增訂本條第

四項授權主管機關訂定辦

法。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礦業保留區無保留必要

時，未有相關程序規定，

爰於第二項明定得以公告

變更或解除之。 

三、為落實資訊公開，保障

公民知悉之權利及落實公

民對礦業保留區解除、變

更或指定之程序參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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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所有人參與。 

主管機關作

成指定、變更或解

除礦業保留區決

定之日起三日內

，應將決定刊登於

指定網站。 

第三項說明

會之召開程序及

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三十三條 主管

機關認為有必要

時，得指定礦種及

區域作為礦業保

留區，禁止人民探

採。 

前項指定之

礦業保留區，主管

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鄉（鎮、

市、區）公所公開

展覽三十日後，舉

行說明會，聽取意

見，並通知土地與

地上物所有人參與

。 

主管機關作成

指定、變更或解除

礦業保留區決定之

日起三日內，應將

決定刊登於指定網

站。 

第三項說明會

之召開程序及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 主管機

關認為有必要時，

聽取土地與地上物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意見之規定，

爰增訂第三項及第四項規

定。 

四、為授權主管機關訂定說

明會相關事項之辦法，爰

增訂第五項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礦業保留區無保留必要

時，未有相關程序規定，

爰於第二項明定得以公告

變更或解除之。 

三、為落實資訊公開，保障

公民知悉之權利及落實公

民對礦業保留區解除、變

更或指定之程序參與，及

聽取土地與地上物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意見之規定，

爰增訂第三項及第四項規

定。 

四、為授權主管機關訂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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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認為已無保

留之必要時，得公

告變更或解除之。 

主管機關指

定、變更或解除礦

業保留區前，應將

相關規劃於指定

網站及礦業保留

區所在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

公所公開展覽三

十日後，舉行說明

會，聽取意見，並

通知土地與地上

物所有人參與。 

主管機關作

成指定、 變更或

解除礦業保留區

決定之日起三日

內，應將決定刊登

於指定網站。 

得公告指定礦種及

區域作為礦業保留

區，禁止人民探採

。但原住民族依第

八條規定者不在此

限。 

依前項指定之

礦業保留區，主管

機關認為已無保留

之必要時，得公告

變更或解除之。 

主管機關指定

、變更或解除礦業

保留區前，應將相

關規劃於指定網站

及礦業保留區所在

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鄉（鎮、

市、區）公所公開

展覽三十日後，舉

行說明會，聽取意

見，並通知土地與

明會相關事項之辦法，爰

增訂第五項規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礦業保留區無保留必要

時，未有相關程序規定，

爰增訂第二項，明定得以

公告變更或解除之。 

三、為落實資訊公開，保障

人民知悉之權利及落實人

民對礦業保留區指定、變

更或解除之程序參與，及

舉行說明會聽取土地與建

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意

見之規定，爰增訂第三項

；本項所稱建築物同修正

條文第三十一條說明七。

另就說明會相關辦理程序

，主管機關將參考環境影

響評估程序，另訂定行政

規則規範之。 

四、第四項明定主管機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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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說明

會之召開程序及

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三條 主管

機關認為有必要

時，得指定礦種及

區域作為礦業保

留區，禁止人民探

採。 

前項指定之

礦業保留區，主管

機關認為已無保

留之必要時，得公

告變更或解除之。 

主管機關指

定、變更或解除礦

業保留區前，應將

相關規劃於指定

建築物所有人及使

用權人參與。 

主管機關作成

指定、變更或解除

礦業保留區之決定

，應刊登於指定網

站。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三條 主管機

關認為有必要時，

得指定礦種及區域

作為礦業保留區，

禁止人民探採。 

前項指定之礦

業保留區，主管機

關認為已無保留之

必要時，得公告變

更或解除之。 

主管機關指定

、變更或解除礦業

保留區前，應將相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

定，主動將准駁之核定公

開於指定網站。並且應公

開展覽一定期間。 

五、另主管機關就涉及原住

民族地區之事宜，應徵詢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

意見。 

六、針對說明會，主管機關

應另訂定行政規則規範之

；涉及原住民族地區者，

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事務

主管機關訂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礦業保留區無保留必要

時，未有相關程序規定，

爰於第二項明定得以公告

變更或解除之。 

三、為落實資訊公開，保障

公民知悉之權利及落實公

民對礦業保留區解除、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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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及礦業保留

區所在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

公所公開展覽三

十日後，舉行說明

會，聽取意見，並

通知土地與建築

物所有人及使用

權人參與。 

主管機關作

成指定、變更或解

除礦業保留區決

定後，應將決定刊

登於指定網站，並

在申請所在地之

鄉（鎮、市、區）

公所，村（里）辦

公室及部落公布

欄公開展覽三十

日。 

第三項之說

關規劃於指定網站

及礦業保留區所在

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鄉（鎮、

市、區）公所公開

展覽三十日後，舉

行說明會，聽取意

見，並通知土地與

建築物所有人及使

用權人參與。 

主管機關作成

指定、變更或解除

礦業保留區決定後

，應將決定刊登於

指定網站。 

 

更或指定之程序參與，及

聽取土地與建物所有人意

見之規定，爰增訂第三項

及第四項規定。 

四、為授權主管機關訂定說

明會相關事項之辦法，爰

增訂第五項規定。 

五、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礦業保留區無保留必要

時，未有相關程序規定，

爰於第二項明定得以公告

變更或解除之。 

三、為落實資訊公開，保障

公民知悉之權利及落實公

民對礦業保留區解除、變

更或指定之程序參與，及

聽取土地與地上物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意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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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會，其召開程序

及相關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於原住

民族地區者，由主

管機關會同中央

原住民族事務主

管機關定之。 

 

爰增訂第三項及第四項規

定。 

四、為授權主管機關訂定說

明會相關事項之辦法，爰

增訂第五項規定。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列為第一項，

並明定以公告方式指定。 

三、礦業保留區無保留必要

時，未有相關程序規定，

爰增訂第二項，明定得以

公告變更或解除之。 

四、為落實資訊公開，保障

人民知悉之權利及落實人

民對礦業保留區指定、變

更或解除之程序參與，及

舉行說明會聽取土地與建

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意

見之規定，爰增訂第三項

；本項所稱建築物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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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第三十一條說明七。 

五、第四項明定主管機關應

主動將指定、變更或解除

礦業保留區之決定刊登於

指定網站。 

六、另主管機關就涉及原住

民族地區之事宜，須徵詢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

意見，併予敘明。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礦業保留區無保留必要

時，未有相關程序規定，

爰增訂第二項，明定得以

公告變更或解除之。 

三、為落實資訊公開，保障

人民知悉之權利及落實人

民對礦業保留區指定、變

更或解除之程序參與，及

舉行說明會聽取土地與建

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意

見之規定，爰增訂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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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所稱建築物同修正

條文第三十一條說明七。

另就說明會相關辦理程序

，主管機關將參考環境影

響評估程序，另訂定行政

規則規範之。 

四、第四項明定主管機關應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

定，主動將准駁之核定公

開於指定網站。 

五、另主管機關就涉及原住

民族地區之事宜，需徵詢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

意見。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四條 申請礦

業權展限者除應準

用第十七條規定提

出相關書圖文件外

，礦區內具原核定之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三十四條 礦業

權展限之程序，準

用第十七條、第十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三十條 礦業權展

限之程序，準用第

十五條、第十七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

第十七條第三項 

未依第十二條

第一項或第十

三條第一項規

定期限申請礦

行政院提案： 

一、現行第十七條第三項及

第三十條整併為本條。 

二、第一項新增。明定申請

礦業權展限者應檢具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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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用地者，並應檢

具下列文件： 

一、礦場關閉計畫。 

二、礦業用地位於私

有土地者，為土地

與建築物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同意

文件；位於公有土

地者，為土地管理

機關及他項權利

人同意文件。 

礦業權展限之

申請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主管機關不予

受理： 

一、未依第十四條第

一項、第十五條第

一項或第八十四

條規定期限申請。 

二、未依前項規定檢

齊申請書圖文件

、所附礦區圖無地

九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第二十條、

第三十一條、第三

十二條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三十四條 礦業

權展限之程序，準

用第十七條、第十

九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第二十條、

第三十一條、第三

十二條規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四條 礦業

權展限之程序及

法律效果，準用第

十七條、第十九條

第一款至第五款

、第七款、第八款

、第二十條、第三

第十八條、第二十

八條之一、第二十

八條之二規定。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三十四條 礦業權

展限之程序，準用

第十七條、第十九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第二十條、第三

十一條、第三十二

條規定。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三十四條 申請礦

業權展限者除應準

用第十七條規定提

出相關書圖文件外

，礦區內具原核定

之礦業用地者，並

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礦場關閉計畫

業權展限者，

主管機關不予

受理。 

第三十條 礦業

權展限之程序

，準用第十五

條及第十八條

規定。 

件準用申請設定礦業權之

規定，並為兼顧礦業開發

與環境永續，對於礦區內

具原核定之礦業用地者，

增訂應檢具書圖文件如下

： 

(一)第一款明定具礦業

用地之礦業權於每

次申請展限時，應重

新造送修正條文第

四十七條第一項所

定礦場關閉計畫，以

符實際。 

(二)為調和礦業權者與

地主權益，於第二款

明定申請展限時礦

業權者須檢具礦區

內原核定礦業用地

之土地使用相關同

意文件，位於私有土

地者為土地與建物

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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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或礦區境界線

，或未繳納申請費

。 

三、申請之礦非屬第

三條所列之礦，或

為礦業保留區內

經指定禁止探採

之各項礦質。 

礦業權展限之

程序及核准，準用第

三十一條及第三十

二條規定。 

十一條、第三十二

條及第四十七條

第一項之檢具礦

場關閉計畫規定。 

未依第十四

條第一項或第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

期限申請礦業權

展限者，主管機關

不予受理。 

 

。 

二、礦業用地位於

私有土地者，為

土地與建築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

同意文件；位於

公有土地者，為

土地管理機關及

他項權利人同意

文件。 

礦業權展限之

申請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主管機關不

予受理： 

一、未依第十四條

第一項、第十五

條第一項或第八

十四條規定期限

申請。 

二、未依前項規定

檢齊申請書圖文

件、所附礦區圖

同意文件；位於公有

土地者為公有土地

管理機關與他項權

利人同意文件。考量

私有土地之建物與

土地可能非同一人

所有，爰將所有人以

外之合法使用權人

納入應徵得同意之

對象，另公有土地如

於原住民保留地設

定之耕作權、地上權

、農育權等依法設定

之他項權利，並登記

於土地謄本，為免影

響他項權利人之權

益，須取得其同意。

又本款所稱建築物

同修正條文第三十

一條說明七。 

三、為求明確，爰增訂第二

項，就礦業權展限申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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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地名或礦區境

界線，或未繳納

申請費。 

三、申請之礦非屬

第三條所列之礦

，或為礦業保留

區內經指定禁止

探採之各項礦質

。 

礦業權展限之

程序及核准，準用

第三十一條及第三

十二條規定。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四條 礦業權

展限之程序及法律

效果，準用第十七

條、第十九條第一

款至第五款、第七

款、第八款、第二

十條、第三十一條

予受理之情形，予以明列

，說明如下： 

(一)將現行第十七條第

三項有關展限規定

移列至第一款，並配

合本次修法條次變

更，修正援引條次。 

(二)新增第二款。未檢齊

第一項申請相關文

件等或未繳納申請

費者，不予受理。 

(三)新增第三款。礦業權

者申請展限時，倘所

申請展限礦業權之

礦種已自修正條文

第三條之表列移除

，申請不予受理。另

如礦業權屆期前，該

礦區位於經指定禁

止探採礦質之新增

劃定保留區內，申請

展限亦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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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及第

四十七條第一項之

檢具礦場關閉計畫

規定。 

未依第十四條

第一項或第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期限申

請礦業權展限者，

主管機關不予受理

。 

 

四、現行第三十條移列第三

項。為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增訂

設定礦業權申請應辦理之

資訊公開程序及核准採礦

權之礦業執照應敘明採取

總量上限等規定，爰明定

礦業權展限程序及核准準

用前開規定。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條次變更修正本條

文字，又礦業權之展限亦

屬「特許」，為新權利的

賦予，礦業權申請設定時

之受理標準自應參酌，且

探、採礦對環境、生態及

對土地所有人、利害關係

人與當地居民之生命、健

康及財產權等基本權利影

響甚鉅，其程序參與權應

予保障，並宜有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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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益團體參與。此外，

礦業權展限申請時如有修

正條文第十九條第一項之

情形，主管機關應不予受

理，並應依同條第二項規

定不得據為優先審查之主

張。爰新增礦業權展限之

程序亦應準用第十七條、

第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第二十條、三十一條及

第三十二條。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條次變更修正本條

文字，又礦業權之展限亦

屬「特許」，為新權利的

賦予，礦業權申請設定時

之受理標準自應參酌，且

探、採礦對環境、生態及

對土地所有人、利害關係

人與當地居民之生命、健

康及財產權等基本權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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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甚鉅，其程序參與權應

予保障，並宜有專家學者

與公益團體參與。此外，

礦業權展限申請時如有修

正條文第十九條第一項之

情形，主管機關應不予受

理，並應依同條第二項規

定不得據為優先審查之主

張。爰新增礦業權展限之

程序亦應準用第十七條、

第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第二十條、三十一條及

第三十二條。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配合本項礦業權申請

程序之修正，爰增訂礦業

權展限程序需準用之條文

，即第十九條第一款至第

五款、第七款、第八款，

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

規定，並配合本次修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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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變更，修正援引條次；

另明定具礦業用地之礦業

權於展限時，應重新規劃

製作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

第一項之礦場關閉計畫。 

三、另有關修正條文第十九

條第六款前段所指停止接

受申請區域，係指停止新

申請案之申請，至於已核

准礦業權仍有維持其存續

之必要，不應於展限時納

入審視；而第六款後段所

指禁止探採之區域，則係

依公益需要所劃設，且主

管機關亦會廢止重複禁止

探採區域之礦業權範圍，

故於展限時亦無納入審視

之必要，併予敘明。 

四、增訂第二項。將現行條

文第十七條第三項有關展

限規定移列至本條第二項

，並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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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修正援引條次。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配合條次變更修正本條文字

，又礦業權之展限亦屬「特

許」，為新權利的賦予，礦

業權申請設定時之受理標準

自應參酌，且探、採礦對環

境、生態及對土地所有人、

利害關係人與當地居民之生

命、健康及財產權等基本權

利影響甚鉅，其程序參與權

應予保障，並宜有專家學者

與公益團體參與。此外，礦

業權展限申請時如有修正條

文第十七條第一項之情形，

主管機關應不予受理，並應

依同條第二項規定不得據為

優先審查之主張。爰新增礦

業權展限之程序亦應準用第

十五條、第十七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第二十條、二十八

條之一及第二十八條之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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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條次變更修正本條

文字，又礦業權之展限亦

屬「特許」，為新權利的

賦予，礦業權申請設定時

之受理標準自應參酌，且

探、採礦對環境、生態及

對土地所有人、利害關係

人與當地居民之生命、健

康及財產權等基本權利影

響甚鉅，其程序參與權應

予保障，並宜有專家學者

與公益團體參與。此外，

礦業權展限申請時如有修

正條文第十九條第一項之

情形，主管機關應不予受

理，並應依同條第二項規

定不得據為優先審查之主

張。爰新增礦業權展限之

程序亦應準用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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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第二十條、三十一條及

第三十二條。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現行第十七條第三項及

第三十條整併為本條。 

二、第一項新增。明定申請

礦業權展限者應檢具之文

件準用申請設定礦業權之

規定，並為兼顧礦業開發

與環境永續，對於礦區內

具原核定之礦業用地者，

增訂應檢具書圖文件如下

： 

(一)第一款明定具礦業

用地之礦業權於每

次申請展限時，應重

新造送修正條文第

四十七條第一項所

定礦場關閉計畫，以

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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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調和礦業權者與

地主權益，於第二款

明定申請展限時礦

業權者須檢具礦區

內原核定礦業用地

之土地使用相關同

意文件，位於私有土

地者為土地與建物

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同意文件；位於公有

土地者為公有土地

管理機關與他項權

利人同意文件。考量

私有土地之建物與

土地可能非同一人

所有，爰將所有人以

外之合法使用權人

納入應徵得同意之

對象，另公有土地如

於原住民保留地設

定之耕作權、地上權

、農育權等依法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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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他項權利，並登記

於土地謄本，為免影

響他項權利人之權

益，須取得其同意。

又本款所稱建築物

同修正條文第三十

一條說明七。 

三、為求明確，爰增訂第二

項，就礦業權展限申請不

予受理之情形，予以明列

，說明如下： 

(一)將現行第十七條第

三項有關展限規定

移列至第一款，並配

合本次修法條次變

更，修正援引條次。 

(二)新增第二款。未檢齊

第一項申請相關文

件等或未繳納申請

費者，不予受理。 

(三)新增第三款。礦業權

者申請展限時，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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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展限礦業權之

礦種已自修正條文

第三條之表列移除

，申請不予受理。另

如礦業權屆期前，該

礦區位於經指定禁

止探採礦質之新增

劃定保留區內，申請

展限亦不予受理。 

四、現行第三十條移列第三

項。為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增訂

設定礦業權申請應辦理之

資訊公開程序及核准採礦

權之礦業執照應敘明採取

總量上限等規定，爰明定

礦業權展限程序及核准準

用前開規定。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配合本項礦業權申請

程序之修正，爰增訂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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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展限程序需準用之條文

，即第十九條第一款至第

五款、第七款、第八款，

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

規定，並配合本次修法條

次變更，修正援引條次；

另明定具礦業用地之礦業

權於展限時，應重新規劃

製作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

第一項之礦場關閉計畫。 

三、另有關修正條文第十九

條第六款前段所指停止接

受申請區域，係指停止新

申請案之申請，至於已核

准礦業權仍有維持其存續

之必要，不應於展限時納

入審視；而第六款後段所

指禁止探採之區域，則係

依公益需要所劃設，且主

管機關亦會廢止重複禁止

探採區域之礦業權範圍，

故於展限時亦無納入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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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併予敘明。 

四、增訂第二項。將現行條

文第十七條第三項有關展

限規定移列至本條第二項

，並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

更，修正援引條次。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五條 礦業權

展限之申請，除準用

第二十條規定外，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應駁回其全

部或一部申請： 

一、申請人與礦業權

者不相符。 

二、無正當理由而無

探礦或採礦實績。 

三、設定礦業權後，

有新增第二十九

條所列情形之一。 

委員陳亭妃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一條 礦業

權展限之申請，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應駁回

其申請： 

一、申請人與礦業

權者不相符。 

二、無探礦或採礦

實績。 

三、設定礦業權後

，有新增第二十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三十一條 礦業權

展限之申請，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應駁回其全

部或一部申請： 

一、申請人與礦業

權者不相符。 

二、無正當理由而

無探礦或採礦實

績。 

三、設定礦業權後

，有新增第二十

第三十一條 礦

業權展限之申

請，非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不得

駁回： 

一、申請人與

礦業權者不

相符。 

二、無探礦或

採礦實績。 

三、設定礦業

權後，有新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十四條修正，爰將準

用申請設定礦業權

之駁回事項併於本

條規範，增訂準用第

二十條規定。另查礦

業權設定後，配合實

務運作，有須駁回一

部礦業權之情形，為

衡平礦業權者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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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檢具前條第一

項第一款之礦場

關閉計畫。 

五、未檢具前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之

同意文件。 

六、有第四十二條所

列情形之一。 

七、有第六十五條所

列情形之一且無

法改善。 

有前項第五款

規定情形，經申請人

出具依第五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申請調

處或就該土地使用

權爭議訴訟繫屬中

之證明文件，主管機

關得停止審查其申

請，並通知申請人，

俟調處或法院判決

確定後再行審查，該

七條所列情形

之一。 

四、有第三十八條

所列情形之一。 

五、有第五十七條

第一項所定無

法改善之情形。 

六、未依第十五條

第二項礦場環

境維護計畫執

行或有限期改

善而無法改善

之情形。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三十五條 礦業

權展限之申請，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應駁回

其全部或一部申

請： 

一、申請人與礦業

七條所列情形之

一。 

四、有第三十八條

第二款至第四款

所列情形之一。 

五、未依第四十三

條第一項檢具原

核定礦業用地礦

場關閉計畫。 

六、未依第四十三

條第一項檢具原

核定礦業用地私

有土地與建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

同意書。 

七、未依第四十三

條之一第一項徵

得原核定礦業用

地土地使用國土

計畫主管機關及

公有土地管理機

關同意。 

增第二十七

條所列情形

之一。 

四、有第三十

八條第二款

至第四款所

列情形之一

。 

五、有第五十

七條第一項

所定無法改

善之情形。 

依前項第

三款規定將礦

業權展限申請

案駁回，致礦

業權者受有損

失者，礦業權

者得就原核准

礦業權期限內

已發生之損失

，向限制探、

利益，於駁回時賦予

主管機關審查權限

，得僅就全部或一部

申請為駁回決定，爰

修正序文。 

(二)因應現行社會環境

變遷，取得土地越來

越困難，且相關法令

對於礦業開發之審

查逐漸趨嚴格，使礦

業用地申請程序冗

長，故於礦業權者展

限申請時，若未具探

採礦實績，實有探究

其原因之必要以釐

清是否可歸責於礦

業權者，爰修正第二

款新增正當理由之

判斷。 

(三)配合本次修法條次

變更，第三款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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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審查期間不計

入依前項準用第二

十條第二項所定期

間。 

權者不相符。 

二、無正當理由而

無探礦或採礦

實績。 

三、設定礦業權後

，有新增第二十

九條所列情形

之一。 

四、有第四十二條

第二款或第三

款所列情形之

一。 

五、未依第四十七

條第一項檢具

原核定礦業用

地礦場關閉計

畫。 

六、未依第四十八

條第一項檢具

原核定礦業用

地私有土地與

地上物所有人

八、未依第四十三

條之一第一項徵

得原核定礦業用

地全部或一部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

同意。 

九、未依第四十三

條之一第二項取

得原核定礦業用

地公有土地他項

權利人同意書。 

十、有第五十七條

第一項所定無法

改善之情形。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三十五條 礦業權

展限之申請，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應駁回其全

部或一部申請： 

一、申請人與礦業

採者或其他應

負補償責任者

，請求相當之

補償。 

前項損失

之範圍及認定

基準，由主管

機關定之。 

(四)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十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明定申請展限時

應就開發現況與未

來規劃，重新造送礦

場關閉計畫，爰增訂

第四款，明定未提送

該計畫者，將否准展

限。 

(五)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十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增訂第五款

規定申請展限時未

檢具相關同意文件

，將否准展限。 

(六)第六款由現行第四

款移列，修正援引條

次，並將該條第一款

納入，爰於展限時，

就是否未開工、中途

停工及其正當理由

之查核為准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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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權人同

意書。 

七、未依第四十八

條第一項徵得

原核定礦業用

地土地使用國

土計畫主管機

關及公有土地

管理機關同意。 

八、未依第四十八

條第一項徵得

原核定礦業用

地全部或一部

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同意。 

九、未依第四十八

條第二項取得

原核定礦業用

地公有土地他

項權利人同意

書。 

十、有第六十三條

權者不相符。 

二、無正當理由而

無探礦或採礦實

績。 

三、設定礦業權後

，有新增第二十

九條所列情形之

一。 

四、有第四十二條

第二款或第三款

所列情形之一。 

五、未依第四十七

條第一項檢具原

核定礦業用地礦

場關閉計畫。 

六、未依第四十八

條第一項檢具原

核定礦業用地私

有土地與地上物

所有人及使用權

人同意書。 

七、未依第四十八

之一。 

(七)第七款由現行第五

款修正移列，修正援

引條次，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礦業權本有期限，礦業

權者自應審酌其開發行為

，並妥適規劃，而不應由

政府承擔該成本及風險，

爰刪除現行第二項及第三

項展限駁回補償之規定。 

三、考量礦業權者因使用原

核定礦業用地與相關權利

人間，發生爭議時，提出

訴訟救濟費時較久，且相

關事實與法律關係尚未釐

清，主管機關尚難於時限

內就展限申請為准駁之處

分，爰增訂第二項，倘礦

業權者可出具依修正條文

第五十五條提出調處進行

中，或訴訟繫屬中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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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所定無

法改善之情形。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三十五條 礦業

權展限之申請，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應駁回

其全部或一部申

請： 

一、申請人與礦業

權者不相符。 

二、無正當理由而

無探礦或採礦

實績。 

三、設定礦業權後

，有新增第二十

九條所列情形

之一。 

四、有第四十二條

第二款或第三

款所列情形之

條第一項徵得原

核定礦業用地公

有土地管理機關

同意。 

八、未依第四十八

條第一項徵得原

核定礦業用地全

部或一部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同意

。 

九、未依第四十八

條第二項取得原

核定礦業用地公

有土地他項權利

人同意書。 

十、有第六十三條

第一項所定無法

改善之情形。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三十五條 礦業權

展限之申請，除準

證明文件，主管機關得停

止礦業權展限審查，俟調

處完成或法院確定判決後

，再就礦業權展限案准駁

予以審酌；停止審查期間

不計入依第一項準用修正

條文第二十條第二項之六

個月期間。 

委員陳亭妃等 16人提案： 

一、修正本條文。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酌作文

字修正，增列第六款，有

關礦業之經營有妨害公益

無法補救之處理情形，已

於第三十八條規範，本條

增列未依第十五條第二項

礦場環境維護計畫執行或

有限期改善而無法改善之

情形，主管機關應駁回其

申請之情形。 

三、參考各國礦業相關規定

，除韓國外，尚無補償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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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未依第四十七

條第一項檢具

原核定礦業用

地礦場關閉計

畫。 

六、未依第四十八

條第一項檢具

原核定礦業用

地私有土地與

地上物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同

意書。 

七、未依第四十八

條第一項徵得

原核定礦業用

地土地使用國

土計畫主管機

關及公有土地

管理機關同意。 

八、未依第四十八

條第一項徵得

用第二十條規定外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駁

回其全部或一部申

請： 

一、申請人與礦業

權者不相符。 

二、無正當理由而

無探礦或採礦實

績。 

三、設定礦業權後

，有新增第二十

九條所列情形之

一。 

四、未檢具前條第

一項第一款之礦

場關閉計畫。 

五、未檢具前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

之同意文件。 

六、有第四十二條

所列情形之一。 

定，且本法已明確訂有審

查要件與應駁回之情形，

故無需另行補償，爰刪除

第二項及第三項。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礦屬國家所有，鑒於礦

之有限性，須由國家統籌

權衡，為合理有效分配管

理與保育，礦業權登記與

展限寓有未經許可不得使

用礦資源的規範意旨，屬

於行政秩序行政法之許可

制度，且為一種「特許」

，主管機關應享有裁量空

間，作出合義務裁量。查

現行條文第一項之用語，

已有預設立場，以核准礦

業權之展限為原則，駁回

為例外，完全剝奪主管機

關實質裁量權限，過度向

礦業權者傾斜，爰修正第

一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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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核定礦業用

地全部或一部

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同意。 

九、未依第四十八

條第二項取得

原核定礦業用

地公有土地他

項權利人同意

書。 

十、有第六十三條

第一項所定無

法改善之情形。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五條 礦業

權展限之申請，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應駁回

其全部或一部申

請： 

一、申請人與礦業

七、有第六十五條

所列情形之一且

無法改善。 

有前項第五款

規定情形，經申請

人出具依第五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申請

調處或就該土地使

用權爭議訴訟繫屬

中之證明文件，主

管機關得停止審查

其申請，並通知申

請人，俟調處或法

院判決確定後再行

審查，該停止審查

期間不計入依前項

準用第二十條第二

項所定期間。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五條 礦業權

展限之申請，有下

二、為落實礦業用地礦場關

閉計畫，爰修正第一項第

五款；為保障私有土地與

地上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公有土地之他項權人之

權利，爰新增第六款及第

九；為尊重國家公園主管

機關及其他公有土地管理

機關之權限、配合環境保

護署「開發行為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修訂調整，修訂

第七款並新增第八款。 

三、依現行條文第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如因同條第一

項第三款設定礦業權後，

有新增現行條文現行條文

第二十七條（修正條文第

二十九條）之情事而駁回

礦業權展限申請，致礦業

權者受有損失，限制探、

採者即應補償礦業權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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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者不相符。 

二、無正當理由而

無探礦或採礦

實績。 

三、設定礦業權後

，有新增第二十

九條所列情形

之一。 

四、有第四十二條

所列情形之一。 

五、未檢具原核定

礦業用地之礦

場關閉計畫。 

六、未檢具礦區內

原核定礦業用

地之私有土地

與建築物所有

人及使用權人

同意文件、公有

土地管理機關

同意文件及公

有土地他項權

列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應駁回其全

部或一部申請： 

一、申請人與礦業

權者不相符。 

二、無正當理由而

無探礦或採礦實

績。 

三、設定礦業權後

，有新增第二十

九條所列情形之

一。 

四、有第四十二條

所列情形之一。 

五、未檢具原核定

礦業用地之礦場

關閉計畫。 

六、未檢具礦區內

原核定礦業用地

之私有土地與建

築物所有人及使

用權人同意文件

核准礦業權期間內已發生

之損失。惟此等規定過分

優惠礦業權者，且設定礦

業權後被其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法限制探採礦之

情形，本可依本法現行條

文第五十七條（修正條文

第六十三條）補償其損失

，毋須另為補償規定。又

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

判字第一六二七號判決認

：「就行政處分得主張信

賴利益保護者，僅限於合

法授益處分之廢止或違法

授益處分之撤銷之場合。

至定有終期之行政處分，

其效力因期限之屆至而當

然終止，此為受處分人所

明知；期限屆至後原行政

處分得否展限，原非受處

分人所可預期，行政機關

苟於終期屆至前無展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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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人同意文件。 

七、有第六十五條

所列情形且無

法改善之情形。 

礦業權者有

前項第六款規定

之情形，得出具依

第五十五條提出

調處，或就該爭議

訴訟繫屬中之證

明文件，主管機關

得俟調處或法院

判決確定後再行

審酌，不受第二十

條第二項期間之

限制。 

主管機關依

第一項規定將礦

業權展限申請全

部駁回後，應會同

有關機關協助礦

業權人提出產業

、公有土地管理

機關同意文件及

公有土地他項權

利人同意文件。 

七、有第六十五條

所列情形且無法

改善之情形。 

礦業權者有前

項第六款規定之情

形，得出具依第五

十五條提出調處，

或就該爭議訴訟繫

屬中之證明文件，

主管機關得俟調處

或法院判決確定後

再行審酌，不受第

二十條第二項期間

之限制。 

 

明示，受處分人自無於期

限屆至後主張受信賴保護

之餘地。」是以礦業權本

定有終期，礦業權者於投

資礦業事業時，早可預見

礦業權效力因期限之屆至

而當然終止，並不保障礦

業權者得無限期探採礦，

實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再者，此等規定將導致

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因

畏懼巨額賠償，無法依法

劃設保護區或拒絕同意繼

續採礦，影響我國環境保

護、水資源潔淨、動物與

森林保育、水土保持、國

土保安、國家與軍事安全

甚鉅，爰修正第一項文字

並刪除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礦屬國家所有，鑒於礦



 

264 

 

264 

 

264 

 

轉型、環境復育及

勞工安置計畫，輔

導處理後續處置

事宜。 

 

之有限性，須由國家統籌

權衡，為合理有效分配管

理與保育，礦業權登記與

展限寓有未經許可不得使

用礦資源的規範意旨，屬

於行政秩序行政法之許可

制度，且為一種「特許」

，主管機關應享有裁量空

間，作出合義務裁量。查

現行條文第一項之用語，

已有預設立場，以核准礦

業權之展限為原則，駁回

為例外，完全剝奪主管機

關實質裁量權限，過度向

礦業權者傾斜，爰修正第

一項文字。 

二、為落實礦業用地礦場關

閉計畫，爰修正第一項第

五款；為保障私有土地與

地上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公有土地之他項權人之

權利，爰新增第六款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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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為尊重國家公園主管

機關及其他公有土地管理

機關之權限、配合環境保

護署「開發行為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修訂調整，修訂

第七款並新增第八款。 

三、依現行條文第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如因同條第一

項第三款設定礦業權後，

有新增現行條文現行條文

第二十七條（修正條文第

二十九條）之情事而駁回

礦業權展限申請，致礦業

權者受有損失，限制探、

採者即應補償礦業權者原

核准礦業權期間內已發生

之損失。惟此等規定過分

優惠礦業權者，且設定礦

業權後被其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法限制探採礦之

情形，本可依本法現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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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五十七條（修正條文

第六十三條）補償其損失

，毋須另為補償規定。又

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

判字第一六二七號判決認

：「就行政處分得主張信

賴利益保護者，僅限於合

法授益處分之廢止或違法

授益處分之撤銷之場合。

至定有終期之行政處分，

其效力因期限之屆至而當

然終止，此為受處分人所

明知；期限屆至後原行政

處分得否展限，原非受處

分人所可預期，行政機關

苟於終期屆至前無展限之

明示，受處分人自無於期

限屆至後主張受信賴保護

之餘地。」是以礦業權本

定有終期，礦業權者於投

資礦業事業時，早可預見

礦業權效力因期限之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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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然終止，並不保障礦

業權者得無限期探採礦，

實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再者，此等規定將導致

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因

畏懼巨額賠償，無法依法

劃設保護區或拒絕同意繼

續採礦，影響我國環境保

護、水資源潔淨、動物與

森林保育、水土保持、國

土保安、國家與軍事安全

甚鉅，爰修正第一項文字

並刪除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 

(一)查礦業權設定後，配

合實務運作，有需駁

一部礦業權之情形

，為衡平礦業權者信

賴利益，於駁回時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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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管機關審查權

限，得僅就全部或一

部申請為駁回決定

，爰修正敘文。 

(二)修正第二款。因應現

行社會環境變遷，取

得土地越來越困難

，且相關法令對於礦

業開發之審查逐漸

趨嚴格，使礦業用地

申請程序冗長，故於

礦業權者展限申請

時，若未具探採礦實

績，實有探究其原因

之必要以釐清是否

可歸責於礦業權者

，爰新增正當理由之

判斷。 

(三)修正第三款。配合本

次修法條次變更，酌

作文字修正。 

(四)修正第四款。新增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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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限時，就是否未開

工、中途停工及其正

當理由之查核作為

准駁條件之一，並修

正援引條次。 

(五)增訂第五款。明定展

限時應就開發現況

與未來規劃，重新製

作礦場關閉計畫，以

符實際，未提送者將

否准展限。 

(六)增訂第六款。為調和

礦業權者與地主權

益，展限時要求礦業

權者需檢具原核定

礦業用地私有土地

與建物所有人及使

用權人同意文件、公

有土地他項權利同

意文件與公有土地

管理機關同意文件

等書件；又本款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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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同修正條文

第三十一條說明七。 

(七)修訂第七款。修正援

引條次，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礦業權本有期限，礦業

權者自應審酌其開發行為

，並妥適規劃，而不應由

政府承擔該成本及風險，

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及

第三項展限駁回補償之規

定。 

三、增訂第二項。考量礦業

權者因使用原核定礦業用

地與相關權利人間，發生

爭議時，提出訴訟救濟費

時較久，且相關事實與法

律關係尚未釐清，尚難要

求主管機關於時限內就展

限申請為准駁之處分，故

倘礦業權者可出具依第五

十五條提出調處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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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訴訟繫屬中之相關文件

，主管機關得俟調處完成

或法院確定判決後，再就

礦業權展限案准駁予以審

酌，不受修正條文第二十

條第二項應於受理申請後

六個月內為准駁核定之限

制。 

四、針對礦業權展限申請全

部駁回後，有關機關應協

助礦業權人進行相關之輔

導、安置與整復事宜。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第二款無探礦或採礦實

績之實務認定方式係指無

正當理由之無探礦或採礦

實績，為符實務需要，爰

為文字修正。 

二、為落實礦業用地礦場關

閉計畫，爰修正第一項第

五款；為保障私有土地與

地上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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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土地之他項權人之

權利，爰新增第六款及第

九款；為尊重國家公園主

管機關及其他公有土地管

理機關之權限、配合環境

保護署「開發行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修訂調整，修

訂第七款並新增第八款。 

三、依現行條文第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如因同條第一

項第三款設定礦業權後，

有新增現行條文現行條文

第二十七條之情事而駁回

礦業權展限申請，致礦業

權者受有損失，限制探、

採者即應補償礦業權者原

核准礦業權期間內已發生

之損失。惟此等規定過分

優惠礦業權者，且設定礦

業權後被其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法限制探採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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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本可依本法現行條

文第五十七條補償其損失

，毋須另為補償規定。 

四、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二年

度判字第一六二七號判決

認：「就行政處分得主張

信賴利益保護者，僅限於

合法授益處分之廢止或違

法授益處分之撤銷之場合

。至定有終期之行政處分

，其效力因期限之屆至而

當然終止，此為受處分人

所明知；期限屆至後原行

政處分得否展限，原非受

處分人所可預期，行政機

關苟於終期屆至前無展限

之明示，受處分人自無於

期限屆至後主張受信賴保

護之餘地。」是以礦業權

本定有終期，礦業權者於

投資礦業事業時，早可預

見礦業權效力因期限之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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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而當然終止，並不保障

礦業權者得無限期探採礦

，實無信賴保護原則之適

用。 

五、再者，此等規定將導致

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因

畏懼巨額賠償，無法依法

劃設保護區或拒絕同意繼

續採礦，影響我國環境保

護、水資源潔淨、動物與

森林保育、水土保持、國

土保安、國家與軍事安全

甚鉅。 

六、最後，參考各國礦業相

關法令，除韓國外，尚無

展限駁回補償規定，且本

法已明確定有審查要件與

應駁回之情形，且依第二

十八條之二第一項規定，

礦業執照應敘明有效期限

，是以主管機關依本條各

款規定駁回礦業權展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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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尚無另行補償之必

要，爰修正第一項文字並

刪除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礦屬國家所有，鑒於礦

之有限性，須由國家統籌

權衡，為合理有效分配管

理與保育，礦業權登記與

展限寓有未經許可不得使

用礦資源的規範意旨，屬

於行政秩序行政法之許可

制度，且為一種「特許」

，主管機關應享有裁量空

間，作出合義務裁量。查

現行條文第一項之用語，

已有預設立場，以核准礦

業權之展限為原則，駁回

為例外，完全剝奪主管機

關實質裁量權限，過度向

礦業權者傾斜，爰修正本

條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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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落實礦業用地礦場關

閉計畫，爰修正第一項第

五款；為保障私有土地與

地上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公有土地之他項權人之

權利，爰新增第六款及第

九款；為尊重國家公園主

管機關及其他公有土地管

理機關之權限、配合環境

保護署「開發行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修訂調整，新

增第七款、第八款。 

三、依現行條文第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如因同條第一

項第三款設定礦業權後，

有新增現行條文第二十七

條（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之情事而駁回礦業權展

限申請，致礦業權者受有

損失，限制探、採者即應

補償礦業權者原核准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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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期間內已發生之損失。

惟此等規定過分優惠礦業

權者，且設定礦業權後被

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法限制探採礦之情形，本

可依本法現行條文第五十

七條（修正條文第六十三

條）補償其損失，毋須另

為補償規定。又最高行政

法院九十二年度判字第一

六二七號判決認：「就行

政處分得主張信賴利益保

護者，僅限於合法授益處

分之廢止或違法授益處分

之撤銷之場合。至定有終

期之行政處分，其效力因

期限之屆至而當然終止，

此為受處分人所明知；期

限屆至後原行政處分得否

展限，原非受處分人所可

預期，行政機關苟於終期

屆至前無展限之明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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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自無於期限屆至後

主張受信賴保護之餘地。

」是以礦業權本定有終期

，礦業權者於投資礦業事

業時，早可預見礦業權效

力因期限之屆至而當然終

止，並不保障礦業權者得

無限期探採礦，實無信賴

保護原則之適用。再者，

此等規定將導致其他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因畏懼巨額

賠償，無法依法劃設保護

區或拒絕同意繼續採礦，

影響我國環境保護、水資

源潔淨、動物與森林保育

、水土保持、國土保安、

國家與軍事安全甚鉅，爰

修正第一項文字並刪除第

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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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項修正：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十四條修正，爰將準

用申請設定礦業權

之駁回事項併於本

條規範，增訂準用第

二十條規定。另查礦

業權設定後，配合實

務運作，有須駁回一

部礦業權之情形，為

衡平礦業權者信賴

利益，於駁回時賦予

主管機關審查權限

，得僅就全部或一部

申請為駁回決定，爰

修正序文。 

(二)因應現行社會環境

變遷，取得土地越來

越困難，且相關法令

對於礦業開發之審

查逐漸趨嚴格，使礦

業用地申請程序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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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故於礦業權者展

限申請時，若未具探

採礦實績，實有探究

其原因之必要以釐

清是否可歸責於礦

業權者，爰修正第二

款新增正當理由之

判斷。 

(三)配合本次修法條次

變更，第三款酌作文

字修正。 

(四)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十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明定申請展限時

應就開發現況與未

來規劃，重新造送礦

場關閉計畫，爰增訂

第四款，明定未提送

該計畫者，將否准展

限。 

(五)配合修正條文第三

十四條第一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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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增訂第五款

規定申請展限時未

檢具相關同意文件

，將否准展限。 

(六)第六款由現行第四

款移列，修正援引條

次，並將該條第一款

納入，爰於展限時，

就是否未開工、中途

停工及其正當理由

之查核為准駁條件

之一。 

(七)第七款由現行第五

款修正移列，修正援

引條次，並酌作文字

修正。 

三、礦業權本有期限，礦業

權者自應審酌其開發行為

，並妥適規劃，而不應由

政府承擔該成本及風險，

爰刪除現行第二項及第三

項展限駁回補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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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量礦業權者因使用原

核定礦業用地與相關權利

人間，發生爭議時，提出

訴訟救濟費時較久，且相

關事實與法律關係尚未釐

清，主管機關尚難於時限

內就展限申請為准駁之處

分，爰增訂第二項，倘礦

業權者可出具依修正條文

第五十五條提出調處進行

中，或訴訟繫屬中之相關

證明文件，主管機關得停

止礦業權展限審查，俟調

處完成或法院確定判決後

，再就礦業權展限案准駁

予以審酌；停止審查期間

不計入依第一項準用修正

條文第二十條第二項之六

個月期間。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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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礦業權設定後，配

合實務運作，有需駁

一部礦業權之情形

，為衡平礦業權者信

賴利益，於駁回時予

以主管機關審查權

限，得僅就全部或一

部申請為駁回決定

，爰修正敘文。 

(二)修正第二款。因應現

行社會環境變遷，取

得土地越來越困難

，且相關法令對於礦

業開發之審查逐漸

趨嚴格，使礦業用地

申請程序冗長，故於

礦業權者展限申請

時，若未具探採礦實

績，實有探究其原因

之必要以釐清是否

可歸責於礦業權者

，爰新增正當理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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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 

(三)修正第三款。配合本

次修法條次變更，酌

作文字修正。 

(四)修正第四款。新增於

展限時，就是否未開

工、中途停工及其正

當理由之查核作為

准駁條件之一，並修

正援引條次。 

(五)增訂第五款。明定展

限時應就開發現況

與未來規劃，重新製

作礦場關閉計畫，以

符實際，未提送者將

否准展限。 

(六)增訂第六款。為調和

礦業權者與地主權

益，展限時要求礦業

權者需檢具原核定

礦業用地私有土地

與建物所有人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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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權人同意文件、公

有土地他項權利同

意文件與公有土地

管理機關同意文件

等書件；又本款所稱

建築物同修正條文

第三十一條說明七。 

(七)修訂第七款。修正援

引條次，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礦業權本有期限，礦業

權者自應審酌其開發行為

，並妥適規劃，而不應由

政府承擔該成本及風險，

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及

第三項展限駁回補償之規

定。 

三、增訂第二項。考量礦業

權者因使用原核定礦業用

地與相關權利人間，發生

爭議時，提出訴訟救濟費

時較久，且相關事實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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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關係尚未釐清，尚難要

求主管機關於時限內就展

限申請為准駁之處分，故

倘礦業權者可出具依第五

十五條提出調處進行中，

或訴訟繫屬中之相關文件

，主管機關得俟調處完成

或法院確定判決後，再就

礦業權展限案准駁予以審

酌，不受修正條文第二十

條第二項應於受理申請後

六個月內為准駁核定之限

制。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六條 經主管

機關探勘認為有價

值而未設定礦業權

之區域、依規定撤銷

礦業權、依第四十二

第三十六條 經主管

機關探勘認為有價

值而未設定礦業權

之區域、依規定撤銷

礦業權、依第四十二

條第一款或第三款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三十六條 經主

管機關探勘認為

有價值而未設定

礦業權之區域、依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三十二條 經主管

機關探勘認為有價

值而未設定礦業權

之區域、依第三十

七條規定撤銷、依

第三十二條 經

主管機關探勘

認為有價值而

未設定礦業權

之區域，或依

第三十七條規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及配合現行條文第三十

八條第四款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六十五條第三款及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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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款或第三款

規定廢止礦業權，或

有第六十五條第一

款至第三款情形之

一而依第七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廢止礦

業權，並經主管機關

登記之區域，主管機

關得訂定申請人資

格條件、資金、所經

營事業之性質與開

採規模及其他必要

條件，公告定期接受

申請設定礦業權。但

原礦業權者不得重

新提出申請；該區域

有所調整者，原礦業

權者亦不得就調整

之區域提出申請。 

在前項公告期

間內同一區域如有

二人以上申請，其條

規定廢止礦業權，或

有第六十五條第一

款至第三款情形之

一而依第七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廢止礦

業權，並經主管機關

登記之區域，主管機

關得訂定申請人資

格條件、資金、所經

營事業之性質與開

採規模及其他必要

條件，公告定期接受

申請設定礦業權。但

原礦業權者不得重

新提出申請；該區域

有所調整者，原礦業

權者亦不得就調整

之區域提出申請。 

在前項公告期

間內同一區域如有

二人以上申請，其條

件均合於前項規定

第四十一條規定

撤銷、依第四十二

條第一款或第三

款規定廢止或有

第六十三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情形而依第六

十三條第二項規

定廢止礦業權之

核准並經主管機

關登記之區域，得

由主管機關訂定

申請人資格條件

、資金、所經營事

業之性質與開採

規模及其他必要

條件，公告定期接

受申請設定礦業

權。但依第四十一

條規定撤銷、依第

四十二條第一款

或第三款規定廢

第三十八條第一款

或第三款規定廢止

或有第五十七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情形而依第五十

七條第二項規定廢

止礦業權之核准並

經主管機關登記之

區域，得由主管機

關訂定申請人資格

條件、資金、所經

營事業之性質與開

採規模及其他必要

條件，公告定期接

受申請設定礦業權

。但依第三十七條

規定撤銷、依第三

十八條第一款或第

三款規定廢止或依

第五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廢止礦業權核

准之區域，原礦業

定撤銷或依第

三十八條第一

款、第三款或

第四款規定廢

止礦業權之核

准並經主管機

關登記之區域

，得由主管機

關訂定申請人

資格條件、資

金、所經營事

業之性質與開

採規模及其他

必要條件，公

告定期接受申

請設定礦業權

。但依第三十

七條規定撤銷

或依第三十八

條規定廢止礦

業權核准之區

域，原礦業權

正條文第七十八條第二項

廢止礦業權之規定，第一

項酌作文字修正。另撤銷

礦業權之情形不以修正條

文第四十一條為限，爰酌

作文字修正。 

三、另礦業之經營或礦業工

程如有妨害公益，而依修

正條文第四十二條第二款

或有第六十五條第四款情

形而依第七十八條第二項

廢止礦業權後，即不得再

公告開放該區域申請礦業

權，併予敘明。 

四、第二項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配合現行條文第三十八

條刪除第四款，及配合第

五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修正，將依第六十三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

而廢止礦業權核准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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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均合於前項規定

者，以抽籤方式決定

之。 

者，以抽籤方式決定

之。 

止或依第六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廢

止礦業權核准之

區域，原礦業權者

不得重新提出申

請；該區域有所調

整者，原礦業權者

亦不得就調整之

區域提出申請。 

在前項公告

期間內同一區域

如有二人以上申

請，其條件均合於

前項規定者，以抽

籤方式決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三十六條 經主

管機關探勘認為

有價值而未設定

礦業權之區域、依

第四十一條規定

權者不得重新提出

申請；該區域有所

調整者，原礦業權

者亦不得就調整之

區域提出申請。 

在前項公告期

間內同一區域如有

二人以上申請，其

條件均合於前項規

定者，以抽籤方式

決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三十六條 經主管

機關探勘認為有價

值而未設定礦業權

之區域、依第四十

一條規定撤銷、依

第四十二條第一款

或第三款規定廢止

或有第六十三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者不得重新提

出申請；該區

域有所調整者

，原礦業權者

亦不得就調整

之區域提出申

請。 

在前項公

告期間內同一

區域如有二人

以上申請，其

條件均合於前

項規定者，以

抽籤方式決定

之。 

一併納入；第六十三條第

四款因礦業工程有妨害公

益情形遭廢止之礦業權則

因公益考量不得再行申請

設定礦業權，爰修正第一

項前段。 

二、第六十三條第二項廢止

礦業權之情形，係可歸責

於原礦業權者，故有第六

十三條第二項之情形者，

原礦業權者亦不得重新提

出申請，爰修正第一項但

書。 

三、第二項未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配合現行條文第三十八

條刪除第四款，及配合第

五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修正，將依第六十三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

而廢止礦業權核准之情形

一併納入；第六十三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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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依第四十二

條第一款或第三

款規定廢止或有

第六十三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情形而依第六

十三條第二項規

定廢止礦業權之

核准並經主管機

關登記之區域，得

由主管機關訂定

申請人資格條件

、資金、所經營事

業之性質與開採

規模及其他必要

條件，公告定期接

受申請設定礦業

權。但依第四十一

條規定撤銷、依第

四十二條第一款

或第三款規定廢

止或依第六十三

款情形而依第六十

三條第二項規定廢

止礦業權之核准並

經主管機關登記之

區域，得由主管機

關訂定申請人資格

條件、資金、所經

營事業之性質與開

採規模及其他必要

條件，公告定期接

受申請設定礦業權

。但依第四十一條

規定撤銷、依第四

十二條第一款或第

三款規定廢止或依

第六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廢止礦業權核

准之區域，原礦業

權者不得重新提出

申請；該區域有所

調整者，原礦業權

者亦不得就調整之

四款因礦業工程有妨害公

益情形遭廢止之礦業權則

因公益考量不得再行申請

設定礦業權，爰修正第一

項前段。 

二、第六十三條第二項廢止

礦業權之情形，係可歸責

於原礦業權者，故有第六

十三條第二項之情形者，

原礦業權者亦不得重新提

出申請，爰修正第一項但

書。 

三、第二項未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及配合現行條文第三十

八條第四款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六十五條第三款及修

正條文第七十八條第二項

廢止礦業權之規定，第一

項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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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二項規定廢

止礦業權核准之

區域，原礦業權者

不得重新提出申

請；該區域有所調

整者，原礦業權者

亦不得就調整之

區域提出申請。 

在前項公告

期間內同一區域

如有二人以上申

請，其條件均合於

前項規定者，以抽

籤方式決定之。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六條 經主

管機關探勘認為

有價值而未設定

礦業權之區域、依

第四十一條規定

撤銷礦業權、依第

區域提出申請。 

在前項公告期

間內同一區域如有

二人以上申請，其

條件均合於前項規

定者，以抽籤方式

決定之。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三十六條 經主管

機關探勘認為有價

值而未設定礦業權

之區域、依規定撤

銷礦業權、依第四

十二條第一款或第

三款規定廢止礦業

權，或有第六十五

條第一款至第三款

情形之一而依第七

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廢止礦業權，並經

主管機關登記之區

三、另礦業之經營或礦業工

程如有妨害公益，而依修

正條文第四十二條第二款

或第七十八條第二項廢止

礦業權後，即不得再公告

開放該區域申請礦業權，

併予說明。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配合現行條文第三十八

條刪除第四款，及配合第

五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修正，將依第五十七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

而廢止礦業權核准之情形

一併納入；第五十七條第

四款因礦業工程有妨害公

益情形遭廢止之礦業權則

因公益考量不得再行申請

設定礦業權，爰修正第一

項前段。 

二、第五十七條第二項廢止

礦業權之情形，係可歸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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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條第一款

或第三款規定廢

止礦業權，或有第

六十五條第一款

至第三款情形而

依第七十八條第

二項規定廢止礦

業權，並經主管機

關登記之區域，得

由主管機關訂定

申請人資格條件

、資金、所經營事

業之性質與開採

規模及其他必要

條件，公告定期接

受申請設定礦業

權。但原礦業權者

不得重新提出申

請；該區域有所調

整者，原礦業權者

亦不得就調整之

區域提出申請。 

域，主管機關得訂

定申請人資格條件

、資金、所經營事

業之性質與開採規

模及其他必要條件

，公告定期接受申

請設定礦業權。但

原礦業權者不得重

新提出申請；該區

域有所調整者，原

礦業權者亦不得就

調整之區域提出申

請。 

在前項公告期

間內同一區域如有

二人以上申請，其

條件均合於前項規

定者，以抽籤方式

決定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六條 經主管

於原礦業權者，故有第五

十七條第二項之情形者，

原礦業權者亦不得重新提

出申請，爰修正第一項但

書。 

三、第二項未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配合現行條文第三十八

條刪除第四款，及配合第

五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修正，將依第六十三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

而廢止礦業權核准之情形

一併納入；第六十三條第

四款因礦業工程有妨害公

益情形遭廢止之礦業權則

因公益考量不得再行申請

設定礦業權，爰修正第一

項前段。 

二、第六十三條第二項廢止

礦業權之情形，係可歸責

於原礦業權者，故有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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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項公告

期間內同一區域

如有二人以上申

請，其條件均合於

前項規定者，以抽

籤方式決定之。 

 

機關探勘認為有價

值而未設定礦業權

之區域、依第四十

一條規定撤銷礦業

權、依第四十二條

第一款或第三款規

定廢止礦業權，或

有第六十五條第一

款至第三款情形而

依第七十八條第二

項規定廢止礦業權

，並經主管機關登

記之區域，得由主

管機關訂定申請人

資格條件、資金、

所經營事業之性質

與開採規模及其他

必要條件，公告定

期接受申請設定礦

業權。但原礦業權

者不得重新提出申

請；該區域有所調

十三條第二項之情形者，

原礦業權者亦不得重新提

出申請，爰修正第一項但

書。 

三、第二項未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及配合現行條文第三十

八條第四款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六十五條第三款及修

正條文第七十八條第二項

廢止礦業權之規定，第一

項酌作文字修正。另撤銷

礦業權之情形不以修正條

文第四十一條為限，爰酌

作文字修正。 

三、另礦業之經營或礦業工

程如有妨害公益，而依修

正條文第四十二條第二款

或有第六十五條第四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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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者，原礦業權者

亦不得就調整之區

域提出申請。 

在前項公告期

間內同一區域如有

二人以上申請，其

條件均合於前項規

定者，以抽籤方式

決定之。 

 

形而依第七十八條第二項

廢止礦業權後，即不得再

公告開放該區域申請礦業

權，併予敘明。 

四、第二項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及配合現行條文第三十

八條第四款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六十五條第三款及修

正條文第七十八條第二項

廢止礦業權之規定，第一

項酌作文字修正。 

三、另礦業之經營或礦業工

程如有妨害公益，而依修

正條文第四十二條第二款

或第七十八條第二項廢止

礦業權後，即不得再公告

開放該區域申請礦業權，

併予說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七條 為避免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第三十三條 為 行政院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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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為避免

礦業權申請之重複

，人民得附具書圖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查詢礦業權申請登

錄簿。 

礦業權申請之重複

，人民得附具書圖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查詢礦業權申請登

錄簿。 

提案： 

第三十七條 為避

免礦業權申請之

重複，人民得附具

圖說，向主管機關

申請查詢礦業權

申請登錄簿。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三十七條 為避

免礦業權申請之

重複，人民得附具

圖說，向主管機關

申請查詢礦業權

申請登錄簿。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七條 為避

免礦業權申請之

重複，人民得附具

書圖件，向主管機

關申請查詢礦業

提案： 

第三十七條 為避免

礦業權申請之重複

，人民得附具圖說

，向主管機關申請

查詢礦業權申請登

錄簿。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三十七條 為避免

礦業權申請之重複

，人民得附具書圖

文件，向主管機關

申請查詢礦業權申

請登錄簿。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七條 為避免

礦業權申請之重複

，人民得附具書圖

件，向主管機關申

請查詢礦業權申請

避免礦業權申

請之重複，人

民得附具圖說

，向主管機關

申請查詢礦業

權申請登錄簿

。 

一、條次變更。 

二、為統一用語，酌作文字

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統一用語，酌作文字

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統一用語，酌作文字

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統一用語，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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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申請登錄簿。 登錄簿。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節 礦業權之變

更、移轉及消滅 

第三節 礦業權之變

更、移轉及消滅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三節 礦業權之

變更、移轉及消

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三節 礦業權之

變更、移轉及消

滅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三節 礦業權之

變更、移轉及消

滅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三節 礦業權之

變更、移轉及消滅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三節 礦業權之

變更、移轉及消滅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三節 礦業權之

變更、移轉及消滅 

 

第三節 礦業

權之變更、移

轉及消滅 

 

行政院提案： 

節名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節名未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節名未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本節未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節名未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節名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本節未修正。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八條 礦業權

者對於核准之礦區

申請減區、合併、分

割時，應檢具申請書

、新舊礦區圖及理由

第三十八條 礦業權

者對於核准之礦區

申請減區、合併、分

割時，應檢具申請書

、新舊礦區圖及理由

書，向主管機關申請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三十八條 礦業

權者對於核准之

礦區申請增減、合

併、分割時，應檢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三十八條 礦業權

者對於核准之礦區

申請增減、合併、

分割時，應檢具申

第三十四條 礦

業權者對於核

准之礦區申請

增減、合併、

分割時，應檢

具申請書、新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援引之

條次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

更，酌作修正。 

三、增區應依循設定礦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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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向主管機關申請

；其礦區之面積，仍

應受第九條規定之

限制。 

前項申請案之

處理程序，準用第二

十條規定。 

；其礦區之面積，仍

應受第九條規定之

限制。 

前項申請案之

處理程序，準用第二

十條規定。 

具申請書、新舊礦

區圖及理由書，向

主管機關申請；其

礦區之面積，仍應

受第九條規定之

限制。 

前項申請案

之處理程序，準用

第二十條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三十八條 礦業

權者對於核准之

礦區申請增減、合

併、分割時，應檢

具申請書、新舊礦

區圖及理由書，向

主管機關申請；其

礦區之面積，仍應

受第九條規定之

限制。 

前項申請案

請書、新舊礦區圖

及理由書，向主管

機關申請；其礦區

之面積，仍應受第

七條規定之限制。 

前項申請案之

處理程序，準用第

十八條規定。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三十八條 礦業權

者對於核准之礦區

申請減區、合併、

分割時，應檢具申

請書、新舊礦區圖

及理由書，向主管

機關申請；其礦區

之面積，仍應受第

九條規定之限制。 

前項申請案之

處理程序，準用第

二十條規定。 

舊礦區圖及理

由書，向主管

機關申請；其

礦區之面積，

仍應受第七條

規定之限制。 

前項申請

案之處理程序

，準用第十八

條規定。 

之程序申請，爰將第一項

之申請「增減」修正為「

減區」。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並配合條次變更

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並配合條次變更

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

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修正援引條次。 

三、增區應依循設定礦業權

之程序申請，爰刪除之。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並配合條次變更

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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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理程序，準用

第二十條規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八條 礦業

權者對於核准之

礦區申請減區、合

併、分割時，應檢

具申請書、新舊礦

區圖及理由書，向

主管機關申請；其

礦區之面積，仍應

受第九條規定之

限制。 

前項申請案

之處理程序，準用

第二十條規定。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八條 礦業權

者對於核准之礦區

申請減區、合併、

分割時，應檢具申

請書、新舊礦區圖

及理由書，向主管

機關申請；其礦區

之面積，仍應受第

九條規定之限制。 

前項申請案之

處理程序，準用第

二十條規定。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援引之

條次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

更，酌作修正。 

三、增區應依循設定礦業權

之程序申請，爰將第一項

之申請「增減」修正為「

減區」。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

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修正援引條次。 

三、增區應依循設定礦業權

之程序申請，爰刪除之。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九條 礦業權

者因礦牀之位置、形

狀需掘進鄰接礦區

時，得與鄰接礦業權

第三十九條 礦業權

者因礦牀之位置、形

狀需掘進鄰接礦區

時，得與鄰接礦業權

者協商，取得書面同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三十九條 礦業

權者因礦牀之位

置、形狀需掘進鄰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三十九條 礦業權

者因礦牀之位置、

形狀需掘進鄰接礦

第三十五條 礦

業權者因礦牀

之位置、形狀

需掘進鄰接礦

區時，得與鄰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及統一文字，爰修正第一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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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協商，取得書面同

意，並附礦牀說明書

圖及相關書圖，共同

向主管機關申請礦

區調整；其礦區之面

積，仍應受第九條規

定之限制。 

礦業權者因礦

牀之位置、形狀，必

須開鑿井、隧通過鄰

接礦區時，應與鄰接

礦業權者協商，取得

書面同意後，附具工

程圖說，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施工。 

意，並附礦牀說明書

圖及相關書圖，共同

向主管機關申請礦

區調整；其礦區之面

積，仍應受第九條規

定之限制。 

礦業權者因礦

牀之位置、形狀，必

須開鑿井、隧通過鄰

接礦區時，應與鄰接

礦業權者協商，取得

書面同意後，附具工

程圖說，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施工。 

接礦區時，得與鄰

接礦業權者協商

，取得書面同意，

並附礦牀圖說，共

同向主管機關申

請礦區調整；其礦

區之面積，仍應受

第九條規定之限

制。 

礦業權者因

礦牀之位置、形狀

，必須開鑿井、隧

通過鄰接礦區時

，應與鄰接礦業權

者協商，取得書面

同意後，附具工程

圖說，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施工。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三十九條 礦業

權者因礦牀之位

區時，得與鄰接礦

業權者協商，取得

書面同意，並附礦

牀圖說，共同向主

管機關申請礦區調

整；其礦區之面積

，仍應受第七條規

定之限制。 

礦業權者因礦

牀之位置、形狀，

必須開鑿井、隧通

過鄰接礦區時，應

與鄰接礦業權者協

商，取得書面同意

後，附具工程圖說

，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施工。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三十九條 礦業權

者因礦牀之位置、

形狀需掘進鄰接礦

接礦業權者協

商，取得書面

同意，並附礦

牀圖說，共同

向主管機關申

請礦區調整；

其礦區之面積

，仍應受第七

條規定之限制

。 

礦業權者

因礦牀之位置

、形狀，必須

開鑿井、隧通

過鄰接礦區時

，應與鄰接礦

業權者協商，

取得書面同意

後，附具工程

圖說，報請主

管機關核准施

工。 

三、第二項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並配合條次變更

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並配合條次變更

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配合本次

修法條次變更及統一文字

，酌作文字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並配合條次變更

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及統一文字，爰修正第一

項。 

三、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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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形狀需掘進鄰

接礦區時，得與鄰

接礦業權者協商

，取得書面同意，

並附礦牀圖說，共

同向主管機關申

請礦區調整；其礦

區之面積，仍應受

第九條規定之限

制。 

礦業權者因

礦牀之位置、形狀

，必須開鑿井、隧

通過鄰接礦區時

，應與鄰接礦業權

者協商，取得書面

同意後，附具工程

圖說，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施工。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九條 礦業

區時，得與鄰接礦

業權者協商，取得

書面同意，並附礦

牀說明書圖及相關

書圖，共同向主管

機關申請礦區調整

；其礦區之面積，

仍應受第九條規定

之限制。 

礦業權者因礦

牀之位置、形狀，

必須開鑿井、隧通

過鄰接礦區時，應

與鄰接礦業權者協

商，取得書面同意

後，附具工程圖說

，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施工。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九條 礦業權

者因礦牀之位置、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配合本次

修法條次變更及統一文字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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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者因礦牀之位

置、形狀需掘進鄰

接礦區時，得與鄰

接礦業權者協商

，取得書面同意，

並附礦牀說明書

圖及相關書圖，共

同向主管機關申

請礦區調整；其礦

區之面積，仍應受

第九條規定之限

制。 

礦業權者因

礦牀之位置、形狀

，必須開鑿井、隧

通過鄰接礦區時

，應與鄰接礦業權

者協商，取得書面

同意後，附具工程

圖說，報請主管機

關核准施工。 

形狀需掘進鄰接礦

區時，得與鄰接礦

業權者協商，取得

書面同意，並附礦

牀說明書圖及相關

書圖，共同向主管

機關申請礦區調整

；其礦區之面積，

仍應受第九條規定

之限制。 

礦業權者因礦

牀之位置、形狀，

必須開鑿井、隧通

過鄰接礦區時，應

與鄰接礦業權者協

商，取得書面同意

後，附具工程圖說

，報請主管機關核

准施工。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條 礦業權之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第三十六條 礦 行政院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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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條 礦業權之

移轉，應以書面，並

依下列規定向主管

機關申請： 

一、因繼承而移轉者

，由繼承人申請。 

二、因讓與而移轉者

，由受讓人及礦業

權者共同申請。 

三、因強制執行而移

轉者，由債權人申

請。 

四、因信託而移轉者

，由受託人及礦業

權者共同申請。 

礦業權移轉時

，其移轉前礦業權者

關於該礦業權之權

利義務，亦隨同移轉

。 

移轉，應以書面，並

依下列規定向主管

機關申請： 

一、因繼承而移轉者

，由繼承人申請。 

二、因讓與而移轉者

，由受讓人及礦業

權者共同申請。 

三、因強制執行而移

轉者，由債權人申

請。 

四、因信託而移轉者

，由受託人及礦業

權者共同申請。 

礦業權移轉時

，其移轉前礦業權者

關於該礦業權之權

利義務，亦隨同移轉

。 

提案： 

第四十條 礦業權

之移轉，應以書面

，並依下列規定向

主管機關申請： 

一、因繼承而移轉

者，由繼承人申

請。 

二、因讓與而移轉

者，由受讓人及

礦業權者共同

申請。 

三、因強制執行而

移轉者，由債權

人申請。 

四、因信託而移轉

者，由受託人及

礦業權者共同

申請。 

礦業權移轉

時，其移轉前礦業

權者關於該礦業

提案： 

第四十條 礦業權之

移轉，應以書面，

並依下列規定向主

管機關申請： 

一、因繼承而移轉

者，由繼承人申

請。 

二、因讓與而移轉

者，由受讓人及

礦業權者共同申

請。 

三、因強制執行而

移轉者，由債權

人申請。 

四、因信託而移轉

者，由受託人及

礦業權者共同申

請。 

礦業權移轉時

，其移轉前礦業權

者關於該礦業權之

業權之移轉，

應以書面，並

依下列規定向

主管機關申請

： 

一、因繼承而

移轉者，由

繼承人申請

。 

二、因讓與而

移轉者，由

受讓人及礦

業權者共同

申請。 

三、因強制執

行而移轉者

，由債權人

申請。 

四、因信託而

移轉者，由

受託人及礦

業權者共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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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權利義務，亦

隨同移轉。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四十條 礦業權

之移轉，應以書面

，並依下列規定向

主管機關申請： 

一、因繼承而移轉

者，由繼承人申

請。 

二、因讓與而移轉

者，由受讓人及

礦業權者共同

申請。 

三、因強制執行而

移轉者，由債權

人申請。 

四、因信託而移轉

者，由受託人及

礦業權者共同

申請。 

權利義務，亦隨同

移轉。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四十條 礦業權之

移轉，應以書面，

並依下列規定向主

管機關申請： 

一、因繼承而移轉

者，由繼承人申

請。 

二、因讓與而移轉

者，由受讓人及

礦業權者共同申

請。 

三、因強制執行而

移轉者，由債權

人申請。 

四、因信託而移轉

者，由受託人及

礦業權者共同申

請。 

申請。 

礦業權移

轉時，其移轉

前礦業權者關

於該礦業權之

權利義務，亦

隨同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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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權移轉

時，其移轉前礦業

權者關於該礦業

權之權利義務，亦

隨同移轉。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條 礦業權

之移轉，應以書面

，並依下列規定向

主管機關申請： 

一、因繼承而移轉

者，由繼承人申

請。 

二、因讓與而移轉

者，由受讓人及

礦業權者共同

申請。 

三、因強制執行而

移轉者，由債權

人申請。 

四、因信託而移轉

礦業權移轉時

，其移轉前礦業權

者關於該礦業權之

權利義務，亦隨同

移轉。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條 礦業權之

移轉，應以書面，

並依下列規定向主

管機關申請： 

一、因繼承而移轉

者，由繼承人申

請。 

二、因讓與而移轉

者，由受讓人及

礦業權者共同申

請。 

三、因強制執行而

移轉者，由債權

人申請。 

四、因信託而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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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受託人及

礦業權者共同

申請。 

礦業權移轉

時，其移轉前礦業

權者關於該礦業

權之權利義務，亦

隨同移轉。 

者，由受託人及

礦業權者共同申

請。 

礦業權移轉時

，其移轉前礦業權

者關於該礦業權之

權利義務，亦隨同

移轉。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一條 礦業權

者、礦業權者之法人

負責人、代理人、受

僱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以犯刑法偽造文

書印文罪章、第三百

三十九條、第三百三

十九條之四之罪之

方法取得礦業權，經

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確定，且未

受緩刑或得易科罰

金之宣告者，應由主

管機關依職權或依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四十一條 礦業

權者、礦業權者之

法人負責人、代理

人、受僱人或其他

從業人員以犯刑

法第二百十條、第

二百十一條、第二

百十四條、第二百

十五條、第二百十

六條行使第二百

十條、第二百十一

條、第二百十五條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三十七條 礦業權

者、礦業權者之法

人負責人、代理人

、受僱人或其他從

業人員以犯刑法第

二百十條、第二百

十一條、第二百十

四條、第二百十五

條、第二百十六條

行使第二百十條、

第二百十一條、第

二百十五條文書之

罪、第二百十七條

第三十七條 以

詐欺取得礦業

權經法院有罪

判決確定者，

主管機關應撤

銷其礦業權之

核准。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增訂犯刑法偽造文書或

行使偽造文書及詐欺等罪

取得礦業權為應撤銷礦業

權之事由，另礦業權人有

犯本條所列以外之罪或其

他違法方式取得礦業權，

主管機關自得審酌個案情

節輕重，決定是否依行政

程序法撤銷其礦業權。 

三、因礦業探採需投入大量

資源，故考量經法院判處

非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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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之申請

撤銷其礦業權。 

文書之罪、第二百

十七條、第二百十

八條、第三百三十

九條、第三百三十

九條之四之罪各

罪之方法取得礦

業權，經法院判處

有期徒刑以上之

刑確定，且未受緩

刑或得易科罰金

之宣告者，主管機

關應撤銷其礦業

權之核准。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四十一條 礦業

權者、礦業權者之

法人負責人、代理

人、受僱人或其他

從業人員以犯刑

法第二百十條、第

二百十一條、第二

、第二百十八條、

第三百三十九條、

第三百三十九條之

四之罪各罪之方法

取得礦業權，經法

院判處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且未

受緩刑或得易科罰

金之宣告者，主管

機關應撤銷其礦業

權之核准。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四十一條 礦業權

者、礦業權者之法

人負責人、代理人

、受僱人或其他從

業人員以犯刑法第

二百十條、第二百

十一條、第二百十

四條、第二百十五

條、第二百十六條

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

刑，及受有緩刑或得易科

罰金之宣告者，其侵害法

益情形尚屬輕微，無一概

撤銷其礦業權之必要，併

予敘明。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除詐欺外，如礦業權者

係以賄賂、恐嚇、偽造文

書等不正方法取得礦業權

，亦具不法性，爰修正本

條文字，以前開不正方法

取得礦業權經法院有罪判

決確定者，主管機關應撤

銷其礦業權核准。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除詐欺外，如礦業權者

係以賄賂、恐嚇、偽造文

書等不正方法取得礦業權

，亦具不法性，爰修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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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十四條、第二百

十五條、第二百十

六條行使第二百

十條、第二百十一

條、第二百十五條

文書之罪、第二百

十七條、第二百十

八條、第三百三十

九條、第三百三十

九條之四之罪各

罪之方法取得礦

業權，經法院判處

有期徒刑以上之

刑確定，且未受緩

刑或得易科罰金

之宣告者，主管機

關應撤銷其礦業

權之核准。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一條 礦業

權者、礦業權者之

行使第二百十條、

第二百十一條、第

二百十五條文書之

罪、第二百十七條

、第二百十八條、

第三百三十九條、

第三百三十九條之

四之罪各罪之方法

取得礦業權，經法

院判處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且未

受緩刑或得易科罰

金之宣告者，主管

機關應撤銷其礦業

權之核准。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四十一條 礦業權

者、礦業權者之法

人負責人、代理人

、受僱人或其他從

業人員以犯刑法偽

條文字，以前開不正方法

取得礦業權經法院有罪判

決確定者，主管機關應撤

銷其礦業權核准。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增訂犯刑法偽造文書或

行使偽造文書等罪取得礦

業權為撤銷礦業權之事由

，又為符合明確性，爰將

相關條文予以明列。 

三、賄賂、恐嚇及使公務員

做成違法之處分，本得依

行政程序法予以撤銷，故

無於本條中另行規範。 

四、酌作文字修正。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除詐欺外，如礦業權者係以

賄賂、恐嚇、偽造文書等不

正方法取得礦業權，亦具不

法性，爰修正本條文字，以

前開不正方法取得礦業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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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負責人、代理

人、受僱人或其他

從業人員以犯刑

法第二百十條、第

二百十一條、第二

百十四條、第二百

十五條、第二百十

六條行使第二百

十條、第二百十一

條、第二百十五條

文書之罪、第二百

十七條、第二百十

八條、第三百三十

九條、第三百三十

九條之四之罪各

罪之方法取得礦

業權，經法院判處

有期徒刑以上之

刑確定，且未受緩

刑或得易科罰金

之宣告者，主管機

關應撤銷其礦業

造文書印文罪章、

第三百三十九條、

第三百三十九條之

四之罪之方法取得

礦業權，經法院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

刑確定，且未受緩

刑或得易科罰金之

宣告者，應由主管

機關依職權或依利

害關係人之申請撤

銷其礦業權。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一條 礦業權

者、礦業權者之法

人負責人、代理人

、受僱人或其他從

業人員以犯刑法第

二百十條、第二百

十一條、第二百十

四條、第二百十五

法院有罪判決確定者，主管

機關應撤銷其礦業權核准。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除詐欺外，如礦業權者

係以賄賂、恐嚇、偽造文

書等不正方法取得礦業權

，亦具不法性，爰修正本

條文字，以前開不正方法

取得礦業權經法院有罪判

決確定者，主管機關應撤

銷其礦業權核准。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增訂犯刑法偽造文書或

行使偽造文書及詐欺等罪

取得礦業權為應撤銷礦業

權之事由，另礦業權人有

犯本條所列以外之罪或其

他違法方式取得礦業權，

主管機關自得審酌個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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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條、第二百十六條

行使第二百十條、

第二百十一條、第

二百十五條文書之

罪、第二百十七條

、第二百十八條、

第三百三十九條、

第三百三十九條之

四之罪各罪之方法

取得礦業權，經法

院判處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且未

受緩刑或得易科罰

金之宣告者，主管

機關應撤銷其礦業

權。 

 

節輕重，決定是否依行政

程序法撤銷其礦業權。 

三、因礦業探採需投入大量

資源，故考量經法院判處

非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或經

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

刑，及受有緩刑或得易科

罰金之宣告者，其侵害法

益情形尚屬輕微，無一概

撤銷其礦業權之必要，併

予敘明。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增訂犯刑法偽造文書或

行使偽造文書等罪取得礦

業權為撤銷礦業權之事由

，又為符合明確性，爰將

相關條文予以明列。 

三、賄賂、恐嚇及使公務員

做成違法之處分，本得依

行政程序法予以撤銷，故

無於本條中另行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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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二條 礦業權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廢止

其礦業權： 

一、礦業權登記後二

年內不開工或中

途停工一年以上

。但有正當理由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

，不在此限。 

二、礦業之經營有妨

害公益無法補救。 

三、欠繳礦業權費或

礦產權利金一年

以上。 

委員陳亭妃等 16 人

提案： 

第三十八條 礦業

權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廢止其礦業權

之核准： 

一、礦業權登記後

二年內不開工

或中途停工一

年以上。但有正

當理由經主管

機關核准者，不

在此限。 

二、礦業之經營有

妨害公益無法

補救。 

三、欠繳礦業權費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三十八條 礦業權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廢

止其礦業權之核准

： 

一、礦業權登記後

二年內不開工或

中途停工一年以

上。但有正當理

由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不在此限

。 

二、礦業之經營有

妨害公益無法補

救。 

三、欠繳礦業權費

或礦產權利金二

第三十八條 礦

業權者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應廢

止其礦業權之

核准： 

一、礦業權登

記後二年內

不開工或中

途停工一年

以上。但有

正當理由經

主管機關核

准者，不在

此限。 

二、礦業之經

營有妨害公

益無法補救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三、現行第四款屬礦業工程

管理規定，為符合本法體

例設計移列至修正條文第

六十五條第三款規範，爰

予刪除。 

四、礦業權為特許權，繳納

礦業權費及礦產權利金為

應有義務，爰修正縮短第

三款之欠繳年限規定。 

委員陳亭妃等 16人提案： 

一、修正本條文。 

二、因礦資源有限，基於比

例原則，倘採礦權者之礦

區已無開採經營價值，或

其經營價值與其破壞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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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礦產權利金

二年以上。 

四、礦業工程危害

礦產資源或礦

場作業人員安

全，不遵令改善

或無法改善。 

五、經主管機關定

期檢討經濟效

益評估，認定不

應開發者。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四十二條 礦業

權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廢止其礦業權

之核准： 

一、礦業權登記後

二年內不開工

或中途停工一

年以上。但有正

年以上。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四十二條 礦業權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廢

止其礦業權之核准

： 

一、礦業權登記後

二年內不開工或

中途停工一年以

上。但有正當理

由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不在此限

。 

二、礦業之經營有

妨害公益無法補

救。 

三、欠繳礦業權費

或礦產權利金二

年以上。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 

三、欠繳礦業

權費或礦產

權利金二年

以上。 

四、礦業工程

危害礦產資

源或礦場作

業人員安全

，不遵令改

善或無法改

善。 

生態功能、對人民造成之

損害不相當時，實不宜允

許繼續開採，爰新增第五

款。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現行條文第四款屬礦業工程

之管理，移列至第六十三條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範，爰予

刪除，其餘各款未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現行條文第四款屬礦業工程

之管理，移列至第六十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範，爰予刪

除，其餘各款未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序文酌作文

字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四款屬礦業

工程管理規定，故為符合

本法體例設計將本款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六十五條第

三款規範，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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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理由經主管

機關核准者，不

在此限。 

二、礦業之經營有

妨害公益無法

補救。 

三、欠繳礦業權費

或礦產權利金

二年以上。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四十二條 礦業

權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廢止其礦業權

之核准： 

一、礦業權登記後

二年內不開工

或中途停工一

年以上。但有正

當理由經主管

機關核准者，不

等 17人提案： 

第四十二條 礦業權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廢

止其礦業權： 

一、礦業權登記後

二年內不開工或

中途停工一年以

上。但有正當理

由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不在此限

。 

二、礦業之經營有

妨害公益無法補

救。 

三、欠繳礦業權費

或礦產權利金一

年以上。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二條 礦業權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三、礦業權為特許權，繳納

礦業權費及礦產權利金為

應有義務，爰修正第三款

文字。 

四、增訂第二項規定，位於

原住民族地區者，主管機

關應會商中央原住民族事

務主管機關審認其不開工

或中途停工一定期間以上

之理由是否正當。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現行條文第四款屬礦業

工程之管理，移列至第五

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範

，爰予刪除，其餘各款未

修正。 

二、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現行條文第四款屬礦業工程

之管理，移列至第六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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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限。 

二、礦業之經營有

妨害公益無法

補救。 

三、欠繳礦業權費

或礦產權利金

二年以上。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二條 礦業

權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廢止其礦業權： 

一、礦業權登記後

二年內不開工

或中途停工一

年以上。但有正

當理由經主管

機關核准者，不

在此限。 

二、礦業之經營有

妨害公益無法

者，主管機關應廢

止其礦業權： 

一、礦業權登記後

二年內不開工或

中途停工一年以

上。但有正當理

由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不在此限

。 

二、礦業之經營有

妨害公益無法補

救。 

三、欠繳礦業權費

或礦產權利金一

年以上。 

 

第一項第二款規範，爰予刪

除，其餘各款未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三、現行第四款屬礦業工程

管理規定，為符合本法體

例設計移列至修正條文第

六十五條第三款規範，爰

予刪除。 

四、礦業權為特許權，繳納

礦業權費及礦產權利金為

應有義務，爰修正縮短第

三款之欠繳年限規定。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序文酌作文

字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四款屬礦業

工程管理規定，故為符合

本法體例設計將本款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六十五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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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 

三、欠繳礦業權費

或礦產權利金

一年以上。 

前項第一款

但書情形，位於原

住民族地區者，主

管機關應會商中

央原住民族事務

主管機關審認其

理由是否正當。 

三款規範，爰予刪除。 

三、礦業權為特許權，繳納

礦業權費及礦產權利金為

應有義務，爰修正第三款

文字。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三條 礦業權

除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所定情形外，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主管

機關應辦理消滅登

記： 

一、經主管機關依規

定撤銷或廢止礦

業權。 

二、礦業權者於礦業

第四十三條 礦業權

除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所定情形外，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主管

機關應辦理消滅登

記： 

一、經主管機關依規

定撤銷或廢止礦

業權。 

二、礦業權者於礦業

權有效期限內自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四十三條 礦業

權除第四十六條

第一項所定情形

外，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主管機關應

辦理消滅登記： 

一、經主管機關依

第四十一條規

定撤銷，或依前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三十九條 礦業權

除第四十二條第一

項所定情形外，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應辦理消

滅登記： 

一、經主管機關依

第三十七條規定

撤銷，或依前條

或第五十七條第

第三十九條 礦

業權除第四十

二條第一項所

定情形外，有

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

應辦理消滅登

記： 

一、經主管機

關依第三十

七條規定撤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序文配合本次修

法條次變更修正。 

三、有撤銷或廢止礦業權之

情事，本應辦理消滅登記

，不限於現行第一項第一

款所列情形，爰予修正。 

四、因申請展限須於礦業權

屆期前，爰修正第一項第

三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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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有效期限內自

行申請廢業經核

准。 

三、礦業權者未依規

定申請展限，其礦

業權期限屆滿。 

四、礦業權者依規定

申請展限，經主管

機關駁回或自行

撤回，其礦業權期

限屆滿。 

採礦權辦理消

滅登記時，應併同辦

理抵押權消滅登記。 

行申請廢業經核

准。 

三、礦業權者未依規

定申請展限，其礦

業權期限屆滿。 

四、礦業權者依規定

申請展限，經主管

機關駁回或自行

撤回，其礦業權期

限屆滿。 

採礦權辦理消

滅登記時，應併同辦

理抵押權消滅登記。 

條或第六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

廢止礦業權之

核准。 

二、礦業權者於礦

業權有效期限

內自行申請廢

業經核准。 

三、礦業權者於礦

業權期滿，未依

規定申請展限。 

四、礦業權者依規

定申請展限，經

主管機關駁回

，其礦業權期限

屆滿。 

採礦權辦理

消滅登記時，應併

同辦理抵押權消

滅登記。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二項規定廢止礦

業權之核准。 

二、礦業權者於礦

業權有效期限內

自行申請廢業經

核准。 

三、礦業權者於礦

業權期滿，未依

規定申請展限。 

四、礦業權者依規

定申請展限，經

主管機關駁回，

其礦業權期限屆

滿。 

採礦權辦理消

滅登記時，應併同

辦理抵押權消滅登

記。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四十三條 礦業權

除第四十六條第一

銷，或依前

條或第五十

七條第一項

規定廢止礦

業權之核准

。 

二、礦業權者

於礦業權有

效期限內自

行申請廢業

經核准。 

三、礦業權者

於礦業權期

滿，未依規

定申請展限

。 

四、礦業權者

依規定申請

展限，經主

管機關駁回

，其礦業權

期限屆滿。 

五、礦業權者自行撤回後未

有消滅登記之規定，為配

合實務運作，爰於第一項

第四款明定之。 

六、第二項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第一項第一款配合第六

十三條項次變更，酌作文

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第一款配合第六

十三條項次變更，酌作文

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序文及第一項第

一款為配合本次修法項次

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因申請展限需於礦業權

屆期前，爰修正第一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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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條 礦業

權除第四十六條

第一項所定情形

外，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主管機關應

辦理消滅登記： 

一、經主管機關依

第四十一條規

定撤銷，或依前

條或第六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

廢止礦業權之

核准。 

二、礦業權者於礦

業權有效期限

內自行申請廢

業經核准。 

三、礦業權者於礦

業權期滿，未依

規定申請展限。 

四、礦業權者依規

定申請展限，經

項所定情形外，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應辦理消

滅登記： 

一、經主管機關依

第四十一條規定

撤銷，或依前條

或第六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廢止礦

業權之核准。 

二、礦業權者於礦

業權有效期限內

自行申請廢業經

核准。 

三、礦業權者於礦

業權期滿，未依

規定申請展限。 

四、礦業權者依規

定申請展限，經

主管機關駁回，

其礦業權期限屆

滿。 

採礦權辦

理消滅登記時

，應併同辦理

抵押權消滅登

記。 

三款文字。 

四、礦業權者自行撤回後未

有消滅登記之規定，為配

合實務運作，爰於第四款

明定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第一款配合第五

十七條項次變更，酌作文

字修正。 

二、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第一項第一款配合第六

十三條項次變更，酌作文

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序文配合本次修

法條次變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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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駁回

，其礦業權期限

屆滿。 

採礦權辦理

消滅登記時，應併

同辦理抵押權消

滅登記。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三條 礦業

權除第四十六條

第一項所定情形

外，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主管機關應

辦理消滅登記： 

一、經主管機關依

第四十一條規

定撤銷，或依前

條或第七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

廢止礦業權。 

二、礦業權者於礦

採礦權辦理消

滅登記時，應併同

辦理抵押權消滅登

記。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四十三條 礦業權

除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所定情形外，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應辦理消

滅登記： 

一、經主管機關依

規定撤銷或廢止

礦業權。 

二、礦業權者於礦

業權有效期限內

自行申請廢業經

核准。 

三、礦業權者未依

規定申請展限，

其礦業權期限屆

三、有撤銷或廢止礦業權之

情事，本應辦理消滅登記

，不限於現行第一項第一

款所列情形，爰予修正。 

四、因申請展限須於礦業權

屆期前，爰修正第一項第

三款文字。 

五、礦業權者自行撤回後未

有消滅登記之規定，為配

合實務運作，爰於第一項

第四款明定之。 

六、第二項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序文及第一項第

一款為配合本次修法項次

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因申請展限需於礦業權

屆期前，爰修正第一項第

三款文字。 

四、礦業權者自行撤回後未

有消滅登記之規定，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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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權有效期限

內自行申請廢

業經核准。 

三、礦業權者未依

規定申請展限

，其礦業權期限

屆滿。 

四、礦業權者依規

定申請展限，經

主管機關駁回

或自行撤回，其

礦業權期限屆

滿。 

採礦權辦理

消滅登記時，應併

同辦理抵押權消

滅登記。 

 

滿。 

四、礦業權者依規

定申請展限，經

主管機關駁回或

自行撤回，其礦

業權期限屆滿。 

採礦權辦理消

滅登記時，應併同

辦理抵押權消滅登

記。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三條 礦業權

除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所定情形外，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應辦理消

滅登記： 

一、經主管機關依

第四十一條規定

撤銷，或依前條

或第七十八條第

合實務運作，爰於第四款

明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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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規定廢止礦

業權。 

二、礦業權者於礦

業權有效期限內

自行申請廢業經

核准。 

三、礦業權者未依

規定申請展限，

其礦業權期限屆

滿。 

四、礦業權者依規

定申請展限，經

主管機關駁回或

自行撤回，其礦

業權期限屆滿。 

採礦權辦理消

滅登記時，應併同

辦理抵押權消滅登

記。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四條 礦業權

被撤銷、廢止或自行

第四十四條 礦業權

被撤銷、廢止或自行

廢業後，原礦業權者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四十四條 採礦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四十條 採礦權被

撤銷、廢止或自行

第四十條 採礦

權被撤銷、廢

止或自行廢業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礦業權之內容包含探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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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業後，原礦業權者

應於消滅登記之日

起算一年內自行處

分其財產設備。但因

特別情形並於礦利

無妨害時，得申請主

管機關核准展限一

年。 

礦業權消滅後

，原礦業權者對於保

護礦利及預防危害

之設備，非經主管機

關許可，不得自由處

分，並仍依礦場安全

法令辦理。 

應於消滅登記之日

起算一年內自行處

分其財產設備。但因

特別情形並於礦利

無妨害時，得申請主

管機關核准展限一

年。 

礦業權消滅後

，原礦業權者對於保

護礦利及預防危害

之設備，非經主管機

關許可，不得自由處

分，並仍依礦場安全

法令辦理。 

權被撤銷、廢止或

自行廢業後，原礦

業權者，應於一年

內自行處分其財

產設備。但因特別

情形並於礦利無

妨害時，得申請主

管機關核准展限

一年。 

礦業權消滅

後，原礦業權者對

於保護礦利及預

防危害之設備，非

經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自由處分，

並仍依礦場安全

法令及礦場關閉

計畫辦理。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四十四條 採礦

權被撤銷、廢止或

廢業後，原礦業權

者，應於一年內自

行處分其財產設備

。但因特別情形並

於礦利無妨害時，

得申請主管機關核

准展限一年。 

礦業權消滅後

，原礦業權者對於

保護礦利及預防危

害之設備，非經主

管機關許可，不得

自由處分，並仍依

礦場安全法令及礦

場關閉計畫辦理。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四十四條 採礦權

被撤銷、廢止或自

行廢業後，原礦業

權者，應於一年內

自行處分其財產設

後，原礦業權

者，應於一年

內自行處分其

財產設備。但

因特別情形並

於礦利無妨害

時，得申請主

管機關核准展

限一年。 

礦業權消

滅後，原礦業

權者對於保護

礦利及預防危

害之設備，非

經主管機關許

可，不得自由

處分，並仍依

礦場安全法令

辦理。 

權與採礦權，並明確自行

處分其財產設備之起算時

點，爰修正第一項文字。 

三、第二項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採礦權消滅後，礦業用

地已使用完畢後，礦業權

者對於該土地善後等相關

事項，除應依礦場安全法

令辦理外，亦應依礦場關

閉計畫辦理，俾使礦業權

者善盡環境整復責任與企

業社會責任，保障人民生

命、身體、健康及財產等

權利，促進社區之社會經

濟的永續發展並維護勞工

權益保障。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採礦權消滅後，礦業用

地已使用完畢後，礦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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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廢業後，原礦

業權者，應於一年

內自行處分其財

產設備。但因特別

情形並於礦利無

妨害時，得申請主

管機關核准展限

一年。 

礦業權消滅

後，原礦業權者對

於保護礦利及預

防危害之設備，非

經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自由處分，

並仍依礦場安全

法令及本法第四

十七條所定之礦

場關閉計畫辦理。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四條 礦業

權被撤銷、廢止或

備。但因特別情形

並於礦利無妨害時

，得申請主管機關

核准展限一年。 

礦業權消滅後

，原礦業權者對於

保護礦利及預防危

害之設備，非經主

管機關許可，不得

自由處分，並仍依

礦場安全法令及礦

場關閉計畫辦理。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四十四條 礦業權

被撤銷、廢止或自

行廢業後，原礦業

權者應於消滅登記

之日起算一年內自

行處分其財產設備

。但因特別情形並

於礦利無妨害時，

者對於該土地善後等相關

事項，除應依礦場安全法

令辦理外，亦應依礦場關

閉計畫辦理，俾使礦業權

者善盡環境整復責任與企

業社會責任，保障人民生

命、身體、健康及財產等

權利，促進社區之社會經

濟的永續發展並維護勞工

權益保障。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礦業權之內容包含探礦

權與採礦權，爰修正第一

項文字。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採礦權消滅後，礦業用地已

使用完畢後，礦業權者對於

該土地善後等相關事項，除

應依礦場安全法令辦理外，

亦應依礦場關閉計畫辦理，

俾使礦業權者善盡環境整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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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廢業後，原礦

業權者，應於一年

內自行處分其財

產設備。但因特別

情形並於礦利無

妨害時，得申請主

管機關核准展限

一年。 

礦業權消滅

後，原礦業權者對

於保護礦利及預

防危害之設備，非

經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自由處分，

並仍依礦場安全

法令辦理。 

 

得申請主管機關核

准展限一年。 

礦業權消滅後

，原礦業權者對於

保護礦利及預防危

害之設備，非經主

管機關許可，不得

自由處分，並仍依

礦場安全法令辦理

。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四條 礦業權

被撤銷、廢止或自

行廢業後，原礦業

權者，應於一年內

自行處分其財產設

備。但因特別情形

並於礦利無妨害時

，得申請主管機關

核准展限一年。 

礦業權消滅後

責任與企業社會責任，保障

人民生命、身體、健康及財

產等權利，促進社區之社會

經濟的永續發展並維護勞工

權益保障。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採礦權消滅後，礦業用

地已使用完畢後，礦業權

者對於該土地善後等相關

事項，除應依礦場安全法

令辦理外，亦應依礦場關

閉計畫辦理，俾使礦業權

者善盡環境整復責任與企

業社會責任，保障人民生

命、身體、健康及財產等

權利，促進社區之社會經

濟的永續發展並維護勞工

權益保障。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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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礦業權者對於

保護礦利及預防危

害之設備，非經主

管機關許可，不得

自由處分，並仍依

礦場安全法令辦理

。 

 

二、礦業權之內容包含探礦

權與採礦權，並明確自行

處分其財產設備之起算時

點，爰修正第一項文字。 

三、第二項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礦業權之內容包含探礦

權與採礦權，爰修正第一

項文字。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節 採礦權之抵

押 

第四節 採礦權之抵

押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四節 採礦權之

抵押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四節 採礦權之

抵押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四節 採礦權之

抵押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四節 採礦權之

抵押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四節 採礦權之

抵押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四節 採礦權之

抵押 

第四節 採礦

權之抵押 

 

行政院提案： 

節名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節名未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節名未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節名未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節名未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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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名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節名未修正。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五條 抵押權

設定後，採礦權者向

主管機關辦理礦區

廢業、分割、合併、

減少、增加或調整時

，應檢附抵押權者之

同意書。 

第四十五條 抵押權

設定後，採礦權者向

主管機關辦理礦區

廢業、分割、合併、

減少、增加或調整時

，應檢附抵押權者之

同意書。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四十五條 抵押

權設定後，採礦權

者向主管機關辦

理礦區廢業、分割

、合併、減少、增

加或調整時，須檢

附抵押權者之同

意書。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四十五條 抵押

權設定後，採礦權

者向主管機關辦

理礦區廢業、分割

、合併、減少、增

加或調整時，須檢

附抵押權者之同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四十五條 抵押權

設定後，採礦權者

向主管機關辦理礦

區廢業、分割、合

併、減少、增加或

調整時，須檢附抵

押權者之同意書。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四十五條 抵押權

設定後，採礦權者

向主管機關辦理礦

區廢業、分割、合

併、減少、增加或

調整時，應檢附抵

押權者之同意書。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第四十一條 抵

押權設定後，

採礦權者向主

管機關辦理礦

區廢業、分割

、合併、減少

、增加或調整

時，須檢附抵

押權者之同意

書。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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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書。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五條 抵押

權設定後，採礦權

者向主管機關辦

理礦區廢業、分割

、合併、減少、增

加或調整時，須檢

附抵押權者之同

意書。 

提案： 

第四十五條 抵押權

設定後，採礦權者

向主管機關辦理礦

區廢業、分割、合

併、減少、增加或

調整時，須檢附抵

押權者之同意書。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六條 主管機

關對於本法中華民

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修正施行

前已設定抵押權之

採礦權因撤銷、廢止

採礦權之核准或自

行申請廢業而辦理

消滅登記前，應通知

抵押權者；採礦權者

第四十六條 主管機

關對於本法中華民

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修正施行

前已設定抵押權之

採礦權因撤銷、廢止

採礦權之核准或自

行申請廢業而辦理

消滅登記前，應通知

抵押權者；採礦權者

自提出廢業申請或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四十六條 主管

機關對於中華民

國九十二年十二

月九日本法修正

前已設定抵押權

之採礦權因撤銷

、廢止採礦權之核

准或自行申請廢

業而辦理消滅登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四十六條 主管機

關對於中華民國九

十二年十二月九日

本法修正前已設定

抵押權之採礦權因

撤銷、廢止採礦權

之核准或自行申請

廢業而辦理消滅登

記前，應通知抵押

第四十二條 主

管機關對於中

華民國九十二

年十二月九日

本法修正前已

設定抵押權之

採礦權因撤銷

、廢止採礦權

之核准或自行

申請廢業而辦

理消滅登記前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依法制體例酌作

文字修正。 

三、第二項配合本次修法條

次變更，修正援引條次。 

四、第三項及第四項未修正

。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條次變更修正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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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提出廢業申請或

自主管機關為撤銷

、廢止之處分後至採

礦權拍定為止，其採

礦權不得行使。 

抵押權者受前

項之通知後六十日

內雖債權仍未屆清

償期，仍得聲請法院

拍賣其採礦權。但因

第四十二條第二款

所定有妨害公益之

情形而廢止其採礦

權之核准者，不得請

求拍賣。 

主管機關應於

拍定移轉變更登記

時，同時將第一項採

礦權為消滅之登記。 

第一項採礦權

拍定所承受之採礦

權，應自原採礦權消

自主管機關為撤銷

、廢止之處分後至採

礦權拍定為止，其採

礦權不得行使。 

抵押權者受前

項之通知後六十日

內雖債權仍未屆清

償期，仍得聲請法院

拍賣其採礦權。但因

第四十二條第二款

所定有妨害公益之

情形而廢止其採礦

權之核准者，不得請

求拍賣。 

主管機關應於

拍定移轉變更登記

時，同時將第一項採

礦權為消滅之登記。 

第一項採礦權

拍定所承受之採礦

權，應自原採礦權消

滅登記之日起承受

記前，應通知抵押

權者；採礦權者自

提出廢業申請或

自主管機關為撤

銷、廢止之處分後

至採礦權拍定為

止，其採礦權不得

行使。 

抵押權者受

前項之通知後六

十日內雖債權仍

未屆清償期，仍得

聲請法院拍賣其

採礦權。但因第四

十二條第一項第

二款所定有妨害

公益之情形而廢

止其採礦權之核

准者，不得請求拍

賣。 

主管機關應

於拍定移轉變更

權者；採礦權者自

提出廢業申請或自

主管機關為撤銷、

廢止之處分後至採

礦權拍定為止，其

採礦權不得行使。 

抵押權者受前

項之通知後六十日

內雖債權仍未屆清

償期，仍得聲請法

院拍賣其採礦權。

但因第四十二條第

一項第二款所定有

妨害公益之情形而

廢止其採礦權之核

准者，不得請求拍

賣。 

主管機關應於

拍定移轉變更登記

時，同時將第一項

採礦權為消滅之登

記。 

，應通知抵押

權者；採礦權

者自提出廢業

申請或自主管

機關為撤銷、

廢止之處分後

至採礦權拍定

為止，其採礦

權不得行使。 

抵押權者

受前項之通知

後六十日內雖

債權仍未屆清

償期，仍得聲

請法院拍賣其

採礦權。但因

第三十八條第

二款所定有妨

害公益之情形

而廢止其採礦

權之核准者，

不得請求拍賣

項文字。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條次變更修正第二

項文字。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二項配合本次修

法條次變更，修正援引條

次。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條次變更修正第二

項文字。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依法制體例酌作

文字修正。 

三、第二項配合本次修法條

次變更，修正援引條次。 

四、第三項及第四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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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登記之日起承受

之；其有效期間至原

採礦權期限屆滿之

日止。 

之；其有效期間至原

採礦權期限屆滿之

日止。 

登記時，同時將第

一項採礦權為消

滅之登記。 

第一項採礦

權拍定所承受之

採礦權，應自原採

礦權消滅登記之

日起承受之；其有

效期間至原採礦

權期限屆滿之日

止。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四十六條 主管

機關對於中華民

國九十二年十二

月九日本法修正

前已設定抵押權

之採礦權因撤銷

、廢止採礦權之核

准或自行申請廢

業而辦理消滅登

第一項採礦權

拍定所承受之採礦

權，應自原採礦權

消滅登記之日起承

受之；其有效期間

至原採礦權期限屆

滿之日止。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四十六條 主管機

關對於本法中華民

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修正施行

前已設定抵押權之

採礦權因撤銷、廢

止採礦權之核准或

自行申請廢業而辦

理消滅登記前，應

通知抵押權者；採

礦權者自提出廢業

申請或自主管機關

為撤銷、廢止之處

。 

主管機關

應於拍定移轉

變更登記時，

同時將第一項

採礦權為消滅

之登記。 

第一項採

礦權拍定所承

受之採礦權，

應自原採礦權

消滅登記之日

起承受之；其

有效期間至原

採礦權期限屆

滿之日止。 

。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二項配合本次修

法條次變更，修正援引條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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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前，應通知抵押

權者；採礦權者自

提出廢業申請或

自主管機關為撤

銷、廢止之處分後

至採礦權拍定為

止，其採礦權不得

行使。 

抵押權者受

前項之通知後六

十日內雖債權仍

未屆清償期，仍得

聲請法院拍賣其

採礦權。但因第四

十二條第一項第

二款所定有妨害

公益之情形而廢

止其採礦權之核

准者，不得請求拍

賣。 

主管機關應

於拍定移轉變更

分後至採礦權拍定

為止，其採礦權不

得行使。 

抵押權者受前

項之通知後六十日

內雖債權仍未屆清

償期，仍得聲請法

院拍賣其採礦權。

但因第四十二條第

二款所定有妨害公

益之情形而廢止其

採礦權之核准者，

不得請求拍賣。 

主管機關應於

拍定移轉變更登記

時，同時將第一項

採礦權為消滅之登

記。 

第一項採礦權

拍定所承受之採礦

權，應自原採礦權

消滅登記之日起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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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時，同時將第

一項採礦權為消

滅之登記。 

第一項採礦

權拍定所承受之

採礦權，應自原採

礦權消滅登記之

日起承受之；其有

效期間至原採礦

權期限屆滿之日

止。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六條 主管

機關對於中華民

國九十二年十二

月九日本法修正

前已設定抵押權

之採礦權因撤銷

、廢止採礦權之核

准或自行申請廢

業而辦理消滅登

受之；其有效期間

至原採礦權期限屆

滿之日止。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六條 主管機

關對於中華民國九

十二年十二月九日

本法修正前已設定

抵押權之採礦權因

撤銷、廢止採礦權

之核准或自行申請

廢業而辦理消滅登

記前，應通知抵押

權者；採礦權者自

提出廢業申請或自

主管機關為撤銷、

廢止之處分後至採

礦權拍定為止，其

採礦權不得行使。 

抵押權者受前

項之通知後六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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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前，應通知抵押

權者；採礦權者自

提出廢業申請或

自主管機關為撤

銷、廢止之處分後

至採礦權拍定為

止，其採礦權不得

行使。 

抵押權者受

前項之通知後六

十日內雖債權仍

未屆清償期，仍得

聲請法院拍賣其

採礦權。但因第四

十二條第二款所

定有妨害公益之

情形而廢止其採

礦權之核准者，不

得請求拍賣。 

主管機關應

於拍定移轉變更

登記時，同時將第

內雖債權仍未屆清

償期，仍得聲請法

院拍賣其採礦權。

但因第四十二條第

二款所定有妨害公

益之情形而廢止其

採礦權之核准者，

不得請求拍賣。 

主管機關應於

拍定移轉變更登記

時，同時將第一項

採礦權為消滅之登

記。 

第一項採礦權

拍定所承受之採礦

權，應自原採礦權

消滅登記之日起承

受之；其有效期間

至原採礦權期限屆

滿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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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採礦權為消

滅之登記。 

第一項採礦

權拍定所承受之

採礦權，應自原採

礦權消滅登記之

日起承受之；其有

效期間至原採礦

權期限屆滿之日

止。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章 礦業用地 

第三章 礦業用地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三章 礦業用地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三章 礦業用地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三章 礦業用地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三章 礦業用地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三章 礦業用地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三章 礦業用地 

 

第三章 礦業

用地 

 

行政院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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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名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七條 礦業權

者使用土地，應檢具

開採及施工計畫書

圖、礦場關閉計畫、

主管機關指定之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審查，就其必須使用

之面積予以核定礦

業用地。 

前項土地為私

有土地者，應併附土

地與建築物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之同意

書；為公有者，應併

附土地管理機關同

意文件，如該公有土

地已設定他項權利

者，應併附他項權利

人之同意書。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四十七條 礦業

權者使用土地，應

檢具開採及施工

計畫，附同圖說、

礦場關閉計畫，向

主管機關申請礦

業用地之核定；如

土地為私有時，應

併附土地與地上

物所有人及使用

權人之同意書。 

主管機關受

理符合前項規定

之申請，礦業權者

應依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

之程序辦理。但依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四十三條 礦業權

者使用土地，應檢

具開採及施工計畫

，附同圖說、礦場

關閉計畫，向主管

機關申請礦業用地

之核定；如土地為

私有時，應併附土

地與建物所有人及

使用權人之同意書

。 

主管機關受理

符合前項規定之申

請，礦業權者應依

第二十八條之一第

一項及第二項之程

序辦理。但依環境

影響評估法應辦理

第四十三條 礦

業權者使用土

地，應檢具開

採及施工計畫

，附同圖說，

向主管機關申

請審查，就其

必須使用之面

積予以核定，

並通知土地所

有人及關係人

。 

前項應檢

具之書件不完

備或未繳納申

請費、勘查費

者，主管機關

得限期通知其

補正或繳納；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增列礦場關閉計

畫及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例如環境敏感地區單一

窗口查詢結果、或第一類

土地登記謄本等為申請礦

業用地應檢具之書件，並

酌作修正。 

三、現行第四項移列至第二

項。增訂於申請礦業用地

核定時，考量私有土地之

建物與土地可能非同一人

所有，爰將所有人以外之

合法使用權人，即建築物

所有人及使用權人納入應

徵得同意之對象，保障其

等權益；另就公有土地部

分，尊重土地管理機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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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受理

申請後，應通知礦業

權者依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程序辦理。但依環境

影響評估法應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者，不

適用之。 

主管機關受理

申請後，應勘查申請

使用土地，徵詢環境

保護、水土保持、土

地使用及其他相關

機關之意見。 

礦業權者申請

核定礦業用地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駁

回其申請： 

一、未繳納申請費或

勘查費，經主管機

關通知限期繳納

，屆期未繳納。 

環境影響評估法

應辦理環境影響

評估者，不適用之

。 

前二項及第

四十八條第二項

應檢具之書件不

完備或未繳納申

請費、勘查費者，

主管機關得限期

通知其補正或繳

納；屆期不補正或

不繳納者，駁回其

申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四十七條 礦業

權者使用土地，應

檢具開採及施工

計畫，附同圖說、

礦場關閉計畫，向

主管機關申請礦

環境影響評估者，

不適用之。 

前二項及第四

十三條之一第二項

應檢具之書件不完

備或未繳納申請費

、勘查費者，主管

機關得限期通知其

補正或繳納；屆期

不補正或不繳納者

，駁回其申請。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四十七條 礦業權

者使用土地，應檢

具開採及施工計畫

，附同圖說、礦場

關閉計畫，向主管

機關申請礦業用地

之核定；如土地為

私有時，應併附土

地與地上物所有人

屆期不補正或

不繳納者，駁

回其申請。 

主管機關

為第一項核定

時，應先徵詢

地政、環境保

護、水土保持

、其他相關主

管機關及土地

所有人之意見

；如屬國家公

園範圍時，應

徵求國家公園

主管機關之同

意。 

第一項所

定之土地為公

有時，主管機

關於核定前，

應徵求該土地

管理機關之同

理規定，爰明定申請人於

申請時須併附公有土地管

理機關同意規劃文件，又

倘公有土地如有設定耕作

權、地上權、農育權等依

法設定之他項權利，並登

記於土地謄本，為免影響

他項權利人之權益，須取

得其同意。本項所稱建築

物同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說明七。 

四、增訂第三項主管機關受

理後應通知礦業權者辦理

公民參與程序之規定，惟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辦理者

，自應依其規定辦理，爰

於但書予以排除。 

五、現行第三項移列至第四

項，明定主管機關受理申

請後應勘查申請使用土地

；另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

九條第六款規定禁止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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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本條或其他相

關法令規定應檢

具之書圖文件不

齊全或其內容不

完備，經主管機關

限期補正，屆期未

補正或補正不完

備。 

三、未依主管機關指

定日期導往勘查

、勘查時未能指明

其申請使用土地

或勘查時所指定

之區域與開採及

施工計畫書圖完

全不符。 

四、依本法或其他法

規應駁回或不予

核定之事項。 

第一項、第二項

及第四項申請核定

礦業用地之受理、審

業用地之核定；如

土地為私有時，應

併附土地與地上

物所有人及使用

權人之同意書。 

主管機關受

理符合前項規定

之申請，礦業權者

應依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

之程序辦理。但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

應辦理環境影響

評估者，不適用之

。 

前二項及第

四十八條第二項

應檢具之書件不

完備或未繳納申

請費、勘查費者，

主管機關得限期

通知其補正或繳

及使用權人之同意

書。 

主管機關受理

符合前項規定之申

請，礦業權者應依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之程序辦

理。但依環境影響

評估法應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者，不適

用之。 

前二項及第四

十八條第二項應檢

具之書件不完備或

未繳納申請費、勘

查費者，主管機關

得限期通知其補正

或繳納；屆期不補

正或不繳納者，駁

回其申請。 

委員洪申翰等 20 人

提案： 

意。 家公園區域內設定礦業權

，爰刪除徵求國家公園主

管機關之同意。為配合國

土計畫法施行，依區域計

畫法授權訂定之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將

由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取代，故現行條文之地政

修正為土地使用。至於申

請礦業用地範圍倘涉及相

關法規權責，如原住民族

土地時，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亦為本項之應徵詢意見

之其他相關機關，併予敘

明。 

六、增訂第五項，明定四款

應駁回申請核定礦業用地

之情形。其中第一款及第

二款係由現行第二項修正

後移列；第四款所稱其他

法規，如保安林審查不通

過或環評認定不應開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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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流程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會商相關機

關定之。 

納；屆期不補正或

不繳納者，駁回其

申請。 

第一項礦產

關閉計畫之內容

及細目，由主管機

關另定之，應包含

生態與環境復育

與安全、產業文化

資產保存與再利

用、社區經濟發展

，並協助廠內員工

安置及上下游契

約供應商員工轉

型輔導。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七條 礦業

權者使用土地，應

檢具開採及施工

計畫書圖、礦場關

閉計畫、主管機關

第四十三條 礦業權

者使用土地，應檢

具開採及施工計畫

書圖、礦場關閉計

畫、主管機關指定

之文件，向主管機

關申請審查，就其

必須使用之面積予

以核定礦業用地。 

礦業權者申請

使用私有土地為礦

業用地之核定，應

併附土地與建築物

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之同意書；申請使

用土地為公有時，

應併附土地管理機

關同意文件，如該

公有土地已設定他

項權利者，應併附

他項權利人之同意

書。 

，主管機關依其審查結論

，將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案

駁回或不予核定。 

七、增訂第六項。明定授權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第二

項及第四項規定申請核定

礦業用地之受理、審核流

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會商相關

機關定之。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礦業用地使用完畢後，

礦業權者對於該土地善後

等關場相關事項，應於礦

業用地申請時先行規劃，

為使礦業權者善盡環境整

復責任與企業社會責任，

保障人民生命、身體、健

康及財產等權利，促進社

區之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

並維護勞工權益保障，爰

參考德國聯邦礦業法之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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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之文件，向主

管機關申請審查

，就其必須使用之

面積予以核定礦

業用地。 

礦業權者申

請使用私有土地

為礦業用地之核

定，應併附土地與

建築物所有人及

使用權人之同意

書；申請使用土地

為公有時，應併附

土地管理機關同

意文件，如該公有

土地已設定他項

權利者，應併附他

項權利人之同意

書。 

主管機關受

理申請後，應通知

礦業權者依第三

主管機關受理

申請後，應通知礦

業權者依第三十條

之一第一項及第二

項之程序辦理。但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

應辦理環境影響評

估者，不適用之。 

主管機關受理

申請後，應勘查申

請使用土地，徵詢

環境保護、水土保

持、土地使用及其

他相關主管機關之

意見。 

礦業權者申請

核定礦業用地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

駁回其申請： 

一、未繳納申請費

或勘查費，經主

管機關通知限期

場關礦計畫制度，爰於第

一項前段之應送書件增列

礦場關閉計畫，建立我國

礦場關閉制度。計畫內容

應敘明關礦作業期程、礦

業機具設備建築移除規劃

、礦區土地復育及再利用

規劃、礦區安全性、礦區

廢棄物處理與水資源管理

、礦區及其鄰近範圍之公

共建設之設置與維護、關

礦後社區之社會經濟發展

方案、礦場作業人員安置

與輔導轉業措施，及主管

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於

採礦權者實施採礦行為時

、依原核定之開採構想完

成採礦時、礦業權期滿、

自行廢業或經撤銷、廢止

時，均應依礦場關礦計畫

、永續經營事項及相關法

規實施相關作業，以達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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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之程序辦

理。但依環境影響

評估法應辦理環

境影響評估者，不

適用之。 

主管機關受

理申請後，應勘查

申請使用土地，徵

詢環境保護、水土

保持、土地使用及

其他相關主管機

關之意見。 

礦業權者申

請核定礦業用地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駁回其申請

： 

一、未繳納申請費

或勘查費，經主

管機關通知限

期繳納，屆期不

繳納，屆期不繳

納。 

二、依本條或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應

檢具之書圖件不

齊全或其內容不

完備，經主管機

關限期補正，屆

期不補正或補正

不完備。 

三、未依主管機關

指定日期導往勘

查、勘查時不能

指明其申請使用

土地或勘查時所

指定之區域與開

採及施工計畫書

圖完全不符。 

四、依本法或其他

法令應駁回之事

項。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跡整復，環境整治，生態

系統重建，確保關礦後環

境與社區之永續發展，建

立多元永續的地方經濟，

保障土地所有人及利害關

係人財產權、當地居民之

生命、身體健康與安全及

礦場員工生活與工作權。

有關礦場關閉計畫之內容

除應敘明礦場關閉作業期

程、礦業機具設備建築移

除計畫、礦業用地土地復

育、礦區安全性等，因涉

及其他相關機關法令之規

定，其應載明事項及內容

，待與相關機關研商後，

另以施行細則定之。 

二、為保障人民財產權，依

現行實務作法，如土地為

私有時，應取得土地與地

上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之

同意書，現行條文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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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 

二、依本條或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

應檢具之書圖

件不齊全或其

內容不完備，經

主管機關限期

補正，屆期不補

正或補正不完

備。 

三、未依主管機關

指定日期導往

勘查、勘查時不

能指明其申請

使用土地或勘

查時所指定之

區域與開採及

施工計畫書圖

完全不符。 

四、依本法或其他

法令應駁回之

事項。 

等 17人提案： 

第四十七條 礦業權

者使用土地，應檢

具開採及施工計畫

書圖、礦場關閉計

畫、主管機關指定

之文件，向主管機

關申請審查，就其

必須使用之面積予

以核定礦業用地。 

前項土地為私

有土地者，應併附

土地與建築物所有

人及使用權人之同

意書；為公有者，

應併附土地管理機

關同意文件，如該

公有土地已設定他

項權利者，應併附

他項權利人之同意

書。 

主管機關受理

徵詢土地所有人之意見，

修正為應取得土地與地上

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之同

意書，並移列第一項後段

。 

三、第二項新增，為落實礦

業用地核定之資訊公開及

公民參與，爰增訂主管機

關受理礦業用地申請後，

礦業權者應依第三十一條

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程

序辦理相關資訊公開及舉

行說明會等事項；惟為避

免礦業用地核定之程序公

開與環境影響評估之說明

會等程序重複、徒費時間

，故於本項後段排除依環

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礦業

用地申請案，以達程序簡

化，兼顧程序參與及行政

流程簡化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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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後，應通知礦

業權者依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之程序辦理。但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應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者，不適用之。 

主管機關受理

申請後，應勘查申

請使用土地，徵詢

環境保護、水土保

持、土地使用及其

他相關機關之意見

。 

礦業權者申請

核定礦業用地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

駁回其申請： 

一、未繳納申請費

或勘查費，經主

管機關通知限期

繳納，屆期未繳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為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並新增應取得第二項文件

及第四十八條第二項公有

土地他項權利人同意書之

規定。 

五、現行條文第三項及第四

項酌作文字修正後移列為

第四十八條第一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礦業用地使用完畢後，

礦業權者對於該土地善後

等關場相關事項，應於礦

業用地申請時先行規劃，

為使礦業權者善盡環境整

復責任與企業社會責任，

保障人民生命、身體、健

康及財產等權利，促進社

區之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

並維護勞工權益保障，爰

參考德國聯邦礦業法之礦

場關礦計畫制度，爰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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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 

二、依本條或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應

檢具之書圖文件

不齊全或其內容

不完備，經主管

機關限期補正，

屆期未補正或補

正不完備。 

三、未依主管機關

指定日期導往勘

查、勘查時未能

指明其申請使用

土地或勘查時所

指定之區域與開

採及施工計畫書

圖完全不符。 

四、依本法或其他

法規應駁回或不

予核定之事項。 

第一項、第二

項及第四項申請核

一項前段之應送書件增列

礦場關閉計畫，建立我國

礦場關閉制度。計畫內容

應敘明關礦作業期程、礦

業機具設備建築移除規劃

、礦區土地復育及空間再

利用規劃、礦區安全性、

礦區廢棄物處理與水資源

管理、礦區及其鄰近範圍

之公共建設之設置與維護

、關礦後社區之社會經濟

發展方案、礦場作業人員

安置與輔導轉業措施，及

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於採礦權者實施採礦行

為時、依原核定之開採構

想完成採礦時、礦業權期

滿、自行廢業或經撤銷、

廢止時，均應依礦場關礦

計畫、永續經營事項及相

關法規實施相關作業，以

達遺跡整復，環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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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礦業用地之受理

、審核流程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會商

相關機關定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七條 礦業權

者使用土地，應檢

具開採及施工計畫

書圖、礦場關閉計

畫、主管機關指定

之文件，向主管機

關申請審查，就其

必須使用之面積予

以核定礦業用地。 

礦業權者申請

使用私有土地為礦

業用地之核定，應

併附土地與建築物

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之同意書；申請使

生態系統重建，確保關礦

後環境與社區之永續發展

，建立多元永續的地方經

濟，保障土地所有人及利

害關係人財產權、當地居

民之生命、身體健康與安

全及礦場員工生活與工作

權。由於許多企業將非核

心業務以非典型勞動方式

外包，故包含上下游契約

供應商員工。有關礦場關

閉計畫之內容，主管機關

與相關機關會商後，另以

施行細則定之。 

二、為保障人民財產權，依

現行實務作法，如土地為

私有時，應取得土地與地

上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之

同意書，現行條文第三項

徵詢土地所有人之意見，

修正為應取得土地與地上

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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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土地為公有時，

應併附土地管理機

關同意文件，如該

公有土地已設定他

項權利者，應併附

他項權利人之同意

書。 

主管機關受理

申請後，應通知礦

業權者依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之程序辦理。但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應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者，不適用之。 

主管機關受理

申請後，應勘查申

請使用土地，徵詢

環境保護、水土保

持、土地使用及其

他相關主管機關之

意見。 

意書，並移列第一項後段

。 

三、第二項新增，為落實礦

業用地核定之資訊公開及

公民參與，爰增訂主管機

關受理礦業用地申請後，

礦業權者應依第三十一條

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程

序辦理相關資訊公開及舉

行說明會等事項；惟為避

免礦業用地核定之程序公

開與環境影響評估之說明

會等程序重複、徒費時間

，故於本項後段排除依環

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礦業

用地申請案，以達程序簡

化，兼顧程序參與及行政

流程簡化之平衡。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為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並新增應取得第二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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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權者申請

核定礦業用地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

駁回其申請： 

一、未繳納申請費

或勘查費，經主

管機關通知限期

繳納，屆期不繳

納。 

二、依本條或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應

檢具之書圖件不

齊全或其內容不

完備，經主管機

關限期補正，屆

期不補正或補正

不完備。 

三、未依主管機關

指定日期導往勘

查、勘查時不能

指明其申請使用

土地或勘查時所

及第四十八條第二項公有

土地他項權利人同意書之

規定。 

五、現行條文第三項及第四

項酌作文字修正後移列為

第四十八條第一項。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增列礦場

關閉計畫及主管機關指定

之文件，例如環境敏感地

區單一窗口查詢結果、或

第一類土地登記謄本等為

申請礦業用地應檢具之書

件。 

三、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二項。並增訂

於申請礦業用地核定時，

應取得私有土地與建築物

所有人、使用權人及公有

土地他項權利人同意，保

障其等權益；本項所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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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之區域與開

採及施工計畫書

圖完全不符。 

四、依本法或其他

法令應駁回之事

項。 

 

築物同修正條文第三十一

條說明七。另就公有土地

部分，為避免礦業開發不

符土地管理機關管理需求

，爰明定申請人於申請前

需併附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同意文件。 

四、增訂第三項。明定主管

機關受理後應通知礦業權

者辦理公民參與程序，惟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辦理者

，自應依其規定辦理，爰

予排除。 

五、將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四項，明定

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應勘

查申請使用土地；另配合

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第六

款規定禁止於國家公園內

設定礦業權，爰刪除徵求

國家公園主管機關之同意

。至於申請礦業用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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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涉及原住民族土地時，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亦為第

四項之應徵詢意見之機關

，併予說明。 

六、增訂第五項。明定四款

駁回申請核定礦業用地之

情形。其中第一款係由現

行條文第二項修正後移列

。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礦業用地使用完畢後，

礦業權者對於該土地善後

等關場相關事項，應於礦

業用地申請時先行規劃，

為使礦業權者善盡環境整

復責任與企業社會責任，

保障人民生命、身體、健

康及財產等權利，促進社

區之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

並維護勞工權益保障，爰

參考德國聯邦礦業法之礦

場關礦計畫制度，爰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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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前段之應送書件增列

礦場關閉計畫，建立我國

礦場關閉制度。計畫內容

應敘明關礦作業期程、礦

業機具設備建築移除規劃

、礦區土地復育及再利用

規劃、礦區安全性、礦區

廢棄物處理與水資源管理

、礦區及其鄰近範圍之公

共建設之設置與維護、關

礦後社區之社會經濟發展

方案、礦場作業人員安置

與輔導轉業措施，及主管

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於

採礦權者實施採礦行為時

、依原核定之開採構想完

成採礦時、礦業權期滿、

自行廢業或經撤銷、廢止

時，均應依礦場關礦計畫

、永續經營事項及相關法

規實施相關作業，以達遺

跡整復，環境整治，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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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重建，確保關礦後環

境與社區之永續發展，建

立多元永續的地方經濟，

保障土地所有人及利害關

係人財產權、當地居民之

生命、身體健康與安全及

礦場員工生活與工作權。

有關礦場關閉計畫之內容

除應敘明礦場關閉作業期

程、礦業機具設備建築移

除計畫、礦業用地土地復

育、礦區安全性等，因涉

及其他相關機關法令之規

定，其應載明事項及內容

，待與相關機關研商後，

另以施行細則定之。 

二、為保障人民財產權，依

現行實務作法，如土地為

私有時，應取得土地與地

上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之

同意書，現行條文第三項

徵詢土地所有人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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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為應取得土地與地上

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之同

意書，並移列第一項後段

。 

三、第二項新增，為落實礦

業用地核定之資訊公開及

公民參與，爰增訂主管機

關受理礦業用地申請後，

礦業權者應依第二十八條

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程

序辦理相關資訊公開及舉

行說明會等事項；惟為避

免礦業用地核定之程序公

開與環境影響評估之說明

會等程序重複、徒費時間

，故於本項後段排除依環

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礦業

用地申請案，以達程序簡

化，兼顧程序參與及行政

流程簡化之平衡。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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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並新增應取得第二項文件

及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二項

公有土地他項權利人同意

書之規定。 

五、現行條文第三項及第四

項酌作文字修正後移列為

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礦業用地使用完畢後，

礦業權者對於該土地善後

等關場相關事項，應於礦

業用地申請時先行規劃，

為使礦業權者善盡環境整

復責任與企業社會責任，

保障人民生命、身體、健

康及財產等權利，促進社

區之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

並維護勞工權益保障，爰

參考德國聯邦礦業法之礦

場關礦計畫制度，爰於第

一項前段之應送書件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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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關閉計畫，建立我國

礦場關閉制度。計畫內容

應敘明關礦作業期程、礦

業機具設備建築移除規劃

、礦區土地復育及再利用

規劃、礦區安全性、礦區

廢棄物處理與水資源管理

、礦區及其鄰近範圍之公

共建設之設置與維護、關

礦後社區之社會經濟發展

方案、礦場作業人員安置

與輔導轉業措施，及主管

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於

採礦權者實施採礦行為時

、依原核定之開採構想完

成採礦時、礦業權期滿、

自行廢業或經撤銷、廢止

時，均應依礦場關礦計畫

、永續經營事項及相關法

規實施相關作業，以達遺

跡整復，環境整治，生態

系統重建，確保關礦後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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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社區之永續發展，建

立多元永續的地方經濟，

保障土地所有人及利害關

係人財產權、當地居民之

生命、身體健康與安全及

礦場員工生活與工作權。

有關礦場關閉計畫之內容

除應敘明礦場關閉作業期

程、礦業機具設備建築移

除計畫、礦業用地土地復

育、礦區安全性等，因涉

及其他相關機關法令之規

定，其應載明事項及內容

，待與相關機關研商後，

另以施行細則定之。 

二、為保障人民財產權，依

現行實務作法，如土地為

私有時，應取得土地與地

上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之

同意書，現行條文第三項

徵詢土地所有人之意見，

修正為應取得土地與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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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之同

意書，並移列第一項後段

。 

三、第二項新增，為落實礦

業用地核定之資訊公開及

公民參與，爰增訂主管機

關受理礦業用地申請後，

礦業權者應依第三十一條

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程

序辦理相關資訊公開及舉

行說明會等事項；惟為避

免礦業用地核定之程序公

開與環境影響評估之說明

會等程序重複、徒費時間

，故於本項後段排除依環

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礦業

用地申請案，以達程序簡

化，兼顧程序參與及行政

流程簡化之平衡。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為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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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新增應取得第二項文件

及第四十八條第二項公有

土地他項權利人同意書之

規定。 

五、現行條文第三項及第四

項酌作文字修正後移列為

第四十八條第一項。 

委員洪申翰等 20人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增列礦場

關閉計畫及主管機關指定

之文件，例如環境敏感地

區單一窗口查詢結果、或

第一類土地登記謄本等為

申請礦業用地應檢具之書

件。 

二、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二項。並增訂

於申請礦業用地核定時，

應取得私有土地與建築物

所有人、使用權人及公有

土地他項權利人同意，保

障其等權益；另就公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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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部分，為避免礦業開發

不符土地管理機關管理需

求，爰明定申請人於申請

前需併附公有土地管理機

關同意文件。 

三、增訂第三項。明定主管

機關受理後應通知礦業權

者辦理公民參與程序，惟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辦理者

，自應依其規定辦理，爰

予排除。 

四、將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四項，明定

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應勘

查申請使用土地；申請礦

業用地範圍倘涉及原住民

族土地時，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亦為第四項之應徵詢

意見之機關，併予說明。 

五、增訂第五項。明定四款

駁回申請核定礦業用地之

情形。其中第一款係由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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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條文第二項修正後移列

。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增列礦場關閉計

畫及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例如環境敏感地區單一

窗口查詢結果、或第一類

土地登記謄本等為申請礦

業用地應檢具之書件，並

酌作修正。 

三、現行第四項移列至第二

項。增訂於申請礦業用地

核定時，考量私有土地之

建物與土地可能非同一人

所有，爰將所有人以外之

合法使用權人，即建築物

所有人及使用權人納入應

徵得同意之對象，保障其

等權益；另就公有土地部

分，尊重土地管理機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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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規定，爰明定申請人於

申請時須併附公有土地管

理機關同意規劃文件，又

倘公有土地如有設定耕作

權、地上權、農育權等依

法設定之他項權利，並登

記於土地謄本，為免影響

他項權利人之權益，須取

得其同意。本項所稱建築

物同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說明七。 

四、增訂第三項主管機關受

理後應通知礦業權者辦理

公民參與程序之規定，惟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辦理者

，自應依其規定辦理，爰

於但書予以排除。 

五、現行第三項移列至第四

項，明定主管機關受理申

請後應勘查申請使用土地

；另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

九條第六款規定禁止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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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園區域內設定礦業權

，爰刪除徵求國家公園主

管機關之同意。為配合國

土計畫法施行，依區域計

畫法授權訂定之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將

由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取代，故現行條文之地政

修正為土地使用。至於申

請礦業用地範圍倘涉及相

關法規權責，如原住民族

土地時，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亦為本項之應徵詢意見

之其他相關機關，併予敘

明。 

六、增訂第五項，明定四款

應駁回申請核定礦業用地

之情形。其中第一款及第

二款係由現行第二項修正

後移列；第四款所稱其他

法規，如保安林審查不通

過或環評認定不應開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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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依其審查結論

，將申請核定礦業用地案

駁回或不予核定。 

七、增訂第六項。明定授權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第二

項及第四項規定申請核定

礦業用地之受理、審核流

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會商相關

機關定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增列礦場

關閉計畫及主管機關指定

之文件，例如環境敏感地

區單一窗口查詢結果、或

第一類土地登記謄本等為

申請礦業用地應檢具之書

件。 

三、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二項。並增訂

於申請礦業用地核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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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取得私有土地與建築物

所有人、使用權人及公有

土地他項權利人同意，保

障其等權益；本項所稱建

築物同修正條文第三十一

條說明七。另就公有土地

部分，為避免礦業開發不

符土地管理機關管理需求

，爰明定申請人於申請前

需併附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同意文件。 

四、增訂第三項。明定主管

機關受理後應通知礦業權

者辦理公民參與程序，惟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辦理者

，自應依其規定辦理，爰

予排除。 

五、將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四項，明定

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應勘

查申請使用土地；另配合

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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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禁止於國家公園內

設定礦業權，爰刪除徵求

國家公園主管機關之同意

。至於申請礦業用地範圍

倘涉及原住民族土地時，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亦為第

四項之應徵詢意見之機關

，併予說明。 

六、增訂第五項。明定四款

駁回申請核定礦業用地之

情形。其中第一款係由現

行條文第二項修正後移列

。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四十八條  

第四十八條 依前條

規定申請使用之土

地，位於原住民族土

地或部落及其周邊

一定範圍內之公有

土地，礦業權者應於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四十八條 主管

機關受理礦業用

地申請案，應勘查

申請地，並徵詢環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四十三條之一 主

管機關受理礦業用

地申請案，應勘查

申請地，並徵詢環

境保護、水土保持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保障原住民族

對其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

利用行為之權利，爰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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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用地核定前依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辦理

，其同意事項之表決

結果未獲通過者，不

予核定礦業用地。 

境保護、水土保持

、土地使用及其他

相關主管機關之

意見；申請地如屬

公有土地，應徵得

該管機關之同意。 

礦業權者使

用公有土地申請

礦業用地之核定

，如該公有土地已

設定他項權利者

，礦業權者應併附

他項權利人之同

意書。 

依前條申請

之礦業用地，位於

原住民族土地或

部落及其周邊一

定範圍內之公有

土地，礦業權者應

於礦業用地核定

前依原住民族基

、土地使用及其他

相關主管機關之意

見；申請地如屬公

有土地，應徵得該

管機關之同意。 

礦業權者使用

公有土地申請礦業

用地之核定，如該

公有土地已設定他

項權利者，礦業權

者應併附他項權利

人之同意書。 

依前條申請之

礦業用地，位於原

住民族土地或部落

及其周邊一定範圍

內之公有土地，礦

業權者應於礦業用

地核定前依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辦理。 

礦業用地申請

礦業用地核定前，應踐行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之程序，並取得同

意。 

三、按原住民族基本法與諮

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

參與辦法立法意旨，於原

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

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

、生態保育、學術研究等

行為，須依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

查本法制度設計，設定礦

業權時，尚未確定礦業用

地範圍，並無涉及礦業開

採行為。另礦業用地核定

前應取得環保、水土保持

及地政等各項許可後始得

核定並進行開採行為，故

原住民族或部落諮商同意

或參與宜於礦業用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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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第二十一條

規定辦理。 

礦業用地申

請案，經依法審核

認有違反相關法

令情事者，應駁回

其申請。 

主管機關於

礦業用地准駁核

定之日起七日內

，應將核定處分刊

登於指定網站並

公告於礦業用地

申請所在地之鄉

（鎮、市、區）公

所、村（里）辦公

室及原住民族部

落公布欄。 

礦業權者申

請變更或註銷核

定礦業用地者，應

適用前條及本條

案，經依法審核認

有違反相關法令情

事者，應駁回其申

請。 

主管機關於礦

業用地准駁核定之

日起七日內，應將

核定處分刊登於指

定網站並公告於礦

業用地申請所在地

之鄉（鎮、市、區

）公所、村（里）

辦公室及原住民族

部落公布欄。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四十八條 主管機

關受理礦業用地申

請案，應勘查申請

地，並徵詢環境保

護、水土保持、土

地使用及其他相關

階段辦理，較符實際。此

外，如以設定礦業權之礦

區範圍辦理原住民族或部

落諮商同意或參與，因礦

區與礦業用地範圍有所落

差，於實務上將造成關係

部落認定難度，亦會將無

實際影響之部落認為關係

部落（即擴大認定關係部

落），導致諮商同意議決

時，稀釋真正受影響部落

之聲音，使議決結果衍生

爭議。為落實原住民族或

部落諮商同意或參與之精

神及發揮實質效益，爰本

條規劃於礦業用地申請階

段踐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而非於申

請取得礦業權階段辦理。 

四、本次修法已於修正條文

第五十條，明定原核定且

未曾辦理原住民族或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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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至第五項

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四十八條 主管

機關受理礦業用

地申請案，應勘查

申請地，並徵詢環

境保護、水土保持

、土地使用及其他

相關主管機關之

意見；申請地如屬

公有土地，應徵得

該管機關之同意。 

礦業權者使

用公有土地申請

礦業用地之核定

，如該公有土地已

設定他項權利者

，礦業權者應併附

他項權利人之同

意書。 

主管機關之意見；

申請地如屬公有土

地，應徵得該管機

關之同意。 

礦業權者使用

公有土地申請礦業

用地之核定，如該

公有土地已設定他

項權利者，礦業權

者應併附他項權利

人之同意書。 

依前條申請之

礦業用地，位於原

住民族土地或部落

及其周邊一定範圍

內之公有土地，礦

業權者應於礦業用

地核定前依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辦理。 

礦業用地申請

案，經依法審核認

諮商同意或參與之礦業用

地應於修正條文施行之日

起一年內一次性補辦，不

待於礦業權展限時辦理，

故於本法修正後，不論原

核定礦業用地或新申請礦

業用地，皆應辦理原住民

族或部落諮商同意或參與

並與原住民族分享相關利

益，而非以展限與否為斷

。 

五、至於已取得原住民族或

部落諮商同意或參與之開

發行為，是否在一定期間

再辦理原住民族或部落諮

商同意或參與部分，宜尊

重原住民族部落主體性與

自主權，視部落需要，由

部落與礦業權者雙方合意

，決定未來是否再次辦理

原住民族或部落諮商同意

或參與，或調整原承諾事



 

363 

 

363 

 

363 

 

依前條申請

之礦業用地，位於

原住民族土地或

部落及其周邊一

定範圍內之公有

土地，礦業權者應

於礦業用地核定

前依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二十一條

規定辦理。 

礦業用地申

請案，經依法審核

認有違反相關法

令情事者，應駁回

其申請。 

主管機關於

礦業用地准駁核

定之日起七日內

，應將核定處分刊

登於指定網站並

公告於礦業用地

申請所在地之鄉

有違反相關法令情

事者，應駁回其申

請。 

主管機關於礦

業用地准駁核定之

日起七日內，應將

核定處分刊登於指

定網站並公告於礦

業用地申請所在地

之鄉（鎮、市、區

）公所、村（里）

辦公室及原住民族

部落公布欄。 

礦業權者申請

變更或註銷核定礦

業用地者，應適用

前條及本條第一項

至第五項規定。 

委員洪申翰等 20 人

提案： 

第四十三條之一 依

前條申請使用之土

項內容。另為確保同意承

諾事項之履行，經濟部將

針對部落辦理原住民族或

部落諮商同意或參與之應

注意事項，會商中央原住

民族主管機關訂定指引方

針之方式提供部落參考並

進行宣導，併予敘明。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條文第四十三條第

三項及第四項，酌作文字

修正移列為第一項，並配

合實務運作增訂應勘查申

請地。 

三、礦業權者使用公有土地

申請礦業用地之核定，如

該公有土地已設定他項權

利者，礦業權者應併附他

項權利人之同意書，爰增

訂第二項規定。 

四、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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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市、區）公

所、村（里）辦公

室及原住民族部

落公布欄。 

礦業權者申

請變更或註銷核

定礦業用地者，應

適用前條及本條

第一項至第五項

規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八條 依前

條申請使用之土

地，位於原住民族

地區、原住民族土

地或部落及其周

邊一定範圍內之

公有土地，礦業權

者應於礦業用地

核定前依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二十

地，位於原住民族

土地或部落及其周

邊一定範圍內之公

有土地，礦業權者

應於礦業用地核定

前依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辦理，並敘明同意

事項之效期，其同

意事項之表決結果

未獲得同意者，不

予核定礦業用地。 

礦業權者應提

出踐行前項規定之

原住民族或部落同

意或參與方式之相

關文件，並附礦區

圖、開採構想書圖

、開採及施工計畫

書圖、採取量、礦

場環境維護計畫、

經濟效益評估、礦

第二十一條保障原住民族

對其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

利用行為之權利，爰於第

三項明定礦業用地核定前

，應踐行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之程序。 

五、第四項明定礦業用地申

請案，如有違反相關法令

情事者，應駁回其申請。 

六、為落實資訊公開，爰於

第五項規定礦業用地准駁

後，應將行政處分刊登於

指定網站並公告於礦業用

地申請所在地之鄉（鎮、

市、區）公所、村（里）

辦公室及原住民族部落公

布欄。 

七、已核定礦業用地之變更

（例如開採方式、深度、

量體之變更等）或註銷亦

涉及前條及本條立法說明

之事項與權利保障，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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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規定辦理，其

同意事項之表決

結果未獲得同意

者，不予核定礦業

用地。 

 

場關閉計畫等主管

機關指定之文件，

送原住民族部落、

主管機關及中央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備

查。 

第一項礦業用

地核定處分應以原

住民族基本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辦理之

同意事項效期為期

限，期限最長不得

逾二十年。期限屆

滿前二年至一年間

，得申請辦理。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四十八條 依前條

規定申請使用之礦

業用地，位於原住

民族土地或部落及

其周邊一定範圍內

第六項明定礦業權者申請

變更或註銷核定礦業用地

者，應適用前條及本條第

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條文第四十三條第

三項及第四項，酌作文字

修正移列為第一項，並配

合實務運作增訂應勘查申

請地。 

三、礦業權者使用公有土地

申請礦業用地之核定，如

該公有土地已設定他項權

利者，礦業權者應併附他

項權利人之同意書，爰增

訂第二項規定。 

四、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保障原住民族

對其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

利用行為之權利，爰於第

三項明定礦業用地核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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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有土地，礦業

權者應於礦業用地

核定前依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二十一條

規定辦理，其同意

事項之表決結果未

獲通過者，不予核

定礦業用地。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八條 依前條

申請使用之土地，

位於原住民族土地

或部落及其周邊一

定範圍內之公有土

地，礦業權者應於

礦業用地核定前依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辦理

，其同意事項之表

決結果未獲得同意

者，不予核定礦業

，應踐行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之程序。 

五、第四項明定礦業用地申

請案，如有違反相關法令

情事者，應駁回其申請。 

六、為落實資訊公開，爰於

第五項規定礦業用地准駁

後，應將行政處分刊登於

指定網站並公告於礦業用

地申請所在地之鄉（鎮、

市、區）公所、村（里）

辦公室及原住民族部落公

布欄。 

七、已核定礦業用地之變更

（例如開採方式、深度、

量體之變更等）或註銷亦

涉及前條及本條立法說明

之事項與權利保障，爰於

第六項明定礦業權者申請

變更或註銷核定礦業用地

者，應適用前條及本條第

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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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 

礦業權者如依

第十五條第一項申

請展延，應於期滿

前二年至一年間申

請時，依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二十一條

規定辦理，並取得

同意。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保障原住民族

對其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

利用行為之權利，爰明定

礦業用地核定前，應踐行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之程序，並取得同

意。 

三、按參原住民族基本法與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

意參與辦法立法意旨，於

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族

土地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

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

生態保育、學術研究等行

為，須依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查

本法制度設計，設定礦業

權時，尚未確定礦業用地

範圍，並無涉及礦業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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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另礦業用地核定前

應取得環保、水土保持及

地政等各項許可後始得核

定並進行開採行為，故原

民諮商同意宜於礦業用地

申請階段辦理，較符實際

。此外，如以設定礦業權

之礦區範圍辦理原民諮商

同意，因礦區與礦業用地

範圍有所落差，於實務上

將造成關係部落認定難度

，亦會將無實際影響之部

落認為關係部落（即擴大

認定關係部落），導致諮

商同意議決時，稀釋真正

受影響之部落的聲音，使

議決結果衍生爭議。為落

實原民諮商同意之精神及

發揮實質效益，爰本條規

劃於礦業用地申請階段踐

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而非於申請取



 

369 

 

369 

 

369 

 

得礦業權階段辦理。 

四、本次修法已設計於修正

條文第五十條，明定原核

定礦業用地應於修正條文

施行之日起一年內一次性

補辦原民諮商同意，不待

於礦業權展限時辦理，故

於本法修正後，不論原核

定礦業用地或新申請礦業

用地，皆會辦理原民諮商

同意並與原民分享相關利

益，而非以展限與否為斷

。 

五、已取得原民諮商同意之

開發行為，是否在一定期

間再辦理原民諮商同意時

點，宜尊重原住民族部落

主體性與自主權，視部落

需要，由部落與礦業權者

雙方合意，決定未來是否

再次辦理原民諮商同意或

調整原承諾事項內容。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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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同意承諾事項之履

行，經濟部將針對部落辦

理原民諮商同意之應注意

事項，會商中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訂定指引方針之

方式提供部落參考並進行

宣導，併予說明。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條文第四十三條第

三項及第四項，酌作文字

修正移列為第一項，並配

合實務運作增訂應勘查申

請地。 

三、礦業權者使用公有土地

申請礦業用地之核定，如

該公有土地已設定他項權

利者，礦業權者應併附他

項權利人之同意書，爰增

訂第二項規定。 

四、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保障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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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

利用行為之權利，爰於第

三項明定礦業用地核定前

，應踐行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之程序。 

五、第四項明定礦業用地申

請案，如有違反相關法令

情事者，應駁回其申請。 

六、為落實資訊公開，爰於

第五項規定礦業用地准駁

後，應將行政處分刊登於

指定網站並公告於礦業用

地申請所在地之鄉（鎮、

市、區）公所、村（里）

辦公室及原住民族部落公

布欄。 

七、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條文第四十三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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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及第四項，酌作文字

修正移列為第一項，並配

合實務運作增訂應勘查申

請地。 

三、礦業權者使用公有土地

申請礦業用地之核定，如

該公有土地已設定他項權

利者，礦業權者應併附他

項權利人之同意書，爰增

訂第二項規定。 

四、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保障原住民族

對其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

利用行為之權利，爰於第

三項明定礦業用地核定前

，應踐行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之程序。 

五、第四項明定礦業用地申

請案，如有違反相關法令

情事者，應駁回其申請。 

六、為落實資訊公開，爰於

第五項規定礦業用地准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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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應將行政處分刊登於

指定網站並公告於礦業用

地申請所在地之鄉（鎮、

市、區）公所、村（里）

辦公室及原住民族部落公

布欄。 

七、已核定礦業用地之變更

（例如開採方式、深度、

量體之變更等）或註銷亦

涉及前條及本條立法說明

之事項與權利保障，爰於

第六項明定礦業權者申請

變更或註銷核定礦業用地

者，應適用前條及本條第

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委員洪申翰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保障原住民族

對其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

利用行為之權利，爰明定

礦業用地核定前，應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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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之程序，並取得同

意。 

三、按參原住民族基本法與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

意參與辦法立法意旨，於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之公

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

源用、生態保育、學術研

究等行為，須依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

理。查本法制度設計，設

定礦業權時，尚未確定礦

業用地範圍，並無涉及礦

業開採行為。另礦業用地

核定前應取得環保、水土

保持及地政等各項許可後

始得核定並進行開採行為

，故原民諮商同意宜於礦

業用地申請階段辦理，較

符實際。此外，如以設定

礦業權之礦區範圍辦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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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諮商同意，因礦區與礦

業用地範圍有所落差，於

實務上將造成關係部落認

定難度，亦會將無實際影

響之部落認為關係部落（

即擴大認定關係部落），

導致諮商同意議決時，稀

釋真正受影響之部落的聲

音，使議決結果衍生爭議

。為落實原民諮商同意之

精神及發揮實質效益，爰

本條規劃於礦業用地申請

階段踐行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而非於

申請取得礦業權階段辦理

。 

四、依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

落同意參與辦法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經

部落會議議決同意事項通

過之參與、管理、利益分

享機制為行政處分之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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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附款有諸多種類，為

確保礦業權者確實履行前

開機制，宜將部落會議議

決同意事項之效期明定為

礦業用地核定處分之「期

限」。 

五、最高行政法院一○八年

度上字第八九四號判決意

旨「採礦為破壞土地採集

自然資源之典型影響原住

民族及其傳統文化之開發

行為，因此在國家做出礦

業權展限決定前，應該先

與原住民族進行諮商，完

成「原住民基本法」中課

予之義務」，本條明定原

核定礦業用地應於修正條

文施行之日起一年內補辦

原民諮商同意，並應敘明

同意事項之效期，效期屆

滿應再辦理原民諮商同意

。為保障不同世代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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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皆有行使諮商同意之權

利，礦業用地核定處分之

期限應以同意事項效期為

限。又同意事項之效期不

宜過長，參考本法第十三

條明定採礦權以二十年為

限，每次展限不得超過二

十年之規定，皆設有上限

，爰此，第一項依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辦理之同意事項，其效期

最長不得超過二十年。 

六、為尊重原住民族部落主

體性與自主權，保障原住

民族部落充分了解原住民

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方式

，與礦場開發、環境維護

、經濟效益，礦業權者應

於申請辦理原民諮商同意

前，備齊原住民族或部落

同意或參與方式之相關文

件，並附礦區圖、開採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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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書圖、開採及施工計畫

書圖、採取量、礦場環境

維護計畫、經濟效益評估

、礦場關閉計畫等主管機

關指定之文件，送原住民

族部落、主管機關及中央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備查。 

七、礦業權者辦理之書圖件

資料及公民參與程序應有

充分期間準備，礦業權者

申請辦理原民諮商同意得

於效期屆滿前二年至一年

時間辦理。 

八、礦業用地使用完畢後，

礦業權者對於該土地善後

等關場相關事項，應於礦

業用地申請時先行規劃，

為使礦業權者善盡環境整

復責任與企業社會責任，

保障人民生命、身體、健

康及財產等權利，促進社

區之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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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維護勞工權益保障，爰

參考德國聯邦礦業法之礦

場關礦計畫制度，應送書

件增列礦場關閉計畫，建

立我國礦場關閉制度。計

畫內容應敘明關礦作業期

程、礦業機具設備建築移

除規劃、礦區土地復育及

再利用規劃、礦區安全性

、礦區廢棄物處理與水資

源管理、礦區及其鄰近範

圍之公共建設之設置與維

護、關礦後社區之社會經

濟發展方案、礦場作業人

員安置與輔導轉業措施，

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

項。於採礦權者實施採礦

行為時、依原核定之開採

構想完成採礦時、礦業權

期滿、自行廢業或經撤銷

、廢止時，均應依礦場關

礦計畫、永續經營事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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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實施相關作業，

以達遺跡整復，環境整治

，生態系統重建，確保關

礦後環境與社區之永續發

展，建立多元永續的地方

經濟，保障土地所有人及

利害關係人財產權、當地

居民之生命、身體健康與

安全及礦場員工生活與工

作權。有關礦場關閉計畫

之內容除應敘明礦場關閉

作業期程、礦業機具設備

建築移除計畫、礦業用地

土地復育、礦區安全性等

，因涉及其他相關機關法

令之規定，其應載明事項

及內容，待與相關機關研

商後，另以施行細則定之

。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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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保障原住民族

對其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

利用行為之權利，爰明定

礦業用地核定前，應踐行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之程序，並取得同

意。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保障原住民族

對其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

利用行為之權利，爰明定

礦業用地核定前，應踐行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之程序，並取得同

意。 

三、按參原住民族基本法與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

意參與辦法立法意旨，於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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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

源利用、生態保育、學術

研究等行為，須依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辦理。查本法制度設計，

設定礦業權時，尚未確定

礦業用地範圍，並無涉及

礦業開採行為。另礦業用

地核定前應取得環保、水

土保持及地政等各項許可

後始得核定並進行開採行

為，故原民諮商同意宜於

礦業用地申請階段辦理，

較符實際。此外，如以設

定礦業權之礦區範圍辦理

原民諮商同意，因礦區與

礦業用地範圍有所落差，

於實務上將造成關係部落

認定難度，亦會將無實際

影響之部落認為關係部落

（即擴大認定關係部落）

，導致諮商同意議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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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釋真正受影響之部落的

聲音，使議決結果衍生爭

議。為落實原民諮商同意

之精神及發揮實質效益，

爰本條規劃於礦業用地申

請階段踐行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而非

於申請取得礦業權階段辦

理。 

四、本次修法已設計於修正

條文第五十條，明定原核

定礦業用地應於修正條文

施行之日起一年內補辦原

民諮商同意，不待於礦業

權展限時辦理，故於本法

修正後，不論原核定礦業

用地或新申請礦業用地，

皆會辦理原民諮商同意並

與原民分享相關利益。 

五、又礦業權者依本法第十

五條第一項申請展延時，

因恐時空環境變遷，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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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同意剝奪後世原住

民族之權益，應再次依照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

條之程序，並取得同意。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九條 主管機

關於礦業用地准駁

核定後，應將該處分

刊登於指定網站並

通知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公開於礦業

用地所在地之鄉（鎮

、市、區）公所、村

（里）辦公室及部落

公布欄，其期間不得

少於三十日。 

第四十九條 主管機

關於礦業用地准駁

核定後，應將該處分

刊登於指定網站並

通知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公開於礦業

用地所在地之鄉（鎮

、市、區）公所、村

（里）辦公室及部落

公布欄，其期間不得

少於三十日。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九條 主管

機關於礦業用地

准駁核定後，應將

該處分刊登於指

定網站並通知直

轄市及縣（市）政

府，公告於礦業用

地所在地之鄉（鎮

、市、區）公所、

村（里）辦公室及

部落公布欄，其期

間不得少於三十

日。 

委員洪申翰等 20 人

提案： 

第四十三條之二 主

管機關於礦業用地

准駁核定後，應將

該處分刊登於指定

網站並通知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

公告於礦業用地所

在地之鄉（鎮、市

、區）公所、村（

里）辦公室及部落

公布欄，其期間不

得少於三十日。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資訊公開，爰明

定礦業用地准駁後，應將

行政處分刊登於指定網站

並公開於礦業用地申請所

在地之鄉（鎮、市、區）

公所、村（里）辦公室及

部落公布欄。 

三、參考環境影響評估法，

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

。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資訊公開，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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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17人提案： 

第四十九條 主管機

關於礦業用地准駁

核定後，應將該處

分刊登於指定網站

並通知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公開

於礦業用地所在地

之鄉（鎮、市、區

）公所、村（里）

辦公室及部落公布

欄，其期間不得少

於三十日。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九條 主管機

關於礦業用地准駁

核定後，應將該處

分刊登於指定網站

並通知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公告

於礦業用地所在地

定礦業用地准駁後，應將

行政處分刊登於指定網站

並公告於礦業用地申請所

在地之鄉（鎮、市、區）

公所、村（里）辦公室及

部落公布欄。 

三、參考環境影響評估法，

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

。 

委員洪申翰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資訊公開，爰明

定礦業用地准駁後，應將

行政處分刊登於指定網站

並公告於礦業用地申請所

在地之鄉（鎮、市、區）

公所、村（里）辦公室及

部落公布欄。 

三、參考環境影響評估法，

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

。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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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鄉（鎮、市、區

）公所、村（里）

辦公室及部落公布

欄，其期間不得少

於三十日。 

 

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資訊公開，爰明

定礦業用地准駁後，應將

行政處分刊登於指定網站

並公開於礦業用地申請所

在地之鄉（鎮、市、區）

公所、村（里）辦公室及

部落公布欄。 

三、參考環境影響評估法，

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

。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資訊公開，爰明

定礦業用地准駁後，應將

行政處分刊登於指定網站

並公告於礦業用地申請所

在地之鄉（鎮、市、區）

公所、村（里）辦公室及

部落公布欄。 

三、參考環境影響評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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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

。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五十條  

 

第五十條 本法中華

民國○年○月○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前

已核定之礦業用地

位於原住民族土地

或部落及其周邊一

定範圍內之公有土

地，礦業權者未曾依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辦理

者，應於修正施行之

日起算一年內，依該

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辦理。 

礦業權者應提

出踐行前項規定之

原住民族或部落諮

商同意或參與方式

之相關文件，送主管

機關及中央原住民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四十九條 本法

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後提出之

礦業權展限申請

時，其原核定礦業

用地位於原住民

族土地或部落及

其周邊一定範圍

內之公有土地，礦

業權者應依原住

民族基本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辦理。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四十九條 本法

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

委員陳瑩等 16 人提

案： 

第三十三條之一 礦

業權者於原住民族

土地申請礦業權設

定時，以及既存礦

區之礦業權者於原

住民族土地申請礦

業權展限時，均應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及其他

相關法規諮商並取

得礦區所在地之原

住民族部落同意及

參與。 

礦業權者未依

前項規定辦理者，

主管機關不得為礦

業權設定或展限之

核准，其經核准者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保障原住民族

對其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

利用行為之權利，爰於第

一項明定，原核定礦業用

地位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

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

公有土地，礦業權者未曾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辦理者，應於本

次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一

年內，依該條規定踐行此

程序。 

三、第一項於本法修正通過

後一年內辦理之，係指依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

意參與辦法所定之方式及

程序，向開發所在地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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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管機關備查。 

礦業權者依第

一項規定辦理原住

民族基本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期間，仍得

繼續進行探採礦工

程。 

礦業權者未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主

管機關得令其停止

探採礦工程，並令其

限期提出相關辦理

文件，屆期未提出者

，應廢止該礦業用地

。 

礦業權者依第

一項規定辦理原住

民族或部落諮商同

意或參與，其同意事

項之表決結果未獲

通過，或經主管機關

會商中央原住民族

文施行後提出之

礦業權展限申請

時，其原核定礦業

用地位於原住民

族土地或部落及

其周邊一定範圍

內之公有土地，礦

業權者應依原住

民族基本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辦理。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條 原核定

礦業用地位於原

住民族地區、或原

住民族土地或部

落及其周邊一定

範圍內之公有土

地，礦業權者未曾

依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辦理者，應於本

，無效。 

本條公布施行

前，位於原住民族

土地未依第一項規

定辦理之既存礦區

，礦業權者應於一

年內依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二十一條及

其他相關法規諮商

並取得礦區所在地

之原住民族部落同

意及參與。 

位於原住民族

土地礦區之礦業權

者，未依前項規定

於一年辦理者，主

管機關應於本條公

布施行屆滿一年之

翌日起六個月內，

廢止前項規定辦理

之礦業權。 

主管機關如於

（鎮、市、區）公所提出

召集部落會議之申請。 

四、第二項明定礦業權者應

提出踐行原住民族或部落

諮商同意或參與程序等相

關文件，送主管機關及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備查

；前述相關文件係指所在

地鄉（鎮、市、區）公所

將該次同意事項決議之會

議紀錄行文至部落會議及

申請人之公文資料，併予

敘明。 

五、第三項明定踐行原住民

族或部落諮商同意或參與

程序之期間，不限制礦業

權者之探採礦權，以平衡

礦業權者之權益。 

六、第四項明定礦業權者未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法律

效果及後續之處理程序。 

七、第五項明定礦業權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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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認有延宕

程序情形者，主管機

關應令其停止探採

礦工程。 

依前二項規定

停止探採礦工程者

，再辦理原住民族或

部落諮商同意或參

與，其同意事項之表

決獲通過，於送主管

機關及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備查後

，始得申請恢復探採

礦工程。 

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之日起

一年內，依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辦理之。 

礦業權者應

提出踐行前項規

定之原住民族或

部落同意或參與

方式之相關文件

，送主管機關及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備查。 

礦業權者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

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

期間，仍得繼續進

行探採礦工程。 

礦業權者未

依第一項規定辦

本條公布施行屆滿

一年之翌日起六個

月內，未依前項規

定廢止礦業權，利

害關係人得請求主

管機關廢止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四十三條之二 本

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後提出之礦業

權展限申請時，其

原核定礦業用地位

於原住民族土地或

部落及其周邊一定

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礦業權者應依原

住民族基本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辦理。 

礦業權者應提

出踐行前項規定之

原住民族或部落同

第一項規定辦理，其同意

事項經表決後，其結果為

未獲通過時，或經主管機

關與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共同認定有延宕情形

時之法律效果。 

八、第六項明定礦場停工後

，得申請恢復探採礦之處

理程序。 

九、依本條規定已取得原住

民族或部落諮商同意或參

與之開發行為，是否在一

定期間再辦理原住民族或

部落諮商同意或參與部分

，同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

說明五。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我國於民國九十四年二

月五日即通過原住民族基

本法，承認原住民族之土

地及自然資源權利，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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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主管機關應命

其停止探採礦工

程並限期提出相

關辦理文件，如屆

期仍未辦理者，應

廢止該礦業用地。 

礦業權者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

原住民族諮商同

意，其同意事項之

表決結果未獲得

同意者，或經主管

機關會商中央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

，認有延宕程序或

無正當理由重行

提起情形者，主管

機關應命其停止

探採礦工程。 

依前二項規

定停止探採礦工

程者，再辦理原住

意或參與方式之相

關文件，報中央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核

定後，送主管機關

備查。 

礦業權者未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

主管機關應通知礦

業權者限期辦理，

屆期未辦理者，得

按次暫行停止工程

一個月至三個月，

至其改正完成為止

。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四十九條 本法中

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後提出之礦業權展

限申請時，其原核

定礦業用地位於原

同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對其

土地或自然資源之開發利

用行為，應諮商並取得其

同意。探、採礦即屬自然

資源之開發利用行為，但

我國長期以來並未落實原

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因

此為保障原住民族之土地

及自然資源權利，並衡平

礦業權者既得礦業權之利

益，爰新增本條規定，礦

業權者申請礦業權展限時

，如原礦業用地位於原住

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

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辦理，於原住

民族或部落同意參與後，

主管機關方得核准礦業權

展限之申請。如逾期未取

得同意，或原礦業用地所

在地之原住民族或部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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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諮商同意而

獲得同意，於送主

管機關及中央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

備查後，始得申請

恢復探採礦工程。 

 

住民族土地或部落

及其周邊一定範圍

內之公有土地，礦

業權者應依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辦理。 

委員洪申翰等 20 人

提案： 

第四十三條之三 原

核定礦業用地位於

原住民族土地或部

落及其周邊一定範

圍內之公有土地，

礦業權者未曾依原

住民族基本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辦理者

，應於本法中華民

國○年○月○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之日

起一年內，依原住

民族基本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辦理之，

同意者，主管機關應駁回

礦業權展限之申請，礦業

權者即不得探、採礦。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我國於民國九十四年二

月五日即通過原住民族基

本法，承認原住民族之土

地及自然資源權利，並於

同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對其

土地或自然資源之開發利

用行為，應諮商並取得其

同意。探、採礦即屬自然

資源之開發利用行為，但

我國長期以來並未落實原

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因

此為保障原住民族之土地

及自然資源權利，並衡平

礦業權者 得礦業權之利

益，爰新增本條規定，礦

業權者申請礦業權展限時

，如原礦業用地位於原住



 

392 

 

392 

 

392 

 

礦業權者並應敘明

同意事項之效期。 

礦業權者應提

出踐行前項規定之

原住民族或部落同

意或參與方式之相

關文件，並附礦區

圖、開採構想書圖

、開採及施工計畫

書圖、採取量、礦

場環境維護計畫、

經濟效益評估、礦

場關閉計畫等主管

機關指定之文件，

送原住民族部落、

主管機關及中央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備

查。 

礦業權者依第

一項規定辦理原住

民族基本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期間，仍

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

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辦理，於原住

民族或部落同意參與後，

主管機關方得核准礦業權

展限之申請。如逾期未取

得同意，或原礦業用地所

在地之原住民族或部落不

同意者，主管機關應駁回

礦業權展限之申請，礦業

權者即不得探、採礦。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保障原住民族

對其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

利用行為之權利，爰於第

一項明定，原核定礦業用

地位於原住民族地區、原

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

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393 

 

393 

 

393 

 

得繼續進行探採礦

工程。 

礦業權者未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

主管機關得命其停

止探採礦工程並限

期提出相關辦理文

件，如屆期仍未辦

理者，應廢止該礦

業用地。 

原核定礦業用

地應以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辦理之同意事項

效期為期限，期限

最長不得逾二十年

。期限屆滿前二年

至一年間，得申請

辦理。 

其同意事項之

表決結果未獲得同

意者，或經主管機

，礦業權者未曾依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辦理者，應於本次修正條

文施行之日起一年內，依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踐行此程序。 

三、第一項於本法修正通過

後一年內辦理之，係指依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

意參與辦法所定之方式及

程序，向開發所在地之鄉

（鎮、市、區）公所提出

召集部落會議之申請。 

四、第二項明定礦業權者應

提出踐行原住民族或部落

同意程序等相關文件，送

主管機關及中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備查。 

五、第三項明定踐行原住民

族或部落同意程序期間，

不限制礦業權者之探採礦

權，以平衡礦業權者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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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會商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認有

延宕程序情形者，

主管機關應廢止其

礦業用地。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五十條 本法中華

民國○年○月○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前

已核定之礦業用地

位於原住民族土地

或部落及其周邊一

定範圍內之公有土

地，礦業權者未曾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辦

理者，應於修正施

行之日起算一年內

，依該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辦理。 

礦業權者應提

益。 

六、第四項明定礦業權者未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法律

效果及後續之處理程序。 

七、第五項明定礦業權者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其同意

事項經表決後，其結果為

未獲同意時，或經主管機

關與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共同認定有延宕情形

或無端重行提起時之法律

效果。 

八、第六項明定礦場停工後

，恢復探採礦之處理程序

。 

委員陳瑩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保障原住民族

對其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

利用行為之諮商、同意、

參與及分享利益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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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踐行前項規定之

原住民族或部落諮

商同意或參與方式

之相關文件，送主

管機關及中央原住

民族主管機關備查

。 

礦業權者依第

一項規定辦理原住

民族基本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期間，仍

得繼續進行探採礦

工程。 

礦業權者未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

主管機關應令其停

止探採礦工程，並

令其限期提出相關

辦理文件，屆期未

提出者，應廢止該

礦業用地。 

礦業權者依第

爰新增本條規定。又關於

原住民族之諮商同意權行

使，應屬礦業權利授予階

段應處理之事項，故建議

於礦業權設定與展限申請

時踐行即可。 

三、原住民族基本法與礦業

法同屬法律位階，但兩者

間之規定，究竟應如何適

用？又礦業申請案件中，

若涉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相

關要件之未踐行，效力如

何？為避免於具體個案中

產生兩法律間適用之疑義

，建議將其效力明確規範

，以杜爭議。 

四、另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並給

予既存礦產業者補踐行之

時間，爰增訂第三至五項

規定，並課予主管機關應

廢止礦業權之義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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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規定辦理原住

民族或部落諮商同

意或參與，其同意

事項之表決結果未

獲通過，或經主管

機關會商中央原住

民族主管機關，認

有延宕程序情形者

，主管機關應令其

停止探採礦工程。 

依前二項規定

停止探採礦工程者

，再辦理原住民族

或部落諮商同意或

參與，其同意事項

之表決獲通過，於

送主管機關及中央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備查後，始得申請

恢復探採礦工程。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如不廢止，利害關係人享

有得請求廢止之權利。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保障原住民族

對其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

利用行為之權利，爰第一

項明定本次修法施行後始

提出申請之礦業權展限案

，其原核定礦業用地應踐

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之程序。 

三、礦業權者依第一項規定

辦理應提出原住民族或部

落同意或參與方式之相關

文件，報請中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核定後，送主管

機關備查，爰為第二項規

定。 

四、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保障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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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條 原核定礦

業用地位於原住民

族土地或部落及其

周邊一定範圍內之

公有土地，礦業權

者未曾依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二十一條

規定辦理者，應於

本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之日起一年

內，依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辦理之。 

礦業權者應提

出踐行前項規定之

原住民族或部落同

意或參與方式之相

關文件，送主管機

關及中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備查。 

礦業權者依第

對其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

利用行為之權利，爰於第

三項明定礦業權者未依原

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

規定辦理，主管機關應通

知其限期辦理及屆期未辦

理之處理方式。又礦業權

者所提出之原住民族或部

落同意或參與方式之相關

文件，未取得第二項中央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

，得再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並報請中央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核定，如依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辦理中，即非屬第三項規

定所繩。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我國於民國九十四年二

月五日即通過原住民族基

本法，承認原住民族之土



 

398 

 

398 

 

398 

 

一項規定辦理原住

民族基本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期間，仍

得繼續進行探採礦

工程。 

礦業權者未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

主管機關得命其停

止探採礦工程並限

期提出相關辦理文

件，如屆期仍未辦

理者，應廢止該礦

業用地。 

礦業權者依第

一項規定辦理原住

民族諮商同意，其

同意事項之表決結

果未獲得同意者，

或經主管機關會商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認有延宕程

序情形者，主管機

地及自然資源權利，並於

同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對其

土地或自然資源之開發利

用行為，應諮商並取得其

同意。探、採礦即屬自然

資源之開發利用行為，但

我國長期以來並未落實原

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因

此為保障原住民族之土地

及自然資源權利，並衡平

礦業權者既得礦業權之利

益，爰新增本條規定，礦

業權者申請礦業權展限時

，如原礦業用地位於原住

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

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辦理，於原住

民族或部落同意參與後，

主管機關方得核准礦業權

展限之申請。如逾期未取

得同意，或原礦業用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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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應命其停止探採

礦工程。 

依前二項規定

停止探採礦工程者

，再辦理原住民族

諮商同意而獲得同

意，於送主管機關

及中央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備查後，始

得申請恢復探採礦

工程。 

 

在地之原住民族或部落不

同意者，主管機關應駁回

礦業權展限之申請，礦業

權者即不得探、採礦。 

委員洪申翰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保障原住民族

對其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

利用行為之權利，爰於第

一項明定，原核定礦業用

地位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

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

公有土地，礦業權者未曾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辦理者，應於本

次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一

年內，依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踐行此程

序。 

三、第一項於本法修正通過

後一年內辦理之，係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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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

意參與辦法所定之方式及

程序，向開發所在地之鄉

（鎮、市、區）公所提出

召集部落會議之申請。 

四、第二項明定礦業權者應

提出踐行原住民族或部落

同意程序等相關文件。為

尊重原住民族部落主體性

與自主權，保障原住民族

部落充分了解原住民族或

部落同意或參與方式，與

礦場開發、環境維護、經

濟效益，礦業權者應於申

請辦理原民諮商同意前，

備齊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

或參與方式之相關文件，

並附礦區圖、開採構想書

圖、開採及施工計畫書圖

、採取量、礦場環境維護

計畫、經濟效益評估、礦

場關閉計畫等主管機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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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文件，送原住民族部

落、主管機關及中央原住

民族主管機關備查。 

五、第三項明定踐行原住民

族或部落同意程序期間，

不限制礦業權者之探採礦

權，以平衡礦業權者之權

益。 

六、第四項明定礦業權者未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法律

效果及後續之處理程序。 

七、依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

落同意參與辦法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經

部落會議議決同意事項通

過之參與、管理、利益分

享機制為行政處分之附款

，惟附款有諸多種類，為

確保礦業權者確實履行前

開機制，宜將部落會議議

決同意事項之效期明定為

礦業用地核定處分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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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故於第五項明定之

。 

八、第六項明定礦業權者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其同意

事項經表決後，其結果為

未獲同意時，或經主管機

關與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共同認定有延宕情形

時之法律效果。並依最高

行政法院一○八年度上字

第八九四號判決意旨「採

礦為破壞土地採集自然資

源之典型影響原住民族及

其傳統文化之開發行為，

因此在國家做出礦業權展

限決定前，應該先與原住

民族進行諮商，完成《原

住民基本法》中課予之義

務」，本條明定原核定礦

業用地應於修正條文施行

之日起一年內補辦原民諮

商同意，並應敘明同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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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效期，效期屆滿應再

辦理原民諮商同意。為保

障不同世代原住民族皆有

行使諮商同意之權利，原

礦業用地核定之期限應以

同意事項效期為限。又同

意事項之效期不宜過長，

參考本法第十三條明定採

礦權以二十年為限，每次

展限不得超過二十年之規

定，皆設有上限，爰此，

第一項依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之同

意事項，其效期最長不得

超過二十年。另因礦業權

者辦理之書圖件資料及公

民參與程序應有充分期間

準備，礦業權者申請辦理

原民諮商同意得於效期屆

滿前二年至一年時間辦理

。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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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保障原住民族

對其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

利用行為之權利，爰於第

一項明定，原核定礦業用

地位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

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

公有土地，礦業權者未曾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辦理者，應於本

次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一

年內，依該條規定踐行此

程序。 

三、第一項於本法修正通過

後一年內辦理之，係指依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

意參與辦法所定之方式及

程序，向開發所在地之鄉

（鎮、市、區）公所提出

召集部落會議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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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項明定礦業權者應

提出踐行原住民族或部落

諮商同意或參與程序等相

關文件，送主管機關及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備查

；前述相關文件係指所在

地鄉（鎮、市、區）公所

將該次同意事項決議之會

議紀錄行文至部落會議及

申請人之公文資料，併予

敘明。 

五、第三項明定踐行原住民

族或部落諮商同意或參與

程序之期間，不限制礦業

權者之探採礦權，以平衡

礦業權者之權益。 

六、第四項明定礦業權者未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法律

效果及後續之處理程序。 

七、第五項明定礦業權者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其同意

事項經表決後，其結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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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通過時，或經主管機

關與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共同認定有延宕情形

時之法律效果。 

八、第六項明定礦場停工後

，得申請恢復探採礦之處

理程序。 

九、依本條規定已取得原住

民族或部落諮商同意或參

與之開發行為，是否在一

定期間再辦理原住民族或

部落諮商同意或參與部分

，同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

說明五。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保障原住民族

對其土地及自然資源開發

利用行為之權利，爰於第

一項明定，原核定礦業用

地位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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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

公有土地，礦業權者未曾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辦理者，應於本

次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一

年內，依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踐行此程

序。 

三、第一項於本法修正通過

後一年內辦理之，係指依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

意參與辦法所定之方式及

程序，向開發所在地之鄉

（鎮、市、區）公所提出

召集部落會議之申請。 

四、第二項明定礦業權者應

提出踐行原住民族或部落

同意程序等相關文件，送

主管機關及中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備查。 

五、第三項明定踐行原住民

族或部落同意程序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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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制礦業權者之探採礦

權，以平衡礦業權者之權

益。 

六、第四項明定礦業權者未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法律

效果及後續之處理程序。 

七、第五項明定礦業權者依

第一項規定辦理，其同意

事項經表決後，其結果為

未獲同意時，或經主管機

關與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共同認定有延宕情形

時之法律效果。 

八、第六項明定礦場停工後

，恢復探採礦之處理程序

。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主管機

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主管機

關應廢止其全部或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五十條 有下列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四十三條之三 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增進礦政管理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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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應廢止其全部或

一部礦業用地之核

定： 

一、礦業權者申請廢

止原核定礦業用

地之核定。 

二、依第四十三條規

定辦理礦業權消

滅登記。 

三、原核定礦業用地

經法院判決應返

還土地確定。 

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廢止者，礦業權

者或原礦業權者應

準用第五十六條規

定辦理。 

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廢止者，其前一

年度供應量達該年

度國內總供應量百

分之十，且危及國內

一部礦業用地之核

定： 

一、礦業權者申請廢

止原核定礦業用

地之核定。 

二、依第四十三條規

定辦理礦業權消

滅登記。 

三、原核定礦業用地

經法院判決應返

還土地確定。 

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廢止者，礦業權

者或原礦業權者應

準用第五十六條規

定辦理。 

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廢止者，其前一

年度供應量達該年

度國內總供應量百

分之十，且危及國內

建設、國防或民生物

情形之一者，主管

機關應廢止礦業

用地之核定： 

一、礦業權者申請

廢止礦業用地

之核定。 

二、依第四十一條

規定辦理礦業

權消滅登記。 

三、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法院判決

應返還土地確

定。 

四、未依第四十九

條規定辦理，並

取得原住民族

或部落同意。 

原核定礦業

用地經廢止者，礦

業權者應依第五

十五條規定辦理。 

原核定礦業

主管機關應廢止礦

業用地之核定： 

一、礦業權者申請

廢止礦業用地之

核定。 

二、依第三十九條

規定辦理礦業權

消滅登記。 

三、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法院判決應

返還土地確定。 

四、未依第四十三

條之二規定辦理

，並取得原住民

族或部落同意。 

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廢止者，礦業

權者應依第四十八

條規定及礦場關閉

計畫辦理。 

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廢止者，其前

並精進原核定礦業用地使

用效率，爰於第一項明定

三款礦業用地應廢止之事

由。 

三、為避免原礦業權者於礦

業權廢止後不履行礦業用

地整復義務，爰於第二項

明定礦業權者或原礦業權

者，於原核定礦業用地經

廢止後，應準用第五十六

條規定辦理整復、防災措

施及補償。 

四、為避免原核定礦業用地

廢止後，危及國內礦產供

應之穩定，爰於第三項明

定主管機關得視需要採取

相關緊急措施，該措施內

容及一定期間，須報請行

政院核定後為之。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列應廢止礦業



 

410 

 

410 

 

410 

 

建設、國防或民生物

資之穩定供應，主管

機關得報請行政院

核定於一定期間內

，採取緊急進口相關

物資、適度調整其他

礦場核准採取量或

其他必要措施，並排

除第三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之限制。 

資之穩定供應，主管

機關得報請行政院

核定於一定期間內

，採取緊急進口相關

物資、適度調整其他

礦場核准採取量或

其他必要措施，並排

除第三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之限制。 

用地經廢止者，其

前一年度供應量

達該年度國內總

供應量百分之十

以上，且危及國內

建設、國防或民生

物資之穩定供應

，主管機關得於一

定期間內採取緊

急進口相關物資

、適度調整其他礦

場核定採取量或

其他必要措施，並

排除第三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之限

制。 

個案適用前

項規定者，其措施

內容及一定期間

，由主管機關報請

行政院核定後為

之。 

一年度供應量達該

年度國內總供應量

百分之十以上，且

危及國內建設、國

防或民生物資之穩

定供應，主管機關

得於一定期間內採

取緊急進口相關物

資、適度調整其他

礦場核定採取量或

其他必要措施，並

排除第二十八條之

二第二項規定之限

制。 

個案適用前項

規定者，其措施內

容及一定期間，由

主管機關報請行政

院核定後為之。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五十條 有下列情

用地之情形如下： 

(一)礦業權者如經評估

後認為已無需使用

該礦業用地，主動向

主管機關申請廢止

礦業用地之核定者

，爰為第一款規定。 

(二)礦業權經主管機關

完成消滅登記，因其

權利消滅，即應廢止

礦業用地之核定，爰

為第二款規定。 

(三)如經司法機關判決

確定應返還土地者

，因礦業權者不得再

為土地之利用，故應

廢止其礦業用地，爰

為第三款規定。 

三、礦業用地之核定經廢止

後，礦業權者應依第五十

五條規定及礦場關閉計畫

辦理，爰為第二項規定。 



 

411 

 

411 

 

411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五十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主管

機關應廢止礦業

用地之核定： 

一、礦業權者申請

廢止礦業用地

之核定。 

二、依第四十一條

規定辦理礦業

權消滅登記。 

三、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法院判決

應返還土地確

定。 

四、未依第四十九

條規定辦理，並

取得原住民族

或部落同意。 

原核定礦業

用地經廢止者，礦

形之一者，主管機

關應廢止礦業用地

之核定： 

一、礦業權者申請

廢止礦業用地之

核定。 

二、依第四十一條

規定辦理礦業權

消滅登記。 

三、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法院判決應

返還土地確定。 

四、未依第四十九

條規定辦理，並

取得原住民族或

部落同意。 

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廢止者，礦業

權者應依第五十五

條規定辦理。 

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廢止者，其前

四、為避免原核定礦業用地

依本法廢止後，危及國內

礦產供應鏈之運作，並為

維持國內礦產供需之穩定

，明定主管機關得於一定

期間內採取緊急進口相關

物資、適度調整其他礦場

核定採取量或其他必要措

施，並排除第三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之限制，爰為第

三項規定。 

五、為求審慎，第三項之個

案措施內容及一定期間，

應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為之

，爰為第四項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列應廢止礦業

用地之情形如下： 

(一)礦業權者如經評估

後認為已無需使用

該礦業用地，主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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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權者應依第五

十五條規定辦理。 

原核定礦業

用地經廢止者，其

前一年度供應量

達該年度國內總

供應量百分之十

以上，且危及國內

建設、國防或民生

物資之穩定供應

，主管機關得於一

定期間內採取緊

急進口相關物資

、適度調整其他礦

場核定採取量或

其他必要措施，並

排除第三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之限

制。 

個案適用前

項規定者，其措施

內容及一定期間

一年度供應量達該

年度國內總供應量

百分之十以上，且

危及國內建設、國

防或民生物資之穩

定供應，主管機關

得於一定期間內採

取緊急進口相關物

資、適度調整其他

礦場核定採取量或

其他必要措施，並

排除第三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之限制。 

個案適用前項

規定者，其措施內

容及一定期間，由

主管機關報請行政

院核定後為之。 

委員洪申翰等 20 人

提案： 

第四十三條之四 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申請廢止

礦業用地之核定者

，爰為第一款規定。 

(二)礦業權經主管機關

完成消滅登記，因其

權利消滅，即應廢止

礦業用地之核定，爰

為第二款規定。 

(三)如經司法機關判決

確定應返還土地者

，因礦業權者不得再

為土地之利用，故應

廢止其礦業用地，爰

為第三款規定。 

三、礦業用地之核定經廢止

後，礦業權者應依第五十

五條規定及礦場關閉計畫

辦理，爰為第二項規定。 

四、為避免原核定礦業用地

依本法廢止後，危及國內

礦產供應鏈之運作，並為

維持國內礦產供需之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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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管機關報請

行政院核定後為

之。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一條 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應廢止其

全部或一部礦業

用地之核定： 

一、礦業權者申請

廢止原核定礦

業用地之核定。 

二、依第四十三條

規定辦理礦業

權消滅登記。 

三、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法院判決

應返還土地確

定。 

原核定礦業

用地經廢止者，礦

主管機關應廢止其

全部或一部礦業用

地之核定： 

一、礦業權者申請

廢止原核定礦業

用地之核定。 

二、依第三十九條

規定辦理礦業權

消滅登記。 

三、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法院判決應

返還土地確定。 

四、未依第四十三

條之三規定辦理

，並取得原住民

族或部落同意。 

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廢止者，礦業

權者或原礦業權者

應準用第四十八條

規定辦理。 

原核定礦業用

，明定主管機關得於一定

期間內採取緊急進口相關

物資、適度調整其他礦場

核定採取量或其他必要措

施，並排除第三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之限制，爰為第

三項規定。 

五、為求審慎，第三項之個

案措施內容及一定期間，

應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為之

，爰為第四項規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增進礦政管理助益，

並精進原核定礦業用地使

用效率，爰於第一項明定

三款礦業用地應廢止之事

由。 

三、為避免原礦業權者於礦

業權廢止後不履行礦業用

地整復義務，爰於第二項

明定礦業權者或原礦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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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權者或原礦業

權者應準用第五

十六條規定辦理。 

原核定礦業

用地經廢止者，其

前一年度供應量

達該年度國內總

供應量百分之十

以上，且危及國內

建設、國防或民生

物資之穩定供應

，主管機關得於一

定期間內採取緊

急進口相關物資

、適度調整其他礦

場核定採取量或

其他必要措施，並

排除第三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之限

制。 

個案適用前

項規定者，其措施

地經廢止者，其前

一年度供應量達該

年度國內總供應量

百分之十以上，且

危及國內建設、國

防或民生物資之穩

定供應，主管機關

得於一定期間內採

取緊急進口相關物

資、適度調整其他

礦場核定採取量或

其他必要措施，並

排除第二十八條之

一第二項規定之限

制。 

個案適用前項

規定者，其措施內

容及一定期間，由

主管機關報請行政

院核定後為之。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者，於原核定礦業用地經

廢止後，應準用第五十六

條規定辦理整復、防災措

施及補償。 

四、為避免原核定礦業用地

廢止後，危及國內礦產供

應之穩定，爰於第三項明

定主管機關得採取相關緊

急措施。 

五、第四項明定個案若有符

合第三項之情事，應於一

定期間內，由主管機關報

請行政院核定後為之。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列舉應廢止礦業

用地之情形如下： 

(一)礦業權者如經評估

後認為已無需使用

該礦業用地，主動向

主管機關申請廢止

礦業用地之核定者



 

415 

 

415 

 

415 

 

內容及一定期間

，由主管機關報請

行政院核定後為

之。 

 

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主管

機關應廢止其全部

或一部礦業用地之

核定： 

一、礦業權者申請

廢止原核定礦業

用地之核定。 

二、依第四十三條

規定辦理礦業權

消滅登記。 

三、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法院判決應

返還土地確定。 

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廢止者，礦業

權者或原礦業權者

應準用第五十六條

規定辦理。 

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廢止者，其前

一年度供應量達該

，爰為第一款規定。 

(二)礦業權經主管機關

完成消滅登記，因其

權利消滅，即應廢止

礦業用地之核定，爰

為第二款規定。 

(三)如經司法機關判決

確定應返還土地者

，因礦業權者不得再

為土地之利用，故應

廢止其礦業用地，爰

為第三款規定。 

(四)礦業權者未依原住

民族基本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辦理或取

得原住民族或部落

諮商同意，應廢止礦

業用地之核定，爰為

第四款規定。 

三、礦業用地之核定經廢止

後，礦業權者應依第四十

八條規定及礦場關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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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國內總供應量

百分之十，且危及

國內建設、國防或

民生物資之穩定供

應，主管機關得報

請行政院核定於一

定期間內，採取緊

急進口相關物資、

適度調整其他礦場

核准採取量或其他

必要措施，並排除

第三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之限制。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主管

機關應廢止其全部

或一部礦業用地之

核定： 

一、礦業權者申請

廢止原核定礦業

辦理，爰為第二項規定。 

四、為避免原核定礦業用地

依本法廢止後，危及國內

礦產供應鏈之運作，並為

維持國內礦產供需之穩定

，明定主管機關得於一定

期間內採取緊急進口相關

物資、適度調整其他礦場

核定採取量或其他必要措

施，並排除第二十八條之

二第二項規定之限制，爰

為第三項規定。 

五、為求審慎，第三項之個

案措施內容及一定期間，

應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為之

，爰為第四項規定。 

六、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列應廢止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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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之核定。 

二、依第四十三條

規定辦理礦業權

消滅登記。 

三、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法院判決應

返還土地確定。 

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廢止者，礦業

權者或原礦業權者

應準用第五十六條

規定辦理。 

原核定礦業用

地經廢止者，其前

一年度供應量達該

年度國內總供應量

百分之十以上，且

危及國內建設、國

防或民生物資之穩

定供應，主管機關

得於一定期間內採

取緊急進口相關物

用地之情形如下： 

(一)礦業權者如經評估

後認為已無需使用

該礦業用地，主動向

主管機關申請廢止

礦業用地之核定者

，爰為第一款規定。 

(二)礦業權經主管機關

完成消滅登記，因其

權利消滅，即應廢止

礦業用地之核定，爰

為第二款規定。 

(三)如經司法機關判決

確定應返還土地者

，因礦業權者不得再

為土地之利用，故應

廢止其礦業用地，爰

為第三款規定。 

三、礦業用地之核定經廢止

後，礦業權者應依第五十

五條規定及礦場關閉計畫

辦理，爰為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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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適度調整其他

礦場核定採取量或

其他必要措施，並

排除第三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之限制。 

個案適用前項

規定者，其措施內

容及一定期間，由

主管機關報請行政

院核定後為之。 

 

四、為避免原核定礦業用地

依本法廢止後，危及國內

礦產供應鏈之運作，並為

維持國內礦產供需之穩定

，明定主管機關得於一定

期間內採取緊急進口相關

物資、適度調整其他礦場

核定採取量或其他必要措

施，並排除第三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之限制，爰為第

三項規定。 

五、為求審慎，第三項之個

案措施內容及一定期間，

應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為之

，爰為第四項規定。 

委員洪申翰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增進礦政管理助益，

並精進原核定礦業用地使

用效率，爰於第一項明定

四款礦業用地應廢止之事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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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避免原礦業權者於礦

業權廢止後不履行礦業用

地整復義務，爰於第二項

明定礦業權者或原礦業權

者，於原核定礦業用地經

廢止後，應依規定辦理整

復、防災措施及補償。 

四、為避免原核定礦業用地

廢止後，危及國內礦產供

應之穩定，爰於第三項明

定主管機關得採取相關緊

急措施。 

五、第四項明定個案若有符

合第三項之情事，應於一

定期間內，由主管機關報

請行政院核定後為之。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增進礦政管理助益，

並精進原核定礦業用地使

用效率，爰於第一項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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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款礦業用地應廢止之事

由。 

三、為避免原礦業權者於礦

業權廢止後不履行礦業用

地整復義務，爰於第二項

明定礦業權者或原礦業權

者，於原核定礦業用地經

廢止後，應準用第五十六

條規定辦理整復、防災措

施及補償。 

四、為避免原核定礦業用地

廢止後，危及國內礦產供

應之穩定，爰於第三項明

定主管機關得視需要採取

相關緊急措施，該措施內

容及一定期間，須報請行

政院核定後為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增進礦政管理助益，

並精進原核定礦業用地使

用效率，爰於第一項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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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款礦業用地應廢止之事

由。 

三、為避免原礦業權者於礦

業權廢止後不履行礦業用

地整復義務，爰於第二項

明定礦業權者或原礦業權

者，於原核定礦業用地經

廢止後，應準用第五十六

條規定辦理整復、防災措

施及補償。 

四、為避免原核定礦業用地

廢止後，危及國內礦產供

應之穩定，爰於第三項明

定主管機關得採取相關緊

急措施。 

五、第四項明定個案若有符

合第三項之情事，應於一

定期間內，由主管機關報

請行政院核定後為之。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十二條 礦業權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第五十二條 礦業權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必要時得依法使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五十一條 礦業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五十一條 礦業權

第四十四條 礦

業權者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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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要時得依法使

用他人土地： 

一、開鑿井、隧或探

採礦藏。 

二、堆積礦產物、爆

炸物、土石、薪、

炭、礦渣、灰燼或

一切礦用材料。 

三、建築礦業廠庫或

其所需房屋。 

四、設置大小鐵路、

運路、運河、水管

、氣管、油管、儲

氣槽、儲水槽、儲

油池、加壓站、輸

配站、溝渠、地井

、架空索道、電線

或變壓室等。 

五、設置其他礦業上

必要之各種工事

或工作物。 

用他人土地： 

一、開鑿井、隧或探

採礦藏。 

二、堆積礦產物、爆

炸物、土石、薪、

炭、礦渣、灰燼或

一切礦用材料。 

三、建築礦業廠庫或

其所需房屋。 

四、設置大小鐵路、

運路、運河、水管

、氣管、油管、儲

氣槽、儲水槽、儲

油池、加壓站、輸

配站、溝渠、地井

、架空索道、電線

或變壓室等。 

五、設置其他礦業上

必要之各種工事

或工作物。 

權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必要時得

依法使用他人土

地： 

一、開鑿井、隧或

探採礦藏。 

二、堆積礦產物、

爆炸物、土石、

薪、炭、礦渣、

灰燼或一切礦

用材料。 

三、建築礦業廠庫

或其所需房屋。 

四、設置大小鐵路

、運路、運河、

水管、氣管、油

管、儲氣槽、儲

水槽、儲油池、

加壓站、輸配站

、溝渠、地井、

架空索道、電線

或變壓室等。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必要時得依法

使用他人土地： 

一、開鑿井、隧或

探採礦藏。 

二、堆積礦產物、

爆炸物、土石、

薪、炭、礦渣、

灰燼或一切礦用

材料。 

三、建築礦業廠庫

或其所需房屋。 

四、設置大小鐵路

、運路、運河、

水管、氣管、油

管、儲氣槽、儲

水槽、儲油池、

加壓站、輸配站

、溝渠、地井、

架空索道、電線

或變壓室等。 

五、設置其他礦業

必要時得依法

使用他人土地

： 

一、開鑿井、

隧或探採礦

藏。 

二、堆積礦產

物、爆炸物

、土石、薪

、炭、礦渣

、灰燼或一

切礦用材料

。 

三、建築礦業

廠庫或其所

需房屋。 

四、設置大小

鐵路、運路

、運河、水

管、氣管、

油管、儲氣

槽、儲水槽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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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設置其他礦業

上必要之各種

工事或工作物。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五十一條 礦業

權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必要時得

依法使用他人土

地： 

一、開鑿井、隧或

探採礦藏。 

二、堆積礦產物、

爆炸物、土石、

薪、炭、礦渣、

灰燼或一切礦

用材料。 

三、建築礦業廠庫

或其所需房屋。 

四、設置大小鐵路

、運路、運河、

水管、氣管、油

上必要之各種工

事或工作物。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五十二條 礦業權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必要時得依法

使用他人土地： 

一、開鑿井、隧或

探採礦藏。 

二、堆積礦產物、

爆炸物、土石、

薪、炭、礦渣、

灰燼或一切礦用

材料。 

三、建築礦業廠庫

或其所需房屋。 

四、設置大小鐵路

、運路、運河、

水管、氣管、油

管、儲氣槽、儲

水槽、儲油池、

、儲油池、

加壓站、輸

配站、溝渠

、地井、架

空索道、電

線或變壓室

等。 

五、設置其他

礦業上必要

之各種工事

或工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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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儲氣槽、儲

水槽、儲油池、

加壓站、輸配站

、溝渠、地井、

架空索道、電線

或變壓室等。 

五、設置其他礦業

上必要之各種

工事或工作物。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二條 礦業

權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必要時得

依法使用他人土

地： 

一、開鑿井、隧或

探採礦藏。 

二、堆積礦產物、

爆炸物、土石、

薪、炭、礦渣、

灰燼或一切礦

加壓站、輸配站

、溝渠、地井、

架空索道、電線

或變壓室等。 

五、設置其他礦業

上必要之各種工

事或工作物。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二條 礦業權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必要時得依法

使用他人土地： 

一、開鑿井、隧或

探採礦藏。 

二、堆積礦產物、

爆炸物、土石、

薪、炭、礦渣、

灰燼或一切礦用

材料。 

三、建築礦業廠庫

或其所需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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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材料。 

三、建築礦業廠庫

或其所需房屋。 

四、設置大小鐵路

、運路、運河、

水管、氣管、油

管、儲氣槽、儲

水槽、儲油池、

加壓站、輸配站

、溝渠、地井、

架空索道、電線

或變壓室等。 

五、設置其他礦業

上必要之各種

工事或工作物。 

四、設置大小鐵路

、運路、運河、

水管、氣管、油

管、儲氣槽、儲

水槽、儲油池、

加壓站、輸配站

、溝渠、地井、

架空索道、電線

或變壓室等。 

五、設置其他礦業

上必要之各種工

事或工作物。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五十三條  

 

第五十三條 依本法

核定之礦業用地，其

土地使用權之取得

，依下列之規定： 

一、購用：由礦業權

者給價取得土地

所有權。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五十二條 前條

土地使用權之取

得，依下列之規定

： 

一、購用：由礦業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四十五條 前條土

地使用權之取得，

依下列之規定： 

一、購用：由礦業

權者給價取得土 

地所有權。 

第四十五條 前

條土地使用權

之取得，依下

列之規定： 

一、購用：由

礦業權者給

價取得土地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第一項列為本條，

明定依修正條文第四十七

條核定礦業用地後，礦業

權者取得土地使用權為購

用、租用或其他法律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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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租用：由礦業權

者分期或一次給

付租金。 

三、依其他法律所定

之方式。 

權者給價取得

土地所有權。 

二、租用：由礦業

權者分期或一

次給付租金。 

三、依其他法律所

定之方式。 

礦業權者因

埋設或高架管線

、索道等設施，非

通過他人之土地

不能安設，或雖能

安設而需費過鉅

者，應與該土地與

地上物所有人及

使用權人、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及公

有土地之他項權

利人協議；不能達

成協議時，雙方均

得向主管機關申

請調處。 

二、租用：由礦業

權者分期或一次 

給付租金。 

三、依其他法律所

定之方式。 

礦業權者因埋

設或高架管線、索

道等設施，非通過

他人之土地不能安

設，或雖能安設而

需費過鉅者，應與

該土地與建物所有

人及使用權人、公

有土地管理機關及

公有土地之他項權

利人協議；不能達

成協議時，雙方均

得向主管機關申請

調處。 

雙方不接受調

處時，除因應國家

緊急危難或其他影

所有權。 

二、租用：由

礦業權者分

期或一次給

付租金。 

三、依其他法

律所定之方

式。 

礦業權者

因埋設或高架

管線、索道等

設施，非通過

他人之土地不

能安設，或雖

能安設而需費

過鉅者，得通

過他人土地之

上下而安設之

。但應擇其損

害較少之處所

或方法為之，

並應給與相當

方式，爰修正序文文字。 

三、配合序文修正及修正條

文第四條第十三款礦業用

地為經核定可供礦業實際

使用之土地，即垂直投影

至地面之範圍須核定礦業

用地，故埋設管線、索道

等設施，倘依本法申請核

定礦業用地者，其土地使

用權之取得，即依本條規

定辦理；如依其他法規規

定申請設置者，則依其他

法規規定辦理，爰刪除第

二項規定。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現行條文第二項，

並新增第三項及第四項。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允許礦

業權者不待土地所有人與

關係人同意，即得使用他

人土地埋設或高架管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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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不接受

調處時，除因應國

家緊急危難或其

他影響重大公益

之情事，主管機關

得依職權或申請

准予礦業權者給

付一定對價後，於

一定期間擇其損

害較小之處所或

方法通過他人土

地之上下而安設

外，礦業權者不得

使用他人之土地。 

前項准予通

過土地之對價，主

管機關應囑託不

動產估價師定之。 

主管機關為

辦理第三項准予

通過之審議，應組

成審議會為之，其

響重大公益之情事

，主管機關得依職

權或申請准予礦業

權者給付一定對價

後，於一定期間擇

其損害較小之處所

或方法通過他人土

地之上下而安設外

，礦業權者不得使

用他人之土地。 

前項准予通過

土地之對價，主管

機關應囑託不動產

估價師定之。 

主管機關為辦

理第三項准予通過

之審議，應組成審

議會為之，其組成

及決議方式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石油礦及天然

氣礦之礦業權者因

之補償。 索道等，未明察此等設施

對土地所有人之財產權與

生命身體安全影響甚大，

僅著重於礦業發展及礦業

權者之保護，完全忽視土

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之權利，亦忽略經濟發展

以外之其他價值之衡平，

其目的欠缺公益性，手段

亦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

比例原則，爰修正之。 

四、新增第三項至第五項，

明定礦業權者應與土地所

有人與利害關係人之協議

、調處，並明定礦業權者

未取得土地使用權前，除

取得審議會通過准予之國

家緊急危難或其他影響重

大公益之情事，不得使用

他人之土地。 

五、因石油礦及天然氣礦探

採方式與其他礦種相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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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及決議方式

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石油礦及天

然氣礦之礦業權

者因埋設或高架

管線、索道等設施

，非通過他人之土

地不能安設，或雖

能安設而需費過

鉅者，得通過他人

土地之上下而安

設之。但應擇其損

害較少之處所或

方法為之，並應給

與相當之補償，不

適用前四項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五十二條 前條

土地使用權之取

得，依下列之規定

埋設或高架管線、

索道等設施，非通

過他人之土地不能

安設，或雖能安設

而需費過鉅者，得

通過他人土地之上

下而安設之。但應

擇其損害較少之處

所或方法為之，並

應給與相當之補償

，不適用前四項規

定。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五十二條 前條土

地使用權之取得，

依下列之規定： 

一、購用：由礦業

權者給價取得土

地所有權。 

二、租用：由礦業

權者分期或一次

爰排除於前四項規定，新

增為第六項，但仍須給予

相當之補償。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現行條文第二項，

並新增第三項及第四項。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允許礦

業權者不待土地所有人與

關係人同意，即得使用他

人土地埋設或高架管線與

索道等，未明察此等設施

對土地所有人之財產權與

生命身體安全影響甚大，

僅著重於礦業發展及礦業

權者之保護，完全忽視土

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之權利，亦忽略經濟發展

以外之其他價值之衡平，

其目的欠缺公益性，手段

亦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

比例原則，爰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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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購用：由礦業

權者給價取得

土地所有權。 

二、租用：由礦業

權者分期或一

次給付租金。 

三、依其他法律所

定之方式。 

礦業權者因

埋設或高架管線

、索道等設施，非

通過他人之土地

不能安設，或雖能

安設而需費過鉅

者，應與該土地與

地上物所有人及

使用權人、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及公

有土地之他項權

利人協議；不能達

成協議時，雙方均

給付租金。 

三、依其他法律所

定之方式。 

礦業權者因埋

設或高架管線、索

道等設施，非通過

他人之土地不能安

設，或雖能安設而

需費過鉅者，應與

該土地與地上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及公有土地之他項

權利人協議；不能

達成協議時，雙方

均得向主管機關申

請調處。 

雙方不接受調

處時，除因應國家

緊急危難或其他影

響重大公益之情事

，主管機關得依職

四、新增第三項至第五項，

明定礦業權者應與土地所

有人與利害關係人之協議

、調處，並明定礦業權者

未取得土地使用權前，除

取得審議會通過准予之國

家緊急危難或其他影響重

大公益之情事，不得使用

他人之土地。 

五、因石油礦及天然氣礦探

採方式與其他礦種相異，

爰排除於前四項規定，新

增為第六項，但仍須給予

相當之補償。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

十三款礦業用地指經核定

可供礦業實際使用之土地

，故於土地上下方通過，

亦需核定礦業用地，爰刪

除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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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向主管機關申

請調處。 

雙方不接受

調處時，除因應國

家緊急危難或其

他影響重大公益

之情事，主管機關

得依職權或申請

准予礦業權者給

付一定對價後，於

一定期間擇其損

害較小之處所或

方法通過他人土

地之上下而安設

外，礦業權者不得

使用他人之土地。 

前項准予通

過土地之對價，主

管機關應囑託不

動產估價師定之。 

主管機關為

辦理第三項准予

權或申請准予礦業

權者給付一定對價

後，於一定期間擇

其損害較小之處所

或方法通過他人土

地之上下而安設外

，礦業權者不得使

用他人之土地。 

前項准予通過

土地之對價，主管

機關應囑託不動產

估價師定之。 

主管機關為辦

理第三項准予通過

之審議，應組成審

議會為之，其組成

及決議方式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石油礦及天然

氣礦之礦業權者因

埋設或高架管線、

索道等設施，非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現行條文第二項允許礦

業權者不待土地所有人與

關係人同意，即得使用他

人土地埋設或高架管線與

索道等，未明察此等設施

對土地所有人之財產權與

生命身體安全影響甚大，

僅著重於礦業發展及礦業

權者之保護，完全忽視土

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之權利，亦忽略經濟發展

以外之其他價值之衡平，

其目的欠缺公益性，手段

亦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

比例原則，爰修正之。 

二、新增第三項至第五項，

明定礦業權者應與土地所

有人與利害關係人之協議

、調處，並明定礦業權者

未取得土地使用權前，除

取得審議會通過准予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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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之審議，應組

成審議會為之，其

組成及決議方式

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石油礦及天

然氣礦之礦業權

者因埋設或高架

管線、索道等設施

，非通過他人之土

地不能安設，或雖

能安設而需費過

鉅者，得通過他人

土地之上下而安

設之。但應擇其損

害較少之處所或

方法為之，並應給

與相當之補償，不

適用前四項規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三條 前條

過他人之土地不能

安設，或雖能安設

而需費過鉅者，得

通過他人土地之上

下而安設之。但應

擇其損害較少之處

所或方法為之，並

應給與相當之補償

，不適用前四項規

定。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五十三條 依本法

核定之礦業用地，

其土地使用權之取

得，依下列之規定

： 

一、購用：由礦業

權者給價取得土

地所有權。 

二、租用：由礦業

權者分期或一次

家緊急危難或其他影響重

大公益之情事，不得使用

他人之土地。 

三、因石油礦及天然氣礦探

採方式與其他礦種相異，

爰排除於前四項規定，新

增為第六項，但仍須給予

相當之補償。 

四、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現行條文第二項，

並新增第三項及第四項。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允許礦

業權者不待土地所有人與

關係人同意，即得使用他

人土地埋設或高架管線與

索道等，未明察此等設施

對土地所有人之財產權與

生命身體安全影響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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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權之取

得，依下列之規定

： 

一、購用：由礦業

權者給價取得

土地所有權。 

二、租用：由礦業

權者分期或一

次給付租金。 

三、依其他法律所

定之方式。 

 

給付租金。 

三、依其他法律所

定之方式。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三條 前條土

地使用權之取得，

依下列之規定： 

一、購用：由礦業

權者給價取得土

地所有權。 

二、租用：由礦業

權者分期或一次

給付租金。 

三、依其他法律所

定之方式。 

 

僅著重於礦業發展及礦業

權者之保護，完全忽視土

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之權利，亦忽略經濟發展

以外之其他價值之衡平，

其目的欠缺公益性，手段

亦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

比例原則，爰修正之。 

四、新增第三項至第五項，

明定礦業權者應與土地所

有人與利害關係人之協議

、調處，並明定礦業權者

未取得土地使用權前，除

取得審議會通過准予之國

家緊急危難或其他影響重

大公益之情事，不得使用

他人之土地。 

五、因石油礦及天然氣礦探

採方式與其他礦種相異，

爰排除於前四項規定，新

增為第六項，但仍須給予

相當之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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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第一項列為本條，

明定依修正條文第四十七

條核定礦業用地後，礦業

權者取得土地使用權為購

用、租用或其他法律所定

方式，爰修正序文文字。 

三、配合序文修正及修正條

文第四條第十三款礦業用

地為經核定可供礦業實際

使用之土地，即垂直投影

至地面之範圍須核定礦業

用地，故埋設管線、索道

等設施，倘依本法申請核

定礦業用地者，其土地使

用權之取得，即依本條規

定辦理；如依其他法規規

定申請設置者，則依其他

法規規定辦理，爰刪除第

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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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

十三款礦業用地指經核定

可供礦業實際使用之土地

，故於土地上下方通過，

亦需核定礦業用地，爰刪

除第二項規定。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十四條 礦業權

者購用公有土地之

地價，按一般公有財

產處分計算標準計

算。 

礦業權者租用

公有土地之年租金

，應依一般正常交易

價格百分之八以下

定之，其一般正常交

第五十四條 礦業權

者購用公有土地之

地價，按一般公有財

產處分計算標準計

算。 

礦業權者租用

公有土地之年租金

，應依一般正常交易

價格百分之八以下

定之，其一般正常交

易價格依前項規定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五十三條 礦業

權者購用土地之

地價，如屬私有土

地，其地價應協議

定之，若協議不成

，委託不動產估價

師定之；如屬公有

土地，按一般公有

財產處分計算標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五十三條 礦業權

者購用土地之地價

，如屬私有土地，

其地價應協議定之

，若協議不成，委

託不動產估價師定

之；如屬公有土地

，按一般公有財產

處分計算標準計算

第四十六條 礦

業權者購用土

地之地價，如

屬私有土地，

其地價應協議

定之，若協議

不成，委託不

動產估價師定

之；如屬公有

土地，按一般

公有財產處分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有關礦業權者購用私有

土地之地價，基於契約自

由原則，宜由雙方自行協

議，爰修正第一項。 

三、第二項有關礦業權者租

用土地之年租金，私有土

地部分亦宜由雙方自行協

議，爰修正限於公有土地

。另主管機關得會商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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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價格依前項規定

辦理 

辦理。 準計算。 

礦業權者租

用土地之年租金

，應依一般正常交

易價格百分之八

以下定之，其一般

正常交易價格依

前項規定辦理。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五十三條 礦業

權者購用土地之

地價，如屬私有土

地，其地價應協議

定之，若協議不成

，委託不動產估價

師定之；如屬公有

土地，按一般公有

財產處分計算標

準計算。 

礦業權者租

用土地之年租金

。 

礦業權者租用

土地之年租金，應

依一般正常交易價

格百分之八以下定

之，其一般正常交

易價格依前項規定

辦理。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五十四條 礦業權

者購用公有土地之

地價，按一般公有

財產處分計算標準

計算。 

礦業權者租用

公有土地之年租金

，應依一般正常交

易價格百分之八以

下定之，其一般正

常交易價格依前項

規定辦理。 

計算標準計算

。 

礦業權者

租用土地之年

租金，應依一

般正常交易價

格百分之八以

下定之，其一

般正常交易價

格依前項規定

辦理。 

土地管理機關訂定相關不

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其

注意事項，以作為各公有

土地管理機關評估一般正

常交易價格之參考，併予

敘明。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有關礦業權者購用土地

之地價，私有土地部分，

基於契約自由應由兩造自

行協議；另公有土地部分

，各土地管理機關均有訂

定相關之讓售條件及處分

財產計算規定。故均無需

再特別規定，爰將現行條

文第一項及第二項合併修

正為第一項。另有關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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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一般正常交

易價格百分之八

以下定之，其一般

正常交易價格依

前項規定辦理。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四條 礦業

權者租用土地之

年租金，如屬私有

土地，其年租金應

協議定之；如屬公

有土地，應按同一

近鄰地區土地價

格百分之八以下

定之。 

前項同一近

鄰地區土地價格

如無實例者，得以

土地公告現值定

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四條 礦業權

者租用土地之年租

金，如屬私有土地

，其年租金應協議

定之；如屬公有土

地，應按同一近鄰

地區土地價格百分

之八以下定之。 

前項同一近鄰

地區土地價格如無

實例者，得以土地

公告現值定之。 

 

權者租用土地之價格，因

礦產僅位於特定區位，故

其租用之土地具雙邊獨（

寡）佔市場性質，爰就租

用土地之年租金率仍應予

以規範，併予說明。 

三、因礦業用地所在地土地

，多於偏遠處少有交易，

爰增訂第二項，近鄰地區

無土地交易實例者，其公

有土地租金得參考土地公

告現值定之。 

四、名詞回歸不動產估價技

術規則定義，爰酌作文字

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有關礦業權者購用私有

土地之地價，基於契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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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則，宜由雙方自行協

議，爰修正第一項。 

三、第二項有關礦業權者租

用土地之年租金，私有土

地部分亦宜由雙方自行協

議，爰修正限於公有土地

。另主管機關得會商公有

土地管理機關訂定相關不

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其

注意事項，以作為各公有

土地管理機關評估一般正

常交易價格之參考，併予

敘明。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有關礦業權者購用土地

之地價，私有土地部分，

基於契約自由應由兩造自

行協議；另公有土地部分

，各土地管理機關均有訂

定相關之讓售條件及處分

財產計算規定。故均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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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特別規定，爰將現行條

文第一項及第二項合併修

正為第一項。另有關礦業

權者租用土地之價格，因

礦產僅位於特定區位，故

其租用之土地具雙邊獨（

寡）佔市場性質，爰就租

用土地之年租金率仍應予

以規範，併予說明。 

三、因礦業用地所在地土地

，多於偏遠處少有交易，

爰增訂第二項，近鄰地區

無土地交易實例者，其公

有土地租金得參考土地公

告現值定之。 

四、名詞回歸不動產估價技

術規則定義，爰酌作文字

修正。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五十五條  

 

第五十五條 土地經

核定為礦業用地後

，礦業權者為取得土

地使用權，或於使用

委員陳亭妃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七條 土地

之使用經核定後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四十七條 土地經

核定為礦業用地後

，礦業權者為取得

第四十七條 土

地之使用經核

定後，礦業權

者為取得土地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礦業權者如為取得礦業

用地使用權、或於使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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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發生爭議時，應

與該土地與建築物

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及公有土地之他項

權利人協議；不能達

成協議時，雙方均得

向主管機關申請調

處。 

雙方不接受調

處時，除因應國家緊

急危難或其他影響

重大公益之情事，主

管機關得依職權或

申請，准予礦業權者

給付一定對價後，於

一定期間使用一定

範圍之土地外，礦業

權者不得使用土地。 

前項准予使用

土地之對價，主管機

關應囑託不動產估

，礦業權者為取得

土地使用權，應與

土地所有人及關

係人協議；不能達

成協議時，雙方均

得向主管機關申

請調處。 

土地所有人

及關係人不接受

前項調處時，得依

法提起民事訴訟。 

礦業權者未

依協議、調處或民

事確定判決取得

土地使用權前，不

得使用他人之土

地。 

委員陳歐珀等 16 人

提案： 

第四十七條 土地

之使用經核定後

，礦業權者為取得

仍有爭議之土地使

用權，應與該土地

與建物所有人及使

用權人、公有土地

管理機關及公有土

地之他項權利人協

議；不能達成協議

時，雙方均得向主

管機關申請調處。 

雙方不接受調

處時，除因應國家

緊急危難或其他影

響重大公益之情事

，主管機關得依職

權或申請准予礦業

權者給付一定對價

後，於一定期間使

用一定範圍之土地

外，礦業權者不得

使用土地。 

前項准予使用

土地之對價，主管

使用權，應與

土地所有人及

關係人協議；

不能達成協議

時，雙方均得

向主管機關申

請調處。 

土地所有

人及關係人不

接受前項調處

時，得依法提

起民事訴訟。

但礦業權者得

於提存地價、

租金或補償，

申請主管機關

備查後，先行

使用其土地。 

間發生爭議時，須與土地

與建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

人、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及

公有土地之他項權利人進

行協議或調處，爰修正第

一項；本項所稱建築物同

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說明

七。 

三、於使用期間發生爭議時

，若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或

不接受調處，則可逕行提

起民事訴訟。倘原核定礦

業用地經法院判決應返還

土地確定，依修正條文第

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主管機關應廢止其全

部或一部礦業用地之核定

。 

四、現行第二項礦業權者得

提存地價、租金或補償先

行使用土地之規定，侵害

土地所有人權益重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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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師定之。 

主管機關為辦

理第二項准予使用

之審議，應組成審議

會為之；審議會之組

成、決議方式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准予使

用之土地使用期限

屆滿後，礦業權者應

準用第五十六條規

定辦理。 

土地使用權，應與

土地所有人及關

係人協議；不能達

成協議時，雙方均

得向主管機關申

請調處。 

土地所有人

及關係人不接受

前項調處時，得依

法提起民事訴訟。 

礦業權者未

依前二項程序取

得土地使用權前

，不得使用他人之

土地。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五十四條 土地

經核定為礦業用

地後，礦業權者為

取得仍有爭議之

土地使用權，應與

機關應囑託不動產

估價師定之。 

主管機關為辦

理第二項准予使用

之審議，應組成審

議會為之，其組成

及決議方式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准予使

用之土地使用期限

屆滿後，礦業權者

應準用第四十八條

規定辦理復整、防

災措施及補償。 

土地與建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及公有土地之他項

權利人如不服第二

項准予使用土地之

決定時，得依法提

起行政救濟。 

予以刪除。 

五、如雙方不接受調處時，

礦業權者不得使用土地，

惟為因應國家緊急危難或

其他影響重大公益之情事

，例如海上貿易遭困難或

國際限制、制裁等障礙，

導致進口原料短缺，影響

國內建設、民生甚鉅，或

國家遭遇天災亟需建設原

料時，主管機關得依職權

或申請，透過公正審議會

之正當程序，准予礦業權

者給付一定對價後，於一

定期間使用他人一定範圍

之土地，爰為第二項規定

。 

六、第三項明定依第二項准

予使用土地之對價應由不

動產估價師定之。 

七、增訂第四項，明定第二

項准予使用之審議應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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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土地與地上物

所有人及使用權

人、公有土地管理

機關及公有土地

之他項權利人協

議；不能達成協議

時，雙方均得向主

管機關申請調處。 

雙方不接受

調處時，除因應國

家緊急危難或其

他影響重大公益

之情事，主管機關

得依職權或申請

准予礦業權者給

付一定對價後，於

一定期間使用一

定範圍之土地外

，礦業權者不得使

用土地。 

前項准予使

用土地之對價，主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五十四條 土地經

核定為礦業用地後

，礦業權者為取得

仍有爭議之土地使

用權，應與該土地

與地上物所有人及

使用權人、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及公有

土地之他項權利人

協議；不能達成協

議時，雙方均得向

主管機關申請調處

。 

雙方不接受調

處時，除因應國家

緊急危難或其他影

響重大公益之情事

，主管機關得依職

權或申請准予礦業

權者給付一定對價

管機關組成審議會為之，

以維程序正義與公平性，

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審議

會組成等相關事項之辦法

。 

八、增訂第五項，經主管機

關依第二項准予使用之土

地，使用期限屆滿後，礦

業權者亦應準用修正條文

第五十六條規定辦理整復

、防災措施及補償。 

委員陳亭妃等 16人提案： 

一、修正本條文。 

二、現行第二項但書允許礦

業權者無須取得土地所有

人與關係人同意，即得提

存租金先行使用其土地之

規定，完全無視土地所有

權人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

，過度偏重礦業發展及礦

業權者之保護，爰刪除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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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應囑託不

動產估價師定之。 

主管機關為

辦理第二項准予

使用之審議，應組

成審議會為之，其

組成及決議方式

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二項准予

使用之土地使用

期限屆滿後，礦業

權者應準用第五

十五條規定辦理

復整、防災措施及

補償。 

土地與地上

物所有人及使用

權人、公有土地管

理機關及公有土

地之他項權利人

如不服第二項准

後，於一定期間使

用一定範圍之土地

外，礦業權者不得

使用土地。 

前項准予使用

土地之對價，主管

機關應囑託不動產

估價師定之。 

主管機關為辦

理第二項准予使用

之審議，應組成審

議會為之，其組成

及決議方式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准予使

用之土地使用期限

屆滿後，礦業權者

應準用第五十五條

規定辦理復整、防

災措施及補償。 

土地與地上物

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三、要求礦業權者未與土地

所有人及關係人達成協議

前，不得先行使用土地。 

委員陳歐珀等 16人提案： 

一、現行本條第二項但書允

許礦業權者無須取得土地

所有人與關係人同意，即

得提存租金先行使用其土

地之規定，完全無視土地

所有權人受憲法有關財產

權之保障，似乎過度偏重

礦業發展及礦業權者之保

護，爰刪除之。 

二、為保障土地所有人及關

係人之權益，要求礦業權

者在未與土地所有人及關

係人達成協議前，不得先

行使用土地。爰為本條第

三項之增訂。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為擴大保障實際使用土

地者之權利，將協議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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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使用土地之決

定時，得依法提起

行政救濟。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五十四條 土地

經核定為礦業用

地後，礦業權者為

取得仍有爭議之

土地使用權，應與

該土地與地上物

所有人及使用權

人、公有土地管理

機關及公有土地

之他項權利人協

議；不能達成協議

時，雙方均得向主

管機關申請調處。 

雙方不接受

調處時，除因應國

家緊急危難或其

他影響重大公益

、公有土地管理機

關及公有土地之他

項權利人如不服第

二項准予使用土地

之決定時，得依法

提起行政救濟。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五十五條 土地經

核定為礦業用地後

，礦業權者為取得

土地使用權，或於

使用期間發生爭議

時，應與該土地與

建築物所有人及使

用權人、公有土地

管理機關及公有土

地之他項權利人協

議；不能達成協議

時，雙方均得向主

管機關申請調處。 

雙方不接受調

擴大及於土地與地上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或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及公有土地之

他項權利人；又實務上偶

遇土地之繼承人或原出租

人濫用權利不予續租之情

形，影響礦業開採甚鉅，

為調和人民財產權保障及

礦業之發展，雙方均得於

協議不成時，向主管機關

申請調處，爰修正第一項

。 

二、為兼顧人民權利之保障

，爰刪除現行第二項礦業

權者得於提存地價、租金

或補償後先行使用土地之

規定。 

三、為兼顧私有財產權保障

與國家因應緊急危難或影

響重大公益情事時，對礦

產資源之調整利用，參考

專利法第八十七條強制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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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事，主管機關

得依職權或申請

准予礦業權者給

付一定對價後，於

一定期間使用一

定範圍之土地外

，礦業權者不得使

用土地。 

前項准予使

用土地之對價，主

管機關應囑託不

動產估價師定之。 

主管機關為

辦理第二項准予

使用之審議，應組

成審議會為之，其

組成及決議方式

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二項准予

使用之土地使用

期限屆滿後，礦業

處時，除因應國家

緊急危難或其他影

響重大公益之情事

，主管機關得依職

權或申請，准予礦

業權者給付一定對

價後，於一定期間

使用一定範圍之土

地外，礦業權者不

得使用土地。 

前項准予使用

土地之對價，主管

機關應囑託不動產

估價師定之。 

主管機關為辦

理第二項准予使用

之審議，應組成審

議會為之；審議會

之組成、決議方式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權規定，明定礦業權者與

土地相關權利人協議或調

處不成時，除非有緊急危

難或影響重大公益之情況

，主管機關始得依申請准

予礦業權者給付一定對價

後，於一定期間及一定範

圍內使用土地之權利，否

則，礦業權者未得土地相

關權利人之同意，不得主

張使用土地，爰增訂第二

項。 

四、第二項准予使用土地之

對價，應由主管機關委託

不動產估價師定之，爰增

訂第三項規定。 

五、為期第一項後段規定之

調處公正、客觀及專業，

主管機關並得邀請專家學

者組成調處會辦理，爰增

訂第四項。 

五、第三項准予使用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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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者應準用第五

十五條規定辦理

整復、防災措施及

補償。 

土地與地上

物所有人及使用

權人、公有土地管

理機關及公有土

地之他項權利人

如不服第二項准

予使用土地之決

定時，得依法提起

行政救濟。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五條 土地

經核定為礦業用

地後，礦業權者為

取得土地使用權

，或於使用期間發

生爭議時，應與該

土地與建築物所

第二項准予使

用之土地使用期限

屆滿後，礦業權者

應準用第五十六條

規定辦理。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五條 土地經

核定為礦業用地後

，礦業權者為取得

土地使用權，或於

使用期間發生爭議

時，應與該土地與

建築物所有人及使

用權人、公有土地

管理機關及公有土

地之他項權利人協

議；不能達成協議

時，雙方均得向主

管機關申請調處。 

雙方不接受調

處時，除因應國家

，其使用期限屆滿不再使

用後，礦業權者應準用第

四十八條規定辦理土地復

整等措施，並於土地所有

人仍有損失時，予以補償

，爰增訂第五項規定。 

六、為確保土地與地上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及公有土地之

他項權利人之權益，爰增

訂第六項，如不服第二項

決定時，得依法提起行政

救濟，確保權益。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為擴大保障實際使用土

地者之權利，將協議對象

擴大及於土地與地上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或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及公有土地之

他項權利人；又實務上偶

遇土地之繼承人或原出租

人濫用權利不予續租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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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及使用權人

、公有土地管理機

關及公有土地之

他項權利人協議

；不能達成協議時

，雙方均得向主管

機關申請調處；調

處應於受理翌日

起六十日內完成

之。 

雙方不接受

調處時，除因應國

家緊急危難或其

他影響重大公益

之情事，主管機關

得依職權或申請

，准予礦業權者給

付一定對價後，於

一定期間使用一

定範圍之土地外

，礦業權者不得使

用土地。 

緊急危難或其他影

響重大公益之情事

，主管機關得依職

權或申請，准予礦

業權者給付一定對

價後，於一定期間

使用一定範圍之土

地外，礦業權者不

得使用土地。 

前項准予使用

土地之對價，主管

機關應囑託不動產

估價師定之。 

主管機關為辦

理第二項准予使用

之審議，應組成審

議會為之，其組成

及決議方式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准予使

用之土地使用期限

屆滿後，礦業權者

形，影響礦業開採甚鉅，

為調和人民財產權保障及

礦業之發展，雙方均得於

協議不成時，向主管機關

申請調處，爰修正第一項

。 

二、為兼顧人民權利之保障

，爰刪除現行第二項礦業

權者得於提存地價、租金

或補償後先行使用土地之

規定。 

三、為兼顧私有財產權保障

與國家因應緊急危難或影

響重大公益情事時，對礦

產資源之調整利用，參考

專利法第八十七條強制授

權規定，明定礦業權者與

土地相關權利人協議或調

處不成時，除非有緊急危

難或影響重大公益之情況

，主管機關始得依申請准

予礦業權者給付一定對價



 

447 

 

447 

 

447 

 

前項准予使

用土地之對價，主

管機關應囑託不

動產估價師定之。 

主管機關為

辦理第二項准予

使用之審議，應組

成審議會為之，其

組成及決議方式

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二項准予

使用之土地使用

期限屆滿後，礦業

權者應準用第五

十六條規定辦理。 

石油礦及天

然氣礦之礦業權

者因埋設或高架

管線、索道等設施

，非通過他人之土

地不能安設，或雖

應準用第五十六條

規定辦理。 

石油礦及天然

氣礦之礦業權者因

埋設或高架管線、

索道等設施，非通

過他人之土地不能

安設，或雖能安設

而需費過鉅者，得

通過他人土地之上

下而安設之。但應

擇其損害較少之處

所或方法為之，並

應給與相當之補償

，不適用前五項規

定。 

 

後，於一定期間及一定範

圍內使用土地之權利，否

則，礦業權者未得土地相

關權利人之同意，不得主

張使用土地，爰增訂第二

項。 

四、第二項准予使用土地之

對價，應由主管機關委託

不動產估價師定之，爰增

訂第三項規定。 

五、為期第一項後段規定之

調處公正、客觀及專業，

主管機關並得邀請專家學

者組成調處會辦理，爰增

訂第四項。 

六、第三項准予使用之土地

，其使用期限屆滿不再使

用後，礦業權者應準用第

五十五條規定辦理土地整

復等措施，並於土地所有

人仍有損失時，予以補償

，爰增訂第五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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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安設而需費過

鉅者，得通過他人

土地之上下而安

設之。但應擇其損

害較少之處所或

方法為之，並應給

與相當之補償，不

適用前五項規定。 

 

七、為確保土地與地上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及公有土地之

他項權利人之權益，爰增

訂第六項，如不服第二項

決定時，得依法提起行政

救濟，確保權益。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礦業權者

如為取得礦業用地使用權

、或於使用期間發生爭議

時，須與土地與建築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及公有土地之

他項權利人進行協議或調

處；調處應於受理翌日起

六十日內完成之。本項所

稱建築物同修正條文第三

十一條說明七。 

三、於使用期間發生爭議時

，若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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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調處，則可逕行提

起民事訴訟。倘原核定礦

業用地經法院判決應返還

土地確定，依修正條文第

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主管機關應廢止其全

部或一部礦業用地。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礦業權

者得提存地價租金或補償

先行使用土地之規定，侵

害土地所有人權益重大，

故予以刪除。 

五、增訂第二項。如雙方不

接受調處，為因應國家緊

急危難或其他影響重大公

益之情事，例如海上貿易

遭困難或國際限制、制裁

等障礙，導致進口原料短

缺，影響國內建設、民生

甚鉅，或國家遭遇天災亟

需建設原料時，主管機關

得依職權或申請，透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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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審議會之正當程序，准

予礦業權者給付一定對價

後，於一定期間使用他人

一定範圍之土地。 

六、增訂第三項。明定准予

使用土地之對價應由估價

師定之。 

七、增訂第四項。明定經主

管機關訂立辦法組成審議

會為是否准予使用之審議

，以維程序正義與公平性

。 

八、增訂第五項。明定經主

管機關依第二項准予使用

之土地，使用期限屆滿，

礦業權者亦應準用第五十

六條規定辦理整復，防災

措施及補償。 

八、增訂第六項。因石油礦

及天然氣礦為民生必需，

爰明定不適用前五項規定

，惟仍應選擇損害較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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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所為之，並應給予相當

之補償。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為擴大保障實際使用土

地者之權利，將協議對象

擴大及於土地與地上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或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及公有土地之

他項權利人；又實務上偶

遇土地之繼承人或原出租

人濫用權利不予續租之情

形，影響礦業開採甚鉅，

為調和人民財產權保障及

礦業之發展，雙方均得於

協議不成時，向主管機關

申請調處，爰修正第一項

。 

二、為兼顧人民權利之保障

，爰刪除現行第二項礦業

權者得於提存地價、租金

或補償後先行使用土地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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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兼顧私有財產權保障

與國家因應緊急危難或影

響重大公益情事時，對礦

產資源之調整利用，參考

專利法第八十七條強制授

權規定，明定礦業權者與

土地相關權利人協議或調

處不成時，除非有緊急危

難或影響重大公益之情況

，主管機關始得依申請准

予礦業權者給付一定對價

後，於一定期間及一定範

圍內使用土地之權利，否

則，礦業權者未得土地相

關權利人之同意，不得主

張使用土地，爰增訂第二

項。 

四、第二項准予使用土地之

對價，應由主管機關委託

不動產估價師定之，爰增

訂第三項規定。 

五、為期第一項後段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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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處公正、客觀及專業，

主管機關並得邀請專家學

者組成調處會辦理，爰增

訂第四項。 

六、第三項准予使用之土地

，其使用期限屆滿不再使

用後，礦業權者應準用第

四十八條規定辦理土地復

整等措施，並於土地所有

人仍有損失時，予以補償

，爰增訂第五項規定。 

七、為確保土地與地上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及公有土地之

他項權利人之權益，爰增

訂第六項，如不服第二項

決定時，得依法提起行政

救濟，確保權益。 

八、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454 

 

454 

 

454 

 

一、為擴大保障實際使用土

地者之權利，將協議對象

擴大及於土地與地上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或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及公有土地之

他項權利人；又實務上偶

遇土地之繼承人或原出租

人濫用權利不予續租之情

形，影響礦業開採甚鉅，

為調和人民財產權保障及

礦業之發展，雙方均得於

協議不成時，向主管機關

申請調處，爰修正第一項

。 

二、為兼顧人民權利之保障

，爰刪除現行第二項礦業

權者得於提存地價、租金

或補償後先行使用土地之

規定。 

三、為兼顧私有財產權保障

與國家因應緊急危難或影

響重大公益情事時，對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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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資源之調整利用，參考

專利法第八十七條強制授

權規定，明定礦業權者與

土地相關權利人協議或調

處不成時，除非有緊急危

難或影響重大公益之情況

，主管機關始得依申請准

予礦業權者給付一定對價

後，於一定期間及一定範

圍內使用土地之權利，否

則礦業權者未得土地相關

權利人之同意，不得主張

使用土地，爰增訂第二項

。 

四、第二項准予使用土地之

對價，應由主管機關委託

不動產估價師定之，爰增

訂第三項規定。 

五、為期第一項後段規定之

調處公正、客觀及專業，

主管機關並得邀請專家學

者組成調處會辦理，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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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第四項。 

六、第三項准予使用之土地

，其使用期限屆滿不再使

用後，礦業權者應準用第

四十八條規定辦理土地復

整等措施，並於土地所有

人仍有損失時，予以補償

，爰增訂第五項規定。 

七、為確保土地與地上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及公有土地之

他項權利人之權益，爰增

訂第六項，如不服第二項

決定時，得依法提起行政

救濟，確保權益。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礦業權者如為取得礦業

用地使用權、或於使用期

間發生爭議時，須與土地

與建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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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及

公有土地之他項權利人進

行協議或調處，爰修正第

一項；本項所稱建築物同

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說明

七。 

三、於使用期間發生爭議時

，若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或

不接受調處，則可逕行提

起民事訴訟。倘原核定礦

業用地經法院判決應返還

土地確定，依修正條文第

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主管機關應廢止其全

部或一部礦業用地之核定

。 

四、現行第二項礦業權者得

提存地價、租金或補償先

行使用土地之規定，侵害

土地所有人權益重大，故

予以刪除。 

五、如雙方不接受調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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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權者不得使用土地，

惟為因應國家緊急危難或

其他影響重大公益之情事

，例如海上貿易遭困難或

國際限制、制裁等障礙，

導致進口原料短缺，影響

國內建設、民生甚鉅，或

國家遭遇天災亟需建設原

料時，主管機關得依職權

或申請，透過公正審議會

之正當程序，准予礦業權

者給付一定對價後，於一

定期間使用他人一定範圍

之土地，爰為第二項規定

。 

六、第三項明定依第二項准

予使用土地之對價應由不

動產估價師定之。 

七、增訂第四項，明定第二

項准予使用之審議應由主

管機關組成審議會為之，

以維程序正義與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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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審議

會組成等相關事項之辦法

。 

八、增訂第五項，經主管機

關依第二項准予使用之土

地，使用期限屆滿後，礦

業權者亦應準用修正條文

第五十六條規定辦理整復

、防災措施及補償。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礦業權者

如為取得礦業用地使用權

、或於使用期間發生爭議

時，須與土地與建築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及公有土地之

他項權利人進行協議或調

處；本項所稱建築物同修

正條文第三十一條說明七

。 

三、於使用期間發生爭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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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或

不接受調處，則可逕行提

起民事訴訟。倘原核定礦

業用地經法院判決應返還

土地確定，依修正條文第

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主管機關應廢止其全

部或一部礦業用地。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礦業權

者得提存地價租金或補償

先行使用土地之規定，侵

害土地所有人權益重大，

故予以刪除。 

五、增訂第二項。如雙方不

接受調處，為因應國家緊

急危難或其他影響重大公

益之情事，例如海上貿易

遭困難或國際限制、制裁

等障礙，導致進口原料短

缺，影響國內建設、民生

甚鉅，或國家遭遇天災亟

需建設原料時，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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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職權或申請，透過公

正審議會之正當程序，准

予礦業權者給付一定對價

後，於一定期間使用他人

一定範圍之土地。 

六、增訂第三項。明定准予

使用土地之對價應由估價

師定之。 

七、增訂第四項。明定經主

管機關訂立辦法組成審議

會為是否准予使用之審議

，以維程序正義與公平性

。 

八、增訂第五項。明定經主

管機關依第二項准予使用

之土地，使用期限屆滿，

礦業權者亦應準用第五十

六條規定辦理整復，防災

措施及補償。 

九、增訂第六項。因石油礦

及天然氣礦為民生必需，

爰明定不適用前五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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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仍應選擇損害較少之

處所為之，並應給予相當

之補償。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十六條 礦業用

地經使用完畢後，礦

業權者或原礦業權

者應依核定之水土

保持計畫、礦場環境

維護計畫、礦場關閉

計畫及其他相關法

規規定，實施整復及

防災措施。 

租用或通過之

土地使用完畢後或

停止使用完成前項

措施後，仍有損失時

，應按其損失程度，

另給與土地與建築

第五十六條 礦業用

地經使用完畢後，礦

業權者或原礦業權

者應依核定之水土

保持計畫、礦場環境

維護計畫、礦場關閉

計畫及其他相關法

規規定，實施整復及

防災措施。 

租用或通過之

土地使用完畢後或

停止使用完成前項

措施後，仍有損失時

，應按其損失程度，

另給與土地與建築

物所有人及使用權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五十五條 礦業

用地經使用完畢

後，礦業權者應依

核定之水土保持

計畫、探礦及開採

構想之礦場環境

維護計畫、礦場關

閉計畫及其他相

關法規規定，實施

復整及防災措施。 

租用或通過

之土地使用完畢

後或停止使用完

成前項措施後，仍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四十八條 礦業用

地經使用完畢後，

礦業權者應依核定

之水土保持計畫、

探礦及開採構想之

礦場環境維護計畫

、礦場關閉計畫及

其他相關法規規定

，實施復整及防災

措施。 

租用或通過之

土地使用完畢後或

停止使用完成前項

措施後，仍有損失

時，應按其損失程

第四十八條 礦

業用地經使用

完畢後，礦業

權者應依核定

之水土保持計

畫，實施復整

及防災措施。 

租用或通

過之土地使用

完畢後或停止

使用完成前項

措施後，仍有

損失時，應按

其損失程度，

另給土地所有

人以相當之補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增列礦業權者或

原礦業權者於礦業用地使

用完畢後，應依礦場環境

維護計畫、礦場關閉計畫

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實

施整復及防災措施，並酌

作文字修正。 

三、為使補償對象明確化，

爰修正第二項，將關係人

修正為土地與建築物所有

人及使用權人；本項所稱

建築物同修正條文第三十

一條說明七，並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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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所有人及使用權

人相當之補償。 

人相當之補償。 有損失時，應按其

損失程度，另給土

地所有人以相當

之補償。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五十五條 礦業

用地經使用完畢

後，礦業權者應依

核定之水土保持

計畫、探礦及開採

構想之礦場環境

維護計畫、礦場關

閉計畫及其他相

關法規規定，實施

整復及防災措施。 

租用或通過

之土地使用完畢

後或停止使用完

成前項措施後，仍

有損失時，應按其

損失程度，另給土

度，另給土地所有

人以相當之補償。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五十五條 礦業用

地經使用完畢後，

礦業權者應依核定

之水土保持計畫、

探礦及開採構想之

礦場環境維護計畫

、礦場關閉計畫及

其他相關法規規定

，實施復整及防災

措施。 

租用或通過之

土地使用完畢後或

停止使用完成前項

措施後，仍有損失

時，應按其損失程

度，另給土地所有

人以相當之補償。 

委員洪申翰等 20 人

償。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明定礦業

權者於使用礦業用地完畢

後，實施整復及防災措施

所應依據之相關計畫、書

件、處分及法規。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明定礦業

權者於使用礦業用地完畢

後，實施整復及防災措施

所應依據之相關計畫、書

件、處分及法規。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增列礦業

權者及其法人負責人或原

礦業權者及其法人負責人

於礦業用地使用完畢後，

應依礦場環境維護計畫、

礦場關閉計畫及其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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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人以相當

之補償。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六條 礦業

用地經使用完畢

後，礦業權者及其

法人負責人或原

礦業權者及其法

人負責人應依核

定之水土保持計

畫、礦場環境維護

計畫、礦場關閉計

畫及其他相關法

規規定，實施整復

及防災措施。 

租用或通過

之土地使用完畢

後或停止使用完

成前項措施後，仍

有損失時，應按其

損失程度，另給土

提案： 

第四十八條 礦業用

地經使用完畢後，

礦業權者應依核定

之水土保持計畫、

探礦及開採構想之

礦場環境維護計畫

、礦場關閉計畫及

其他相關法規規定

，實施復整及防災

措施。 

租用或通過之

土地使用完畢後或

停止使用完成前項

措施後，仍有損失

時，應按其損失程

度，另給土地所有

人以相當之補償。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五十六條 礦業用

地經使用完畢後，

法令規定，實施整復及防

災措施，並酌作文字修正

。 

三、修正第二項。為使補償

對象明確化，爰將關係人

修正為土地與建築物所有

人及使用權人；本項所稱

建築物同修正條文第三十

一條說明七，並酌作文字

修正。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明定礦業

權者於使用礦業用地完畢

後，實施整復及防災措施

所應依據之相關計畫、書

件、處分及法規。 

二、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明定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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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與建築物所有

人及使用權人以

相當之補償。 

 

礦業權者或原礦業

權者應依核定之水

土保持計畫、礦場

環境維護計畫、礦

場關閉計畫及其他

相關法規規定，實

施整復及防災措施

。 

租用或通過之

土地使用完畢後或

停止使用完成前項

措施後，仍有損失

時，應按其損失程

度，另給與土地與

建築物所有人及使

用權人相當之補償

。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六條 礦業用

地經使用完畢後，

礦業權者或原礦業

權者於使用礦業用地完畢

後，實施整復及防災措施

所應依據之相關計畫、書

件、處分及法規。 

委員洪申翰等 20人提案： 

修正第一項，明定礦業權者

於使用礦業用地完畢後，實

施整復及防災措施所應依據

之相關計畫、書件、處分及

法規。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增列礦業權者或

原礦業權者於礦業用地使

用完畢後，應依礦場環境

維護計畫、礦場關閉計畫

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實

施整復及防災措施，並酌

作文字修正。 

三、為使補償對象明確化，

爰修正第二項，將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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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者應依核定之水

土保持計畫、礦場

環境維護計畫、礦

場關閉計畫及其他

相關法規規定，實

施整復及防災措施

。 

租用或通過之

土地使用完畢後或

停止使用完成前項

措施後，仍有損失

時，應按其損失程

度，另給土地與建

築物所有人及使用

權人以相當之補償

。 

 

修正為土地與建築物所有

人及使用權人；本項所稱

建築物同修正條文第三十

一條說明七，並酌作文字

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增列礦業

權者或原礦業權者於礦業

用地使用完畢後，應依礦

場環境維護計畫、礦場關

閉計畫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實施整復及防災措施

，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修正第二項。為使補償

對象明確化，爰將關係人

修正為土地與建築物所有

人及使用權人；本項所稱

建築物同修正條文第三十

一條說明七，並酌作文字

修正。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十七條 因礦業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四十九條 因 行政院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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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條 因礦業

工程致礦區以外之

土地有重大損失時

，礦業權者應給與土

地與建築物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相當之

補償。 

工程致礦區以外之

土地有重大損失時

，礦業權者應給與土

地與建築物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相當之

補償。 

提案： 

第五十六條 因礦

業工作致礦區以

外之土地或地上

物有重大損失時

，礦業權者應給與

土地或地上物之

所有人及使用權

人相當之補償。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五十六條 因礦

業工作致礦區以

外之土地或地上

物有重大損失時

，礦業權者應給與

土地或地上物之

所有人及使用權

人相當之補償。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七條 因礦

第四十九條 因礦業

工作致礦區以外之

土地有重大損失時

，礦業權者應給與

土地或地上物之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相

當之補償。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五十六條 因礦業

工作致礦區以外之

土地或地上物有重

大損失時，礦業權

者應給與土地或地

上物之所有人及使

用權人相當之補償

。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五十七條 因礦業

工程致礦區以外之

土地有重大損失時

礦業工作致礦

區以外之土地

有重大損失時

，礦業權者應

給與土地所有

人及關係人以

相當之補償。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補償對象明確化，

爰將關係人修正為土地與

建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本條所稱建築物同修正

條文第三十一條說明七，

並酌作文字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礦業工作除可能導致礦

區以外之土地有所損失外

，亦可能造成礦區以外之

地上物有所損失，為使補

償對象明確化，將現行規

定之「關係人」修正為土

地或地上物所有人及使用

權人。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礦業工作除可能導致礦

區以外之土地有所損失外

，亦可能造成礦區以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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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工程致礦區以

外之土地有重大

損失時，礦業權者

應給與土地與建

築物所有人及使

用權人相當之補

償。 

 

，礦業權者應給與

土地與建築物所有

人及使用權人相當

之補償。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七條 因礦業

工程致礦區以外之

土地有重大損失時

，礦業權者應給與

土地與建築物所有

人及使用權人相當

之補償。 

 

地上物有所損失，為使補

償對象明確化，將現行規

定之「關係人」修正為土

地或地上物所有人及使用

權人。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補償對象明確化，

爰將關係人修正為土地與

建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本項所稱建築物同修正

條文第三十一條說明七，

並酌作文字修正。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礦業工作除可能導致礦區以

外之土地有所損失外，亦可

能造成礦區以外之地上物有

所損失，為使補償對象明確

化，將現行規定之「關係人

」修正為土地或地上物所有

人及使用權人。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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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次變更。 

二、礦業工作除可能導致礦

區以外之土地有所損失外

，亦可能造成礦區以外之

地上物有所損失，為使補

償對象明確化，將現行規

定之「關係人」修正為土

地或地上物所有人及使用

權人。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補償對象明確化，

爰將關係人修正為土地與

建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本條所稱建築物同修正

條文第三十一條說明七，

並酌作文字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補償對象明確化，

爰將關係人修正為土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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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本項所稱建築物同修正

條文第三十一條說明七，

並酌作文字修正。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十八條 礦業權

移轉時，其礦業用地

有關之權利義務，均

應隨同移轉。 

第五十八條 礦業權

移轉時，其礦業用地

有關之權利義務，均

應隨同移轉。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五十七條 礦業

權移轉時，其礦業

用地有關之權利

義務，均應隨同移

轉。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五十七條 礦業

權移轉時，其礦業

用地有關之權利

義務，均應隨同移

轉。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八條 礦業

權移轉時，其礦業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五十七條 礦業權

移轉時，其礦業用

地有關之權利義務

，均應隨同移轉。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五十八條 礦業權

移轉時，其礦業用

地有關之權利義務

，均應隨同移轉。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八條 礦業權

移轉時，其礦業用

地有關之權利義務

，均應隨同移轉。 

第五十條 礦業

權移轉時，其

礦業用地有關

之權利義務，

均應隨同移轉

。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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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有關之權利

義務，均應隨同移

轉。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十九條 覓礦人

、礦業申請人或礦業

權者，於必要時，得

於他人地面為測量

或勘查。但應先通知

所在地地方機關、土

地與建築物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必須除

去障礙物時，應商得

其所有人同意。 

第五十九條 覓礦人

、礦業申請人或礦業

權者，於必要時，得

於他人地面為測量

或勘查。但應先通知

所在地地方機關、土

地與建築物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必須除

去障礙物時，應商得

其所有人同意。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五十八條 覓礦

人、礦業申請人或

礦業權者，於必要

時，得於他人地面

為測量或勘查。但

應先通知所在地

地方機關、土地與

地上物之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必須

除去障礙物時，應

商得其所有人同

意。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五十八條 覓礦

人、礦業申請人或

礦業權者，於必要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五十八條 覓礦人

、礦業申請人或礦

業權者，於必要時

，得於他人地面為

測量或勘查。但應

先通知所在地地方

機關、土地與地上

物之所有人及使用

權人；必須除去障

礙物時，應商得其

所有人同意。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五十九條 覓礦人

、礦業申請人或礦

業權者，於必要時

，得於他人地面為

第五十一條 覓

礦人、礦業申

請人或礦業權

者，於必要時

，得於他人地

面為測量或勘

查。但應先通

知所在地地方

機關及土地所

有人或土地使

用人；必須除

去障礙物時，

應商得其所有

人同意。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保障人民權益，衡平

礦業發展，爰將應通知對

象修正為土地與建築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本條所

稱建築物同修正條文第三

十一條說明七。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五十六條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五十六條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保障人民權益，衡平

礦業發展，爰將應通知對

象修正為土地與建築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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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於他人地面

為測量或勘查。但

應先通知所在地

地方機關、土地與

地上物之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必須

除去障礙物時，應

商得其所有人同

意。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九條 覓礦

人、礦業申請人或

礦業權者，於必要

時，得於他人地面

為測量或勘查。但

應先通知所在地

地方機關土地與

建築物所有人及

使用權人；必須除

去障礙物時，應商

得其所有人同意。 

測量或勘查。但應

先通知所在地地方

機關、土地與建築

物所有人及使用權

人；必須除去障礙

物時，應商得其所

有人同意。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五十九條 覓礦人

、礦業申請人或礦

業權者，於必要時

，得於他人地面為

測量或勘查。但應

先通知所在地地方

機關土地與建築物

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必須除去障礙物

時，應商得其所有

人同意。 

 

有人及使用權人；本項所

稱建築物同修正條文第三

十一條說明七。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五十六條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保障人民權益，衡平

礦業發展，爰將應通知對

象修正為土地與建築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本條所

稱建築物同修正條文第三

十一條說明七。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保障人民權益，衡平

礦業發展，爰將應通知對

象修正為土地與建築物所

有人及使用權人；本項所

稱建築物同修正條文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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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條說明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十條 因前條之

情形，土地與建築物

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或障礙物所有人如

受損失，覓礦人、礦

業申請人或礦業權

者，應按實際價值給

與補償。 

第六十條 因前條之

情形，土地與建築物

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或障礙物所有人如

受損失，覓礦人、礦

業申請人或礦業權

者，應按實際價值給

與補償。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五十九條 因前

條之情形，土地或

地上物之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或障

礙物所有人如受

損失，覓礦人、礦

業申請人或礦業

權者，應按實際價

值給與補償。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五十九條 因前

條之情形，土地或

地上物之所有人

及使用權人或障

礙物所有人如受

損失，覓礦人、礦

業申請人或礦業

權者，應按實際價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五十九條 因前條

之情形，土地或地

上物之所有人及使

用權人或障礙物所

有人如受損失，覓

礦人、礦業申請人

或礦業權者，應按

實際價值給與補償

。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六十條 因前條之

情形，土地與建築

物所有人及使用權

人或障礙物所有人

如受損失，覓礦人

、礦業申請人或礦

業權者，應按實際

價值給與補償。 

第五十二條 因

前條之情形，

土地所有人、

土地使用人或

障礙物所有人

如受損失，覓

礦人、礦業申

請人或礦業權

者，應按實際

價值給與補償

。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補償對象明確化，

爰將關係人修正為土地與

建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本條所稱建築物同修正

條文第三十一條說明七。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五十六條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五十六條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補償對象明確化，

爰將關係人修正為土地與

建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本項所稱建築物同修正

條文第三十一條說明七。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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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給與補償。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條 因前條

之情形，土地與建

築物所有人及使

用權人或障礙物

所有人如受損失

，覓礦人、礦業申

請人或礦業權者

，應按實際價值給

與補償。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條 因前條之

情形，土地與建築

物所有人及使用權

人或障礙物所有人

如受損失，覓礦人

、礦業申請人或礦

業權者，應按實際

價值給與補償。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五十六條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補償對象明確化，

爰將關係人修正為土地與

建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本條所稱建築物同修正

條文第三十一條說明七。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補償對象明確化，

爰將關係人修正為土地與

建築物所有人及使用權人

；本項所稱建築物同修正

條文第三十一條說明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章 礦業權費及

礦產權利金 

第四章 礦業權費及

礦產權利金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四章 礦業權費

及礦產權利金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四章 礦業權費

及礦產權利金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第四章 礦業

權費及礦產

權利金 

 

行政院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章名未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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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第四章 礦業權費

及礦產權利金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四章 礦業權費

及礦產權利金 

 

等 17人提案： 

第四章 礦業權費

及礦產權利金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四章 礦業權費

及礦產權利金 

 

章名未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十一條 礦業權

者應依礦種、礦區面

積及探礦權或採礦

權費率，繳納礦業權

費。但經營海域石油

礦及天然氣礦，有特

殊原因經主管機關

核准者得免繳礦業

權費。 

前項礦業權費

之費率、收取程序、

第六十一條 礦業權

者應依礦種、礦區面

積及探礦權或採礦

權費率，繳納礦業權

費。但經營海域石油

礦及天然氣礦，有特

殊原因經主管機關

核准者得免繳礦業

權費。 

前項礦業權費

之費率、收取程序、

調整基準及其他相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六十條 礦業權

者應依礦種、礦區

面積及探礦權或

採礦權費率，繳納

礦業權費。但經營

海域石油礦及天

然氣礦，有特殊原

因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得免繳礦業

權費。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五十三條 礦業權

者應依礦種、礦區

面積及探礦權或採

礦權費率，繳納礦

業權費。但經營海

域石油礦及天然氣

礦，有特殊原因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得

免繳礦業權費。 

前項礦業權費

之費率，由主管機

第五十三條 礦

業權者應依礦

種、礦區面積

及探礦權或採

礦權費率，繳

納礦業權費。

但經營海域石

油礦及天然氣

礦，有特殊原

因經主管機關

核准者得免繳

礦業權費。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未修正。 

三、修正第二項，增列收取

程序、調整基準與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主

管機關定之，以茲明確。 

四、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二項及本法第二條規定

礦屬國家所有，故採礦所

得利益應歸屬國家及全國

人民，爰刪除現行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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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基準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關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前項礦業權

費之費率，由主管

機關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六十條 礦業權

者應依礦種、礦區

面積及探礦權或

採礦權費率，繳納

礦業權費。但經營

海域石油礦及天

然氣礦，有特殊原

因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得免繳礦業

權費。 

前項礦業權

費之費率，由主管

機關定之。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一條 礦業

權者應依礦種、礦

關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六十條 礦業權者

應依礦種、礦區面

積及探礦權或採礦

權費率，繳納礦業

權費。但經營海域

石油礦及天然氣礦

，有特殊原因經主

管機關核准者得免

繳礦業權費。 

前項礦業權費

之費率，由主管機

關定之。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六十一條 礦業權

者應依礦種、礦區

面積及探礦權或採

礦權費率，繳納礦

業權費。但經營海

前項礦業

權費之費率，

由主管機關定

之。 

第一項礦

業權者，得憑

開採該礦種之

礦區所繳營業

稅或礦產權利

金，申請照額

核減同一礦種

之礦業權費，

但礦業權費之

核減，以百分

之八十為限。 

有關礦業權者得以營業稅

或礦產權利金核減礦業權

費之規定。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 

二、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二項及本法第二條規定

，礦屬國家所有，故採礦

所得利益應歸屬國家及全

國人民，爰刪除現行第三

項有關礦業權者得以營業

稅或礦產權利金核減礦業

權費之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 

二、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二項及本法第二條規定

，礦屬國家所有，故採礦

所得利益應歸屬國家及全

國人民，爰刪除現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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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面積及探礦權

或採礦權費率，繳

納礦業權費。但經

營海域石油礦及

天然氣礦，有特殊

原因經主管機關

核准者得免繳礦

業權費。 

前項礦業權

費之費率、收取程

序、調整基準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域石油礦及天然氣

礦，有特殊原因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得

免繳礦業權費。 

前項礦業權費

之費率、收取程序

、調整基準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一條 礦業權

者應依礦種、礦區

面積及探礦權或採

礦權費率，繳納礦

業權費。但經營海

域石油礦及天然氣

礦，有特殊原因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得

免繳礦業權費。 

前項礦業權費

之費率、收取程序

項有關礦業權者得以營業

稅或礦產權利金核減礦業

權費之規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二項。增列收取

程序，調整標準與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主

管機關定之，以茲明確。 

三、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二項及本法第二條規定

礦屬國家所有，故採礦所

得利益應歸屬國家及全國

人民，爰刪除現行條文第

三項有關礦業權者得以營

業稅或礦產權利金核減礦

業權費之規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二項及本法第二條規定

，礦屬國家所有，故採礦

所得利益應歸屬國家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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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基準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國人民，爰刪除現行第三

項有關礦業權者得以營業

稅或礦產權利金核減礦業

權費之規定。 

二、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 

二、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二項及本法第二條規定

，礦屬國家所有，故採礦

所得利益應歸屬國家及全

國人民，爰刪除現行第三

項有關礦業權者得以營業

稅或礦產權利金核減礦業

權費之規定。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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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第二項，增列收取

程序、調整基準與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主

管機關定之，以茲明確。 

四、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二項及本法第二條規定

礦屬國家所有，故採礦所

得利益應歸屬國家及全國

人民，爰刪除現行第三項

有關礦業權者得以營業稅

或礦產權利金核減礦業權

費之規定。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二項。增列收取

程序，調整標準與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主

管機關定之，以茲明確。 

三、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二項及本法第二條規定

礦屬國家所有，故採礦所

得利益應歸屬國家及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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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爰刪除現行條文第

三項有關礦業權者得以營

業稅或礦產權利金核減礦

業權費之規定。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六十二條  

 

第六十二條 石油礦

及天然氣礦之礦業

權者應按礦產物價

格之百分之十五至

百分之五十，繳納礦

產權利金；金屬礦之

礦業權者應按礦產

物價格之百分之十

至百分之三十，繳納

礦產權利金；其他礦

種之礦業權者應按

礦產物價格之百分

之五至百分之二十

，繳納礦產權利金。

但海域石油礦及天

然氣礦之繳納比率

，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六十一條 石油

礦及天然氣礦之

礦業權者應按礦

產物價格之百分

之十五至百分之

五十，繳納礦產權

利金；金屬礦之礦

業權者應按礦產

物價格之百分之

十至百分之三十

，繳納礦產權利金

；其他礦種之礦業

權者應按礦產物

價格之百分之五

至百分之二十，繳

納礦產權利金。但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五十四條 石油礦

及天然氣礦之礦業

權者應按礦產物價

格之百分之十五至

百分之五十，繳納

礦產權利金；金屬

礦之礦業權者應按

礦產物價格之百分

之十至百分之三十

，繳納礦產權利金

；其他礦種之礦業

權者應按礦產物價

格之百分之五至百

分之二十，繳納礦

產權利金。但海域

石油礦及天然氣礦

之繳納比率，由主

第五十四條 石

油礦及天然氣

礦之礦業權者

應按礦產物價

格之百分之二

至百分之五十

，繳納礦產權

利金；金屬礦

之礦業權者應

按礦產物價格

之百分之二至

百分之二十，

繳納礦產權利

金；其他礦種

之礦業權者應

按礦產物價格

之百分之二至

百分之十，繳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二項及本法第二條規定

礦屬國家所有，則採礦所

得部分利益應繳納礦產權

利金，參照國外相關規定

修正第一項，將礦產權利

金繳納比率酌予調整。又

海域石油礦、天然氣礦多

採國際合作方式開發，因

各國對於礦產所課費用不

盡相同，為與合作國規定

有所平衡，授權主管機關

就其繳納比率以公告定之

，爰增訂但書規定。 

三、修正第二項，增列收取

程序，調整基準與其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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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礦產物

價格及繳納比率、收

取程序、調整基準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 

海域石油礦及天

然氣礦之繳納比

率，由主管機關個

案公告定之。 

前項之礦產

物價格及繳納比

率，由主管機關定

之。 

第一項礦產

權利金之用途如

下： 

一、礦產之研究、

調查、勘查、規

劃、監測相關費

用。 

二、執行礦場關閉

計畫所需之必

要費用。 

三、其他經主管機

關核准有 關礦

場維護及管理

之費用。 

管機關個案公告定

之。 

前項之礦產物

價格及繳納比率，

由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六十一條 石油礦

及天然氣礦之礦業

權者應按礦產物價

格之百分之十五至

百分之五十，繳納

礦產權利金；金屬

礦之礦業權者應按

礦產物價格之百分

之十至百分之三十

，繳納礦產權利金

；其他礦種之礦業

權者應按礦產物價

格之百分之五至百

分之二十，繳納礦

產權利金。但海域

納礦產權利金

。 

前項之礦

產物價格及繳

納比率，由主

管機關定之。 

關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主

管機關定之，以茲明確。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二項及本法第二條規定

，礦屬國家所有，則採礦

所得部分利益應繳納礦產

權利金，參照國外相關規

定修正第一項，將礦產權

利金繳納比率下限及費率

區段酌予提高及調整，並

將金屬礦礦產權利金併入

其他礦種礦產權利金繳納

規定。又海域石油礦、天

然氣礦多採國際合作方式

開發，因各國對於礦產所

課費用不盡相同，為與合

作國規定有所平衡，增加

授權主管機關就個案認定

其繳納比率之規定，爰修

正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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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六十一條 石油

礦及天然氣礦之

礦業權者應按礦

產物價格之百分

之十五至百分之

五十，繳納礦產權

利金；金屬礦之礦

業權者應按礦產

物價格之百分之

十至百分之三十

，繳納礦產權利金

；其他礦種之礦業

權者應按礦產物

價格之百分之五

至百分之二十，繳

納礦產權利金。但

海域石油礦及天

然氣礦之繳納比

率，由主管機關個

案公告定之。 

石油礦及天然氣礦

之繳納比率，由主

管機關個案公告定

之。 

前項之礦產物

價格及繳納比率，

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礦產權

利金之用途如下： 

一、礦產之研究、

調查、勘查、規

劃、監測相關費

用。 

二、執行礦場關閉

計畫所需之必要

費用。 

三、其他經主管機

關核准有 關礦

場維護及管理之

費用。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三、為執行礦業相關研究、

調查、勘查、規劃及監測

等相關費用，以及執行礦

場關閉計畫所需之必要費

用，爰增訂第三項礦產權

利金之用途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二項及本法第二條規定

，礦屬國家所有，則採礦

所得部分利益應繳納礦產

權利金，參照國外相關規

定修正第一項，將礦產權

利金繳納比率下限及費率

區段酌予提高及調整，並

將金屬礦礦產權利金併入

其他礦種礦產權利金繳納

規定。又海域石油礦、天

然氣礦多採國際合作方式

開發，因各國對於礦產所

課費用不盡相同，為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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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礦產

物價格及繳納比

率，由主管機關定

之。 

第一項礦產

權利金之用途如

下： 

一、礦產之研究、

調查、勘查、規

劃、監測相關費

用。 

二、執行礦場關閉

計畫所需之必

要費用。 

三、其他經主管機

關核准有 關礦

場維護及管理

之費用。 

四、一定比例回饋

所在地之鄉（鎮

、市、區）及鄰

近受影響地區

第六十二條 石油礦

及天然氣礦之礦業

權者應按礦產物價

格之百分之十五至

百分之五十，繳納

礦產權利金；金屬

礦之礦業權者應按

礦產物價格之百分

之十至百分之三十

，繳納礦產權利金

；其他礦種之礦業

權者應按礦產物價

格之百分之五至百

分之二十，繳納礦

產權利金。但海域

石油礦及天然氣礦

之繳納比率，由主

管機關公告之。 

前項之礦產物

價格及繳納比率、

收取程序、調整基

準及其他相關事項

作國規定有所平衡，增加

授權主管機關就個案認定

其繳納比率之規定，爰修

正第一項。 

三、為執行礦業相關研究、

調查、勘查、規劃及監測

等相關費用，以及執行礦

場關閉計畫所需之必要費

用，爰增訂第三項礦產權

利金之用途規定。 

四、為使現行非正式廠商回

饋金制度化，於第三項增

訂第四款，使廠商營運成

本有所預期，並健全民主

法治。其使用應以公共利

益或集體消費項目，優先

於目前較普遍的個案補助

。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

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

有土地採礦者，依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其營利所得，應提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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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使用應以公

共項目為主，原

住民族地區應

從優考量。 

前項第四款

之費用計算方式

、撥放對象、程序

、資訊公開、民眾

參與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涉及

原住民地區者，由

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定之。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二條 石油

礦及天然氣礦之

礦業權者應按礦

產物價格之百分

之十五至百分之

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二條 石油礦

及天然氣礦之礦業

權者應按礦產物價

格之百分之十五至

百分之五十，繳納

礦產權利金；金屬

礦之礦業權者應按

礦產物價格之百分

之十至百分之三十

，繳納礦產權利金

；其他礦種之礦業

權者應按礦產物價

格之百分之五至百

分之二十，繳納礦

產權利金。但海域

石油礦及天然氣礦

之繳納比率，由主

管機關個案公告定

定比例納入原住民族綜合

發展基金，作為回饋或補

償經費。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二項及本法第二條規定

礦屬國家所有，則採礦所

得部分利益應繳納礦產權

利金，參照國外相關規定

修正第一項，將礦產權利

金繳納比率酌予調整。又

海域石油礦、天然氣礦多

採國際合作方式開發，因

各國對於礦產所課費用不

盡相同，為與合作國規定

有所平衡，增加授權主管

機關就個案認定其繳納比

率之規定，爰增訂第一項

但書。 

三、修正第二項。增列收取

程序，調整標準與其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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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繳納礦產權

利金；金屬礦之礦

業權者應按礦產

物價格之百分之

十至百分之三十

，繳納礦產權利金

；其他礦種之礦業

權者應按礦產物

價格之百分之五

至百分之二十，繳

納礦產權利金。但

海域石油礦及天

然氣礦之繳納比

率，由主管機關個

案公告定之。 

前項之礦產

物價格及繳納比

率、收取程序、調

整基準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之。 

前項之礦產物

價格及繳納比率、

收取程序、調整基

準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關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主

管機關定之，以茲明確。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二項及本法第二條規定

，礦屬國家所有，則採礦

所得部分利益應繳納礦產

權利金，參照國外相關規

定修正第一項，將礦產權

利金繳納比率下限及費率

區段酌予提高及調整，並

將金屬礦礦產權利金併入

其他礦種礦產權利金繳納

規定。又海域石油礦、天

然氣礦多採國際合作方式

開發，因各國對於礦產所

課費用不盡相同，為與合

作國規定有所平衡，增加

授權主管機關就個案認定

其繳納比率之規定，爰修

正第一項。 

二、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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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二項及本法第二條規定

，礦屬國家所有，則採礦

所得部分利益應繳納礦產

權利金，參照國外相關規

定修正第一項，將礦產權

利金繳納比率下限及費率

區段酌予提高及調整，並

將金屬礦礦產權利金併入

其他礦種礦產權利金繳納

規定。又海域石油礦、天

然氣礦多採國際合作方式

開發，因各國對於礦產所

課費用不盡相同，為與合

作國規定有所平衡，增加

授權主管機關就個案認定

其繳納比率之規定，爰修

正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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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執行礦業相關研究、

調查、勘查、規劃及監測

等相關費用，以及執行礦

場關閉計畫所需之必要費

用，爰增訂第三項礦產權

利金之用途規定。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二項及本法第二條規定

礦屬國家所有，則採礦所

得部分利益應繳納礦產權

利金，參照國外相關規定

修正第一項，將礦產權利

金繳納比率酌予調整。又

海域石油礦、天然氣礦多

採國際合作方式開發，因

各國對於礦產所課費用不

盡相同，為與合作國規定

有所平衡，授權主管機關

就其繳納比率以公告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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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增訂但書規定。 

三、修正第二項，增列收取

程序，調整基準與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主

管機關定之，以茲明確。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二項及本法第二條規定

礦屬國家所有，則採礦所

得部分利益應繳納礦產權

利金，參照國外相關規定

修正第一項，將礦產權利

金繳納比率酌予調整。又

海域石油礦、天然氣礦多

採國際合作方式開發，因

各國對於礦產所課費用不

盡相同，為與合作國規定

有所平衡，增加授權主管

機關就個案認定其繳納比

率之規定，爰增訂第一項

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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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第二項。增列收取

程序，調整標準與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授權由主

管機關定之，以茲明確。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照案刪除)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現

行法第五十五條(刪除)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刪除) 

第五十五條 礦

業權者應每年

繳納礦業權費

及礦產權利金

；為應付國內

外經濟之特殊

狀況，及產業

合理經營，主

管機關於必要

時得調整礦產

權利金，不受

前條第一項繳

納比率下限之

限制。 

前項礦業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第一項前段有關礦業權

費及礦產權利金之收取，

修正條文第六十一條、第

六十二條已有規範；後段

所定情形已不符實務運作

，爰予刪除。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六十一

條第二項及六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增列相關事項之

授權，爰刪除第二項。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礦本屬國家所有，採礦

所得之 利益本應歸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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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費及礦產權

利金之收取程

序及調整基準

，由主管機關

定之。 

國人民，惟考量礦業權者

開採礦產所須技術與成本

所費不貲，遂特許礦業權

者得開採並出售礦產獲取

利益，惟須依本法繳納礦

業權費及礦產權利金。查

礦產權利金之繳納比率已

定有一定程度之裁量空間

，供主管機關依據實際狀

況予以調整，實不宜不受

前條第一項繳納比率下限

限制，否則下限限制即無

存在意義。再者，礦業權

者於礦產價格高漲時，礦

產權利金繳納比率仍有上

限限制。爰刪除本條。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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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條所定情形，不符實

務運作，爰刪除之。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第一項前段有關礦業權

費及礦產權利金之收取，

修正條文第六十一條、第

六十二條已有規範；後段

所定情形已不符實務運作

，爰予刪除。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六十一

條第二項及六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增列相關事項之

授權，爰刪除第二項。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所定情形，不符實

務運作，爰刪除之。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六十三條  

第六十三條 主管機

關應提撥依前條規

定所收礦產權利金

之一部分，作為必要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三條 主管

機關應提撥依前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六十三條 主管機

關應提撥依前條規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兼籌並顧礦產資源永

續合理利用與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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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回饋措施所需經

費。 

前項回饋措施

之內容、計算方式、

回饋對象、程序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二條規定所收礦

業權費及礦產權

利金之一部分，作

為必要之回饋措

施所需經費。 

前項回饋費

用之計算方式、撥

放對象、程序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回饋金分配

比率如下： 

一、礦區所在地之

村、里合計不低

於百分之五十

五。 

二、礦區所在地之

鄉（鎮、市）合

計不低於百分

之三十。 

三、礦區所在地之

定所收礦產權利金

之一部分，作為必

要之回饋措施所需

經費。 

前項回饋措施

之內容、計算方式

、回饋對象、程序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三條 主管機

關應提撥依前條規

定所收礦產權利金

之一部分，作為必

要之回饋措施所需

經費。 

前項費用之計

算方式、撥放對象

、程序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主

並增進當地居民福址，爰

為第一項規定。 

三、本條回饋對象包括礦區

所在地居民（含原住民）

，礦區所在地之村、里，

礦區所在地之鄉、鎮，礦

區所在地之縣、市。 

四、有關回饋措施之內容、

計算方式、回饋對象、程

序及其他相關事項，授權

主管機關以辦法定之，爰

為第二項規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兼籌並顧礦產資源永

續合理利用與環境保護，

並增進當地居民福址，爰

為第一項規定。 

三、本條回饋對象包括礦區

所在地居民（含原住民）

，礦區所在地之村、里，

礦區所在地之鄉、鎮，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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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不低於

百分之十五。 

 

管機關定之。 

 

區所在地之縣、市。 

四、有關回饋機制之計算方

式、撥放對象、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等細節事項，授

權主管機關以辦法定之，

爰為第二項規定。 

五、回饋金分配比率，應於

本條文第三項中明定。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兼籌並顧礦產資源永

續合理利用與環境保護，

並增進當地居民福址，爰

為第一項規定。 

三、本條回饋對象包括礦區

所在地居民（含原住民）

，礦區所在地之村、里，

礦區所在地之鄉、鎮，礦

區所在地之縣、市。 

四、有關回饋措施之內容、

計算方式、回饋對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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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及其他相關事項，授權

主管機關以辦法定之，爰

為第二項規定。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兼籌並顧礦產資源永

續合理利用與環境保護，

並增進當地居民福址，爰

為第一項規定。 

三、本條回饋對象包括礦區

所在地居民（含原住民）

，礦區所在地之村、里，

礦區所在地之鄉、鎮，礦

區所在地之縣、市。 

四、有關回饋機制之計算方

式、撥放對象、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等細節事項，授

權主管機關以辦法定之，

爰為第二項規定。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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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十四條 礦業權

者逾期繳納礦業權

費或礦產權利金者

，每逾二日按應繳納

數額加徵百分之一

，但以不超過百分之

十五為限；逾三十日

仍未繳納者，依郵政

儲金一年期定期儲

金固定利率，按日加

計利息，一併徵收。 

依前項規定計

算之數額，在一定金

額以下或符合特定

條件者，主管機關得

視實際需要，免徵或

免予移送行政執行。 

前項一定金額

及特定條件，由主管

機關公告之。 

第六十四條 礦業權

者逾期繳納礦業權

費或礦產權利金者

，每逾二日按應繳納

數額加徵百分之一

，但以不超過百分之

十五為限；逾三十日

仍未繳納者，依郵政

儲金一年期定期儲

金固定利率，按日加

計利息，一併徵收。 

依前項規定計

算之數額，在一定金

額以下或符合特定

條件者，主管機關得

視實際需要，免徵或

免予移送行政執行。 

前項一定金額

及特定條件，由主管

機關公告之。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六十二條 礦業

權者逾期繳納礦

業權費或礦產權

利金者，每逾二日

按應繳納數額加

徵百分之一，但以

不超過百分之十

五為限；逾三十日

仍未繳納者，依郵

政儲金一年期定

期儲金固定利率

，按日加計利息，

一併徵收。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六十二條 礦業

權者逾期繳納礦

業權費或礦產權

利金者，每逾二日

按應繳納數額加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六十二條 礦業權

者逾期繳納礦業權

費或礦產權利金者

，每逾二日按應繳

納數額加徵百分之

一，但以不超過百

分之十五為限；逾

三十日仍未繳納者

，依郵政儲金一年

期定期儲金固定利

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併徵收。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六十四條 礦業權

者逾期繳納礦業權

費或礦產權利金者

，每逾二日按應繳

納數額加徵百分之

一，但以不超過百

第五十六條 礦

業權者逾期繳

納礦業權費或

礦產權利金者

，每逾二日按

應繳納數額加

徵百分之一，

但以不超過百

分之十五為限

；逾三十日仍

未繳納者，依

郵政儲金一年

期定期儲金固

定利率，按日

加計利息，一

併徵收。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列為第一項，

內容未修正。 

三、為節省稽徵成本及提高

欠費案件執行效益，爰增

訂第二項，主管機關得視

實際需要，在一定金額以

下或特定條件下，免徵或

免予移送行政執行。如經

前次移送執行顯無實益而

取得執行憑證者，其續算

之利息，在查無新增財產

及所得等情況下，得免予

移送行政執行。 

四、增訂第三項。明定得免

徵或免予移送行政執行之

一定金額及特定條件，由

主管機關公告之。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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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百分之一，但以

不超過百分之十

五為限；逾三十日

仍未繳納者，依郵

政儲金一年期定

期儲金固定利率

，按日加計利息，

一併徵收。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四條 礦業

權者逾期繳納礦

業權費或礦產權

利金者，每逾二日

按應繳納數額加

徵百分之一，但以

不超過百分之十

五為限；逾三十日

仍未繳納者，依郵

政儲金一年期定

期儲金固定利率

，按日加計利息，

分之十五為限；逾

三十日仍未繳納者

，依郵政儲金一年

期定期儲金固定利

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併徵收。 

依前項規定計

算之數額，在一定

金額以下或符合特

定條件者，主管機

關得視實際需要，

免徵或免予移送行

政執行。 

前項一定金額

及特定條件，由主

管機關公告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四條 礦業權

者逾期繳納礦業權

費或礦產權利金者

，每逾二日按應繳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列為第一項，

內容未修正。 

三、為節省稽徵成本及提高

欠費案件執行效益，爰增

訂第二項，主管機關得視

實際需要，在一定金額以

下或特定條件下，免徵或

免予移送行政執行。如經

前次移送執行顯無實益而

取得執行憑證者，其續算

之利息，在查無新增財產

及所得等情況下，得免予

移送行政執行。 

四、增訂第三項。明定得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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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併徵收。 

 

納數額加徵百分之

一，但以不超過百

分之十五為限；逾

三十日仍未繳納者

，依郵政儲金一年

期定期儲金固定利

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併徵收。 

主管機關得視

實際需要，免徵或

免予移送強制執行

。 

徵或免予移送行政執行之

一定金額及特定條件，由

主管機關公告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節省稽徵成本及提高

欠費案件執行效益，爰增

訂第二項，明定主管機關

得視實際需要，一定金額

以下之費用，免徵或免予

移送強制執行。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章 礦業監督及

獎勵 

第五章 礦業監督及

獎勵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五章 礦業監督

及獎勵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五章 礦業監督

及獎勵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五章 礦業監督

及獎勵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五章 礦業監督

及獎勵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五章 礦業

監督及獎勵 

 

行政院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章名未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章名未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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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礦業監督

及獎勵 

 

第五章 礦業監督

及獎勵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十五條 礦業工

程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通知

礦業權者限期改善

或暫行停止探採礦

工程： 

一、未依探礦構想書

圖、開採構想書圖

、或開採及施工計

畫書圖實施探採

礦工程。 

二、未依礦場環境維

護計畫或年度施

工計畫書圖執行。 

三、礦業工程危害礦

產資源或礦場作

第六十五條 礦業工

程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通知

礦業權者限期改善

或暫行停止探採礦

工程： 

一、未依探礦構想書

圖、開採構想書圖

、或開採及施工計

畫書圖實施探採

礦工程。 

二、未依礦場環境維

護計畫或年度施

工計畫書圖執行。 

三、礦業工程危害礦

產資源或礦場作

業人員安全。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六十三條 礦業

工程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通知礦業權者

限期改善或暫行

停止工程： 

一、未依核定之探

礦構想、開採構

想或年度施工

計畫實施探、採

礦作業。 

二、礦業工程危害

礦產資源或礦

場作業人員安

全。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五十七條 礦業工

程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通

知礦業權者限期改

善或暫行停止工程

： 

一、未依核定之探

礦構想、開採構

想或年度施工計

畫實施探、採礦

作業。 

二、礦業工程危害

礦產資源或礦場

作業人員安全。 

三、未依第十五條

第二項礦場環境

第三十八條第四

款 礦業權者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主管機

關應廢止其礦

業權之核准： 

四、礦業工程

危害礦產資

源或礦場作

業人員安全

，不遵令改

善或無法改

善。 

第五十七條 礦

業工程妨害公

益時，主管機

關應限期通知

行政院提案： 

一、現行第三十八條第一項

第四款及第五十七條整併

為本條。 

二、為加強監督管控礦業權

者執行礦業工程，爰將現

行第五十七條第一項前段

酌作文字修正並改列為序

文及第四款，又為避免因

礦業權者未依探礦構想、

開採構想或開採及施工計

畫書圖實施探採礦工程，

或未依礦場環境維護計畫

及年度施工計畫書圖執行

等情形，因而損及環境、

人民權益、作業人員安危

或礦利等，爰增訂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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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員安全。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礦業工程妨

害公益。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礦業工程妨

害公益。 

三、未依第十七條

第二項執行。 

四、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有礦業

工程妨害公益。 

前項礦業權

者無正當理由而

未於限期內完成

改善或未暫行停

止工程，其一年內

經處罰達三次者

，主管機關應廢止

其礦業權之核准。 

主管機關因

公益措施等實際

需要，依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申請

，劃定已設定礦業

權之礦區為禁採

區，或公益措施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法限制已依

維護計畫執行。 

四、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有礦業工

程妨害公益。 

前項礦業工程

妨害公益時，主管

機關應限期通知礦

業權者採取改善措

施，或暫行停止工

程，其一年內經處

罰達三次者，主管

機關應廢止其礦業

權之核准。 

主管機關因公

益措施等實際需要

，依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申請，劃定

已設定礦業權之礦

區為禁採區，或公

益措施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法限制

已依本法核定礦業

礦業權者採取

改善措施，或

暫行停止工程

；礦業權者無

正當理由而未

於限期內完成

改善或未暫行

停止工程者，

主管機關得廢

止其礦業權之

核准。 

主管機關

因公益措施等

實際需要，依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申請，

劃定已設定礦

業權之礦區為

禁採區，或公

益措施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依法限制已依

及第二款，另將現行第三

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酌作

文字修正後，移列為第三

款。 

三、配合罰則修正，有關現

行第五十七條第一項後段

廢止礦業權核准部分，於

修正條文第七十八條第二

項定之，爰予刪除。 

四、現行條文第五十七條第

二項至第四項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三十條，爰予刪除

。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加強監督管控礦業權

者執行礦業工程，爰將現

行條文第一項前段酌作文

字修正，移列為第一項序

文。並為避免因礦業權者

未依核定之探礦構想、開

採構想或年度施工計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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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核定礦業用

地之礦區探、採，

致礦業經營受有

損失者，該礦業權

者得就原核准礦

業權期限內已發

生之損失，向申請

劃定禁採區者、限

制探、採者或其他

應負補償責任者

，請求相當之補償

。 

前項損失之

範圍及認定標準

，由主管機關定之

。 

第三項礦業

權者與申請劃定

禁採區者、限制探

、採者或其他應負

補償責任者就補

償發生爭議時，得

用地之礦區探、採

，致礦業經營受有

損失者，該礦業權

者得就原核准礦業

權期限內已發生之

損失，向申請劃定

禁採區者、限制探

、採者或其他應負

補償責任者，請求

相當之補償。 

前項損失之範

圍及認定標準，由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項礦業權

者與申請劃定禁採

區者、限制探、採

者或其他應負補償

責任者就補償發生

爭議時，得由主管

機關邀請專家學者

組成調處會調處之

。 

本法核定礦業

用地之礦區探

、採，致礦業

經營受有損失

者，該礦業權

者得就原核准

礦業權期限內

已發生之損失

，向申請劃定

禁採區者、限

制探、採者或

其他應負補償

責任者，請求

相當之補償。 

前項礦業

權者與申請劃

定禁採區者、

限制探、採者

或其他應負補

償責任者就補

償發生爭議時

，由主管機關

施探、採礦作業，或未依

第十七條第二項永續經營

事項、礦場環境維護計畫

執行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其

他事項、或經主管機關認

定有礦業工程有妨害公益

等情形，因而損及環境、

人民權益、作業人員安危

或礦利等，爰增訂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

及第四款規定。 

二、第一項礦業權者無正當

理由而未於限期內完成改

善或未暫行停止工程，其

一年內經處罰達三次者，

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礦業權

之核准，爰將現行條文第

一項後段修正移列為第二

項規定。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為第三項，內容未修正。 

四、增訂第四項，明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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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管機關邀請

專家學者組成調

處會調處之。 

禁採區劃定

後，應由主管機關

廢止其全部或一

部礦業權之核准。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六十三條 礦業

工程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通知礦業權者

限期改善或暫行

停止工程： 

一、未依核定之探

礦構想、開採構

想或年度施工

計畫實施探、採

礦作業。 

二、礦業工程危害

礦產資源或礦

禁採區劃定後

，應由主管機關廢

止其全部或一部礦

業權之核准。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六十三條 礦業工

程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通

知礦業權者限期改

善或暫行停止工程

： 

一、未依核定之探

礦構想、開採構

想或年度施工計

畫實施探、採礦

作業。 

二、礦業工程危害

礦產資源或礦場

作業人員安全。 

三、未依第十七條

第二項執行。 

調處。 

禁採區劃

定後，應由主

管機關廢止其

全部或一部礦

業權之核准。 

條文第三項損失範圍及認

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 

五、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為

第五項，並納入外部第三

方專家學者組成調處會辦

理調處之規定。 

六、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為

第六項，內容未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加強監督管控礦業權

者執行礦業工程，爰將現

行條文第一項前段酌作文

字修正，移列為第一項序

文。並為避免因礦業權者

未依核定之探礦構想、開

採構想或年度施工計畫實

施探、採礦作業，或未依

第十七條第二項永續經營

事項、礦場環境維護計畫

執行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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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作業人員安

全。 

三、未依第十七條

第二項執行。 

四、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有礦業

工程妨害公益。 

前項礦業權

者無正當理由而

未於限期內完成

改善或未暫行停

止工程，其一年內

經處罰達三次者

，主管機關應廢止

其礦業權之核准。 

主管機關因

公益措施等實際

需要，依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申請

，劃定已設定礦業

權之礦區為禁採

區，或公益措施之

四、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有礦業工

程妨害公益。 

前項礦業權者

無正當理由而未於

限期內完成改善或

未暫行停止工程，

其一年內經處罰達

三次者，主管機關

應廢止其礦業權之

核准。 

主管機關因公

益措施等實際需要

，依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申請，劃定

已設定礦業權之礦

區為禁採區，或公

益措施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法限制

已依本法核定礦業

用地之礦區探、採

，致礦業經營受有

他事項、或經主管機關認

定有礦業工程有妨害公益

等情形，因而損及環境、

人民權益、作業人員安危

或礦利等，爰增訂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

及第四款規定。 

三、第一項礦業權者無正當

理由而未於限期內完成改

善或未暫行停止工程，其

一年內經處罰達三次者，

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礦業權

之核准，爰將現行條文第

一項後段修正移列為第二

項規定。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為第三項，內容未修正。 

五、增訂第四項，明定修正

條文第三項損失範圍及認

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 

六、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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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法限制已依

本法核定礦業用

地之礦區探、採，

致礦業經營受有

損失者，該礦業權

者得就原核准礦

業權期限內已發

生之損失，向申請

劃定禁採區者、限

制探、採者或其他

應負補償責任者

，請求相當之補償

。 

前項損失之

範圍及認定標準

，由主管機關定之

。 

第三項礦業

權者與申請劃定

禁採區者、限制探

、採者或其他應負

損失者，該礦業權

者得就原核准礦業

權期限內已發生之

損失，向申請劃定

禁採區者、限制探

、採者或其他應負

補償責任者，請求

相當之補償。 

前項損失之範

圍及認定標準，由

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項礦業權

者與申請劃定禁採

區者、限制探、採

者或其他應負補償

責任者就補償發生

爭議時，得由主管

機關邀請專家學者

組成調處會調處之

。 

禁採區劃定後

，應由主管機關廢

第五項，並納入外部第三

方專家學者組成調處會辦

理調處之規定。 

七、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為

第六項，內容未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加強監督管控礦業權

者執行礦業工程，爰將現

行條文前段酌作文字修正

並改列為序文又為避免因

礦業權者未依核定之探礦

構想、開採構想或施工計

畫書圖實、開採及施工計

畫書圖施探採礦工程，或

未依核定之礦場環境維護

計畫執行等情形，因而損

及環境、人民權益、作業

人員安危或礦利等，爰增

訂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

款規定，另將現行條文第

三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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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責任者就補

償發生爭議時，得

由主管機關邀請

專家學者組成調

處會調處之。 

禁採區劃定

後，應由主管機關

廢止其全部或一

部礦業權之核准。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五條 礦業

工程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通知礦業權者

限期改善或暫行

停止探採礦工程： 

一、未依核定之探

礦構想書圖、開

採構想書圖、或

開採及施工計

畫書圖實施探

止其全部或一部礦

業權之核准。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六十五條 礦業工

程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通

知礦業權者限期改

善或暫行停止探採

礦工程： 

一、未依探礦構想

書圖、開採構想

書圖、或開採及

施工計畫書圖實

施探採礦工程。 

二、未依礦場環境

維護計畫或年度

施工計畫書圖執

行。 

三、礦業工程危害

礦產資源或礦場

作業人員安全。 

作文字修正後，移列為第

三款。 

三、配合罰則修正，有關現

行條文第一項末段廢止礦

業權核准部分，於修正條

文第七十八條第二項定之

，爰予刪除。 

四、現行條文第五十七條第

二項至第四項移列為修正

條文第三十條。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為加強監督管控礦業權

者執行礦業工程，爰將現

行條文第一項前段酌作文

字修正，移列為第一項序

文。並為避免因礦業權者

未依核定之探礦構想、開

採構想或年度施工計畫實

施探、採礦作業，或未依

第十五條第二項永續經營

事項、礦場環境維護計畫

執行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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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礦工程。 

二、未依技師簽證

之礦場環境維

護計畫或年度

施工計畫書圖

執行。 

三、礦業工程危害

礦產資源或礦

場作業人員安

全。 

四、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有礦業

工程妨害公益。 

 

四、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礦業工程

妨害公益。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五條 礦業工

程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通

知礦業權者限期改

善或暫行停止探採

礦工程： 

一、未依核定之探

礦構想書圖、開

採構想書圖、或

開採及施工計畫

書圖實施探採礦

工程。 

二、未依技師簽證

之礦場環境維護

計畫或年度施工

計畫書圖執行。 

三、礦業工程危害

他事項、或經主管機關認

定有礦業工程有妨害公益

等情形，因而損及環境、

人民權益、作業人員安危

或礦利等，爰增訂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

及第四款規定。 

二、第一項礦業權者無正當

理由而未於限期內完成改

善或未暫行停止工程，其

一年內經處罰達三次者，

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礦業權

之核准，爰將現行條文第

一項後段修正移列為第二

項規定。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為第三項，內容未修正。 

四、增訂第四項，明定修正

條文第三項損失範圍及認

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 

五、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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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產資源或礦場

作業人員安全。 

四、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有礦業工

程妨害公益。 

 

第五項，並納入外部第三

方專家學者組成調處會辦

理調處之規定。 

六、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為

第六項，內容未修正。 

七、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加強監督管控礦業權

者執行礦業工程，爰將現

行條文第一項前段酌作文

字修正，移列為第一項序

文。並為避免因礦業權者

未依核定之探礦構想、開

採構想或年度施工計畫實

施探、採礦作業，或未依

第十七條第二項永續經營

事項、礦場環境維護計畫

執行及主管機關規定之其

他事項、或經主管機關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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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礦業工程有妨害公益等

情形，因而損及環境、人

民權益、作業人員安危或

礦利等，爰增訂第一項第

一款、第二款、第三款及

第四款規定。 

三、第一項礦業權者無正當

理由而未於限期內完成改

善或未暫行停止工程，其

一年內經處罰達三次者，

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礦業權

之核准，爰將現行條文第

一項後段修正移列為第二

項規定。 

四、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為第三項，內容未修正。 

五、增訂第四項，明定修正

條文第三項損失範圍及認

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 

六、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為

第五項，並納入外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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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專家學者組成調處會辦

理調處之規定。 

七、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為

第六項，內容未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現行第三十八條第一項

第四款及第五十七條整併

為本條。 

二、為加強監督管控礦業權

者執行礦業工程，爰將現

行第五十七條第一項前段

酌作文字修正並改列為序

文及第四款，又為避免因

礦業權者未依探礦構想、

開採構想或開採及施工計

畫書圖實施探採礦工程，

或未依礦場環境維護計畫

及年度施工計畫書圖執行

等情形，因而損及環境、

人民權益、作業人員安危

或礦利等，爰增訂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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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二款，另將現行第三

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酌作

文字修正後，移列為第三

款。 

三、配合罰則修正，有關現

行第五十七條第一項後段

廢止礦業權核准部分，於

修正條文第七十八條第二

項定之，爰予刪除。 

四、現行條文第五十七條第

二項至第四項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三十條，爰予刪除

。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加強監督管控礦業權

者執行礦業工程，爰將現

行條文前段酌作文字修正

並改列為序文又為避免因

礦業權者未依核定之探礦

構想、開採構想或施工計

畫書圖實、開採及施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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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圖施探採礦工程，或

未依核定之礦場環境維護

計畫執行等情形，因而損

及環境、人民權益、作業

人員安危或礦利等，爰增

訂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

款規定，另將現行條文第

三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酌

作文字修正後，移列為第

三款。 

三、配合罰則修正，有關現

行條文第一項末段廢止礦

業權核准部分，於修正條

文第七十八條第二項定之

，爰予刪除。 

四、現行條文第五十七條第

二項至第四項移列為修正

條文第三十條。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十六條 礦業權

者於礦業權設定登

記後，應檢具礦場開

第六十六條 礦業權

者於礦業權設定登

記後，應檢具礦場開

工申報書、事務所照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六十四條 礦業

權者於礦業權設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六十四條 礦業權

者於礦業權設定登

第五十八條 礦

業權者於礦業

權設定登記後

，應檢具礦場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實務辦理程序，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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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申報書、事務所照

片、年度施工計畫書

圖、購置坑內外礦業

工程設備等相關書

圖，與指定礦場負責

人、選任主要技術人

員及購租礦業用地

等證明文件，向主管

機關申報開工，經查

核後，准予開工，並

發給礦場登記證。 

片、年度施工計畫書

圖、購置坑內外礦業

工程設備等相關書

圖，與指定礦場負責

人、選任主要技術人

員及購租礦業用地

等證明文件，向主管

機關申報開工，經查

核後，准予開工，並

發給礦場登記證。 

定登記後，應檢具

礦場開工申報書

、事務所照片、施

工計畫書圖、購置

坑內外礦業工程

設備等相關書圖

，與指定礦場負責

人、選任主要技術

人員及購租礦業

用地等證明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報

開工，並經查核後

，發給礦場登記證

。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六十四條 礦業

權者於礦業權設

定登記後，應檢具

礦場開工申報書

、事務所照片、施

工計畫書圖、購置

記後，應檢具礦場

開工申報書、事務

所照片、施工計畫

書圖、購置坑內外

礦業工程設備等相

關書圖，與指定礦

場負責人、選任主

要技術人員及購租

礦業用地等證明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

報開工，並經查核

後，發給礦場登記

證。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六十六條 礦業權

者於礦業權設定登

記後，應檢具礦場

開工申報書、事務

所照片、年度施工

計畫書圖、購置坑

內外礦業工程設備

開工申報書、

事務所照片、

施工計畫書圖

、購置坑內外

礦業工程設備

等相關書圖，

與指定礦場負

責人、選任主

要技術人員及

購租礦業用地

等證明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

報開工，並經

查核後，發給

礦場登記證。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實務辦理程序，酌

作文字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實務辦理程序，酌

作文字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實務辦理程序，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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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內外礦業工程

設備等相關書圖

，與指定礦場負責

人、選任主要技術

人員及購租礦業

用地等證明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報

開工，並經查核後

，發給礦場登記證

。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六條 礦業

權者於礦業權設

定登記後，應檢具

礦場開工申報書

、事務所照片、年

度施工計畫書圖

、購置坑內外礦業

工程設備等相關

書圖，與指定礦場

負責人、選任主要

等相關書圖，與指

定礦場負責人、選

任主要技術人員及

購租礦業用地等證

明文件，向主管機

關申報開工，經查

核後，准予開工，

並發給礦場登記證

。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六條 礦業權

者於礦業權設定登

記後，應檢具礦場

開工申報書、事務

所照片、年度施工

計畫書圖、購置坑

內外礦業工程設備

等相關書圖，與指

定礦場負責人、選

任主要技術人員及

購租礦業用地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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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人員及購租

礦業用地等證明

文件，向主管機關

申報開工，經查核

後，准予開工，並

發給礦場登記證。 

明文件，向主管機

關申報開工，經查

核後，准予開工，

並發給礦場登記證

。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十七條 礦業權

者依前條規定取得

礦場登記證後，應於

探採礦場所，備置年

度施工計畫書圖、探

採礦實測圖及礦業

簿。 

前項礦業權者

應於每年一月向主

管機關申報該年度

施工計畫書圖。 

年度施工計畫

書圖應彙整上年度

礦業情形、上年度施

工實測圖表，並敘明

第六十七條 礦業權

者依前條規定取得

礦場登記證後，應於

探採礦場所，備置年

度施工計畫書圖、探

採礦實測圖及礦業

簿。 

前項礦業權者

應於每年一月向主

管機關申報該年度

施工計畫書圖。 

年度施工計畫

書圖應彙整上年度

礦業情形、上年度施

工實測圖表，並敘明

該年度施工計畫及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六十六條 採礦

權者應備置採礦

實測圖及礦業簿

於採礦場所。 

採礦權者應

於每年一月備具

上年度施工實況

採礦實測圖及相

關實測成果表，向

主管機關申報。 

採礦權者應

於每月十日前繕

具礦業簿副本，向

主管機關申報。但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六十六條 採礦權

者應備置採礦實測

圖及礦業簿於採礦

場所。 

採礦權者應於

每年一月備具上年

度施工實況採礦實

測圖及相關實測成

果表，向主管機關

申報。 

採礦權者應於

每月十日前繕具礦

業簿副本，向主管

機關申報。但有正

第五十九條 採

礦權者應備置

採礦實測圖及

礦業簿於採礦

場所。 

採礦權者

應於每年一月

備具上年度施

工實況採礦實

測圖及相關實

測成果表，向

主管機關申報

。 

採礦權者

應於每月十日

前繕具礦業簿

行政院提案： 

一、現行第五十九條及第六

十條整併為本條。 

二、現行第五十九條第一項

修正移列為第一項。明定

礦場開工後，應於探採礦

場所備置之書圖文件。 

三、因實務作業需要，將現

行第五十九條第二項及第

六十條所定礦業權者應向

主管機關申報內容，整併

於第二項規定。 

四、新增第三項。明定年度

施工計畫書圖所包含之內

容。 

五、現行第五十九條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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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年度施工計畫及

主管機關規定之其

他事項。 

第一項礦業權

者應於每月十日前

向主管機關申報礦

業簿。但有正當理由

，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免予申報。 

主管機關規定之其

他事項。 

第一項礦業權

者應於每月十日前

向主管機關申報礦

業簿。但有正當理由

，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免予申報。 

有正當理由，經主

管機關核准者，不

在此限。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六十七條 礦業

權者每年一月應

將上年度之礦業

情形及本年度施

工計畫，造具明細

表冊，向主管機關

申報。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六十六條 採礦

權者應備置採礦

實測圖及礦業簿

於採礦場所。 

採礦權者應

於每年一月備具

上年度施工實況

採礦實測圖及相

當理由，經主管機

關核准者，不在此

限。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六十七條 礦業權

者每年一月應將上年

度之礦業情形及本年

度施工計畫，造具明

細表冊，向主管機關

申報。委員鄭天財

SraKacaw等 17 人提

案： 

第六十七條 礦業權

者依前條規定取得

礦場登記證後，應

於探採礦場所，備

置年度施工計畫書

圖、探採礦實測圖

及礦業簿。 

前項礦業權者

應於每年一月向主

副本，向主管

機關申報。但

有正當理由，

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不在此

限。 

第六十條 礦業

權者每年一月

應將上年度之

礦業情形及本

年度施工計畫

，造具明細表

冊，向主管機

關申報。 

移列至第四項，因實務申

報礦業簿已數位化，爰酌

作文字修正。另配合實務

作業，礦場開工後礦業權

者需提供開採資訊，以利

於主管機關事後之監督管

理及安全檢查，惟礦業權

者倘有正當理由，得經主

管機關核准後免予申報礦

業簿。本項所稱正當理由

如既有用地停工中或土地

續租程序尚未完成，或另

申請新礦業用地中等樣態

。 

六、礦業權未依法申報開工

，並取得礦場登記證前，

尚無現場作業之可能，自

無須備置書圖文件、申報

該年度施工計畫書圖，或

申報礦業簿之需要，併予

敘明。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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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實測成果表，向

主管機關申報。 

採礦權者應

於每月十日前繕

具礦業簿副本，向

主管機關申報。但

有正當理由，經主

管機關核准者，不

在此限。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六十七條 礦業

權者每年一月應

將上年度之礦業

情形及本年度施

工計畫，造具明細

表冊，向主管機關

申報。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七條 礦業

權者依前條規定

管機關申報該年度

施工計畫書圖。 

年度施工計畫

書圖應彙整上年度

礦業情形、上年度

施工實測圖表，並

敘明該年度施工計

畫及主管機關規定

之其他事項。 

第一項礦業權

者應於每月十日前

向主管機關申報礦

業簿。但有正當理

由，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免予申報。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七條 礦業權

者依前條規定取得

礦場登記證後，應

於探採礦場所，備

置年度施工計畫書

第六十六條：條次變更。 

第六十七條：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六十六條：條次變更。 

第六十七條：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明定礦場

開工後，應於探採礦場所

備置之書圖文件。 

三、因實務作業需要，將現

行條文第六十條，礦業權

者應向主管機關申報內容

，整併於修正條文第六十

七條第二項規定內容中。 

四、新增第三項。明定施工

計畫書圖所包含之內容。 

五、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四項，並酌作

文字修正。 

六、配合實務作業，礦場開

工後礦業權者需提供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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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礦場登記證

後，應於探採礦場

所，備置年度施工

計畫書圖、探採礦

實測圖及礦業簿。 

前項礦業權

者應於每年一月

向主管機關申報

該年度施工計畫

書圖。 

年度施工計

畫書圖應彙整上

年度礦業情形、上

年度施工實測圖

表，並敘明該年度

施工計畫與主管

機關規定之其他

事項。 

第一項礦業

權者應於每月十

日前繕具礦業簿

副本，向主管機關

圖、探採礦實測圖

及礦業簿。 

前項礦業權者

應於每年一月向主

管機關申報該年度

施工計畫書圖。 

年度施工計畫

書圖應彙整上年度

礦業情形、上年度

施工實測圖表，並

敘明該年度施工計

畫與主管機關規定

之其他事項。 

第一項礦業權

者應於每月十日前

繕具礦業簿副本，

向主管機關申報。

但有正當理由，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

不在此限。 

 

資訊，以利於主管機關事

後之監督管理及安全檢查

；是以礦業權未依法申報

開工，並取得礦場登記證

前，尚無現場作業之可能

，自無需備置書圖件、申

報該年度施工計畫書圖，

或繕具礦業簿副本申報之

需要，併予說明。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第六十六：條次變更。 

第六十七：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現行第五十九條及第六

十條整併為本條。 

二、現行第五十九條第一項

修正移列為第一項。明定

礦場開工後，應於探採礦

場所備置之書圖文件。 

三、因實務作業需要，將現

行第五十九條第二項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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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但有正當理

由，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不在此限。 

 

六十條所定礦業權者應向

主管機關申報內容，整併

於第二項規定。 

四、新增第三項。明定年度

施工計畫書圖所包含之內

容。 

五、現行第五十九條第三項

移列至第四項，因實務申

報礦業簿已數位化，爰酌

作文字修正。另配合實務

作業，礦場開工後礦業權

者需提供開採資訊，以利

於主管機關事後之監督管

理及安全檢查，惟礦業權

者倘有正當理由，得經主

管機關核准後免予申報礦

業簿。本項所稱正當理由

如既有用地停工中或土地

續租程序尚未完成，或另

申請新礦業用地中等樣態

。 

六、礦業權未依法申報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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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取得礦場登記證前，

尚無現場作業之可能，自

無須備置書圖文件、申報

該年度施工計畫書圖，或

申報礦業簿之需要，併予

敘明。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明定礦場

開工後，應於探採礦場所

備置之書圖文件。 

三、因實務作業需要，將現

行條文第六十條，礦業權

者應向主管機關申報內容

，整併於修正條文第六十

七條第二項規定內容中。 

四、新增第三項。明定施工

計畫書圖所包含之內容。 

五、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四項，並酌作

文字修正。 

六、配合實務作業，礦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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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後礦業權者需提供開採

資訊，以利於主管機關事

後之監督管理及安全檢查

；是以礦業權未依法申報

開工，並取得礦場登記證

前，尚無現場作業之可能

，自無需備置書圖件、申

報該年度施工計畫書圖，

或繕具礦業簿副本申報之

需要，併予說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十八條 探礦時

所得礦質，非經主管

機關許可，不得出售

。 

第六十八條 探礦時

所得礦質，非經主管

機關許可，不得出售

。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六十八條 探礦

時所得礦質，非經

主管機關許可，不

得出售。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六十八條 探礦

時所得礦質，非經

主管機關許可，不

得出售。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六十八條 探礦時

所得礦質，非經主

管機關許可，不得

出售。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六十八條 探礦時

所得礦質，非經主

管機關許可，不得

出售。 

第六十一條 探

礦時所得礦質

，非經主管機

關許可，不得

出售。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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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八條 探礦

時所得礦質，非經

主管機關許可，不

得出售。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八條 探礦時

所得礦質，非經主

管機關許可，不得

出售。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十九條 探礦構

想書圖、開採構想書

圖、礦區圖、探採礦

實測圖、開採及施工

計畫書圖、年度施工

計畫書圖、採樣計畫

書圖、新舊礦區圖、

礦場關閉計畫及其

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之書圖文件，應由依

法登記執業之採礦

工程技師簽證。但露

天礦場所附之書圖

，得由依法登記執業

之採礦工程技師或

第六十九條 探礦構

想書圖、開採構想書

圖、礦區圖、探採礦

實測圖、開採及施工

計畫書圖、年度施工

計畫書圖、採樣計畫

書圖、新舊礦區圖、

礦場關閉計畫及其

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之書圖文件，應由依

法登記執業之採礦

工程技師簽證。但露

天礦場所附之書圖

，得由依法登記執業

之採礦工程技師或

其他相關專業技師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六十九條 礦業

申請所附之探礦

構想書圖、開採構

想書圖、開採及施

工計畫書圖、年度

施工計畫書圖，應

由依法登記執業

之採礦工程技師

簽證；另所附礦場

環境維護計畫應

由依法登記執業

之環境工程技師

簽證。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六十二條 礦業申

請所附之探礦構想

書圖、開採構想書

圖、開採及施工計

畫書圖、年度施工

計畫書圖，應由依

法登記執業之採礦

工程技師簽證；另

所附礦場環境維護

計畫應由依法登記

執業之環境工程技

師簽證。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六十九條 礦業申

第六十二條 礦

業申請所附之

探礦構想書圖

、開採構想書

圖、開採及施

工計畫書圖、

年度施工計畫

書圖，應由依

法登記執業之

採礦工程技師

簽證。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列為第一項，

並配合實務作業，新增須

經採礦工程技師簽證之書

圖文件，另因露天礦場開

發模式與其他工程相近，

並考量採礦工程技師審查

量能，故於但書增訂開放

其他相關專業技師亦得簽

證之規定，並酌作文字修

正。至於地下坑道開採，

因涉及採礦專業之支撐、

爆破、通風、排水及井下

開採等項目，故僅得由採

礦工程技師進行簽證，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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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專業技師

簽證。 

礦場環境維護

計畫應由依法登記

執業之環境工程技

師或其他相關專業

技師簽證。 

政府機關或公

營事業機構為礦業

權者，得由該機關或

事業機構內依法取

得相關科別技師證

書者辦理前二項之

簽證。 

簽證。 

礦場環境維護

計畫應由依法登記

執業之環境工程技

師或其他相關專業

技師簽證。 

政府機關或公

營事業機構為礦業

權者，得由該機關或

事業機構內依法取

得相關科別技師證

書者辦理前二項之

簽證。 

案： 

第六十九條 礦業

申請所附之探礦

構想書圖、開採構

想書圖、開採及施

工計畫書圖、年度

施工計畫書圖，應

由依法登記執業

之採礦工程技師

簽證；另所附礦場

環境維護計畫應

由依法登記執業

之環境工程技師

簽證。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九條 礦業

申請所附之探礦

構想書圖、開採構

想書圖、礦區圖、

探採礦實測圖、開

採及施工計畫書

請所附之探礦構想

書圖、開採構想書

圖、開採及施工計

畫書圖、年度施工

計畫書圖，應由依

法登記執業之採礦

工程技師簽證；另

所附礦場環境維護

計畫應由依法登記

執業之環境工程技

師簽證。 

委員洪申翰等 20 人

提案： 

第六十二條 礦業申

請所附之探礦構想

書圖、開採構想書

圖、礦區圖、探採

礦實測圖、開採及

施工計畫書圖、年

度施工計畫書圖、

採樣計畫書圖、新

舊礦區圖、礦場關

予敘明。 

三、為符合當前環境保護政

策，爰增訂第二項礦場環

境維護計畫應由依法登記

執業之環境工程技師或其

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之規

定。 

四、參酌再生水資源發展條

例第十三條第一項立法例

，增訂第三項規定政府機

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為礦業

權者，第一項及第二項書

圖文件之簽證，得由其依

法取得相關科別技師證書

之員工辦理。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符合當前環境保護政

策，增訂礦場環境維護計

畫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環

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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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年度施工計畫

書圖、採樣計畫書

圖、新舊礦區圖、

礦場關閉計畫及

其他經主管機關

公告之書圖件，應

由依法登記執業

之採礦工程技師

及礦業安全技師

簽證；露天礦場所

附之書圖，得由依

法登記執業之採

礦工程技師或其

他相關專業技師

簽證。但政府機關

或公營事業機構

為礦業權者，得由

該機關或機構內

依法取得相關科

別技師證書者辦

理。 

礦場環境維

閉計畫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公告之書圖

件，應由依法登記

執業之採礦工程技

師簽證；露天礦場

所附之書圖，得由

依法登記執業之採

礦工程技師或其他

相關專業技師簽證

。但政府機關或公

營事業機構為礦業

權者，得由該機關

或機構內依法取得

相關科別技師證書

者辦理。 

礦場環境維護

計畫應由依法登記

執業之環境工程技

師或其他相關專業

技師簽證。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符合當前環境保護政

策，增訂礦場環境維護計

畫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環

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前段配合實務作

業，新增需經採礦工程技

師及礦業安全技師簽證之

書圖，因露天礦場開發模

式與其他工程相近，並考

量採礦工程技師審查量能

，故開放相關工程技師亦

得簽證。 

三、第一項新增但書，參酌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第十

三條第一項立法例，政府

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為礦

業權者，第一項書圖之簽

證，得由其依法取得相關

科別技師證書之員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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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計畫應由依法

登記執業之環境

工程技師或其他

相關專業技師簽

證。 

 

第六十九條 探礦構

想書圖、開採構想

書圖、礦區圖、探

採礦實測圖、開採

及施工計畫書圖、

年度施工計畫書圖

、採樣計畫書圖、

新舊礦區圖、礦場

關閉計畫及其他經

主管機關公告之書

圖文件，應由依法

登記執業之採礦工

程技師簽證。但露

天礦場所附之書圖

，得由依法登記執

業之採礦工程技師

或其他相關專業技

師簽證。 

礦場環境維護

計畫應由依法登記

執業之環境工程技

師或其他相關專業

。 

四、為符合當前環境保護政

策，爰增訂第二項礦場環

境維護計畫應由依法登記

執業之環境工程技師或其

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規定

。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為符合當前環境保護政

策，增訂礦場環境維護計

畫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環

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定。 

二、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符合當前環境保護政

策，增訂礦場環境維護計

畫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環

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定。 

委員洪申翰等 20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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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簽證。 

政府機關或公

營事業機構為礦業

權者，得由該機關

或事業機構內依法

取得相關科別技師

證書者辦理前二項

之簽證。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六十九條 礦業申

請所附之探礦構想

書圖、開採構想書

圖、礦區圖、探採

礦實測圖、開採及

施工計畫書圖、年

度施工計畫書圖、

採樣計畫書圖、新

舊礦區圖、礦場關

閉計畫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公告之書圖

件，應由依法登記

一、第一項前段配合實務作

業，新增需經採礦工程技

師簽證之書圖，因露天礦

場開發模式與其他工程相

近，並考量採礦工程技師

審查量能，故開放相關工

程技師亦得簽證。 

二、第一項新增但書，參酌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第十

三條第一項立法例，政府

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為礦

業權者，第一項書圖之簽

證，得由其依法取得相關

科別技師證書之員工辦理

。 

三、為符合當前環境保護政

策，爰增訂第二項礦場環

境維護計畫應由依法登記

執業之環境工程技師或其

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規定

。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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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之採礦工程技

師簽證；露天礦場

所附之書圖，得由

依法登記執業之採

礦工程技師或其他

相關專業技師簽證

。但政府機關或公

營事業機構為礦業

權者，得由該機關

或機構內依法取得

相關科別技師證書

者辦理。 

礦場環境維護

計畫應由依法登記

執業之環境工程技

師或其他相關專業

技師簽證。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列為第一項，

並配合實務作業，新增須

經採礦工程技師簽證之書

圖文件，另因露天礦場開

發模式與其他工程相近，

並考量採礦工程技師審查

量能，故於但書增訂開放

其他相關專業技師亦得簽

證之規定，並酌作文字修

正。至於地下坑道開採，

因涉及採礦專業之支撐、

爆破、通風、排水及井下

開採等項目，故僅得由採

礦工程技師進行簽證，併

予敘明。 

三、為符合當前環境保護政

策，爰增訂第二項礦場環

境維護計畫應由依法登記

執業之環境工程技師或其

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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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四、參酌再生水資源發展條

例第十三條第一項立法例

，增訂第三項規定政府機

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為礦業

權者，第一項及第二項書

圖文件之簽證，得由其依

法取得相關科別技師證書

之員工辦理。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前段配合實務作

業，新增需經採礦工程技

師簽證之書圖，因露天礦

場開發模式與其他工程相

近，並考量採礦工程技師

審查量能，故開放相關工

程技師亦得簽證。 

三、第一項新增但書，參酌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第十

三條第一項立法例，政府

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為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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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權者，第一項書圖之簽

證，得由其依法取得相關

科別技師證書之員工辦理

。 

四、為符合當前環境保護政

策，爰增訂第二項礦場環

境維護計畫應由依法登記

執業之環境工程技師或其

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規定

。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七十條 主管機關

得派員檢查有關礦

業之簿記或設備，礦

業權者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第七十條 主管機關

得派員檢查有關礦

業之簿記或設備，礦

業權者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七十條 主管機

關得派員檢查有

關礦業之簿記或

設備，礦業權者不

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七十條 主管機

關得派員檢查有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七十條 主管機關

得派員檢查有關礦

業之簿記或設備，

礦業權者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七十條 主管機關

得派員檢查有關礦

業之簿記或設備，

第六十三條 主

管機關得派員

檢查有關礦業

之簿記或設備

，礦業權者不

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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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礦業之簿記或

設備，礦業權者不

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條 主管機

關得派員檢查有

關礦業之簿記或

設備，礦業權者不

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 

礦業權者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條 主管機關

得派員檢查有關礦

業之簿記或設備，

礦業權者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七十一條 礦業權

者或其利害關係人

遇有事故有勘查鄰

接礦區之必要時，得

向主管機關申請派

員會同各該礦業權

者實地勘查。 

申請派員赴礦

業申請地或礦區勘

第七十一條 礦業權

者或其利害關係人

遇有事故有勘查鄰

接礦區之必要時，得

向主管機關申請派

員會同各該礦業權

者實地勘查。 

申請派員赴礦

業申請地或礦區勘

查時，其費用應歸申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七十一條 礦業

權者或其利害關

係人遇有事故有

勘查鄰接礦區之

必要時，得向主管

機關申請派員會

同各該礦業權者

實地勘查。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七十一條 礦業權

者或其利害關係人

遇有事故有勘查鄰

接礦區之必要時，

得向主管機關申請

派員會同各該礦業

權者實地勘查。 

申請派員赴礦

第六十四條 礦

業權者或其利

害關係人遇有

事故有勘查鄰

接礦區之必要

時，得向主管

機關申請派員

會同各該礦業

權者實地勘查

。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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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時，其費用應歸申

請人負擔。 

請人負擔。 申請派員赴

礦業申請地或礦

區勘查時，其費用

應歸申請人負擔。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七十一條 礦業

權者或其利害關

係人遇有事故有

勘查鄰接礦區之

必要時，得向主管

機關申請派員會

同各該礦業權者

實地勘查。 

申請派員赴

礦業申請地或礦

區勘查時，其費用

應歸申請人負擔。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一條 礦業

權者或其利害關

業申請地或礦區勘

查時，其費用應歸

申請人負擔。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七十一條 礦業權

者或其利害關係人

遇有事故有勘查鄰

接礦區之必要時，

得向主管機關申請

派員會同各該礦業

權者實地勘查。 

申請派員赴礦

業申請地或礦區勘

查時，其費用應歸

申請人負擔。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一條 礦業權

者或其利害關係人

遇有事故有勘查鄰

接礦區之必要時，

申請派員

赴礦業申請地

或礦區勘查時

，其費用應歸

申請人負擔。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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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遇有事故有

勘查鄰接礦區之

必要時，得向主管

機關申請派員會

同各該礦業權者

實地勘查。 

申請派員赴

礦業申請地或礦

區勘查時，其費用

應歸申請人負擔。 

得向主管機關申請

派員會同各該礦業

權者實地勘查。 

申請派員赴礦

業申請地或礦區勘

查時，其費用應歸

申請人負擔。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七十二條 主管機

關為探勘某一區域

之礦產，得設立探勘

機構或委託其他相

關機關（構）為之。 

第七十二條 主管機

關為探勘某一區域

之礦產，得設立探勘

機構或委託其他相

關機關（構）為之。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七十二條 主管

機關為探勘某一

區域之礦產，得設

立探勘機構或委

託其他相關機關

（構）為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七十二條 主管

機關為探勘某一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七十二條 主管機

關為探勘某一區域

之礦產，得設立探

勘機構或委託其他

相關機關（構）為

之。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七十二條 主管機

關為探勘某一區域

第六十五條 主

管機關為探勘

某一區域之礦

產，得設立探

勘機構或委託

其他相關機關

（構）為之。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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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之礦產，得設

立探勘機構或委

託其他相關機關

（構）為之。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二條 主管

機關為探勘某一

區域之礦產，得設

立探勘機構或委

託其他相關機關

（構）為之。 

之礦產，得設立探

勘機構或委託其他

相關機關（構）為

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二條 主管機

關為探勘某一區域

之礦產，得設立探

勘機構或委託其他

相關機關（構）為

之。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七十三條 主管機

關為輔導礦業經營

，得就礦業用地之取

得、資金之籌措、器

材之購置、人力之培

訓及技術之開發予

以協助。 

第七十三條 主管機

關為輔導礦業經營

，得就礦業用地之取

得、資金之籌措、器

材之購置、人力之培

訓及技術之開發予

以協助。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七十三條 主管

機關為輔導礦業

經營，得就礦業用

地之取得、資金之

籌措、器材之購置

、人力之培訓及技

術之開發予以協

助。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七十三條 主管機

關為輔導礦業經營

，得就礦業用地之

取得、資金之籌措

、器材之購置、人

力之培訓及技術之

開發予以協助。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第六十六條 主

管機關為輔導

礦業經營，得

就礦業用地之

取得、資金之

籌措、器材之

購置、人力之

培訓及技術之

開發予以協助

。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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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七十三條 主管

機關為輔導礦業

經營，得就礦業用

地之取得、資金之

籌措、器材之購置

、人力之培訓及技

術之開發予以協

助。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三條 主管

機關為輔導礦業

經營，得就礦業用

地之取得、資金之

籌措、器材之購置

、人力之培訓及技

術之開發予以協

助。 

等 17人提案： 

第七十三條 主管機

關為輔導礦業經營

，得就礦業用地之

取得、資金之籌措

、器材之購置、人

力之培訓及技術之

開發予以協助。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三條 主管機

關為輔導礦業經營

，得就礦業用地之

取得、資金之籌措

、器材之購置、人

力之培訓及技術之

開發予以協助。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七十四條 凡專用

第七十四條 凡專用

於海域石油礦、天然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六十七條 凡

專用於海域石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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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海域石油礦、天然

氣礦探勘或開採之

機器、設備及材料，

免徵進口關稅。 

前項機器、設備

及材料之類別，由主

管機關會同財政部

定之。 

氣礦探勘或開採之

機器、設備及材料，

免徵進口關稅。 

前項機器、設備

及材料之類別，由主

管機關會同財政部

定之。 

第七十四條 凡專

用於海域石油礦

、天然氣礦探勘或

開採之機器、設備

及材料，免徵進口

關稅。 

前項機器、設

備及材料之類別

，由主管機關會同

財政部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七十四條 凡專

用於海域石油礦

、天然氣礦探勘或

開採之機器、設備

及材料，免徵進口

關稅。 

前項機器、設

備及材料之類別

，由主管機關會同

財政部定之。 

第七十四條 凡專用

於海域石油礦、天

然氣礦探勘或開採

之機器、設備及材

料，免徵進口關稅

。 

前項機器、設

備及材料之類別，

由主管機關會同財

政部定之。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七十四條 凡專用

於海域石油礦、天

然氣礦探勘或開採

之機器、設備及材

料，免徵進口關稅

。 

前項機器、設

備及材料之類別，

由主管機關會同財

政部定之。 

油礦、天然氣

礦探勘或開採

之機器、設備

及材料，免徵

進口關稅。 

前項機器

、設備及材料

之類別，由主

管機關會同財

政部定之。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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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四條 凡專

用於海域石油礦

、天然氣礦探勘或

開採之機器、設備

及材料，免徵進口

關稅。 

前項機器、設

備及材料之類別

，由主管機關會同

財政部定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四條 凡專用

於海域石油礦、天

然氣礦探勘或開採

之機器、設備及材

料，免徵進口關稅

。 

前項機器、設

備及材料之類別，

由主管機關會同財

政部定之。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七十五條 依本法

取得海域石油礦、天

然氣礦者，於海域內

建立為實施探勘及

開採必要之設備及

裝置時，應設定安全

區。 

前項之必要設

備、裝置及安全區，

第七十五條 依本法

取得海域石油礦、天

然氣礦者，於海域內

建立為實施探勘及

開採必要之設備及

裝置時，應設定安全

區。 

前項之必要設

備、裝置及安全區，

不得妨礙國際航行。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七十五條 依本

法取得海域石油

礦、天然氣礦者，

於海域內建立為

實施探勘及開採

必要之設備及裝

置時，應設定安全

區。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七十五條 依本法

取得海域石油礦、

天然氣礦者，於海

域內建立為實施探

勘及開採必要之設

備及裝置時，應設

定安全區。 

前項之必要設

第六十八條 依

本法取得海域

石油礦、天然

氣礦者，於海

域內建立為實

施探勘及開採

必要之設備及

裝置時，應設

定安全區。 

前項之必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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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妨礙國際航行。 

第一項所建立

之設備、裝置及安全

區，應妥為通告，並

應設置警戒標幟，以

顯示其存在。 

第一項所建立

之設備、裝置及安全

區，應妥為通告，並

應設置警戒標幟，以

顯示其存在。 

前項之必要

設備、裝置及安全

區，不得妨礙國際

航行。 

第一項所建

立之設備、裝置及

安全區，應妥為通

告，並應設置警戒

標幟，以顯示其存

在。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七十五條 依本

法取得海域石油

礦、天然氣礦者，

於海域內建立為

實施探勘及開採

必要之設備及裝

置時，應設定安全

區。 

前項之必要

設備、裝置及安全

備、裝置及安全區

，不得妨礙國際航

行。 

第一項所建立

之設備、裝置及安

全區，應妥為通告

，並應設置警戒標

幟，以顯示其存在

。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七十五條 依本法

取得海域石油礦、

天然氣礦者，於海

域內建立為實施探

勘及開採必要之設

備及裝置時，應設

定安全區。 

前項之必要設

備、裝置及安全區

，不得妨礙國際航

行。 

要設備、裝置

及安全區，不

得妨礙國際航

行。 

第一項所

建立之設備、

裝置及安全區

，應妥為通告

，並應設置警

戒標幟，以顯

示其存在。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536 

 

536 

 

536 

 

區，不得妨礙國際

航行。 

第一項所建

立之設備、裝置及

安全區，應妥為通

告，並應設置警戒

標幟，以顯示其存

在。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五條 依本

法取得海域石油

礦、天然氣礦者，

於海域內建立為

實施探勘及開採

必要之設備及裝

置時，應設定安全

區。 

前項之必要

設備、裝置及安全

區，不得妨礙國際

航行。 

第一項所建立

之設備、裝置及安

全區，應妥為通告

，並應設置警戒標

幟，以顯示其存在

。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五條 依本法

取得海域石油礦、

天然氣礦者，於海

域內建立為實施探

勘及開採必要之設

備及裝置時，應設

定安全區。 

前項之必要設

備、裝置及安全區

，不得妨礙國際航

行。 

第一項所建立

之設備、裝置及安

全區，應妥為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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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所建

立之設備、裝置及

安全區，應妥為通

告，並應設置警戒

標幟，以顯示其存

在。 

，並應設置警戒標

幟，以顯示其存在

。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七十六條  

 

第七十六條 中華民

國八十四年十月二

十日前已核定之礦

業用地，未曾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且面積

大於二公頃者，其礦

業權者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最近五年內年平

均生產量在五萬

公噸以上或位於

保安林或自來水

水質水量保護區

者，應自本法中華

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六十五條 符合

開發行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細

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且未曾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之已

核定礦業用地，其

礦業權者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最近五年內年

平均生產量在

五萬公噸以上

，應自本法中華

民國○年○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五十八條之一 符

合開發行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細目

及範圍認定標準，

且未曾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之已核定礦

業用地，其礦業權

者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最近五年內年

平均生產量在五

萬公噸以上，應

自本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後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發布施行前，已進行而

未完成之開發行為，依環

境影響評估法第二十八條

規定，應於必要時提出環

境影響調查、分析及提出

因應對策，於資源合理開

發之計畫架構下，監控開

發行為對環境變化之持續

影響及互動，合先敘明。 

三、第一項說明如下： 

(一)本法為期更周延踐

行環境保護，預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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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日起算三年

內，準用環境影響

評估法第五條及

相關規定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二、最近五年內年平

均生產量未達五

萬公噸且非位於

保安林或自來水

水質水量保護區

者，應自本法○年

○月○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之日起

算五年內準用環

境影響評估法第

二十八條及相關

規定辦理環境影

響之調查、分析，

並提出因應對策

，送經中央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核准

後，切實執行。 

○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後三年

內，準用環境影

響評估法第五

條等相關規定

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二、最近五年內年

平均生產量未

達五萬公噸，應

自本法○年○

月○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後五

年內準用環境

影響評估法第

五條等相關規

定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 

前項環境影

響評估提送起三

年內，得繼續其開

採行為；審核期間

三年內，準用環

境影響評估法第

五條等相關規定

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二、最近五年內年

平均生產量未達

五萬公噸，應自

本法○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後五年內準用

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五條等相關規

定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前項環境影響

評估提送起三年內

，得繼續其開採行

為；審核期間並應

依相關法規辦理礦

場作業管理、水土

保持處理與環境維

減輕開發行為造成

之不良影響，在推動

已開採礦業用地永

續經營並兼顧環境

維護等目的之基礎

下，爰明定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細目及範圍認定

標準發布施行前（即

八十四年十月二十

日前）已核定之礦業

用地，未曾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且面積大

於二公頃者，應以是

否位於第一款所定

二區位，或五年內平

均年產量五萬公噸

為界，分別準用環境

影響評估法第五條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或第二十八條環境

影響之調查、分析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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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規定辦

理環境影響評估者

，於提送相關資料及

審查期間，得繼續進

行探採礦工程，並應

依相關法規辦理礦

場作業管理、水土保

持處理與環境維護

及相關安全措施。 

礦業權者未依

第一項期限辦理，經

主管機關依第八十

一條第七款規定處

罰並限期辦理，屆期

仍未辦理者，廢止該

礦業用地之核定。 

礦業權者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辦

理原核定礦業用地

之環境影響評估，經

中央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審查應繼續進

並應依相關法規

辦理礦場作業管

理、水土保持處理

與環境維護及相

關安全措施。 

礦業權者就

已核定礦業用地

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辦理環境影

響評估者，於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結

論公告之日起十

年內礦業權到期

，而需辦理展限，

不適用環境影響

評估法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相關規

定；該次礦業權展

限之核准年限不

得逾十年。 

礦業權者未

依第一項期限辦

護及相關安全措施

。 

礦業權者就已

核定礦業用地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辦

理環境影響評估者

，於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結論公告之日

起十年內礦業權到

期，而需辦理展限

，不適用環境影響

評估法辦理環境影

響評估相關規定；

該次礦業權展限之

核准年限不得逾十

年。 

礦業權者未依

第一項期限辦理者

，主管機關應廢止

其礦業用地之核定

。 

礦業權者應依

提出因應對策等相

關規定辦理，以達分

級管理之效。 

(二)又考量本條施行後

，辦理相關環境影響

評估事項之需求將

於短時間內增加，相

關礦業技師人數恐

無法順暢消化案量

，宜給予相關緩衝執

行期間，爰於第一款

及第二款分級補辦

環境影響評估之規

定，分別給予三年及

五年之執行緩衝期

間。 

(三)另就預防原則與環

境影響評估制度之

目的觀之，未曾開發

與正在開發中之礦

業用地情況顯有不

同，對環境保護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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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第二階段環境影

響評估者，應於審查

結論送達之次日起

三年內，編製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書初稿

，向主管機關提出。

但情形特殊者，得於

期限屆滿前，經主管

機關核准後展延一

次，展延期間不得超

過一年。屆期未提出

者，應自期限屆滿之

日起停止探採礦工

程。 

礦業權者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辦

理原核定礦業用地

之環境影響評估，經

中央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通知主管機關

審查認定不應開發

或其補正未符相關

理者，主管機關應

廢止其礦業用地

之核定。 

礦業權者應

依第一項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結論

內容辦理，主管機

關應依審查結論

命礦業權者切實

執行；如審查結論

認定有不應開發

之情事，主管機關

應廢止其全部或

一部礦業用地之

核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六十五條 符合

開發行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細

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且未曾實施環

第一項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結論內容辦

理，主管機關應依

審查結論核定或廢

止其礦業用地。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六十五條 開發行

為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發布施行前

，未曾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且面積大

於二公頃之原核定

礦業用地，其礦業

權者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原核定礦業用

地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應自本

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

之重點自有所異，未

曾開發者，應於開發

前審慎評估環境對

於該開發行為之耐

受程度，以考量可否

進行開發；正在開發

中者，則應考量持續

進行之開發行為狀

況，例如開發計畫之

管理架構，是否如實

辦理水土保持及環

境復育計畫等，以辦

理合適之環境影響

評估，併予敘明。 

四、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

規定辦理期間，參酌水土

保持法第三十八條之二第

二項規定之精神，並考量

礦業權仍在有效期限內，

爰為第二項規定，明定得

繼續探採礦工程，其礦場

作業並應依水土保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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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者，應自主管機

關通知之日起停止

探採礦工程，並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認定不應開發者

，得於審查結論送

達之次日起一年

內，提出替代方案

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重新送審；屆

期未提出、經中央

環境保護主管機

關通知主管機關

其補正未符相關

規定或提出之替

代方案仍經審查

認定不應開發者

，廢止該礦業用地

之核定。 

二、補正未符相關規

定者，得自主管機

關通知之次日起

境影響評估之已

核定礦業用地，其

礦業權者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最近五年內年

平均生產量在

五萬公噸以上

，應自本法中華

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後三年

內，準用環境影

響評估法第五

條等相關規定

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二、最近五年內年

平均生產量未

達五萬公噸，應

自本法○年○

月○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後五

條文施行後三年

內，準用環境影

響評估法第五條

等相關規定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一)位於國家公

園。 

(二)位於野生動

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 

(三)位於重要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

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

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

區。 

(五)位於原住民

保留地。 

(六)位於水庫集

地等相關機關之規範辦理

。 

五、第三項規定未於期限內

補辦環境影響評估者，經

主管機關處以罰鍰並限期

辦理，屆期未辦理者，廢

止該礦業用地之核定。 

六、第四項明定礦業權者如

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經評估後

仍須辦理第二階段環境影

響評估程序者，應於第一

階段審查結論送達之次日

起，三年內向主管機關提

出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

稿。礦業權者如有特殊情

況，主管機關得徵詢中央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意見判

斷得否展延，且該展延以

一次為限。礦業權者於三

年內未提出或展延後仍未

提出者，即應停止探採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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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內，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重新

送審，屆期未辦理

、經中央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通知主

管機關其補正仍

未符相關規定或

審查認定未通過

者，廢止該礦業用

地之核定。 

礦業權者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辦

理環境影響之調查

、分析，並提出因應

對策，經中央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通知主

管機關其補正未符

相關規定者，應自主

管機關通知之日起

停止探採礦工程，並

得自主管機關通知

之次日起，依第一項

年內準用環境

影響評估法第

五條等相關規

定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 

前項環境影

響評估提送起三

年內，得繼續其開

採行為；審核期間

並應依相關法規

辦理礦場作業管

理、水土保持處理

與環境維護及相

關安全措施。 

礦業權者就

已核定礦業用地

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辦理環境影

響評估者，於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結

論公告之日起十

年內礦業權到期

水區。 

(七)位於海拔高

度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八)位於都市計

畫農業區或

保護區。 

(九)位於特定農

業區之農業

用地或一般

農業區之農

業用地。 

(十)位於海域。但

未涉及鑽井

或開挖之探

礦，或屬天然

氣礦或石油

礦，未達油氣

生產階段之

探勘鑽井，不

在此限。 

(十一)位於保安

工程。 

七、第五項明定礦業權者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原

核定礦業用地之環境影響

評估，如有中央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審查認定不應開

發或通知主管機關其補正

未符相關規定之情形，自

主管機關通知之日起應停

止探採及應辦理事項說明

如下： 

(一)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經主管機關審查

認定不應開發者，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不

得為開發行為之許

可。但開發單位得另

行提出替代方案，重

新送主管機關審查」

，參考該條文但書，

於第一款明定，倘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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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再次提出申

請。 

依前三項規定

停止探採礦工程者

，於環境影響評估經

中央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審查結論為通

過，或調查、分析及

因應對策經其核准

後，礦業權者始得申

請恢復探採礦工程。 

礦業權者應依

第一項第一款環境

影響評估書件、審查

結論內容或第二款

中央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核准之因應對

策辦理。 

，而需辦理展限，

不適用環境影響

評估法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相關規

定；該次礦業權展

限之核准年限不

得逾十年。 

礦業權者未

依第一項期限辦

理者，主管機關應

廢止其礦業用地

之核定。 

礦業權者應

依第一項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結論

內容辦理，主管機

關應依審查結論

命礦業權者切實

執行；如審查結論

認定有不應開發

之情事，主管機關

應廢止其全部或

林。 

(十二)位於自來

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 

(十三)位於土石

流潛勢溪流。 

二、前款以外之原

核定礦業用地，

應自本法中華民

國○年○月○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

後五年內，準用

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二十八條規定

辦理環境影響之

調查、分析，並

提出因應對策，

送經中央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核准

後，切實執行。 

前項環境影響

評估提送及審核期

定不應開發者，得於

審查結論送達之次

日起一年內，提出替

代方案重新送審，倘

未辦理、補正未符相

關規定，或仍認定不

應開發者，則廢止該

礦業用地之核定。 

(二)於第二款明定，於補

正未符相關規定者

，自主管機關通知之

次日起一年內，得重

新送審；倘未辦理、

補正仍未符相關規

定或審查認定未通

過者，廢止該礦業用

地之核定。 

八、第六項明定礦業權者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環

境影響之調查、分析，並

提出因應對策，經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通知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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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礦業用地之

核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六條 開發

行為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細目及

範圍認定標準發

布施行前，未曾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之原核定礦業用

地，其礦業權者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最近五年內年

平均生產量在

五萬公噸以上

、位於環境敏感

地區、保安林或

位於自來水水

質水量保護區

者，應自本法中

華民國○年○

間，得繼續其開採

行為，並應依相關

法規辦理礦場作業

管理、水土保持處

理與環境維護及相

關安全措施。 

礦業權者未依

第一項期限辦理者

，主關機關應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廢止其礦業

用地之核定。 

礦業權者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辦

理原核定礦業用地

之環境影響評估，

經中央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審查認定不

應開發或通知主管

機關期補正未符相

關規定者，即應停

止探採礦工程，並

機關其補正未符相關規定

者，自主管機關通知之日

起應立即停止探採礦工程

，並明定補正未符相關規

定者，得自主管機關通知

之次日起，再次提出申請

；至於停工後是否構成修

正條文第四十二條第一款

規定之事由，則視個案情

節判斷，併予敘明。 

九、另第五項及第六項所稱

主管機關通知之日係指送

達生效日，併予敘明。 

十、第七項明定依第四項、

第五項及第六項規定停止

探採礦工程者，於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結論

為通過或調查、分析並提

出因應對策獲核准後，始

得恢復探採礦工程。 

十一、第八項規定礦業權者

應依第一項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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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後三

年內，準用環境

影響評估法第

五條及相關規

定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 

二、最近五年內年

平均生產量未

達五萬公噸，應

自本法○年○

月○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後三

年內準用環境

影響評估法第

二十八條及相

關規定辦理環

境影響之調查

、分析，並提出

因應對策，送經

中央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核准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認定不應開發

者，除無替代方

可重新送審，應

廢止其礦業用地

核定外，得於審

查結論送達之次

日起一年內，提

出替代方案重新

送審，屆期未提

出、通知主管機

關其補正未符相

關規定或提出仍

經中央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審查認

定不應開發者，

廢止其礦業用地

之核定。 

二、於補正未符相

關規定者，自主

管機關通知送達

之次日起一年內

審查結論內容或中央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核准之因應

對策辦理，如未辦理，依

修正條文第七十八條第一

項第三款及第八十一條第

八款規定處罰。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求資源合理開發、環

境保護永續經營等目的，

並考量環境影響評估案量

之消化，爰於第一項明定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發布施行前，面積大

於二公頃且未曾實施過環

境影響評估之已核定礦業

用地，應區分開採量準用

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並考量

礦業技師及環評主管機關

順利消耗案量，區分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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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切實執行。 

前項環境影

響評估提送及審

核期間，得繼續其

開採行為，並應依

相關法規辦理礦

場作業管理、水土

保持處理與環境

維護及相關安全

措施。 

礦業權者未

依第一項期限辦

理者，主管機關應

依第八十一條第

五款規定處罰並

限期改善，屆期仍

未改善者，廢止該

礦業用地之核定。 

礦業權者依

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辦理原核定礦

業用地之環境影

，得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重新送

審，屆期未辦理

、通知主管機關

其補正仍未符相

關規定或經中央

環境保護主管機

關審查認定未通

過者，廢止其礦

業用地之核定。 

礦業權者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辦

理環境影響之調查

、分析，並提出因

應對策，經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通

知主管機關其補正

未符相關規定者，

即應停止探採礦工

程。 

前項補正未符

相關規定者，自主

最近五年內平均生產量在

五萬公噸以上者，應於本

法修正條文施行後三年內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生產

量低於五萬公噸者，則應

於五年內：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

規定辦理期間，考量礦業

權仍在有效期限內，參酌

水土保持法第三十八條之

二第二項規定之精神，並

衡量對環境之影響及永續

利用，爰為第二項規定，

明定自環境影響評估提送

起三年內得繼續開採，其

礦場作業應依水保、土地

等相關機關之規範辦理。 

四、礦業權者就已核定礦業

用地已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者，

如其十年內礦業權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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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評估，經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

審查應繼續進行

第二階段環境影

響評估者，應於審

查結論送達之次

日起三年內，編製

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書初稿，向主管

機關提出，但情形

特殊者，得於期限

屆滿前，經主管機

關核准後展延一

次，展延期間不得

超過一年。屆期未

提出者，即應停止

探採礦工程。 

礦業權者依

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辦理原核定礦

業用地之環境影

響評估，經中央環

管機關通知送達之

次日起，得依第一

項第二款再次提出

申請。 

依第五項及第

六項規定停者探採

礦工程者，於環境

影響評估經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審

查結論為通過，或

調查、分析及因應

對策經其核准後，

礦業權者始得申請

恢復探採礦工程。 

礦業權者應依

第一項第一款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結論

內容或第二款中央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核准之因應對策辦

理。 

委員洪申翰等 20 人

而須辦理礦業權展限，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即應

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為

免在短時間重複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之時間、勞力、

費用浪費，爰於第三項規

定，礦業權者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辦理之環境影響

評估，其審查結論公告之

日起十年內礦業權到期，

而須辦理展限者，排除礦

業權展限適用環境影響評

估法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

相關規定，又為避免礦業

權者展限期間過長，期間

無法為環境影響評估檢視

，爰明定該次礦業權展限

之核准年限不得逾十年，

則礦業權者最長將在第一

項第一款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結論公告日起二十年會

因礦業權展限，適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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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護主管機關

審查認定不應開

發或通知主管機

關其補正未符相

關規定者，即應停

止探採礦工程，並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認定不應開發

者，得於審查結

論送達之次日

起一年內，提出

替代方案依第

一項第一款規

定重新送審，屆

期未提出、經中

央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通知主

管機關其補正

未符相關規定

或提出仍經中

央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審查認

提案： 

第七十五條之一 開

發行為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發布施

行前，未曾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且面

積大於二公頃之原

核定礦業用地，其

礦業權者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原核定礦業用

地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應自本

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後三年

內，準用環境影

響評估法第五條

等相關規定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一)位於國家公

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 

五、第四項規定未於期限內

補辦環境影響評估者，主

管機關應處以罰則並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廢

止其礦業用地之核定。 

六、第五項規定經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通過後，礦業權

者即應依照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結論實施開發行為，

主管機關即應依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結論命礦業權者

切實執行。如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結論認定有不應該

開發之情事，主管機關應

依認定不應開發之理由及

範圍，廢止其全部或一部

礦業用地之核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求資源合理開發、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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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應開發者

，廢止該礦業用

地之核定。 

二、於補正未符相

關規定者，自主

管機關通知送

達之次日起一

年內，得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

重新送審，屆期

未辦理、經中央

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通知主管

機關其補正仍

未符相關規定

或經中央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

審查認定未通

過者，廢止該礦

業用地之核定。 

礦業權者依

第一項第二款規

園。 

(二)位於野生動

物保護區或

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 

(三)位於重要濕

地。 

(四)位於臺灣沿

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

畫核定公告

之自然保護

區。 

(五)位於原住民

保留地。 

(六)位於水庫集

水區。 

(七)位於海拔高

度一千五百

公尺以上。 

(八)位於都市計

畫農業區或

境保護永續經營等目的，

並考量環境影響評估案量

之消化，爰於第一項明定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發布施行前，面積大

於二公頃且未曾實施過環

境影響評估之已核定礦業

用地，應區分開採量準用

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並考量

礦業技師及環評主管機關

順利消耗案量，區分為於

最近五年內平均生產量在

五萬公噸以上者，應於本

法修正條文施行後三年內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生產

量低於五萬公噸者，則應

於五年內：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

規定辦理期間，考量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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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理環境影響

之調查、分析，並

提出因應對策，經

中央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通知主管

機關其補正未符

相關規定者，即應

停止探採礦工程。 

前項補正未

符相關規定者，自

主管機關通知送

達之次日起，得依

第一項第二款再

次提出申請。 

依第四項至

第六項規定停止

探採礦工程者，於

環境影響評估經

中央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審查結論

為通過，或調查、

分析及因應對策

保護區。 

(九)位於特定農

業區之農業

用地或一般

農業區之農

業用地。 

(十)位於海域。但

未涉及鑽井

或開挖之探

礦，或屬天然

氣礦或石油

礦，未達油氣

生產階段之

探勘鑽井，不

在此限。 

(十一)位於保安

林。 

(十二)位於自來

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 

(十三)位於土石

流潛勢溪流。 

權仍在有效期限內，參酌

水土保持法第三十八條之

二第二項規定之精神，並

衡量對環境之影響及永續

利用，爰為第二項規定，

明定自環境影響評估提送

起三年內得繼續開採，其

礦場作業應依水保、土地

等相關機關之規範辦理。 

四、礦業權者就已核定礦業

用地已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者，

如其十年內礦業權到期，

而須辦理礦業權展限，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即應

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為

免在短時間重複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之時間、勞力、

費用浪費，爰於第三項規

定，礦業權者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辦理之環境影響

評估，其審查結論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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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其核准後，礦業

權者始得申請恢

復探採礦工程。 

礦業權者應

依第一項第一款

環境影響評估書

件、審查結論內容

或第二款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

核准之因應對策

辦理。 

 

二、前款以外之原

核定礦業用地，

應自本法中華民

國○年○月○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

後五年內，準用

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二十八條規定

辦理環境影響之

調查、分析，並

提出因應對策，

送經中央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核准

後，切實執行。 

前項環境影響

評估提送及審核期

間，得繼續其開採

行為，並應依相關

法規辦理礦場作業

管理、水土保持處

理與環境維護及相

關安全措施。 

日起十年內礦業權到期，

而須辦理展限者，排除礦

業權展限適用環境影響評

估法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

相關規定，又為避免礦業

權者展限期間過長，期間

無法為環境影響評估檢視

，爰明定該次礦業權展限

之核准年限不得逾十年，

則礦業權者最長將在第一

項第一款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結論公告日起二十年會

因礦業權展限，適用環境

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 

五、第四項規定未於期限內

補辦環境影響評估者，主

管機關應處以罰則並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廢

止其礦業用地之核定。 

六、第五項規定經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通過後，礦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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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權者就已

核定礦業用地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辦

理環境影響評估者

，於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結論公告之日

起十年內礦業權到

期，而需辦理展限

，不適用環境影響

評估法辦理環境影

響評估相關規定；

該次礦業權展限之

核准年限不得逾十

年。 

礦業權者未依

第一項期限辦理者

，主關機關應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廢止其礦業

用地之核定。 

礦業權者應依

第一項環境影響評

者即應依照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結論實施開發行為，

主管機關即應依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結論命礦業權者

切實執行。如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結論認定有不應該

開發之情事，主管機關應

依認定不應開發之理由及

範圍，廢止其全部或一部

礦業用地之核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依據現行環境影響評估

法，該法施行前已進行而

未完成之開發行為，依環

境影響評估法第二十八條

規定，應於必要時提出環

境影響調查、分析及提出

因應對策，於資源合理開

發之計畫架構下，監控開

發行為對環境變化之持續

影響及互動，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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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審查結論內容辦

理，主管機關應依

審查結論命礦業權

者切實執行；如審

查結論認定有不應

開發之情事，主管

機關應廢止其全部

或一部礦業用地之

核定。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七十六條 中華民

國八十四年十月二

十日前已核定之礦

業用地，未曾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且面

積大於二公頃者，

其礦業權者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最近五年內年

平均生產量在五

萬公噸以上或位

三、明定第一項，說明如下

： 

(一)本法為期更周延踐

行環境保護，預防及

減輕開發行為造成

之不良影響，在推動

已開採礦業用地永

續經營並兼顧環境

維護等目的之基礎

下，爰於第一項明定

「開發行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細目

及範圍認定標準」發

布施行前，未曾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原核

定礦業用地，應以是

否位於第一款所定

之區位，或五年內平

均年產量五萬公噸

為界，分別準用環境

影響評估法第五條

的環境影響評估或



 

554 

 

554 

 

554 

 

於保安林或自來

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者，應自本法

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之日起算

三年內，準用環

境影響評估法第

五條及相關規定

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二、最近五年內年

平均生產量未達

五萬公噸且非位

於保安林或自來

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者，應自本法

○年○月○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之

日起算五年內準

用環境影響評估

法第二十八條及

第二十八條的環境

影響之調查、分析並

提出因應對策等相

關規定辦理環境影

響評估，以達分級管

理之效。 

(二)又考量本條施行後

，辦理相關環境影響

評估事項之需求將

於短時間內增加，相

關礦業技師人數恐

無法順暢消化案量

，宜給予相關緩衝執

行期間，爰於第一項

分級補辦環境影響

評估之規定，給予三

年之執行緩衝期間。 

(三)另就預防原則與環

境影響評估制度之

目的觀之，未曾開發

與正在開發中之礦

業用地情況顯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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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辦理環

境影響之調查、

分析，並提出因

應對策，送經中

央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核准後，切

實執行。 

依前項規定辦

理環境影響評估者

，於提送相關資料

及審查期間，得繼

續進行探採礦工程

，並應依相關法規

辦理礦場作業管理

、水土保持處理與

環境維護及相關安

全措施。 

礦業權者未依

第一項期限辦理，

經主管機關依第八

十一條第七款規定

處罰並限期辦理，

同，對環境保護著力

之重點自有所異，未

曾開發者，應於開發

前審慎評估環境對

於該開發行為之耐

受程度，以考量可否

進行開發；正在開發

中者，則應考量持續

進行之開發行為狀

況，例如開發計畫之

管理架構，是否如實

辦理水保及環境復

育計畫等，以辦理合

適之環境影響評估

，併予陳明。 

四、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

規定辦理期間，參酌水土

保持法第三十八條之二第

二項規定之精神，並考量

礦業權仍在有效期限內，

爰為第二項規定，明定得

繼續開採，其礦場作業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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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期仍未辦理者，

廢止該礦業用地之

核定。 

礦業權者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辦

理原核定礦業用地

之環境影響評估，

經中央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審查應繼續

進行第二階段環境

影響評估者，應於

審查結論送達之次

日起三年內，編製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書初稿，向主管機

關提出。但情形特

殊者，得於期限屆

滿前，經主管機關

核准後展延一次，

展延期間不得超過

一年。屆期未提出

者，應自期限屆滿

應依水保、土地等相關機

關之規範辦理。 

五、第三項規定未於期限內

補辦環境影響評估者，主

管機關應處以罰則並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廢

止該礦業用地之核定。 

六、第四項明定礦業權者如

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經評估後

仍需辦理第二階段環評程

序，應於第一階段審查結

論送達後，三年內向主管

機關提出初稿。礦業權者

如有特殊情況，主管機關

得徵詢中央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意見判斷得否展延，

且該展延以一次為限。礦

業權者於三年內未提出或

展延後仍未提出者，即應

停止開採。 

七、第五項明定礦業權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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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停止探採礦

工程。 

礦業權者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辦

理原核定礦業用地

之環境影響評估，

經中央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通知主管機

關審查認定不應開

發或其補正未符相

關規定者，應自主

管機關通知之日起

停止探採礦工程，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 

一、認定不應開發

者，得於審查結

論送達之次日起

一年內，提出替

代方案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重新

送審；屆期未提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原

核定礦業用地之環境影響

評估，如有中央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審查認定不應開

發或通知主管機關其補正

未符相關規定之情形，即

應停止探採及應辦理事項

說明如下： 

(一)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經主管機關審查

認定不應開發者，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不

得為開發行為之許

可。但開發單位得另

行提出替代方案，重

新送主管機關審查」

，參考該條文但書，

於第一款明定，倘認

定不應開發者，得於

審查結論送達之次

日起一年內，提出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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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經中央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通

知主管機關其補

正未符相關規定

或提出之替代方

案仍經審查認定

不應開發者，廢

止該礦業用地之

核定。 

二、補正未符相關

規定者，得自主

管機關通知之次

日起一年內，依

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重新送審，屆

期未辦理、經中

央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通知主管機

關其補正仍未符

相關規定或審查

認定未通過者，

廢止該礦業用地

代方案重新送審，倘

未辦理、補正未符相

關規定，或仍認定不

應開發者，則廢止該

礦業用地之核定。 

(二)於第二款明定，於補

正未符相關規定者

，自主管機關通知送

達之次日起一年內

，得重新送審；倘未

辦理、補正仍未符相

關規定或認定未通

過者，廢止該礦業用

地之核定。 

八、第六項明定礦業權者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環

境影響之調查、分析，並

提出因應對策，經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通知主管

機關其補正未符相關規定

者，應立即停止探採礦工

程。 



 

559 

 

559 

 

559 

 

之核定。 

礦業權者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辦

理環境影響之調查

、分析，並提出因

應對策，經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通

知主管機關其補正

未符相關規定者，

應自主管機關通知

之日起停止探採礦

工程，並得自主管

機關通知之次日起

，依第一項第二款

再次提出申請。 

依前三項規定

停止探採礦工程者

，於環境影響評估

經中央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審查結論為

通過，或調查、分

析及因應對策經其

九、第七項明定依第六項補

正未符相關規定者，得於

送達次日後，再次提出申

請。 

十、第八項明定依第四項、

第五項及第六項規定停止

探採礦工程者，於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結論

為通過或調查、分析並提

出因應對策獲核准後，始

得恢復開採。 

十一、第九項規定礦業權者

應依第一項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結論內容或中央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核准之因應

對策辦理，如未辦理，依

修正條文第七十八條第一

項第三款及第八十一條第

六款規定處罰。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求資源合理開發、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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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後，礦業權者

始得申請恢復探採

礦工程。 

礦業權者應依

第一項第一款環境

影響評估書件、審

查結論內容或第二

款中央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核准之因應

對策辦理。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六條 開發行

為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發布施行前

，未曾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且面積大

於二公頃之原核定

礦業用地，其礦業

權者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境保護永續經營等目的，

並考量環境影響評估案量

之消化，爰於第一項明定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發布施行前，面積大

於二公頃且未曾實施過環

境影響評估之已核定礦業

用地，應區分開採量準用

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並考量

礦業技師及環評主管機關

順利消耗案量，區分為於

最近五年內平均生產量在

五萬公噸以上者，應於本

法修正條文施行後三年內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生產

量低於五萬公噸者，則應

於五年內：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 

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

規定辦理期間，考量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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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近五年內年

平均生產量在五

萬公噸以上、位

於保安林或位於

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者，應自

本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

之條文施行後三

年內，準用環境

影響評估法第五

條及相關規定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 

二、最近五年內年

平均生產量未達

五萬公噸，應自

本法○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後五年內準用

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二十八條及相

權仍在有效期限內，參酌

水土保持法第三十八條之

二第二項規定之精神，並

衡量對環境之影響及永續

利用，爰為第二項規定，

明定自環境影響評估提送

起三年內得繼續開採，其

礦場作業應依水保、土地

等相關機關之規範辦理。 

四、礦業權者就已核定礦業

用地已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者，

如其十年內礦業權到期，

而須辦理礦業權展限，依

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即應

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為

免在短時間重複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之時間、勞力、

費用浪費，爰於第三項規

定，礦業權者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辦理之環境影響

評估，其審查結論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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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辦理環境

影響之調查、分

析，並提出因應

對策，送經中央

環境保護主管機

關核准後，切實

執行。 

前項環境影響

評估提送及審核期

間，得繼續其開採

行為，並應依相關

法規辦理礦場作業

管理、水土保持處

理與環境維護及相

關安全措施。 

礦業權者未依

第一項期限辦理者

，主管機關應依第

八十一條第五款規

定處罰並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

，廢止該礦業用地

日起十年內礦業權到期，

而須辦理展限者，排除礦

業權展限適用環境影響評

估法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

相關規定，又為避免礦業

權者展限期間過長，期間

無法為環境影響評估檢視

，爰明定該次礦業權展限

之核准年限不得逾十年，

則礦業權者最長將在第一

項第一款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結論公告日起二十年會

因礦業權展限，適用環境

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 

五、第四項規定未於期限內

補辦環境影響評估者，主

管機關應處以罰則並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廢

止其礦業用地之核定。 

六、第五項規定經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通過後，礦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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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核定。 

礦業權者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辦

理原核定礦業用地

之環境影響評估，

經中央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審查應繼續

進行第二階段環境

影響評估者，應於

審查結論送達之次

日起三年內，編製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書初稿，向主管機

關提出，但情形特

殊者，得於期限屆

滿前，經主管機關

核准後展延一次，

展延期間不得超過

一年。屆期未提出

者，即應停止探採

礦工程。 

礦業權者依第

者即應依照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結論實施開發行為，

主管機關即應依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結論命礦業權者

切實執行。如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結論認定有不應該

開發之情事，主管機關應

依認定不應開發之理由及

範圍，廢止其礦業用地之

核定。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依據現行環境影響評估

法，該法施行前已進行而

未完成之開發行為，依環

境影響評估法第二十八條

規定，應於必要時提出環

境影響調查、分析及提出

因應對策，於資源合理開

發之計畫架構下，監控開

發行為對環境變化之持續

影響及互動，合先敘明。 



 

564 

 

564 

 

564 

 

一項第一款規定辦

理原核定礦業用地

之環境影響評估，

經中央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審查認定不

應開發或通知主管

機關其補正未符相

關規定者，即應停

止探採礦工程，並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認定不應開發

者，得於審查結

論送達之次日起

一年內，提出替

代方案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重新

送審，屆期未提

出、經中央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通

知主管機關其補

正未符相關規定

或提出仍經中央

三、明定第一項，說明如下

： 

(一)本法為期更周延踐

行環境保護，預防及

減輕開發行為造成

之不良影響，在推動

已開採礦業用地之

資源合理開發、環境

保護永續經營等目

的之基礎下，爰參酌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細目及

範圍認定標準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至第 10 目之規定

，以「原核定礦業用

地位於本條第 1款第

1目至第13目之環境

敏感區域」為區分標

準，分別準用環境影

響評估法第五條之

環境影響評估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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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主管機

關審查認定不應

開發者，廢止該

礦業用地之核定

。 

二、於補正未符相

關規定者，自主

管機關通知送達

之次日起一年內

，得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重新送

審，屆期未辦理

、經中央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通知

主管機關其補正

仍未符相關規定

或經中央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審查

認定未通過者，

廢止該礦業用地

之核定。 

礦業權者依第

二十八條之環境影

響之調查、分析並提

出因應對策等相關

規定辦理，藉由對探

、採礦行為對環境影

響之程度區分，以達

分級管理之效。 

(二)考量本條施行後，辦

理相關環境影響評

估事項之需求將於

短時間內增加，為能

順暢消化案量，應給

予相關緩衝執行期

間，爰於第一項分級

補辦環境影響評估

之規定，分別給予三

年及五年之執行緩

衝期間。 

四、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

規定辦理期間，參酌水土

保持法第三十八條之二第

二項規定之精神，並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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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第二款規定辦

理環境影響之調查

、分析，並提出因

應對策，經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通

知主管機關其補正

未符相關規定者，

即應停止探採礦工

程。 

前項補正未符

相關規定者，自主

管機關通知送達之

次日起，得依第一

項第二款再次提出

申請。 

依第四項至第

六項規定停止探採

礦工程者，於環境

影響評估經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審

查結論為通過，或

調查、分析及因應

礦業權仍在有效期限內，

爰為第二項規定，明定得

繼續開採，其礦場作業並

應依水保、土地等相關機

關規範辦理。 

五、第三項規定未於期限內

補辦環境影響評估者，主

管機關應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廢除其礦業用

地之核定。 

六、第四項明定礦業權者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原

核定礦業用地之環境影響

評估，如有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審查認定不應開發或

通知主管機關其補正未符

相關規定之情形，即應停

止開採，及其後續之法律

效果。 

七、第五項明定礦業權者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環

境影響之調查、分析，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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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經其核准後，

礦業權者始得申請

恢復探採礦工程。 

礦業權者應依

第一項第一款環境

影響評估書件、審

查結論內容或第二

款中央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核准之因應

對策辦理。 

 

提出因應對策，經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通知主管機關

其補正未符相關規定者，

應立即停止探採礦工程。 

八、第六項明定前項補正未

符相關規定者，得於送達

次日後，再次提出申請。 

九、第七項明定依第五項第

六項規定探採礦工程者，

於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

結論為通過獲核准後，始

得恢復開採。 

十、第八項規定礦業權者應

依第一項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結論內容或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核准之因應對策辦

理，如未辦理者依第七十

八條第二款及第八十二條

第一款處罰 

委員洪申翰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依據現行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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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該法施行前已進行而

未完成之開發行為，依環

境影響評估法第二十八條

規定，應於必要時提出環

境影響調查、分析及提出

因應對策，於資源合理開

發之計畫架構下，監控開

發行為對環境變化之持續

影響及互動，合先敘明。 

三、明定第一項，說明如下

： 

(一)本法為期更周延踐

行環境保護，預防及

減輕開發行為造成

之不良影響，在推動

已開採礦業用地之

資源合理開發、環境

保護永續經營等目

的之基礎下，爰參酌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細目及

範圍認定標準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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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一目至第十目之

規定，以「原核定礦

業用地位於本條第

一款第一目至第十

三目之環境敏感區

域」為區分標準，分

別準用環境影響評

估法第五條之環境

影響評估或第二十

八條之環境影響之

調查、分析並提出因

應對策等相關規定

辦理，藉由對探、採

礦行為對環境影響

之程度區分，以達分

級管理之效。 

四、礦業權者就已核定礦業

用地已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者，

如其十年內礦業權到期，

而須辦理礦業權展限，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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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即應

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為

免在短時間重複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之時間、勞力、

費用浪費，爰於第三項規

定，礦業權者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辦理之環境影響

評估，其審查結論公告之

日起十年內礦業權到期，

而須辦理展限者，排除礦

業權展限適用環境影響評

估法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

相關規定，又為避免礦業

權者展限期間過長，期間

無法為環境影響評估檢視

，爰明定該次礦業權展限

之核准年限不得逾十年，

則礦業權者最長將在第一

項第一款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結論公告日起二十年會

因礦業權展限，適用環境

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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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 

五、第四項規定未於期限內

補辦環境影響評估者，主

管機關應處以罰則並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廢

止其礦業用地之核定。 

六、第五項規定經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通過後，礦業權

者即應依照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結論實施開發行為，

主管機關即應依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結論命礦業權者

切實執行。如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結論認定有不應該

開發之情事，主管機關應

依認定不應開發之理由及

範圍，廢止其全部或一部

礦業用地之核定。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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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發布施行前，已進行而

未完成之開發行為，依環

境影響評估法第二十八條

規定，應於必要時提出環

境影響調查、分析及提出

因應對策，於資源合理開

發之計畫架構下，監控開

發行為對環境變化之持續

影響及互動，合先敘明。 

三、第一項說明如下： 

(一)本法為期更周延踐

行環境保護，預防及

減輕開發行為造成

之不良影響，在推動

已開採礦業用地永

續經營並兼顧環境

維護等目的之基礎

下，爰明定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細目及範圍認定

標準發布施行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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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年十月二十

日前）已核定之礦業

用地，未曾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且面積大

於二公頃者，應以是

否位於第一款所定

二區位，或五年內平

均年產量五萬公噸

為界，分別準用環境

影響評估法第五條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或第二十八條環境

影響之調查、分析並

提出因應對策等相

關規定辦理，以達分

級管理之效。 

(二)又考量本條施行後

，辦理相關環境影響

評估事項之需求將

於短時間內增加，相

關礦業技師人數恐

無法順暢消化案量



 

574 

 

574 

 

574 

 

，宜給予相關緩衝執

行期間，爰於第一款

及第二款分級補辦

環境影響評估之規

定，分別給予三年及

五年之執行緩衝期

間。 

(三)另就預防原則與環

境影響評估制度之

目的觀之，未曾開發

與正在開發中之礦

業用地情況顯有不

同，對環境保護著力

之重點自有所異，未

曾開發者，應於開發

前審慎評估環境對

於該開發行為之耐

受程度，以考量可否

進行開發；正在開發

中者，則應考量持續

進行之開發行為狀

況，例如開發計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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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架構，是否如實

辦理水土保持及環

境復育計畫等，以辦

理合適之環境影響

評估，併予敘明。 

四、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

規定辦理期間，參酌水土

保持法第三十八條之二第

二項規定之精神，並考量

礦業權仍在有效期限內，

爰為第二項規定，明定得

繼續探採礦工程，其礦場

作業並應依水土保持、土

地等相關機關之規範辦理

。 

五、第三項規定未於期限內

補辦環境影響評估者，經

主管機關處以罰鍰並限期

辦理，屆期未辦理者，廢

止該礦業用地之核定。 

六、第四項明定礦業權者如

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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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經評估後

仍須辦理第二階段環境影

響評估程序者，應於第一

階段審查結論送達之次日

起，三年內向主管機關提

出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

稿。礦業權者如有特殊情

況，主管機關得徵詢中央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意見判

斷得否展延，且該展延以

一次為限。礦業權者於三

年內未提出或展延後仍未

提出者，即應停止探採礦

工程。 

七、第五項明定礦業權者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原

核定礦業用地之環境影響

評估，如有中央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審查認定不應開

發或通知主管機關其補正

未符相關規定之情形，自

主管機關通知之日起應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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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探採及應辦理事項說明

如下： 

(一)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經主管機關審查

認定不應開發者，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不

得為開發行為之許

可。但開發單位得另

行提出替代方案，重

新送主管機關審查」

，參考該條文但書，

於第一款明定，倘認

定不應開發者，得於

審查結論送達之次

日起一年內，提出替

代方案重新送審，倘

未辦理、補正未符相

關規定，或仍認定不

應開發者，則廢止該

礦業用地之核定。 

(二)於第二款明定，於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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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未符相關規定者

，自主管機關通知之

次日起一年內，得重

新送審；倘未辦理、

補正仍未符相關規

定或審查認定未通

過者，廢止該礦業用

地之核定。 

八、第六項明定礦業權者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環

境影響之調查、分析，並

提出因應對策，經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通知主管

機關其補正未符相關規定

者，自主管機關通知之日

起應立即停止探採礦工程

，並明定補正未符相關規

定者，得自主管機關通知

之次日起，再次提出申請

；至於停工後是否構成修

正條文第四十二條第一款

規定之事由，則視個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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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判斷，併予敘明。 

九、另第五項及第六項所稱

主管機關通知之日係指送

達生效日，併予敘明。 

十、第七項明定依第四項、

第五項及第六項規定停止

探採礦工程者，於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結論

為通過或調查、分析並提

出因應對策獲核准後，始

得恢復探採礦工程。 

十一、第八項規定礦業權者

應依第一項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結論內容或中央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核准之因應

對策辦理，如未辦理，依

修正條文第七十八條第一

項第三款及第八十一條第

八款規定處罰。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依據現行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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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該法施行前已進行而

未完成之開發行為，依環

境影響評估法第二十八條

規定，應於必要時提出環

境影響調查、分析及提出

因應對策，於資源合理開

發之計畫架構下，監控開

發行為對環境變化之持續

影響及互動，合先敘明。 

三、明定第一項，說明如下

： 

(一)本法為期更周延踐

行環境保護，預防及

減輕開發行為造成

之不良影響，在推動

已開採礦業用地永

續經營並兼顧環境

維護等目的之基礎

下，爰於第一項明定

「開發行為應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細目

及範圍認定標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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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行前，未曾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且面

積大於二公頃之原

核定礦業用地，應以

是否位於第一款所

定兩區位，或五年內

平均年產量五萬公

噸為界，分別準用環

境影響評估法第五

條的環境影響評估

或第二十八條的環

境影響之調查、分析

並提出因應對策等

相關規定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以達分級

管理之效。 

(二)又考量本條施行後

，辦理相關環境影響

評估事項之需求將

於短時間內增加，相

關礦業技師人數恐

無法順暢消化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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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給予相關緩衝執

行期間，爰於第一項

分級補辦環境影響

評估之規定，分別給

予三年及五年之執

行緩衝期間。 

(三)另就預防原則與環

境影響評估制度之

目的觀之，未曾開發

與正在開發中之礦

業用地情況顯有不

同，對環境保護著力

之重點自有所異，未

曾開發者，應於開發

前審慎評估環境對

於該開發行為之耐

受程度，以考量可否

進行開發；正在開發

中者，則應考量持續

進行之開發行為狀

況，例如開發計畫之

管理架構，是否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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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水保及環境復

育計畫等，以辦理合

適之環境影響評估

，併予陳明。 

四、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

規定辦理期間，參酌水土

保持法第三十八條之二第

二項規定之精神，並考量

礦業權仍在有效期限內，

爰為第二項規定，明定得

繼續開採，其礦場作業並

應依水保、土地等相關機

關之規範辦理。 

五、第三項規定未於期限內

補辦環境影響評估者，主

管機關應處以罰則並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廢

止該礦業用地之核定。 

六、第四項明定礦業權者如

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經評估後

仍需辦理第二階段環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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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應於第一階段審查結

論送達後，三年內向主管

機關提出初稿。礦業權者

如有特殊情況，主管機關

得徵詢中央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意見判斷得否展延，

且該展延以一次為限。礦

業權者於三年內未提出或

展延後仍未提出者，即應

停止開採。 

七、第五項明定礦業權者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原

核定礦業用地之環境影響

評估，如有中央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審查認定不應開

發或通知主管機關其補正

未符相關規定之情形，即

應停止探採及應辦理事項

說明如下： 

(一)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經主管機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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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不應開發者，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不

得為開發行為之許

可。但開發單位得另

行提出替代方案，重

新送主管機關審查」

，參考該條文但書，

於第一款明定，倘認

定不應開發者，得於

審查結論送達之次

日起一年內，提出替

代方案重新送審，倘

未辦理、補正未符相

關規定，或仍認定不

應開發者，則廢止該

礦業用地之核定。 

(二)於第二款明定，於補

正未符相關規定者

，自主管機關通知送

達之次日起一年內

，得重新送審；倘未

辦理、補正仍未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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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或認定未通

過者，廢止該礦業用

地之核定。 

八、第六項明定礦業權者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環

境影響之調查、分析，並

提出因應對策，經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通知主管

機關其補正未符相關規定

者，應立即停止探採礦工

程。 

九、第七項明定依第六項補

正未符相關規定者，得於

送達次日後，再次提出申

請。 

十、第八項明定依第四項、

第五項及第六項規定停止

探採礦工程者，於中央環

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結論

為通過或調查、分析並提

出因應對策獲核准後，始

得恢復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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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第九項規定礦業權者

應依第一項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結論內容或中央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核准之因應

對策辦理，如未辦理，依

修正條文第七十八條第一

項第三款及第八十一條第

六款規定處罰。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章 罰 則 

第六章 罰 則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六章 罰 則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六章 罰 則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六章 罰 則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六章 罰 則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六章 罰 則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六章 罰 則 

 

第六章 罰 則 

 

行政院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章名未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章名未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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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七十七條  

 

第七十七條 未依本

法取得礦業權私自

採礦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二百

萬元以上一千萬元

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

、法人或自然人之代

理人、受僱人或其他

從業人員，因執行職

務犯前項之罪者，除

處罰其行為人外，對

該法人或自然人亦

科以前項之罰金。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七十六條 未依

本法取得礦業權

私自採礦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二百萬元

以上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

人、代理人、受僱

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職務犯

前項之罪者，除處

罰其行為人外，對

該法人亦科以前

項之罰金。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六十九條 未依本

法取得礦業權私自

採礦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二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

、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職務犯前項

之罪者，除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法

人亦科以前項之罰

金。 

主管機關應公

告前二項行為人之

第六十九條 未

依本法取得礦

業權私自採礦

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二十

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金

。 

法人之代

表人、代理人

、受僱人或其

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職務犯

前項之罪者，

除處罰其行為

人外，對該法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加強防範私自採礦之

情形發生，爰修正第一項

提高罰金金額，以遏止類

似情形發生。 

三、僱用者有可能為法人或

自然人，為求周延，爰修

正第二項。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未依本法取得礦業權即

私自採礦，不僅侵害國家

對礦之所有權，亦對環境

、生態及土地所有人、利

害關係人及當地居民權益

影響甚鉅，爰參考土石採

取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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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應

公告前二項行為

人之姓名或名稱

及違法事實，並通

知限期完成違規

採礦場址之整復

；屆期未完成整復

或未整復者，按次

處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上五百萬元

以下罰鍰。 

主管機關為

執行違規採礦場

址之管理，得派員

攜帶證明文件進

入該場址實施檢

查，並得令相關人

員為必要之說明

、配合措施或提供

相關資料，行為人

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違反者，得

姓名或名稱及違法

事實，並通知限期

完成違規採礦場址

之整復；屆期未完

成整復或未整復者

，按次處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 

主管機關為執

行違規採礦場址之

管理，得派員攜帶

證明文件進入該場

址實施檢查，並得

令相關人員為必要

之說明、配合措施

或提供相關資料，

行為人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違反

者，得按次處新臺

幣六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人亦科以前項

之罰金。 

定，修正第一項，提高罰

金下限與上限，以收制止

與嚇阻之效。 

三、現行條文僅規定未依本

法取得礦業權即私自採礦

之刑罰，漏未規定整復違

規採礦場址之處置措施，

爰新增第三項，主管機關

得限期命行為人完成整復

措施並公告其之姓名或名

稱及違法事實，使之警惕

。又此處行為人之定義依

行政罰法第三條係指「實

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

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

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

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

他組織」。 

四、參酌廢棄物清理法第五

十一條規定，新增第四項

，於行為人規避、妨礙或

拒絕主管機關之檢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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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次處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七十六條 未依

本法取得礦業權

私自採礦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二百萬元

以上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

人、代理人、受僱

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職務犯

前項之罪者，除處

罰其行為人外，對

該法人亦科以前

項之罰金。 

主管機關應

提案： 

第七十六條 未依本

法取得礦業權私自

採礦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二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

、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職務犯前項

之罪者，除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法

人亦科以前項之罰

金。 

主管機關應公

告前二項行為人之

姓名或名稱及違法

事實，並通知限期

完成違規採礦場址

之整復；屆期未完

得按次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未依本法取得礦業權即

私自採礦，不僅侵害國家

對礦之所有權，亦對環境

、生態及土地所有人、利

害關係人及當地居民權益

影響甚鉅，爰參考土石採

取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修正第一項，提高罰

金下限與上限，以收制止

與嚇阻之效。 

三、現行條文僅規定未依本

法取得礦業權即私自採礦

之刑罰，漏未規定整復違

規採礦場址之處置措施，

爰新增第三項，主管機關

得限期命行為人完成整復

措施並公告其之姓名或名

稱及違法事實，使之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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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前二項行為

人之姓名或名稱

及違法事實，並通

知限期完成違規

採礦場址之整復

；屆期未完成整復

或未整復者，按次

處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上五百萬元

以下罰鍰。 

主管機關為

執行違規採礦場

址之管理，得派員

攜帶證明文件進

入該場址實施檢

查，並得令相關人

員為必要之說明

、配合措施或提供

相關資料，行為人

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違反者，得

按次處新臺幣六

成整復或未整復者

，按次處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 

主管機關為執

行違規採礦場址之

管理，得派員攜帶

證明文件進入該場

址實施檢查，並得

令相關人員為必要

之說明、配合措施

或提供相關資料，

行為人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違反

者，得按次處新臺

幣六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七十七條 未依本

法取得礦業權私自

採礦者，處五年以

。又此處行為人之定義依

行政罰法第三條係指「實

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

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

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

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

他組織」。 

四、參酌廢棄物清理法第五

十一條規定，新增第四項

，於行為人規避、妨礙或

拒絕主管機關之檢查時，

得按次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為加強防

範私自採礦之情形發生，

爰提高罰金金額，以遏止

類似情形發生。 

三、增訂第三項。為加強監

督管控與防止不肖業者再

次進行違法採礦，明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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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七條 未依

本法取得礦業權

私自採礦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二百萬元

以上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

人、代理人、受僱

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職務犯

前項之罪者，除處

罰其行為人外，對

該法人亦科以前

項之罰金。 

第一項行為

人受有罪判決確

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二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

、法人或自然人之

代理人、受僱人或

其他從業人員，因

執行職務犯前項之

罪者，除處罰其行

為人外，對該法人

或自然人亦科以前

項之罰金。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七條 未依本

法取得礦業權私自

採礦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二百萬元以上一千

萬元以下罰金。 

管機關應公告受有罪判決

之第一項行為人及第二項

法人之姓名或名稱及違法

事實。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為加強防範私自採礦之

情形發生，有必要提高處

罰金額，爰參酌土石採取

法第三十六條未經許可採

取土石罰則之規定，提高

罰金之金額，以遏止類似

情形發生，爰第一項酌作

文字修正。 

二、現行條文僅規定未依本

法取得礦業權即私自採礦

之刑罰，漏未規定整復違

規採礦場址之處置措施，

爰新增第三項，主管機關

得限期命行為人完成整復

措施並公告其之姓名或名

稱及違法事實，使之警惕

。又此處行為人之定義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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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主管機關應

公告前二項行為

人之姓名或名稱

及違法事實。 

 

法人之代表人

、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職務犯前項

之罪者，除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法

人亦科以前項之罰

金。 

第一項行為人

受有罪判決確定者

，主管機關應公告

前二項行為人之姓

名或名稱及違法事

實。 

 

行政罰法第三條係指「實

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

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

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

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

他組織」。 

三、參酌廢棄物清理法第五

十一條規定，新增第四項

，於行為人規避、妨礙或

拒絕主管機關之檢查時，

得按次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未依本法取得礦業權即

私自採礦，不僅侵害國家

對礦之所有權，亦對環境

、生態及土地所有人、利

害關係人及當地居民權益

影響甚鉅，爰參考土石採

取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修正第一項，提高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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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下限與上限，以收制止

與嚇阻之效。 

三、現行條文僅規定未依本

法取得礦業權即私自採礦

之刑罰，漏未規定整復違

規採礦場址之處置措施，

爰新增第三項，主管機關

得限期命行為人完成整復

措施並公告其之姓名或名

稱及違法事實，使之警惕

。又此處行為人之定義依

行政罰法第三條係指「實

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

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

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

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

他組織。 

四、參酌廢棄物清理法第五

十一條規定，新增第四項

，於行為人規避、妨礙或

拒絕主管機關之檢查時，

得按次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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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加強防範私自採礦之

情形發生，爰修正第一項

提高罰金金額，以遏止類

似情形發生。 

三、僱用者有可能為法人或

自然人，為求周延，爰修

正第二項。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第一項。為加強防

範私自採礦之情形發生，

爰提高罰金金額，以遏止

類似情形發生。 

三、增訂第三項。為加強監

督管控與防止不肖業者再

次進行違法採礦，明定主

管機關應公告受有罪判決

之第一項行為人及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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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之姓名或名稱及違法

事實。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七十七條 前條

第三項違規採礦

場址之整復期限

，應於主管機關通

知之次日起，九十

日內完成之；因故

不能完成者，行為

人應敘明理由，於

期限屆滿前十日

至三十日內，向主

管機關提出展延

之申請。 

前項場址之

整復，涉及土石回

填者，應提供回填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六十九條之一 前

條第三項違規採礦

場址之整復期限，

應於主管機關通知

之次日起，九十日

內完成之；因故不

能完成者，行為人

應敘明理由，於期

限屆滿前十日至三

十日內，向主管機

關提出展延之申請

。 

前項場址之整

復，涉及土石回填

者，應提供回填土

石之來源等資料，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七十五

條第三項規定，於第一項

明訂整復期限及其展延事

宜。 

三、為避免土地因回填而受

污染，爰於第二項規定行

為人應提供回填土方之來

源資料，以供及土石主管

機關審核。 

四、為避免採礦場址整復完

成之應備要件之審認事項

於執行上發生爭議，爰於

第三項授權主管機關應會

同環保、水土保持、原住

民族、林業、國土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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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之來源等資

料，送請土石主管

機關審核。 

第一項整復

期限之展延、前項

之回填、整復完成

之審核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準則，由

主管機關會同相

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七十七條 前條

第三項違規採礦

場址之整復期限

，應於主管機關通

知之次日起，九十

日內完成之；因故

不能完成者，行為

人應敘明理由，於

期限屆滿前十日

送請土石主管機關

審核。 

第一項整復期

限之展延、前項之

回填、整復完成之

審核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準則，由主管

機關會同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七十七條 前條第

三項違規採礦場址

之整復期限，應於

主管機關通知之次

日起，九十日內完

成之；因故不能完

成者，行為人應敘

明理由，於期限屆

滿前十日至三十日

內，向主管機關提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準

則，俾有一致性準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七十五

條第三項規定，於第一項

明訂整復期限及其展延事

宜。 

三、為避免土地因回填而受

污染，爰於第二項規定行

為人應提供回填土方之來

源資料，以供及土石主管

機關審核。 

四、為避免採礦場址整復完

成之應備要件之審認事項

於執行上發生爭議，爰於

第三項授權主管機關應會

同環保、水土保持、原住

民族、林業、國土等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準

則，俾有一致性準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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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三十日內，向主

管機關提出展延

之申請。 

前項場址之

整復，涉及土石回

填者，應提供回填

土石之來源等資

料，送請土石主管

機關審核。 

第一項整復

期限之展延、前項

之回填、整復完成

之審核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準則，由

主管機關會同相

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出展延之申請。 

前項場址之整

復，涉及土石回填

者，應提供回填土

石之來源等資料，

送請土石主管機關

審核。 

第一項整復期

限之展延、前項之

回填、整復完成之

審核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準則，由主管

機關會同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六十九

條第三項規定，於第一項

明訂整復期限及其展延事

宜。 

三、為避免土地因回填而受

污染，爰於第二項規定行

為人應提供回填土方之來

源資料，以供及土石主管

機關審核。 

四、為避免採礦場址整復完

成之應備要件之審認事項

於執行上發生爭議，爰於

第三項授權主管機關應會

同環保、水土保持、原住

民族、林業、國土等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準

則，俾有一致性準據。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七十五

條第三項規定，於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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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訂整復期限及其展延事

宜。 

三、為避免土地因回填而受

污染，爰於第二項規定行

為人應提供回填土方之來

源資料，以供及土石主管

機關審核。 

四、為避免採礦場址整復完

成之應備要件之審認事項

於執行上發生爭議，爰於

第三項授權主管機關應會

同環保、水土保持、原住

民族、林業、國土等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準

則，俾有一致性準據。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七十八條  

 

第七十八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五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五十六條

第一項或第五十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七十八條 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按

次處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上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並公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六十九條之二 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

按次處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上五百萬元

以下罰鍰，並公告

其姓名或名稱及違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監督管控礦業權

者執行礦業工程，明定未

依規定實施整復或防災措

施者，應予處罰，爰為第

一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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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第二項、第五

十五條第五項準

用第五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未實施

整復或防災措施。 

二、未於第六十五條

主管機關通知之

期限內改善或暫

行停止探採礦工

程。 

三、違反第七十六條

第八項規定，未依

同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之環境影

響評估書件或審

查結論內容辦理。 

有前項第二款

規定情形，並經主管

機關一年內處罰達

三次者，應廢止其礦

業權。 

告其姓名或名稱

及違法事實： 

一、未依第六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

辦理，經通知限

期改善或暫行

停止工程，屆期

未辦理者。 

二、未依第六十五

條第一項第一

款或第二款規

定之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結論

內容辦理。 

三、未依第五十四

條第五項規定

或第五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實

施復整及防災

措施。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法事實： 

一、未依第五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辦

理，經通知限期

改善或暫行停止

工程，屆期未辦

理者。 

二、未依第五十八

條之一第一項第

一款或第二款規

定之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結論內容

辦理。 

三、未依第四十七

條第五項規定或

第四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實施復整

及防災措施。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七十八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按次

三、未依修正條文第六十五

條之通知改善或暫行停止

探採礦工程者，應予處罰

，爰為第二款規定。 

四、違反修正條文第七十六

條第八項，未依同條第一

項第一款辦理環境影響評

估之書件或審查結論內容

辦理者，應予處罰，爰為

第三款規定。 

五、未依修正條文第六十五

條通知改善或暫行停止探

採礦工程者，倘經處罰達

三次以上，則該礦業權顯

然未具正規開採可能，爰

為第二項廢止規定。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監督管控礦業權

者執行礦業工程，未依第

六十三條第一項辦理之罰

則，爰為第一款規定；明



 

601 

 

601 

 

601 

 

第七十八條 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按

次處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上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並公

告其姓名或名稱

及違法事實： 

一、未依第六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

辦理，經通知限

期改善或暫行

停止工程，屆期

未辦理者。 

二、未依第六十五

條第一項第一

款或第二款規

定之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結論

內容辦理。 

三、未依第五十四

條第五項規定

或第五十五條

處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

罰鍰，並公告其姓

名或名稱及違法事

實： 

一、未依第六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辦

理，經通知限期

改善或暫行停止

工程，屆期未辦

理者。 

二、未依第六十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

或第二款規定之

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結論內容辦理

。 

三、未依第五十四

條第五項規定或

第五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實施復整

及防災措施。 

定未依第六十五條第一項

第一款或第二款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結論內容辦理，

應有罰則，爰為第二款規

定；明定未依第五十四條

第五項規定或第五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實施復整及防

災措施應有罰則，爰為第

三款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監督管控礦業權

者執行礦業工程，未依第

六十三條第一項辦理之罰

則，爰為第一款規定；明

定未依第六十五條第一項

第一款或第二款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結論內容辦理，

應有罰則，爰為第二款規

定；明定未依第五十四條

第五項規定或第五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實施整復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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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規定實

施整復及防災

措施。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八條 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

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一、未依第五十六

條第一項規定

實施整復及防

災措施。 

二、未依第六十五

條通知改善或

暫行停止探採

礦工程辦理。 

三、未依第七十六

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之環境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七十八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五十六

條第一項或第五

十一條第二項、

第五十五條第五

項準用第五十六

條第一項規定，

未實施整復或防

災措施。 

二、未於第六十五

條主管機關通知

之期限內改善或

暫行停止探採礦

工程。 

三、違反第七十六

條第八項規定，

災措施應有罰則，爰為第

三款規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監督管控礦業權

者執行礦業工程，明定未

依規定實施整復及防災措

施者，應予處罰，爰為第

一款規定。又倘未依修正

條文第五十一條第二項及

第五十五條第五項規定，

實施整復及防災措施者，

亦有本項罰責適用，並予

敘明。 

三、未依修正條文第六十五

條通知改善或暫行停止探

採礦工程者，應有罰則，

爰為第二款規定。 

四、未依修正條文第七十六

條第一項第一款環境影響

評估書件或審查結論內容

辦理者，應有罰則，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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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評估書件

或審查結論內

容辦理。 

違反前項第

二款規定，並經主

管機關一年內處

罰達三次以上者

，應廢止其礦業權

。 

 

未依同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之環

境影響評估書件

或審查結論內容

辦理。 

有前項第二款

規定情形，並經主

管機關一年內處罰

達三次者，應廢止

其礦業權。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八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五十六

條第一項規定實

施整復及防災措

施。 

二、未依第六十五

第三款規定。 

五、未依修正條文第六十五

條通知改善或暫行停止探

採礦工程者，倘經處罰達

三次以上，則該礦業權顯

然未具正規開採可能，爰

為第二項廢止規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監督管控礦業權

者執行礦業工程，未依第

五十七條第一項辦理之罰

則，爰為第一款規定；明

定未依第五十八條之一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內容辦

理，應有罰則，爰為第二

款規定。 

三、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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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通知改善或暫

行停止探採礦工

程辦理。 

三、未依第七十六

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之環境影響

評估書件或審查

結論內容辦理。 

違反前項第二

款規定，並經主管

機關一年內處罰達

三次以上者，應廢

止其礦業權。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監督管控礦業權

者執行礦業工程，未依第

六十三條第一項辦理之罰

則，爰為第一款規定；明

定未依第六十五條第一項

第一款或第二款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結論內容辦理，

應有罰則，爰為第二款規

定；明定未依第五十四條

第五項規定或第五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實施復整及防

災措施應有罰則，爰為第

三款規定。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監督管控礦業權

者執行礦業工程，明定未

依規定實施整復或防災措

施者，應予處罰，爰為第

一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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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依修正條文第六十五

條之通知改善或暫行停止

探採礦工程者，應予處罰

，爰為第二款規定。 

四、違反修正條文第七十六

條第八項，未依同條第一

項第一款辦理環境影響評

估之書件或審查結論內容

辦理者，應予處罰，爰為

第三款規定。 

五、未依修正條文第六十五

條通知改善或暫行停止探

採礦工程者，倘經處罰達

三次以上，則該礦業權顯

然未具正規開採可能，爰

為第二項廢止規定。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監督管控礦業權

者執行礦業工程，明定未

依規定實施整復及防災措

施者，應予處罰，爰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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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規定。又倘未依修正

條文第五十一條第二項及

第五十五條第五項規定，

實施整復及防災措施者，

亦有本項罰責適用，並予

敘明。 

三、未依修正條文第六十五

條通知改善或暫行停止探

採礦工程者，應有罰則，

爰為第二款規定。 

四、未依修正條文第七十六

條第一項第一款環境影響

評估書件或審查結論內容

辦理者，應有罰則，則為

第三款規定。 

五、未依修正條文第六十五

條通知改善或暫行停止探

採礦工程者，倘經處罰達

三次以上，則該礦業權顯

然未具正規開採可能，爰

為第二項廢止規定。 

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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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七十九條 違規

採礦場址涉及公

共安全危害或對

環境有不利影響

，行為人於第七十

七條第一項規定

期限內未整復或

未完成整復時，主

管機關得對該場

址採行列管、公告

為管制場址或依

行政執行法代履

行之規定清除遺

留物等必要管理

措施。 

第一項代履

行費用之求償權

，優於一切債權及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六十九條之三 違

規採礦場址涉及公

共安全危害或對環

境有不利影響，行

為人於前條第一項

規定期限內未整復

或未完成整復時，

主管機關得對該場

址採行列管、公告

為管制場址或依行

政執行法代履行之

規定清除遺留物等

必要管理措施。 

第一項代履行

費用之求償權，優

於一切債權及抵押

權。為保全該費用

之債權，主管機關

得免提供擔保向行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行為人未能於期限內完

成整復時，為避免公共利

益與環境遭到損害，主管

機關得對該違規採礦場址

採行列管、公告為管制場

址或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以

公權力代行必要管理措施

，爰新增第一項。 

三、為保全相關代履行費用

之求償，參考廢棄物清理

法第七十一條、水污染防

治法第七十一條及第七十

一條之一等規定，於第二

項增訂第一項代履行費用

之求償權優於一切債權及

抵押權。又為保全該費用

債權，主管機關向行政法

院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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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權。為保全該

費用之債權，主管

機關得免提供擔

保向行政法院聲

請假扣押、假處分

。 

第一項管制

場址內土地所有

權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因第一項之

必要管理措施，受

有損害者，得向行

為人請求賠償。 

主管機關對

於依第一項公告

之管制場址，應囑

託土地所在地登

記機關登載於土

地登記簿。 

前項經囑託

登記之管制場址

如有土地分割、合

政法院聲請假扣押

、假處分。 

第一項管制場

址內土地所有權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

因第一項之必要管

理措施，受有損害

者，得向行為人請

求賠償。 

主管機關對於

依第一項公告之管

制場址，應囑託土

地所在地登記機關

登載於土地登記簿

。 

前項經囑託登

記之管制場址如有

土地分割、合併或

重劃之情形，土地

所在地登記機關應

將變更後之地籍資

料，通知主管機關

，得免提供擔保。 

四、依損害填補原則，行為

人就土地所有權人、管理

人或使用人因行為人之違

規行為，致政府介入採行

必要管理措施所生之損害

，應負賠償責任，爰為第

三項規定。 

五、參採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法有關「控制場址」

之規定，並配合土地登記

制度，於第四項至第六項

規定政府管制方式，說明

如下： 

(一)第四項係為整合行

政管制措施，規定主

管機關囑託土地所

在地登記機關將公

告之管制場址登載

於土地登記簿。 

(二)第五項定明土地所

在地登記機關於經



 

609 

 

609 

 

609 

 

併或重劃之情形

，土地所在地登記

機關應將變更後

之地籍資料，通知

主管機關。 

違規採礦場

址經主管機關會

同相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審認有

效整復後，主管機

關應解除列管或

公告解除管制場

址；管制場址經囑

託土地登記機關

登記者，並應囑託

其塗銷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七十九條 違規

採礦場址涉及公

共安全危害或對

環境有不利影響

。 

違規採礦場址

經主管機關會同相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審認有效整復後

，主管機關應解除

列管或公告解除管

制場址；管制場址

經囑託土地登記機

關登記者，並應囑

託其塗銷之。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七十九條 違規採

礦場址涉及公共安

全危害或對環境有

不利影響，行為人

於第七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期限內未整

復或未完成整復時

，主管機關得對該

場址採行列管、公

囑託登記之管制場

址有土地分割、合併

或重劃之情形時，應

將變更後之地籍資

料，通知主管機關，

以利必要行政管理

措施之整合。 

(三)第六項規定列管或

管制場址經完成整

復後，主管機關應辦

事宜。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行為人未能於期限內完

成整復時，為避免公共利

益與環境遭到損害，主管

機關得對該違規採礦場址

採行列管、公告為管制場

址或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以

公權力代行必要管理措施

，爰新增第一項。 

三、為保全相關代履行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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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於第七十

七條第一項規定

期限內未整復或

未完成整復時，主

管機關得對該場

址採行列管、公告

為管制場址或依

行政執行法代履

行之規定清除遺

留物等必要管理

措施。 

第一項代履

行費用之求償權

，優於一切債權及

抵押權。為保全該

費用之債權，主管

機關得免提供擔

保向行政法院聲

請假扣押、假處分

。 

第一項管制

場址內土地所有

告為管制場址或依

行政執行法代履行

之規定清除遺留物

等必要管理措施。 

前項代履行費

用之求償權，優於

一切債權及抵押權

。為保全該費用之

債權，主管機關得

免提供擔保向行政

法院聲請假扣押、

假處分。 

第一項管制場

址內土地所有權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

因第一項之必要管

理措施，受有損害

者，得向行為人請

求賠償。 

主管機關對於

依第一項公告之管

制場址，應囑託土

之求償，參考廢棄物清理

法第七十一條、水污染防

治法第七十一條及第七十

一條之一等規定，於第二

項增訂第一項代履行費用

之求償權優於一切債權及

抵押權。又為保全該費用

債權，主管機關向行政法

院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時

，得免提供擔保。 

四、依損害填補原則，行為

人就土地所有權人、管理

人或使用人因行為人之違

規行為，致政府介入採行

必要管理措施所生之損害

，應負賠償責任，爰為第

三項規定。 

五、參採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法有關「控制場址」

之規定，並配合土地登記

制度，於第四項至第六項

規定政府管制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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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因第一項之

必要管理措施，受

有損害者，得向行

為人請求賠償。 

主管機關對

於依第一項公告

之管制場址，應囑

託土地所在地登

記機關登載於土

地登記簿。 

前項經囑託

登記之管制場址

如有土地分割、合

併或重劃之情形

，土地所在地登記

機關應將變更後

之地籍資料，通知

主管機關。 

違規採礦場

址經主管機關會

同相關目的事業

地所在地登記機關

登載於土地登記簿

。 

前項經囑託登

記之管制場址如有

土地分割、合併或

重劃之情形，土地

所在地登記機關應

將變更後之地籍資

料，通知主管機關

。 

違規採礦場址

經主管機關會同相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審認有效整復後

，主管機關應解除

列管或公告解除管

制場址；管制場址

經囑託土地登記機

關登記者，並應囑

託其塗銷之。 

 

如下： 

(一)第四項係為整合行

政管制措施，規定主

管機關囑託土地所

在地登記機關將公

告之管制場址登載

於土地登記簿。 

(二)第五項定明土地所

在地登記機關於經

囑託登記之管制場

址有土地分割、合併

或重劃之情形時，應

將變更後之地籍資

料，通知主管機關，

以利必要行政管理

措施之整合。 

(三)第六項規定列管或

管制場址經完成整

復後，主管機關應辦

事宜。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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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審認有

效整復後，主管機

關應解除列管或

公告解除管制場

址；管制場址經囑

託土地登記機關

登記者，並應囑託

其塗銷之。 

 

二、行為人未能於期限內完

成整復時，為避免公共利

益與環境遭到損害，主管

機關得對該違規採礦場址

採行列管、公告為管制場

址或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以

公權力代行必要管理措施

，爰新增第一項。 

三、為保全相關代履行費用

之求償，參考廢棄物清理

法第七十一條、水污染防

治法第七十一條及第七十

一條之一等規定，於第二

項增訂第一項代履行費用

之求償權優於一切債權及

抵押權。又為保全該費用

債權，主管機關向行政法

院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時

，得免提供擔保。 

四、依損害填補原則，行為

人就土地所有權人、管理

人或使用人因行為人之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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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行為，致政府介入採行

必要管理措施所生之損害

，應負賠償責任，爰為第

三項規定。 

五、參採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法有關「控制場址」

之規定，並配合土地登記

制度，於第四項至第六項

規定政府管制方式，說明

如下： 

(一)第四項係為整合行

政管制措施，規定主

管機關囑託土地所

在地登記機關將公

告之管制場址登載

於土地登記簿。 

(二)第五項定明土地所

在地登記機關於經

囑託登記之管制場

址有土地分割、合併

或重劃之情形時，應

將變更後之地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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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通知主管機關，

以利必要行政管理

措施之整合。 

(三)第六項規定列管或

管制場址經完成整

復後，主管機關應辦

事宜。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行為人未能於期限內完

成整復時，為避免公共利

益與環境遭到損害，主管

機關得對該違規採礦場址

採行列管、公告為管制場

址或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以

公權力代行必要管理措施

，爰新增第一項。 

三、為保全相關代履行費用

之求償，參考廢棄物清理

法第七十一條、水污染防

治法第七十一條及第七十

一條之一等規定，於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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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增訂第一項代履行費用

之求償權優於一切債權及

抵押權。又為保全該費用

債權，主管機關向行政法

院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時

，得免提供擔保。 

四、依損害填補原則，行為

人就土地所有權人、管理

人或使用人因行為人之違

規行為，致政府介入採行

必要管理措施所生之損害

，應負賠償責任，爰為第

三項規定。 

五、參採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法有關「控制場址」

之規定，並配合土地登記

制度，於第四項至第六項

規定政府管制方式，說明

如下： 

(一)第四項係為整合行

政管制措施，規定主

管機關囑託土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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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登記機關將公

告之管制場址登載

於土地登記簿。 

(二)第五項定明土地所

在地登記機關於經

囑託登記之管制場

址有土地分割、合併

或重劃之情形時，應

將變更後之地籍資

料，通知主管機關，

以利必要行政管理

措施之整合。 

(三)第六項規定列管或

管制場址經完成整

復後，主管機關應辦

事宜。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上二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上二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礦業權者未於核

委員陳歐珀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一條 越出

礦區以外採礦者

，應通知限期完成

復整；若未於所訂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七十一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 

第七十條第三款  

三、違反第六

十一條規定

，未經主管

機關許可，

出售探礦所

行政院提案： 

一、現行第七十條第三款及

第七十一條整併為本條。 

二、現行第七十一條第一項

修正移列第一項，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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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礦業權者未於核

定礦業用地內採

礦。 

二、違反第六十八條

規定，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出售探礦

所得之礦。 

依前項規定處

罰者，所探採之礦產

物沒入之；如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入或不

宜執行沒入時，追徵

其價額。 

定礦業用地內採

礦。 

二、違反第六十八條

規定，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出售探礦

所得之礦。 

依前項規定處

罰者，所探採之礦產

物沒入之；如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入或不

宜執行沒入時，追徵

其價額。 

期限內完成復整

，得連續按次處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

罰鍰，至其採取必

要更正措施為止

；若未改善而情節

重大者，得廢止其

礦業權，並沒入所

有保證金與礦場

登記證。 

依前項規定

處罰者，所採之礦

產物沒入之；如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

入時，追徵其價額

。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八十一條 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

新臺幣五十萬元

一、越出核定礦業

用地外採礦。 

二、違反第六十一

條規定，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出

售探礦所得之礦

。 

前項行為人得

併公告其姓名或名

稱及違法事實，沒

入違反行為所得、

其變得之物或財產

上利益及其孳息；

如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入或不宜執行沒

入時，追徵其價額

。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八十一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得之礦。 

第七十一條 越

出礦區以外採

礦者，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依前項規

定處罰者，所

採之礦產物沒

入之；如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

入時，追徵其

價額。 

(一)為實務管理需要增

列按次處罰之規定

，並提高罰鍰金額，

爰修正序文。 

(二)現行第一項部分文

字移列為第一款。並

配合第四條第十三

款礦業用地定義之

修正，礦業權者之採

礦行為，須於礦業用

地內進行，倘於採礦

過程中，超出礦業用

地範圍，且該情形應

歸責於礦業權者時

，即應究責，無須待

其超出礦區，爰修正

文字。 

(三)現行第七十條第三

款移列為第二款，並

修正援引條次。 

三、現行第七十一條第二項

修正移列第二項。配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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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百萬元以

下罰鍰： 

一、越出核定礦業

用地外採礦。 

二、違反第六十八

條規定，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出

售探礦所得之

礦。 

前項行為人

得併公告其姓名

或名稱及違法事

實，沒入違反行為

所得、其變得之物

或財產上利益及

其孳息；如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入或

不宜執行沒入時

，追徵其價額。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八十一條 有下

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 

一、越出核定礦業

用地外採礦。 

二、違反第六十八

條規定，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出

售探礦所得之礦

。 

前項行為人得

併公告其姓名或名

稱及違法事實，沒

入違反行為所得、

其變得之物或財產

上利益及其孳息；

如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入或不宜執行沒

入時，追徵其價額

。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

一項第二款增列探礦之情

形酌修文字，並增加不宜

執行沒入時，亦得追徵其

價額，以防止行為人保有

不法利益。 

委員陳歐珀等 16人提案： 

為遏止礦區以外之不當採礦

破壞環境行為，擬提高最低

及最高罰鍰上限；主管機關

亦應通知其限期復整，如未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得連續

處罰；未改善而情節重大者

，得廢止其礦業權，以維護

環境正義。爰為本條第一項

之修訂。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配合本法罰則體例一

致性，並提高罰鍰下限與

上限，以收制止與嚇阻之

效，爰將現行條文第一項

後段酌作文字修正，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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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情形之一者，處

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上三百萬元以

下罰鍰： 

一、越出核定礦業

用地外採礦。 

二、違反第六十八

條規定，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出

售探礦所得之

礦。 

前項行為人

得併公告其姓名

或名稱及違法事

實，沒入違反行為

所得、其變得之物

或財產上利益及

其孳息；如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入或

不宜執行沒入時

，追徵其價額。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二百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一、礦業權者未於

核定礦業用地內

採礦。 

二、違反第六十八

條規定，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出

售探礦所得之礦

。 

依前項規定處

罰者，所探採之礦

產物沒入之；如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入

或不宜執行沒入時

，追徵其價額。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七十九條 有下列

為第一項序文，並將第一

項文字前段移列至第一項

第一款，原條文第七十條

第一項第三款移至本條文

第一項第二款。 

三、越出礦區以外採礦者，

係指於未取得礦業權之區

域內採礦，本質上應屬未

依本法取得礦業權私自採

礦，為嚇阻越區採礦之不

法行為，藉以維護環境生

態、保障人民權益並使礦

業權者有所警惕，爰修正

本條第二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配合本法罰則體例一

致性，並提高罰鍰下限與

上限，以收制止與嚇阻之

效，爰將現行條文第一項

後段酌作文字修正，移列

為第一項序文，並將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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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第七十九條 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

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上二百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 

一、未於核定礦業

用地內採礦。 

二、違反第六十八

條規定，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出

售探礦所得之

礦。 

依前項規定

處罰者，所採之礦

產物沒入之；如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

入或不宜執行沒

入時，追徵其價額

。 

 

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二百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 

一、未於核定礦業

用地內採礦。 

二、違反第六十八

條規定，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出

售探礦所得之礦

。 

依前項規定處

罰者，所採之礦產

物沒入之；如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入或

不宜執行沒入時，

追徵其價額。 

 

項文字前段移列至第一項

第一款，原條文第七十條

第一項第三款移至本條文

第一項第二款。 

三、越出礦區以外採礦者，

係指於未取得礦業權之區

域內採礦，本質上應屬未

依本法取得礦業權私自採

礦，為嚇阻越區採礦之不

法行為，藉以維護環境生

態、保障人民權益並使礦

業權者有所警惕，爰修正

本條第二項。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 

(一)為實務管理需要增

列按次處罰之規定

，並提高罰鍰金額，

爰修正序文。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部

分文字移列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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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第一項第一款

。並配合第四條礦業

用地定義之修正，礦

業權者之採礦行為

，需於礦業用地內進

行，倘於採礦過程中

，超出礦業用地範圍

，且該情形應歸責於

礦業權者時，即應究

責，無需待其超出礦

區，爰修正文字。 

(三)現行條文第七十條

第三款移列為修正

條文第一項第二款

，並修正援引條次。 

三、修正第二項。增加不宜

執行沒入時，亦得追徵其

價額，以防止行為人保有

不法利益。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為配合本法罰則體例一

致性，並提高罰鍰下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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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以收制止與嚇阻之

效，爰將現行條文第一項

後段酌作文字修正，移列

為第一項序文，並將第一

項文字前段移列至第一項

第一款，原條文第七十條

第一項第三款移至本條文

第一項第二款。 

二、越出礦區以外採礦者，

係指於未取得礦業權之區

域內採礦，本質上應屬未

依本法取得礦業權私自採

礦，為嚇阻越區採礦之不

法行為，藉以維護環境生

態、保障人民權益並使礦

業權者有所警惕，爰修正

本條第二項。 

三、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623 

 

623 

 

623 

 

二、為配合本法罰則體例一

致性，並提高罰鍰下限與

上限，以收制止與嚇阻之

效，爰將現行條文第一項

後段酌作文字修正，移列

為第一項序文，並將第一

項文字前段移列至第一項

第一款，原條文第七十條

第一項第三款移至本條文

第一項第二款。 

三、越出礦區以外採礦者，

係指於未取得礦業權之區

域內採礦，本質上應屬未

依本法取得礦業權私自採

礦，為嚇阻越區採礦之不

法行為，藉以維護環境生

態、保障人民權益並使礦

業權者有所警惕，爰修正

本條第二項。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現行第七十條第三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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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條整併為本條。 

二、現行第七十一條第一項

修正移列第一項，說明如

下： 

(一)為實務管理需要增

列按次處罰之規定

，並提高罰鍰金額，

爰修正序文。 

(二)現行第一項部分文

字移列為第一款。並

配合第四條第十三

款礦業用地定義之

修正，礦業權者之採

礦行為，須於礦業用

地內進行，倘於採礦

過程中，超出礦業用

地範圍，且該情形應

歸責於礦業權者時

，即應究責，無須待

其超出礦區，爰修正

文字。 

(三)現行第七十條第三



 

625 

 

625 

 

625 

 

款移列為第二款，並

修正援引條次。 

三、現行第七十一條第二項

修正移列第二項。配合第

一項第二款增列探礦之情

形酌修文字，並增加不宜

執行沒入時，亦得追徵其

價額，以防止行為人保有

不法利益。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修正。 

(一)為實務管理需要增

列按次處罰之規定

，並提高罰鍰金額，

爰修正序文。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部

分文字移列為修正

條文第一項第一款

。並配合第四條礦業

用地定義之修正，礦

業權者之採礦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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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於礦業用地內進

行，倘於採礦過程中

，超出礦業用地範圍

，且該情形應歸責於

礦業權者時，即應究

責，無需待其超出礦

區，爰修正文字。 

(三)現行條文第七十條

第三款移列為修正

條文第一項第二款

，並修正援引條次。 

三、修正第二項。增加不宜

執行沒入時，亦得追徵其

價額，以防止行為人保有

不法利益。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八十條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上二百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二條規

第八十條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上二百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二條規

定，未自行經營礦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八十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七十條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條規

定，擅將礦業權

第七十條 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 

一、違反第十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實務管理需要增列按

次處罰之規定，並提高罰

鍰金額，爰修正序文。 

三、配合本次修法條次及內

容變更，修正第一款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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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未自行經營礦

業權或擅將礦業

權作為他項權利

或法律行為之標

的。 

二、違反第十三條規

定，未經主管機關

核准，將礦業權讓

與或信託。 

業權或擅將礦業

權作為他項權利

或法律行為之標

的。 

二、違反第十三條規

定，未經主管機關

核准，將礦業權讓

與或信託。 

一、違反第十二條

規定，擅將礦業

權作為他項權

利或法律行為

之標的。 

二、違反第十三條

規定，未經主管

機關核准，將礦

業權讓與或信

託。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八十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 

一、違反第十二條

規定，擅將礦業

權作為他項權

利或法律行為

之標的。 

作為他項權利或

法律行為之標的

。 

二、違反第十一條

規定，未經主管

機關核准，將礦

業權讓與或信託

。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八十條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二條

規定，擅將礦業

權作為他項權利

或法律行為之標

的。 

二、違反第十三條

規定，未經主管

機關核准，將礦

條規定，擅

將礦業權作

為他項權利

或法律行為

之標的。 

二、違反第十

一條規定，

未經主管機

關核准，將

礦業權讓與

或信託。 

三、違反第六

十一條規定

，未經主管

機關許可，

出售探礦所

得之礦。 

二款援引條次及第一款應

處罰之行為樣態。 

四、現行條文第三款規定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七十九條

第一項第二款，爰予刪除

。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條次變更修正第一

款至第二款文字。 

三、原第三款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出售探礦所得之礦

，移列至第八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款。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條次變更修正第一

款至第二款文字。 

三、原第三款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出售探礦所得之礦

，移列至第八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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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第十三條

規定，未經主管

機關核准，將礦

業權讓與或信

託。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八十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

上二百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二條

規定，未自行經

營礦業權擅將

礦業權作為他

項權利或法律

行為之標的。 

二、違反第十三條

規定，未經主管

機關核准，將礦

業權讓與或信託

。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八十條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上二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 

一、違反第十二條

規定，未自行經

營礦業權或擅將

礦業權作為他項

權利或法律行為

之標的。 

二、違反第十三條

規定，未經主管

機關核准，將礦

業權讓與或信託

。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實務管理需要增列按

次處罰之規定，並提高罰

鍰金額，爰修正序文。 

三、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修正第一款及第二款援

引條次。 

四、現行條文第三款規定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七十九條

第一項第二款，予以刪除

。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原第三款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出售探礦所得之礦

，移列至第七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款。 

二、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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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權讓與或信

託。 

 

提案： 

第八十條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處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上二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十二條

規定，未自行經

營礦業權擅將礦

業權作為他項權

利或法律行為之

標的。 

二、違反第十三條

規定，未經主管

機關核准，將礦

業權讓與或信託

。 

 

二、配合條次變更修正第一

款至第二款文字。 

三、原第三款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出售探礦所得之礦

，移列至第八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款。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實務管理需要增列按

次處罰之規定，並提高罰

鍰金額，爰修正序文。 

三、配合本次修法條次及內

容變更，修正第一款及第

二款援引條次及第一款應

處罰之行為樣態。 

四、現行條文第三款規定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七十九條

第一項第二款，爰予刪除

。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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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實務管理需要增列按

次處罰之規定，並提高罰

鍰金額，爰修正序文。 

三、配合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修正第一款及第二款援

引條次。 

四、現行條文第三款規定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七十九條

第一項第二款，予以刪除

。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八十一條  

 

第八十一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五十條第

四項、第五項、第

七十六條第四項

至第六項、第八十

三條第二項規定

，停止探採礦工程

。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八十二條 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按

次處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 

一、未依第六十五

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所定

期限辦理。 

二、未依第六十六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七十二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按次

處新臺幣五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一、未依第五十八

條之一第一項及

第二項規定所定

期限辦理。 

二、未依第五十九

條規定，備置圖

第七十二條 有

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

： 

一、未依第五

十九條規定

，備置圖、

簿或申報。 

二、未依第六

十條規定申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實務管理需要增列按

次處罰之規定，並提高罰

鍰金額，爰修正序文，併

修正各款如下： 

(一)增訂第一款。明定未

依修正條文第五十

條第四項及第五項

、第七十六條第四項

至第六項及第八十

三條第二項規定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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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第六十六條

規定，未經主管機

關准予開工並發

給礦場登記證，逕

行探採礦。 

三、未依第六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備置

書圖、簿。 

四、未依第六十七條

第二項或第三項

規定申報。 

五、未依第六十七條

第四項規定申報

或申報不實。 

六、違反第七十條規

定，規避、妨礙或

拒絕主管機關之

檢查。 

七、未依第七十六條

第一項規定所定

期限辦理。 

八、違反第七十六條

條規定，備置圖

、簿、申報或申

報不實。 

三、未依第六十七

條規定申報。 

四、違反第七十條

規定，規避、妨

礙或拒絕檢查。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八十二條 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按

次處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 

一、未依第六十五

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所定

期限辦理。 

二、未依第六十六

條規定，備置圖

、簿、申報或申

、簿、申報或申

報不實。 

三、未依第六十條

規定申報。 

四、違反第六十三

條規定，規避、

妨礙或拒絕檢查

。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八十二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按次

處新臺幣五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一、未依第六十五

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所定期限

辦理。 

二、未依第六十六

條規定，備置圖

、簿、申報或申

報。 

三、違反第六

十三條規定

，規避、妨

礙或拒絕檢

查。 

止探採礦工程者之

處罰。 

(二)倘礦業權者於取得

礦業用地核定後，未

依第六十六條規定

，經主管機關准予開

工前，逕行探採礦者

，應予處罰，爰增訂

第二款規定。 

(三)現行第一款款次遞

移至第三款，並配合

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及統一用語，酌作文

字修正。 

(四)現行第二款款次遞

移至第四款，並配合

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修正援引條次。 

(五)為防止礦業權者未

依規定申報礦業簿

或申報不實內容，爰

增訂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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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項規定，未依

同條第一項第二

款核准之因應對

策辦理。 

報不實。 

三、未依第六十七

條規定申報。 

四、違反第七十條

規定，規避、妨

礙或拒絕檢查。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八十一條 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一、未依第六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

，備置書圖、簿

。 

二、未依第六十七

條第二項規定

申報。 

三、未依第六十七

報不實。 

三、未依第六十七

條規定申報。 

四、違反第七十條

規定，規避、妨

礙或拒絕檢查。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八十一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五十條

第四項、第五項

、第七十六條第

四項至第六項、

第八十三條第二

項規定，停止探

採礦工程。 

二、違反第六十六

條規定，未經主

(六)現行條文第三款，款

次遞移至第六款，並

配合本次修法條次

變更，修正援引條次

及酌修文字。 

(七)增訂第七款。明定未

依修正條文第七十

六條第一項規定所

定期限補行辦理環

境影響評估與環境

影響之調查、分析及

因應對策之處罰。 

(八)增訂第八款。明定違

反修正條文第七十

六條第八項，未依同

條第一項第二款核

准之因應對策辦理

之處罰。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有效管理需要提高罰

則，爰修正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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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四項規定

申報或申報不

實。 

四、未依第七十條

規定，有規避、

妨礙或拒絕檢

查之行為。 

五、未依第七十六

條第一項規定

所定期限辦理。 

六、未依第七十六

條第一項第二

款核准之因應

對策辦理。 

 

管機關准予開工

並發給礦場登記

證，逕行探採礦

。 

三、未依第六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

備置書圖、簿。 

四、未依第六十七

條第二項或第三

項規定申報。 

五、未依第六十七

條第四項規定申

報或申報不實。 

六、違反第七十條

規定，規避、妨

礙或拒絕主管機

關之檢查。 

七、未依第七十六

條第一項規定所

定期限辦理。 

八、違反第七十六

條第八項規定，

三、增訂第一款未依期限補

行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與環

境影響之調查、分析及因

應對策之罰則。 

四、現行條文第五十九條規

定，採礦權者應於每月十

日前繕具礦業簿副本，向

主管機關申報，由於所申

報資料將作為統計分析及

徵收礦產權利金之依據，

為杜絕採礦權者申報不實

，將申報不實納入處罰項

目，爰現行第一款移列第

二款，並予修正。 

五、現行第二款及第三款移

列至第三款及第四款，內

容未修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有效管理需要提高罰

則，爰修正序文。 

三、增訂第一款未依期限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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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同條第一項

第二款核准之因

應對策辦理。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八十一條 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六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

備置書圖、簿。 

二、未依第六十七

條第二項規定申

報。 

三、未依第六十七

條第四項規定申

報或申報不實。 

四、未依第七十條

規定，有規避、

妨礙或拒絕檢查

行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與環

境影響之調查、分析及因

應對策之罰則。 

四、現行條文第五十九條規

定，採礦權者應於每月十

日前繕具礦業簿副本，向

主管機關申報，由於所申

報資料將作為統計分析及

徵收礦產權利金之依據，

為杜絕採礦權者申報不實

，將申報不實納入處罰項

目，爰現行第一款移列第

二款，並予修正。 

五、現行第二款及第三款移

列至第三款及第四款，內

容未修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實務管理需要增列按

次處罰之規定，並提高罰

鍰金額，爰修正序文。 

三、現行條文第一款配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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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 

五、未依第七十六

條第一項規定所

定期限辦理。 

六、未依第七十六

條第一項第二款

核准之因應對策

辦理。 

 

次修法條次變更及統一用

語，酌作文字修正。 

四、修訂第二款。配合本次

修法條次變更，修正援引

條次。 

五、為防止礦業權者申報不

實內容，爰增訂第三款。 

六、現行條文第三款，款次

遞移至第四款，並配合本

次修法條次變更，修正援

引條次。 

七、增訂第五款。未依修正

條文第七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所定期限補行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與環境影響之調

查、分析及因應對策之罰

則。 

八、增訂第六款。明定未依

修正條文第七十六條第一

項第二款核准之因應對策

辦理之罰責。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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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實務管理需要提高罰

則，爰修正序文。 

二、增訂第一款未依期限補

行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與環

境影響之調查、分析及因

應對策之罰則。 

三、現行條文第五十九條規

定，採礦權者應於每月十

日前繕具礦業簿副本，向

主管機關申報，由於所申

報資料將作為統計分析及

徵收礦產權利金之依據，

為杜絕採礦權者申報不實

，將申報不實納入處罰項

目，爰現行第一款移列第

二款，並予修正。 

四、現行第二款及第三款移

列至第三款及第四款，內

容未修正。 

五、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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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有效管理需要提高罰

則，爰修正序文。 

三、增訂第一款未依期限補

行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與環

境影響之調查、分析及因

應對策之罰則。 

四、現行條文第五十九條規

定，採礦權者應於每月十

日前繕具礦業簿副本，向

主管機關申報，由於所申

報資料將作為統計分析及

徵收礦產權利金之依據，

為杜絕採礦權者申報不實

，將申報不實納入處罰項

目，爰現行第一款移列第

二款，並予修正。 

五、現行第二款及第三款移

列至第三款及第四款，內

容未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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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實務管理需要增列按

次處罰之規定，並提高罰

鍰金額，爰修正序文，併

修正各款如下： 

(一)增訂第一款。明定未

依修正條文第五十

條第四項及第五項

、第七十六條第四項

至第六項及第八十

三條第二項規定停

止探採礦工程者之

處罰。 

(二)倘礦業權者於取得

礦業用地核定後，未

依第六十六條規定

，經主管機關准予開

工前，逕行探採礦者

，應予處罰，爰增訂

第二款規定。 

(三)現行第一款款次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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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至第三款，並配合

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及統一用語，酌作文

字修正。 

(四)現行第二款款次遞

移至第四款，並配合

本次修法條次變更

，修正援引條次。 

(五)為防止礦業權者未

依規定申報礦業簿

或申報不實內容，爰

增訂第五款。 

(六)現行條文第三款，款

次遞移至第六款，並

配合本次修法條次

變更，修正援引條次

及酌修文字。 

(七)增訂第七款。明定未

依修正條文第七十

六條第一項規定所

定期限補行辦理環

境影響評估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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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之調查、分析及

因應對策之處罰。 

(八)增訂第八款。明定違

反修正條文第七十

六條第八項，未依同

條第一項第二款核

准之因應對策辦理

之處罰。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實務管理需要增列按

次處罰之規定，並提高罰

鍰金額，爰修正序文。 

三、現行條文第一款配合本

次修法條次變更及統一用

語，酌作文字修正。 

四、修訂第二款。配合本次

修法條次變更，修正援引

條次。 

五、為防止礦業權者申報不

實內容，爰增訂第三款。 

六、現行條文第三款，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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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移至第四款，並配合本

次修法條次變更，修正援

引條次。 

七、增訂第五款。未依修正

條文第七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所定期限補行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與環境影響之調

查、分析及因應對策之罰

則。 

八、增訂第六款。明定未依

修正條文第七十六條第一

項第二款核准之因應對策

辦理之罰責。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八十三條 原住

民違反第八條規

定採取礦物者，處

新臺幣一千元以

委員陳瑩等 16 人提

案： 

第七十二條之一 原

住民族或原住民依

第六條之一規定採

取之礦物，非供傳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尊重並落實原住民族

土地及自然資源之權利及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

保障原住民族得基於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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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萬元以下罰

鍰。但首次違反者

，不罰。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八十三條 原住

民違反第八條規

定採取礦物者，處

新臺幣一千元以

上一萬元以下罰

鍰。但首次違反者

，不罰。 

 

統文化、祭儀、自

用或為營利者，處

新臺幣一萬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但

首次違反者不罰。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八十三條 原住民

違反第八條規定採

取礦物者，處新臺

幣一千元以上一萬

元以下罰鍰。但首

次違反者，不罰。 

 

文化、祭儀、自用或非營

利之目的，得採取礦物及

土石之權利，原住民未依

第七條規定於原住民族地

區採礦者，其違法情節不

若第七十六條重大，不宜

以刑罰相繩，爰於第一項

予以除罪化，改處罰鍰，

並於但書規定首次違反者

，不予處罰。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尊重並落實原住民族

土地及自然資源之權利及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

保障原住民族得基於傳統

文化、祭儀、自用或非營

利之目的，得採取礦物及

土石之權利，原住民未依

第七條規定於原住民族地

區採礦者，其違法情節不

若第七十六條重大，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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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刑罰相繩，爰於第一項

予以除罪化，改處罰鍰，

並於但書規定首次違反者

，不予處罰。 

委員陳瑩等 16人提案： 

本條新增，配合第六條之一

條文內容做修正規範。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尊重並落實原住民族

土地及自然資源之權利及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

保障原住民族得基於傳統

文化、祭儀、自用或非營

利之目的，得採取礦物及

土石之權利，原住民未依

第七條規定於原住民族地

區採礦者，其違法情節不

若第七十六條重大，不宜

以刑罰相繩，爰於第一項

予以除罪化，改處罰鍰，

並於但書規定首次違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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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處罰。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八十四條 欠繳

礦業權費或礦產

權利金二年以上

者，除依第四十二

條第三款規定廢

止其礦業權之核

准外，其未繳之礦

業權費、礦產權利

金及依第六十二

條加徵之數額，依

法移送強制執行。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八十四條 欠繳

礦業權費或礦產

權利金二年以上

者，除依第四十二

條第三款規定廢

止其礦業權之核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八十四條 欠繳礦

業權費或礦產權利

金二年以上者，除

依第四十二條第三

款規定廢止其礦業

權之核准外，其未

繳之礦業權費、礦

產權利金及依第六

十二條加徵之數額

，依法移送強制執

行。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八十二條 欠繳礦

業權費或礦產權利

金者，其未繳之礦

業權費、礦產權利

金及依第六十四條

加徵之數額，依法

第七十三條 欠

繳礦業權費或

礦產權利金二

年以上者，除

依第三十八條

第三款規定廢

止其礦業權之

核准外，其未

繳之礦業權費

、礦產權利金

及依第五十六

條加徵之數額

，依法移送強

制執行。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公法上之債權，本可依

行政執行法移送行政執行，

爰本條已無規範必要，爰予

刪除。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條次變更作文字修

正。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條次變更作文字修

正。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若礦業權者有現行條文

第三十八條第三款情事，

本應廢止礦業權之核准，

爰刪除之。另配合本次修

法條次變更修正援引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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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外，其未繳之礦

業權費、礦產權利

金及依第六十二

條加徵之數額，依

法移送強制執行。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八十二條 欠繳

礦業權費或礦產

權利金者，其未繳

之礦業權費、礦產

權利金及依第六

十四條加徵之數

額，依法移送強制

執行。 

 

移送強制執行。 

 

。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條次變更作文字修

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公法上之債權，本可依

行政執行法移送行政執行

，爰本條已無規範必要，

爰予刪除。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若礦業權者有現行條文

第三十八條第三款情事，

本應廢止礦業權之核准，

爰刪除之。另配合本次修

法條次變更修正援引條次

。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七十四條 依

本法所處之罰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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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條 依本

法所處之罰鍰，經

限期繳納，屆期仍

不繳納者，依法移

送強制執行。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八十五條 依本

法所處之罰鍰，經

限期繳納，屆期仍

不繳納者，依法移

送強制執行。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八十三條 依本

法所處之罰鍰，經

限期繳納，屆期仍

不繳納者，依法移

送強制執行。 

第八十五條 依本法

所處之罰鍰，經限

期繳納，屆期仍不

繳納者，依法移送

強制執行。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八十三條 依本法

所處之罰鍰，經限

期繳納，屆期仍不

繳納者，依法移送

強制執行。 

 

鍰，經限期繳

納，屆期仍不

繳納者，依法

移送強制執行

。 

二、理由同現行第七十三條

說明二。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理由同現行第七十三條

說明二。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八十六條 主管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八十六條 主管機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稽查違反本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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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對違反本法

之行為應加強稽

查，並由依本章規

定所處罰鍰中提

撥一定比率，供民

眾檢舉獎勵使用。 

前項檢舉違

反本法之 行為

之獎勵對象、基準

、範圍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為

前項查證時，對檢

舉人之身分應予

保密。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八十六條 主管

機關對違反本法

之行為應加強稽

查，並由依本章規

關對違反本法之行

為應加強稽查，並

由依本章規定所處

罰鍰中提撥一定比

率，供民眾檢舉獎

勵使用。 

前項檢舉違反

本法之行為之獎勵

對象、基準、範圍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主管機關為前

項查證時，對檢舉

人之身分應予保密

。 

 

行為，第一項明定由依據

本章規定所處罰鍰中提撥

一定比率，供民眾檢舉獎

勵使用。 

三、新增第二項，授權主管

機關訂定檢舉違反本法之

行為之獎勵對象、基準、

範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 

四、新增第三項，主管機關

應對檢舉人之身分應予保

密，保障檢舉人之人身安

全，鼓勵人民檢舉違規情

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稽查違反本法之

行為，第一項明定由依據

本章規定所處罰鍰中提撥

一定比率，供民眾檢舉獎

勵使用。 

三、新增第二項，授權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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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處罰鍰中提

撥一定比率，供民

眾檢舉獎勵使用。 

前項檢舉違

反本法之 行為

之獎勵對象、基準

、範圍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為

前項查證時，對檢

舉人之身分應予

保密。 

 

機關訂定檢舉違反本法之

行為之獎勵對象、基準、

範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 

四、新增第三項，主管機關

應對檢舉人之身分應予保

密，保障檢舉人之人身安

全，鼓勵人民檢舉違規情

事。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稽查違反本法之

行為，第一項明定由依據

本章規定所處罰鍰中提撥

一定比率，供民眾檢舉獎

勵使用。 

三、新增第二項，授權主管

機關訂定檢舉違反本法之

行為之獎勵對象、基準、

範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 

四、新增第三項，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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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檢舉人之身分應予保

密，保障檢舉人之人身安

全，鼓勵人民檢舉違規情

事。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八十七條 未取

得礦業權之人、礦

業申請人或礦業

權者違反本法或

依本法授權訂定

之相關命令而主

管機關疏於執行

時，受害人民或公

益團體得敘明疏

於執行之具體內

容，以書面告知主

管機關。主管機關

於書面告知送達

之日起六十日內

仍未依法執行者

，人民或公益團體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七十四條之二 未

取得礦業權之人、

礦業申請人或礦業

權者違反本法或依

本法授權訂定之相

關命令而主管機關

疏於執行時，受害

人民或公益團體得

敘明疏於執行之具

體內容，以書面告

知主管機關。主管

機關於書面告知送

達之日起六十日內

仍未依法執行者，

人民或公益團體得

以該主管機關為被

告，對其怠於執行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公民訴訟之建置，

係賦予私人或團體向行政

法院提起訴訟，其目的在

於藉由民眾與法院之介入

，用以督促主管機關積極

的執法。本制度之建立，

一方面由於訴訟的壓力，

主管機關較會積極執法，

以避免因探、採礦導致環

境與人民權益糾紛的發生

；另一方面，提供民眾一

條體制內的參與管道，以

免訴求無門而動輒走上街

頭。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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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該主管機關

為被告，對其怠於

執行職務之行為

，直接向行政法院

提起訴訟，請求判

令其執行。 

行政法院為

前項判決時，得依

職權判令被告機

關支付適當律師

費用、偵測鑑定費

用或其他訴訟費

用予原告。 

第一項之書

面告知格式，由主

管機關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八十七條 未取

得礦業權之人、礦

業申請人或礦業

權者違反本法或

職務之行為，直接

向行政法院提起訴

訟，請求判令其執

行。 

行政法院為前

項判決時，得依職

權判令被告機關支

付適當律師費用、

偵測鑑定費用或其

他訴訟費用予原告

。 

第一項之書面

告知格式，由主管

機關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八十七條 未取得

礦業權之人、礦業

申請人或礦業權者

違反本法或依本法

授權訂定之相關命

令而主管機關疏於

二、本條公民訴訟之建置，

係賦予私人或團體向行政

法院提起訴訟，其目的在

於藉由民眾與法院之介入

，用以督促主管機關積極

的執法。本制度之建立，

一方面由於訴訟的壓力，

主管機關較會積極執法，

以避免因探、採礦導致環

境與人民權益糾紛的發生

；另一方面，提供民眾一

條體制內的參與管道，以

免訴求無門而動輒走上街

頭。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公民訴訟之建置，

係賦予私人或團體向行政

法院提起訴訟，其目的在

於藉由民眾與法院之介入

，用以督促主管機關積極

的執法。本制度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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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授權訂定

之相關命令而主

管機關疏於執行

時，受害人民或公

益團體得敘明疏

於執行之具體內

容，以書面告知主

管機關。主管機關

於書面告知送達

之日起六十日內

仍未依法執行者

，人民或公益團體

得以該主管機關

為被告，對其怠於

執行職務之行為

，直接向行政法院

提起訴訟，請求判

令其執行。 

行政法院為

前項判決時，得依

職權判令被告機

關支付適當律師

執行時，受害人民

或公益團體得敘明

疏於執行之具體內

容，以書面告知主

管機關。主管機關

於書面告知送達之

日起六十日內仍未

依法執行者，人民

或公益團體得以該

主管機關為被告，

對其怠於執行職務

之行為，直接向行

政法院提起訴訟，

請求判令其執行。 

行政法院為前

項判決時，得依職

權判令被告機關支

付適當律師費用、

偵測鑑定費用或其

他訴訟費用予原告

。 

第一項之書面

一方面由於訴訟的壓力，

主管機關較會積極執法，

以避免因探、採礦導致環

境與人民權益糾紛的發生

；另一方面，提供民眾一

條體制內的參與管道，以

免訴求無門而動輒走上街

頭。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公民訴訟之建置，

係賦予私人或團體向行政

法院提起訴訟，其目的在

於藉由民眾與法院之介入

，用以督促主管機關積極

的執法。本制度之建立，

一方面由於訴訟的壓力，

主管機關較會積極執法，

以避免因探、採礦導致環

境與人民權益糾紛的發生

；另一方面，提供民眾一

條體制內的參與管道，以



 

652 

 

652 

 

652 

 

費用、偵測鑑定費

用或其他訴訟費

用予原告。 

第一項之書

面告知格式，由主

管機關定之。 

告知格式，由主管

機關定之。 

 

免訴求無門而動輒走上街

頭。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七章 附 則 

第七章 附 則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七章 附 則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七章 附 則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七章 附 則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七章 附 則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七章 附 則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七章 附則 

 

第七章  附 則 

 

行政院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章名未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章名未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章名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章名未修正。 

    第七十四條之一 行政院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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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

二年十二月九

日本法修正前

受理之礦業權

批註矽砂申請

案，主管機關

應通知礦業權

者改為增加矽

砂礦種之申請

；受理之矽砂

土石採取申請

案，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

機關應通知土

石採取申請人

改為設定礦業

權之申請。 

中華民國

九十二年十二

月九日本法修

正前已核准批

註矽砂之礦業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為前次修法配合實

務需求所設計之過渡條文

，目前已無實務案例，爰

予刪除。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本條刪除。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條刪除。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為前次修法配合實

務需求所設計之過渡條文

，目前已無實務案例，爰

予刪除。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為前次修法配合實

務需求所設計之過渡條文

，目前已無實務案例，爰

予刪除。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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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礦業權者

應自本法修正

施行之日起六

十日內，向主

管機關申請增

加矽砂礦種。 

礦業權者

未依前項規定

申請增加矽砂

礦種者，自本

法修正施行之

日起第六十一

日，主管機關

應註銷其批註

矽砂之核准。 

中華民國

九十二年十二

月九日本法修

正前已取得許

可之矽砂土石

採取區，土石

採取人應自本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為前次修法配合實

務需求所設計之過渡條文

，目前已無實務案例，爰

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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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修正施行之

日起六十日內

，就其經許可

之土石採取區

，向主管機關

申請設定為礦

業權，其面積

得不受第七條

第一項所規定

最小面積之限

制。 

土石採取

人未依前項規

定申請設定為

礦業權者，自

本法修正施行

之日起第六十

一日，直轄市

或縣（市）主

管機關應廢止

其土石採取之

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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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八十八條 中華

民國九十一年六

月十二日本法修

正施行前鄰接礦

區距離礦界內之

礦，得由鄰接礦區

礦業權者就其鄰

接界限平均分配

，申請增區設權開

採。但鄰接礦區之

礦業權者另有協

議者，得依其協議

。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八十八條 中華

民國九十一年六

月十二日本法修

正施行前鄰接礦

區距離礦界內之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八十八條 中華民

國九十一年六月十

二日本法修正施行

前鄰接礦區距離礦

界內之礦，得由鄰

接礦區礦業權者就

其鄰接界限平均分

配，申請增區設權

開採。但鄰接礦區

之礦業權者另有協

議者，得依其協議

。 

 

第七十五條 中

華民國九十一

年六月十二日

本法修正施行

前鄰接礦區距

離礦界內之礦

，得由鄰接礦

區礦業權者就

其鄰接界限平

均分配，申請

增區設權開採

。但鄰接礦區

之礦業權者另

有協議者，得

依其協議。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為前次修法配合實

務需求所設計之過渡條文

，目前已無實務案例，爰

予刪除。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為前次修法配合實

務需求所設計之過渡條文

，目前已無實務案例，爰

予刪除。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為前次修法配合實

務需求所設計之過渡條文



 

657 

 

657 

 

657 

 

礦，得由鄰接礦區

礦業權者就其鄰

接界限平均分配

，申請增區設權開

採。但鄰接礦區之

礦業權者另有協

議者，得依其協議

。 

，目前已無實務案例，爰

予刪除。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為前次修法配合實

務需求所設計之過渡條文

，目前已無實務案例，爰

予刪除。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八十二條 本法中

華民國九十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修正

施行前已設定之國

營礦業權，原經營人

或承租人已依海域

石油礦探採條例規

定並經行政院核准

與外國公司或大陸

地區公司簽訂海域

石油礦探採契約者

，依契約之約定，不

受本法規定之限制。 

第八十二條 本法中

華民國九十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修正

施行前已設定之國

營礦業權，原經營人

或承租人已依海域

石油礦探採條例規

定並經行政院核准

與外國公司或大陸

地區公司簽訂海域

石油礦探採契約者

，依契約之約定，不

受本法規定之限制。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八十九條 本法

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十二月九日修

正施行前已設定

之國營礦業權，原

經營人或承租人

已依海域石油礦

探採條例規定並

經行政院核准與

外國公司或大陸

地區公司簽訂海

域石油礦探採契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七十六條 本法中

華民國九十二年十

二月九日修正前已

設定之國營礦業權

，原經營人或承租

人已依海域礦探採

條例規定並經行政

院核准與外國公司

或大陸地區公司簽

訂海域石油礦探採

契約者，依契約之

約定，不受本法規

定之限制。 

第七十六條 中

華民國九十二

年十二月九日

本法修正前已

設定之國營礦

業權，原經營

人或承租人得

自本法修正施

行之日起六十

日內，就其原

經營或承租之

國營礦區，申

請改設定為採

礦權，其有效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國營礦業權之原經營人

或承租人就其原經營或承

租之國營礦區，因申請設

定為採礦權之期限已屆至

，爰刪除現行第一項規定

。 

三、現行第二項列為本條，

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主管機關廢止無人經營

或無人承租之國營礦業權

或其經營人、承租人申請

設定為採礦權之期限已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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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者，依契約之約

定，不受本法規定

之限制。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八十九條 本法

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十二月九日修

正施行前已設定

之國營礦業權，原

經營人或承租人

已依海域石油礦

探採條例規定並

經行政院核准與

外國公司或大陸

地區公司簽訂海

域石油礦探採契

約者，依契約之約

定，不受本法規定

之限制。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八十九條 本法中

華民國九十二年十

二月九日修正施行

前已設定之國營礦

業權，原經營人或

承租人已依海域石

油礦探採條例規定

並經行政院核准與

外國公司或大陸地

區公司簽訂海域石

油礦探採契約者，

依契約之約定，不

受本法規定之限制

。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八十二條 本法中

華民國九十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修正

施行前已設定之國

期間至原國營

礦業權期限屆

滿之日止。 

本法修正

施行前已設定

之國營礦業權

，原經營人或

承租人已依海

域石油礦探採

條例規定並經

行政院核准與

外國公司或大

陸地區公司簽

訂海域石油礦

探採契約者，

依原契約之約

定，不受本法

規定之限制。 

國營礦業

權無經營人或

承租人者，主

管機關應自本

至，爰刪除現行第三項規

定。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國營礦業權之原經營人

或承租人就其原經營或承

租之國營礦區，因申請改

設定為採礦權之期限已屆

至，爰刪除第一項規定。 

三、現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

正。 

四、主管機關廢止無人經營

或無人承租之國營礦業權

或國營礦業權經營人、承

租人未依現行條文第一項

申請改設定為採礦權者，

應廢止其礦業權之期限已

屆至，爰刪除第三項規定

。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國營礦業權之原經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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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四條 本法

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十二月九日修

正施行前已設定

之國營礦業權，原

經營人或承租人

已依海域石油礦

探採條例規定並

經行政院核准與

外國公司或大陸

地區公司簽訂海

域石油礦探採契

約者，依契約之約

定，不受本法規定

之限制。 

 

營礦業權，原經營

人或承租人已依海

域石油礦探採條例

規定並經行政院核

准與外國公司或大

陸地區公司簽訂海

域石油礦探採契約

者，依契約之約定

，不受本法規定之

限制。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八十四條 本法中

華民國九十二年十

二月九日修正施行

前已設定之國營礦

業權，原經營人或

承租人已依海域石

油礦探採條例規定

並經行政院核准與

外國公司或大陸地

區公司簽訂海域石

法修正施行之

日起廢止其礦

業權之設定；

國營礦業權之

經營人或承租

人未依第一項

規定申請改設

定為採礦權者

，自本法修正

施行之日起第

六十一日，廢

止其礦業權之

設定。 

或承租人就其原經營或承

租之國營礦區，因申請改

設定為採礦權之期限已屆

至，爰刪除第一項規定。 

三、現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

正。 

四、主管機關廢止無人經營

或無人承租之國營礦業權

或國營礦業權經營人、承

租人未依現行條文第一項

申請改設定為採礦權者，

應廢止其礦業權之期限已

屆至，爰刪除第三項規定

。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國營礦業權之原經營人

或承租人就其原經營或承

租之國營礦區，因申請設

定為採礦權之期限已屆至

，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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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礦探採契約者，

依契約之約定，不

受本法規定之限制

。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項次遞

移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主管機關廢止無人經營

或無人承租之國營礦業權

或其經營人、承租人申請

設定為採礦權之期限已屆

至，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三

項規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國營礦業權之原經營人

或承租人就其原經營或承

租之國營礦區，因申請改

設定為採礦權之期限已屆

至，爰刪除第一項規定。 

二、現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

正。 

三、主管機關廢止無人經營

或無人承租之國營礦業權

或國營礦業權經營人、承

租人未依現行條文第一項

申請改設定為採礦權者，

應廢止其礦業權之期限已



 

661 

 

661 

 

661 

 

屆至，爰刪除第三項規定

。 

四、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國營礦業權之原經營人

或承租人就其原經營或承

租之國營礦區，因申請改

設定為採礦權之期限已屆

至，爰刪除第一項規定。 

三、現行第二項酌作文字修

正。 

四、主管機關廢止無人經營

或無人承租之國營礦業權

或國營礦業權經營人、承

租人未依現行條文第一項

申請改設定為採礦權者，

應廢止其礦業權之期限已

屆至，爰刪除第三項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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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國營礦業權之原經營人

或承租人就其原經營或承

租之國營礦區，因申請設

定為採礦權之期限已屆至

，爰刪除現行第一項規定

。 

三、現行第二項列為本條，

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主管機關廢止無人經營

或無人承租之國營礦業權

或其經營人、承租人申請

設定為採礦權之期限已屆

至，爰刪除現行第三項規

定。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國營礦業權之原經營人

或承租人就其原經營或承

租之國營礦區，因申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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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採礦權之期限已屆至

，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

規定。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項次遞

移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主管機關廢止無人經營

或無人承租之國營礦業權

或其經營人、承租人申請

設定為採礦權之期限已屆

至，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三

項規定。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八十三條  

 

第八十三條 本法中

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核定之礦業用地

，其已開工之地下礦

場未受相關法規停

止開採處分者，於修

正施行後有新掘進

坑道繼續開採之需

求，礦業權者應於修

正施行之日起算一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八十三條 本法中

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核定之礦業用地

，其已開工之地下

礦場未受相關法規

停止開採處分者，

於修正施行後有新

掘進坑道繼續開採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鑒於本次修法前已開工

之地下礦場僅須核定坑口

用地，地下坑道無須核定

礦業用地，惟修正條文第

四款第十三款將礦業用地

之定義，由「地面」修正

為「土地」，即土地之權

利及於土地之上下，造成

如欲新掘進地下坑道，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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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就所規劃新掘

進坑道之土地範圍

，依第四十七條規定

申請核定礦業用地

。有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環境影

響評估法第五條所

定情形者，應自主管

機關通知之日起算

一年內，依規定辦理

原住民族或部落諮

商同意或參與或環

境影響評估。 

礦業權者依前

項規定申請核定礦

業用地，於提出申請

前及主管機關審核

期間，得繼續採礦工

程。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主管機關就所

規劃新掘進坑道，應

令其停止採礦工程

之需求，礦業權者

應於修正施行之日

起算一年內，就所

規劃新掘進坑道之

土地範圍，依第四

十七條規定申請核

定礦業用地。有原

住民族基本法第二

十一條、環境影響

評估法第五條所定

情形者，應自主管

機關通知之日起算

一年內，依規定辦

理原住民族或部落

諮商同意或參與或

環境影響評估。 

礦業權者依前

項規定申請核定礦

業用地，於提出申

請前及主管機關審

核期間，得繼續採

礦工程。但有下列

應與地上露天開採一樣，

須依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

規定申請核定礦業用地，

是以，在新掘進地下坑道

尚未核定礦業用地前，恐

須全面停工，影響礦業權

者權益甚鉅，爰增訂本條

過渡條款；另考量申請礦

業用地相關書圖文件製作

時程，爰於第一項明定礦

業權者如於本法本次修正

條文施行之日起算一年內

，提出申請核定礦業用地

，以為因應。至如礦業權

者繼續採礦工程，卻未於

前揭期限內提出申請，主

管機關自得依修正條文第

七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裁

處之，並予敘明。 

三、另第一項後段明定申請

核定礦業用地有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二十一條、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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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得再依前項規

定提出申請： 

一、未於修正施行之

日起算一年內，取

得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或公有土地

管理機關之同意

文件。 

二、礦業用地核定前

，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或公有土地管

理機關出具不同

意使用文件。 

三、有第四十七條第

五項規定情形之

一。 

四、未於前項規定期

限內辦理原住民

族或部落諮商同

意或參與、辦理期

間經主管機關會

商中央原住民族

情形之一者，主管

機關就所規劃新掘

進坑道，應令其停

止採礦工程，且不

得再依前項規定提

出申請： 

一、未於修正施行

之日起算一年內

，取得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或公有

土地管理機關之

同意文件。 

二、礦業用地核定

前，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或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出具

不同意使用文件

。 

三、有第四十七條

第五項規定情形

之一。 

四、未於前項規定

影響評估法第五條所定情

形，應自主管機關通知之

日起算一年內，依規定辦

理原住民族或部落諮商同

意或參與或環境影響評估

之程序。另主管機關通知

之日係指送達生效日，併

予敘明。 

四、基於信賴保護原則，第

二項明定礦業權者於提出

申請前及主管機關受理審

核期間，礦業權者得繼續

開採，惟為避免礦業權者

有意拖延審核期間，增訂

第一款至第六款之規定，

賦予主管機關監督權限，

於辦理期間，倘業者有各

款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令其停工，並明定經停

工者不得再適用本條過渡

條款： 

(一)考量土地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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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認有延

宕程序情形或其

同意事項之表決

結果未獲通過。 

五、未於前項規定期

限內向主管機關

提出環境影響說

明書、辦理期間經

主管機關認有延

宕程序情形或經

中央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審查結論

認定不應開發。 

六、經中央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審查應

繼續進行第二階

段環境影響評估

者，未於審查結論

送達之次日起三

年內，向主管機關

提出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書初稿。但

期限內辦理原住

民族或部落諮商

同意或參與、辦

理期間經主管機

關會商中央原住

民族主管機關認

有延宕程序情形

或其同意事項之

表決結果未獲通

過。 

五、未於前項規定

期限內向主管機

關提出環境影響

說明書、辦理期

間經主管機關認

有延宕程序情形

或經中央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審查

結論認定不應開

發。 

六、經中央環境保

護主管機關審查

或管理機關之權利

應予保障，爰於第一

款明定礦業權者如

未於修法後一年內

取得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之同意書或公

有土地管理機關之

同意規劃文件，應停

止採礦工程。 

(二)為維護土地所有權

人或管理機關對土

地使用、收益權利，

如於核定礦業用地

審核期間，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或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已表示

不再同意使用，自應

予尊重，爰增訂第二

款。 

(三)針對修正條文第四

十七條第五項所規

範各款駁回申請之



 

667 

 

667 

 

667 

 

情形特殊者，得於

期限屆滿前，經主

管機關核准後展

延一次，展延期間

不得超過一年。 

應繼續進行第二

階段環境影響評

估者，未於審查

結論送達之次日

起三年內，向主

管機關提出環境

影響評估報告書

初稿。但情形特

殊者，得於期限

屆滿前，經主管

機關核准後展延

一次，展延期間

不得超過一年。 

 

情形，均屬於礦業權

者申請核定礦業用

地時，可事先妥善規

劃之事項，爰於第三

款明定有該條項應

駁回情事者，應停止

採礦工程。 

(四)為尊重原住民族或

部落之諮商同意或

參與權，爰於第四款

明定未依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二十一條

規定辦理者，應停止

採礦工程。另辦理期

間如有延宕程序之

情形或諮商同意事

項之表決結果未獲

通過，亦屬應停止採

礦工程之事由。有關

延宕情形之法律效

果認定，由主管機關

與中央原住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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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共同認定。 

(五)為保護環境，爰於第

五款明定未依環境

影響評估法辦理環

境影響評估者，應停

止採礦工程。另辦理

第一階段或第二階

段環境影響評估期

間如有延宕程序之

情形或環境影響評

估之審查結論認定

不應開發，亦屬應停

止採礦工程之事由。 

(六)礦業權者所提申請

核定礦業用地案，經

中央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審查應繼續進

行第二階段環境影

響評估者，參考修正

條文第七十六條第

四項規定，明定第六

款停止採礦工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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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鑒於本次修法前已開工

之地下礦場僅須核定坑口

用地，地下坑道無須核定

礦業用地，惟修正條文第

四款第十三款將礦業用地

之定義，由「地面」修正

為「土地」，即土地之權

利及於土地之上下，造成

如欲新掘進地下坑道，亦

應與地上露天開採一樣，

須依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

規定申請核定礦業用地，

是以，在新掘進地下坑道

尚未核定礦業用地前，恐

須全面停工，影響礦業權

者權益甚鉅，爰增訂本條

過渡條款；另考量申請礦

業用地相關書圖文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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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爰於第一項明定礦

業權者如於本法本次修正

條文施行之日起算一年內

，提出申請核定礦業用地

，以為因應。至如礦業權

者繼續採礦工程，卻未於

前揭期限內提出申請，主

管機關自得依修正條文第

七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裁

處之，並予敘明。 

三、另第一項後段明定申請

核定礦業用地有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二十一條、環境

影響評估法第五條所定情

形，應自主管機關通知之

日起算一年內，依規定辦

理原住民族或部落諮商同

意或參與或環境影響評估

之程序。另主管機關通知

之日係指送達生效日，併

予敘明。 

四、基於信賴保護原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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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明定礦業權者於提出

申請前及主管機關受理審

核期間，礦業權者得繼續

開採，惟為避免礦業權者

有意拖延審核期間，增訂

第一款至第六款之規定，

賦予主管機關監督權限，

於辦理期間，倘業者有各

款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

應令其停工，並明定經停

工者不得再適用本條過渡

條款： 

(一)考量土地所有權人

或管理機關之權利

應予保障，爰於第一

款明定礦業權者如

未於修法後一年內

取得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之同意書或公

有土地管理機關之

同意規劃文件，應停

止採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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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維護土地所有權

人或管理機關對土

地使用、收益權利，

如於核定礦業用地

審核期間，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或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已表示

不再同意使用，自應

予尊重，爰增訂第二

款。 

(三)針對修正條文第四

十七條第五項所規

範各款駁回申請之

情形，均屬於礦業權

者申請核定礦業用

地時，可事先妥善規

劃之事項，爰於第三

款明定有該條項應

駁回情事者，應停止

採礦工程。 

(四)為尊重原住民族或

部落之諮商同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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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權，爰於第四款

明定未依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二十一條

規定辦理者，應停止

採礦工程。另辦理期

間如有延宕程序之

情形或諮商同意事

項之表決結果未獲

通過，亦屬應停止採

礦工程之事由。有關

延宕情形之法律效

果認定，由主管機關

與中央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共同認定。 

(五)為保護環境，爰於第

五款明定未依環境

影響評估法辦理環

境影響評估者，應停

止採礦工程。另辦理

第一階段或第二階

段環境影響評估期

間如有延宕程序之



 

674 

 

674 

 

674 

 

情形或環境影響評

估之審查結論認定

不應開發，亦屬應停

止採礦工程之事由。 

(六)礦業權者所提申請

核定礦業用地案，經

中央環境保護主管

機關審查應繼續進

行第二階段環境影

響評估者，參考修正

條文第七十六條第

四項規定，明定第六

款停止採礦工程之

情形。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第八十四條  

第八十四條 本法中

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原採礦權有效期

限在六個月至二年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九十條 本法中

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七十七條 本法中

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原礦業權有效

第七十七條 中

華民國九十二

年十二月九日

本法修正前，

原礦業權有效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配合本次修正之條文

，爰修正採礦權展限申請

之配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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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者，得自修正施行

之日起算一年六個

月內申請展限，不受

第十五條第一項申

請展限期限之限制。 

施行前，原礦業權

有效期限在六個

月至二年內者，得

自本法修正施行

之日起一年六個

月內申請展限，不

受第十五條第一

項申請展限期限

之限制。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九十條 本法中

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前，原礦業權

有效期限在六個

月至二年內者，得

自本法修正施行

之日起一年六個

月內申請展限，不

受第十五條第一

項申請展限期限

期限在六個月至二

年內者，得自本法

修正施行之日起一

年六個月內申請展

限，不受第十三條

第一項申請展限期

限之限制。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九十條 本法中華

民國○年○月○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前

，原礦業權有效期

限在六個月至二年

內者，得自本法修

正施行之日起一年

六個月內申請展限

，不受第十五條第

一項申請展限期限

之限制。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期限不滿九個

月者，得自本

法修正施行之

日起三個月內

申請展限，不

受第十二條第

一項或第十三

條第一項申請

展限期限之限

制；有效期限

已屆滿但未逾

三十日者，得

自期限屆滿之

日起三十日內

提出申請。 

三、修正條文第十五條已修

正礦業權展限提出申請之

期限規定，為免本法修正

公布時，新舊法過渡時期

造成申請展限期間落差，

致部分依舊法仍得申請展

限之礦業權者適用新法時

已逾展限期間或適用新法

準備書件資料之期限壓縮

，爰明定一年六個月之展

限申請期限，適用情形如

下： 

(一)如礦業權尚餘七個

月始到期，礦業權者

未及申請展限，於本

法本次修正通過後

，依修正條文第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原已

逾期而不得申請，惟

依本條規定，則有一

年六個月之緩衝期

得準備書件，申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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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限制。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八十五條 本法

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前，原礦業

權有效期限在六

個月至二年內者

，得自本法修正施

行之日起一年六

個月內申請展限

，不受第十五條第

一項申請展限期

限之限制。 

 

第八十四條 本法中

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原採礦權有效

期限在六個月至二

年內者，得自修正

施行之日起算一年

六個月內申請展限

，不受第十五條第

一項申請展限期限

之限制。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八十五條 本法中

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原礦業權有效

期限在六個月至二

年內者，得自本法

修正施行之日起一

年六個月內申請展

限，不受第十五條

限。 

(二)如礦業權尚餘二年

始到期，礦業權者原

有一年六個月得準

備書件，於本法本次

修正通過後依修正

條文第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原只剩一年

期限得準備書件，惟

依本條規定，則有一

年六個月之緩衝期

得準備書件，申請展

限。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現行條文係九十二年修

法之配套規定，已不適用

，爰配合本次修正條文之

規定，為礦業權展限申請

之配套規定。 

二、修正條文第十五條已修

正礦業權展限提前提出之

期限規定，為免本法修正



 

677 

 

677 

 

677 

 

第一項申請展限期

限之限制。 

 

公布時，新舊法過渡時期

造成申請展限期間落差，

致部分依舊法仍得申請展

限之礦業權者適用新法時

已逾展限期間或適用新法

準備書件資料之期限壓縮

，爰增訂緩衝條款給予一

年六個月展限申請期限，

適用情形如下： 

(一)礦業權尚有七個月

始到期，未及申請展

限時，新法通過，則

依照新法規定已逾

礦業權展限申請期

間而不得申請，依本

條規定於修正施行

後仍有一年六個月

緩衝期得準備書件

申請礦業權展限。 

(二)礦業權尚餘二年，在

舊法時期尚有一年

六個月期限利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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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新法後，只剩一

年期限利益得準備

書件資料，為避免其

期限利益喪失，壓縮

書件資料準備期間

，爰增訂緩衝條款再

給予六個月期限，共

計一年六個月期限

準備申請展限。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現行條文係九十二年修

法之配套規定，已不適用

，爰配合本次修正條文之

規定，為礦業權展限申請

之配套規定。 

二、修正條文第十五條已修

正礦業權展限提前提出之

期限規定，為免本法修正

公布時，新舊法過渡時期

造成申請展限期間落差，

致部分依舊法仍得申請展

限之礦業權者適用新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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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展限期間或適用新法

準備書件資料之期限壓縮

，爰增訂緩衝條款給予一

年六個月展限申請期限，

適用情形如下： 

(一)礦業權尚有七個月

始到期，未及申請展

限時，新法通過，則

依照新法規定已逾

礦業權展限申請期

間而不得申請，依本

條規定於修正施行

後仍有一年六個月

緩衝期得準備書件

申請礦業權展限。 

(二)礦業權尚餘二年，在

舊法時期尚有一年

六個月期限利益，於

適用新法後，只剩一

年期限利益得準備

書件資料，為避免其

期限利益喪失，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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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件資料準備期間

，爰增訂緩衝條款再

給予六個月期限，共

計一年六個月期限

準備申請展限。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配合本次修正之條文

，爰修正礦業權展限申請

之配套規定。 

三、修正條文第十五條已修

正礦業權展限提出申請之

期限規定，為免本法修正

公布時，新舊法過渡時期

造成申請展限期間落差，

致部分依舊法仍得申請展

限之礦業權者適用新法時

已逾展限期間或適用新法

準備書件資料之期限壓縮

，爰明定一年六個月之展

限申請期限，適用情形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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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礦業權尚餘七個

月始到期，礦業權者

未及申請展限，於本

次修法通過後，依修

正條文第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原已逾期

而不得申請，惟依本

條規定，則有一年六

個月之緩衝期得準

備書件，申請展限。 

(二)如礦業權尚餘兩年

始到期，礦業權者原

有一年六個月得準

備書件，於本次修法

通過後依修正條文

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原只剩一年期限

得準備書件，惟依本

條規定，則有一年六

個月之緩衝期得準

備書件，申請展限。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682 

 

682 

 

682 

 

一、現行條文係九十二年修

法之配套規定，已不適用

，爰配合本次修正條文之

規定，為礦業權展限申請

之配套規定。 

二、修正條文第十三條已修

正礦業權展限提前提出之

期限規定，為免本法修正

公布時，新舊法過渡時期

造成申請展限期間落差，

致部分依舊法仍得申請展

限之礦業權者適用新法時

已逾展限期間或適用新法

準備書件資料之期限壓縮

，爰增訂緩衝條款給予一

年六個月展限申請期限，

適用情形如下： 

(一)礦業權尚有七個月

始到期，未及申請展

限時，新法通過，則

依照新法規定已逾

礦業權展限申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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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而不得申請，依本

條規定於修正施行

後仍有一年六個月

緩衝期得準備書件

申請礦業權展限。 

(二)礦業權尚餘二年，在

舊法時期尚有一年

六個月期限利益，於

適用新法後，只剩一

年期限利益得準備

書件資料，為避免其

期限利益喪失，壓縮

書件資料準備期間

，爰增訂緩衝條款再

給予六個月期限，共

計一年六個月期限

準備申請展限。 

三、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現行條文係九十二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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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配套規定，已不適用

，爰配合本次修正條文之

規定，為礦業權展限申請

之配套規定。 

二、修正條文第十五條已修

正礦業權展限提前提出之

期限規定，為免本法修正

公布時，新舊法過渡時期

造成申請展限期間落差，

致部分依舊法仍得申請展

限之礦業權者適用新法時

已逾展限期間或適用新法

準備書件資料之期限壓縮

，爰增訂緩衝條款給予一

年六個月展限申請期限，

適用情形如下： 

(一)礦業權尚有七個月

始到期，未及申請展

限時，新法通過，則

依照新法規定已逾

礦業權展限申請期

間而不得申請，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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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於修正施行

後仍有一年六個月

緩衝期得準備書件

申請礦業權展限。 

(二)礦業權尚餘二年，在

舊法時期尚有一年

六個月期限利益，於

適用新法後，只剩一

年期限利益得準備

書件資料，為避免其

期限利益喪失，壓縮

書件資料準備期間

，爰增訂緩衝條款再

給予六個月期限，共

計一年六個月期限

準備申請展限。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配合本次修正之條文

，爰修正採礦權展限申請

之配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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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條文第十五條已修

正礦業權展限提出申請之

期限規定，為免本法修正

公布時，新舊法過渡時期

造成申請展限期間落差，

致部分依舊法仍得申請展

限之礦業權者適用新法時

已逾展限期間或適用新法

準備書件資料之期限壓縮

，爰明定一年六個月之展

限申請期限，適用情形如

下： 

(一)如礦業權尚餘七個

月始到期，礦業權者

未及申請展限，於本

法本次修正通過後

，依修正條文第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原已

逾期而不得申請，惟

依本條規定，則有一

年六個月之緩衝期

得準備書件，申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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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二)如礦業權尚餘二年

始到期，礦業權者原

有一年六個月得準

備書件，於本法本次

修正通過後依修正

條文第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原只剩一年

期限得準備書件，惟

依本條規定，則有一

年六個月之緩衝期

得準備書件，申請展

限。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為配合本次修正之條文

，爰修正礦業權展限申請

之配套規定。 

三、修正條文第十五條已修

正礦業權展限提出申請之

期限規定，為免本法修正

公布時，新舊法過渡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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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申請展限期間落差，

致部分依舊法仍得申請展

限之礦業權者適用新法時

已逾展限期間或適用新法

準備書件資料之期限壓縮

，爰明定一年六個月之展

限申請期限，適用情形如

下： 

(一)如礦業權尚餘七個

月始到期，礦業權者

未及申請展限，於本

次修法通過後，依修

正條文第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原已逾期

而不得申請，惟依本

條規定，則有一年六

個月之緩衝期得準

備書件，申請展限。 

(二)如礦業權尚餘兩年

始到期，礦業權者原

有一年六個月得準

備書件，於本次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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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後依修正條文

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原只剩一年期限

得準備書件，惟依本

條規定，則有一年六

個月之緩衝期得準

備書件，申請展限。 

審查會：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院會處

理。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九十一條 本法

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前，尚未准

駁之礦業申請案

件，或原處分經主

管機關、受理訴願

機關及法院廢棄

者，適用修正後之

規定。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七十七條之一 本

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前，已申請之

礦業申請案件尚未

准駁者，適用修正

施行後之規定。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九十一條 本法中

華民國○年○月○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本次修法意旨，

並遵循程序從新原則，已

申請之礦業申請案件尚未

准駁者，或主管機關雖就

申請案件為准駁處分，惟

原處分經主管機關、受理

訴願機關及法院廢棄後，

該申請案回復到申請中狀

態，均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 



 

690 

 

690 

 

690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九十一條 本法

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前，尚未准

駁之礦業申請案

件，或原處分經主

管機關、受理訴願

機關及法院廢棄

者，適用修正後之

規定。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前，尚未准駁之礦

業申請案件，或原

處分經主管機關、

受理訴願機關及法

院廢棄者，適用修

正後之規定。 

前項尚未准駁

之礦業申請案如為

採礦權展限申請案

，自核准展限之日

起，不得超過五年

。 

委員洪申翰等 20 人

提案： 

第七十七條之一 本

法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前，尚未准駁

之礦業申請案件，

或原處分經主管機

關、受理訴願機關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本次修法意旨，

並遵循程序從新原則，已

申請之礦業申請案件尚未

准駁者，或主管機關雖就

申請案件為准駁處分，惟

原處分經主管機關、受理

訴願機關及法院廢棄後，

該申請案回復到申請中狀

態，均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本次修法意旨，

並遵循程序從新原則，已

申請之礦業申請案件尚未

准駁者，或主管機關雖就

申請案件為准駁處分，惟

原處分經主管機關、受理

訴願機關及法院廢棄後，

該申請案回復到申請中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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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院廢棄者，適

用修正後之規定。 

前項尚未准駁

之礦業申請案如為

採礦權展限申請案

，自核准展限之日

起，不得超過五年

。 

 

態，均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本次修法意旨，

並遵循程序從新原則，已

申請之礦業申請案件（礦

業權設定、礦業權展限、

礦業用地核定及其他依礦

業法申請之案件）尚未准

駁者，或主管機關雖就申

請案件為准駁處分，惟原

處分經主管機關、受理訴

願機關及法院廢棄後，該

申請案回復到申請中狀態

，均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三、為兼顧經濟發展、環境

、文化資源永續與人民權

益之衡平保障，原則上本

法相關之申請案均應適用

修正後條文方為妥適，惟

考量原礦業權者提出採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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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展限申請時之信賴保護

，爰新增本條第二項過渡

條款規定，於本法修正條

文施行前已提出採礦權展

限申請者，仍適用修正前

之條文為准駁依據，但展

限年限自核准之日起算，

不得超過五年，以資因應

。 

委員洪申翰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本次修法意旨，

並遵循程序從新原則，已

申請之礦業申請案件（礦

業權設定、礦業權展限、

礦業用地核定及其他依礦

業法申請之案件）尚未准

駁者，或主管機關雖就申

請案件為准駁處分，惟原

處分經主管機關、受理訴

願機關及法院廢棄後，該

申請案回復到申請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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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三、為兼顧經濟發展、環境

、文化資源永續與人民權

益之衡平保障，本法相關

之申請案均應適用修正後

條文方為妥適，惟考量原

礦業權者提出採礦權展限

申請時之信賴保護，爰新

增本條第二項過渡條款規

定，於本法修正條文施行

前已提出採礦權展限申請

者，仍適用修正前之條文

為准駁依據，但展限年限

自核准之日起算，不得超

過五年，以資因應。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九十二條 中華

民國○年○月○

日本法修正前已

設定礦業權或展

限礦業權，未依原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七十七條之二 中

華民國○年○月○

日本法修正前已設

定礦業權或展限礦

業權，未依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二十一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尊重原住民族之土地

及自然資源，落實原住民

族權利保障，為此新增本

條。 

三、為避免「邊諮商、邊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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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基本法第

二十一條辦理者

，應自本法修正施

行之日起六個月

內，依該條辦理。 

依前項規定

踐行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二十一條

，於原住民族或部

落未同意前，不得

實施探、採礦行為

。但必要之環境維

護、水土保持、邊

坡穩定、植生復育

等對環境有利工

程，不在此限。 

礦業權者未

依第一項辦理者

，主管機關應廢止

其礦業權。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條辦理者，應自本

法修正施行之日起

六個月內，依該條

辦理。 

依前項規定踐

行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於原

住民族或部落未同

意前，不得實施探

、採礦行為。但必

要之環境維護、水

土保持、邊坡穩定

、植生復育等對環

境有利工程，不在

此限。 

礦業權者未依

第一項辦理者，主

管機關應廢止其礦

業權。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九十二條 中華民

工」之情形，爰新增第二

項，但為環境有利之必要

工程不在此限。 

四、為避免礦業權者規避第

一項應踐行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二十一條要求，爰新

增第三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尊重原住民族之土地

及自然資源，落實原住民

族權利保障，為此新增本

條。 

三、為避免「邊諮商、邊施

工」之情形，爰新增第二

項，但為環境有利之必要

工程不在此限。 

四、為避免礦業權者規避第

一項應踐行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二十一條要求，爰新

增第三項。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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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條 中華

民國○年○月○

日本法修正前已

設定礦業權或展

限礦業權，未依原

住民族基本法第

二十一條辦理者

，應自本法修正施

行之日起六個月

內，依該條辦理。 

依前項規定

踐行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二十一條

，於原住民族或部

落未同意前，不得

實施探、採礦行為

。但必要之環境維

護、水土保持、邊

坡穩定、植生復育

等對環境有利工

程，不在此限。 

礦業權者未

國○年○月○日本

法修正前已設定礦

業權或展限礦業權

，未依原住民族基

本法第二十一條辦

理者，應自本法修

正施行之日起六個

月內，依該條辦理

。 

依前項規定踐

行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一條，於原

住民族或部落未同

意前，不得實施探

、採礦行為。但必

要之環境維護、水

土保持、邊坡穩定

、植生復育等對環

境有利工程，不在

此限。 

礦業權者未依

第一項辦理者，主

一、本條新增。 

二、為尊重原住民族之土地

及自然資源，落實原住民

族權利保障，為此新增本

條。 

三、為避免「邊諮商、邊施

工」之情形，爰新增第二

項，但為環境有利之必要

工程不在此限。 

四、為避免礦業權者規避第

一項應踐行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二十一條要求，爰新

增第三項。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尊重原住民族之土地

及自然資源，落實原住民

族權利保障，為此新增本

條。 

三、為避免「邊諮商、邊施

工」之情形，爰新增第二

項，但為環境有利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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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一項辦理者

，主管機關應廢止

其礦業權。 

 

管機關應廢止其礦

業權。 

 

工程不在此限。 

四、為避免礦業權者規避第

一項應踐行原住民族基本

法第二十一條要求，爰新

增第三項。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九十三條 中華

民國○年○月○

日本法修正前，礦

業權者因埋設或

高架管線、索道等

設施，非通過他人

之土地不能安設

或雖能安設而需

費過鉅，已給與相

當之補償而通過

他人之土地之上

下安設者，應於其

申請礦業權展限

並主管機關核准

後，依第五十二條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九十三條 中華民

國○年○月○日本

法修正前，礦業權

者因埋設高架管線

、索道等設施，非

通過他人之土地不

能安設或雖能安設

而需費過鉅，已給

與相當之補償而通

過他人之土地之上

下安設者，應於其

申請礦業權展限並

經主管機關核准後

，依第五十二條取

得土地使用權。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五十二

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

新增本條為過渡條款，使

礦業權者仍可於原礦業權

存續期間內繼續使用土地

，惟其申請展限並經主管

機關核准後，即應依第五

十二條規定取得土地使用

權，始屬正辦。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五十二

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

新增本條為過渡條款，使

礦業權者仍可於原礦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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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土地使用權。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九十三條 中華

民國○年○月○

日本法修正前，礦

業權者因埋設或

高架管線、索道等

設施，非通過他人

之土地不能安設

或雖能安設而需

費過鉅，已給與相

當之補償而通過

他人之土地之上

下安設者，應於其

申請礦業權展限

並主管機關核准

後，依第五十二條

取得土地使用權。 

 存續期間內繼續使用土地

，惟其申請展限並經主管

機關核准後，即應依第五

十二條規定取得土地使用

權，始屬正辦。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五十二

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

新增本條為過渡條款，使

礦業權者仍可於原礦業權

存續期間內繼續使用土地

，惟其申請展限並經主管

機關核准後，即應依第五

十二條規定取得土地使用

權，始屬正辦。 

 

(所有提案均保留，送

院會處理)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九十四條 中華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七十七條之三 中

華民國○年○月○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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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年○月○

日本法修正前，礦

業權者已提存地

價、租金或補償，

申請主管機關備

查後，先行使用土

地所有人或利害

關係人之土地者

，應於其申請礦業

權展限，於主管機

關核准後，依第五

十四條取得土地

使用權。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九十四條 中華

民國○年○月○

日本法修正前，礦

業權者已提存地

價、租金或補償，

申請主管機關備

查後，先行使用土

日本法修正前，礦

業權者已提存地價

、租金或補償，申

請主管機關備查後

，先行使用土地所

有人或利害關係人

之土地者，應於其

申請礦業權展限及

礦業用地重新核定

，並主管機關核准

後，依第四十七條

取得土地使用權。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九十四條 中華民

國○年○月○日本

法修正前，礦業權

者已提存地價、租

金或補償，申請主

管機關備查後，先

行使用土地所有人

或利害關係人之土

條規定，新增本條為過渡

條款，使礦業權者仍可於

原礦業權存續期間內繼續

使用土地，惟其申請展限

核定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

，即應依修正後之本法第

五十四條規定取得土地使

用權，以維護土地所有人

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始

屬正辦。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五十四

條規定，新增本條為過渡

條款，使礦業權者仍可於

原礦業權存續期間內繼續

使用土地，惟其申請展限

核定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

，即應依修正後之本法第

五十四條規定取得土地使

用權，以維護土地所有人

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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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人或利害

關係人之土地者

，應於其申請礦業

權展限，於主管機

關核准後，依第五

十四條取得土地

使用權。 

 

地者，應於其申請

礦業權展限，於主

管機關核准後，依

第五十四條取得土

地使用權。 

 

屬正辦。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十七

條規定，新增本條為過渡

條款，使礦業權者仍可於

原礦業權存續期間內繼續

使用土地，惟其申請展限

核定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

，即應依修正後之本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取得土地使

用權，以維護土地所有人

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始

屬正辦。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五十四

條規定，新增本條為過渡

條款，使礦業權者仍可於

原礦業權存續期間內繼續

使用土地，惟其申請展限

核定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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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應依修正後之本法第

五十四條規定取得土地使

用權，以維護土地所有人

及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始

屬正辦。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八十五條 主管機

關依本法受理申請

、登記、抄錄、勘查

、審查或核發執照，

應收取申請費、登記

費、抄錄費、勘查費

、審查費或執照費；

其收費標準由主管

機關定之。 

第八十五條 主管機

關依本法受理申請

、登記、抄錄、勘查

、審查或核發執照，

應收取申請費、登記

費、抄錄費、勘查費

、審查費或執照費；

其收費標準由主管

機關定之。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九十五條 主管

機關依本法受理

申請、登記、抄錄

、勘查、審查或核

發執照，應收取申

請費、登記費、抄

錄費、勘查費、審

查費或執照費；其

收費標準由主管

機關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九十五條 主管

機關依本法受理

申請、登記、抄錄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第七十八條 主管機

關依本法受理申請

、登記、抄錄、勘

查、審查或核發執

照，應收取申請費

、登記費、抄錄費

、勘查費、審查費

或執照費；其收費

基準，由主管機關

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九十五條 主管機

關依本法受理申請

、登記、抄錄、勘

查、審查或核發執

第七十八條 主

管機關依本法

受理申請、登

記、抄錄、勘

查或核發執照

，應收取申請

費、登記費、

抄錄費、勘查

費或執照費；

其收費基準，

由主管機關定

之。 

行政院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增列審查費之收費標準

，亦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

。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三十一條第三項

規定，增列收取審查費之

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三十一條第三項

規定，增列收取審查費之

規定。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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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審查或核

發執照，應收取申

請費、登記費、抄

錄費、勘查費、審

查費或執照費；其

收費標準由主管

機關定之。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八十六條 主管

機關依本法受理

申請、登記、抄錄

、勘查、審查或核

發執照，應收取申

請費、登記費、抄

錄費、勘查費、審

查費或執照費；其

收費標準由主管

機關定之。 

 

照，應收取申請費

、登記費、抄錄費

、勘查費、審查費

或執照費；其收費

標準由主管機關定

之。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八十五條 主管機

關依本法受理申請

、登記、抄錄、勘

查、審查或核發執

照，應收取申請費

、登記費、抄錄費

、勘查費、審查費

或執照費；其收費

標準由主管機關定

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八十六條 主管機

關依本法受理申請

二、增列審查費之收費標準

，亦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

。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一、配合第二十八條之一第

三項規定，增列收取審查

費之規定。 

二、配合立法院第九屆礦業

法審查會審查及黨團協商

最後結果修正。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三十一條第三項

規定，增列收取審查費之

規定。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一、條次變更。 

二、增列審查費之收費標準

，亦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

。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702 

 

702 

 

702 

 

、登記、抄錄、勘

查、審查或核發執

照，應收取申請費

、登記費、抄錄費

、勘查費、審查費

或執照費；其收費

標準由主管機關定

之。 

一、條次變更。 

二、增列審查費之收費標準

，亦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

。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八十六條 本法施

行細則，由主管機關

定之。 

第八十六條 本法施

行細則，由主管機關

定之。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九十六條 本法

施行細則，由主管

機關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九十六條 本法

施行細則，由主管

機關定之。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八十七條 本法

施行細則，由主管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九十六條 本法施

行細則，由主管機

關定之。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八十六條 本法施

行細則，由主管機

關定之。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八十七條 本法施

行細則，由主管機

第七十九條 本

法施行細則，

由主管機關定

之。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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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定之。 關定之。 條次變更。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八十七條 本法自

公布日施行。 

第八十七條 本法自

公布日施行。 

委員林淑芬等 20 人

提案： 

第九十七條 本法

自公布日施行。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

案： 

第九十七條 本法

自公布日施行。 

委員孔文吉等 16 人

提案： 

第八十八條 本法

自公布日施行。 

 

委員賴瑞隆等 17 人

提案： 

第九十七條 本法自

公布日施行。 

委員鄭天財SraKacaw

等 17人提案： 

第八十七條 本法自

公布日施行。 

委員蘇治芬等 16 人

提案： 

第八十八條 本法自

公布日施行。 

 

第八十條 本法

自公布日施行

。 

行政院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林淑芬等 20人提案： 

條次變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孔文吉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賴瑞隆等 17人提案： 

條次變更。 

委員鄭天財SraKacaw等 17人

提案：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委員蘇治芬等 16人提案： 

條次變更。 

 


